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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鑒別詞的提取及原則 
方一新∗ 

中古作品特別是翻譯佛經的譯者及年代的真偽，海內外學者多所討論，它也是近

些年來筆者一直關注的問題。從語言的角度判定作（譯）者及年代，不僅可行，而且

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在語言三要素語音、語法、詞彙中，語音、語法要素作為鑒別標

準是大家都公認的，而詞彙是否可以作為鑒別標準尚有不同看法。筆者認為，鑒別語

料應採取綜合的辦法，語音、語法和詞彙應該兼顧併重。詞彙要素不僅可以作為鑒別

標準，在語音、語法要素不充分的時候，還可以作為主要的鑒別標準。在這方面，張

永言（1991/2007）、汪維輝（2000、2001）都已經作了很好的示範。 

張永言（1991/2006）從漢語詞彙史的角度，就《列子》在用字用詞上的某些特殊

現象，尤其是書中所見晚漢以降的新詞新義作了考察研究，進一步推定了《列子》一

書的寫作年代。作者指出：《列子》中有不少漢代以後乃至魏晉以後方才行用的詞彙成

分，如“幻”（虛幻）、“化人”、“蘭子”等，共 15 個新詞或新義。這些詞或義均

不見於可靠的先秦文獻，足以證明《列子》係魏晉時人偽託。 

在江藍生（1987）研究的基礎上，汪維輝（2000、2001）從詞彙史的角度，對八

卷本《搜神記》的語言時代作了進一步的考證。汪文分兩部分：（一）列舉阿娘（嬢）、

阿婆等 19 個詞語，證明八卷本《搜神記》不可能作於晉代。（二）列舉分說、割麥等 7

                                                        
∗ 方一新，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Email：fyxin@ema.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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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詞語，推測八卷本可能寫定於北宋。汪維輝（2007）曾從音譯詞、同詞異用、同義

異詞和語法四個方面，以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與一卷本《般舟三昧經》進行比

較，認為後者當非東漢支婁迦讖所譯，證據翔實，結論可信。如討論“同義異詞”時，

列舉一卷本《般舟三昧經》常用“助歡喜”，凡 12 例（包括 1 例“不助歡喜”），另

有“助其歡喜”2 例。而《道行般若經》則只用“助歡欣”，凡 4 例（“助歡欣”1 例，

“不助歡欣”3 例）；另有“助其歡欣”9 例。 

關於語料鑒別的語言標準，曹廣順、遇笑容（2000：8）曾經發表過很好的意見：

“用語言標準給古代文獻斷代或判定作者，是一種較可靠並行之有效的辦法，已經有

許多學者作過有益的嘗試。在這種研究中， 重要，也是 困難的，應是選定語言標

準。這些標準必須普遍性好、規律性強，只有如此，它們才可能廣泛使用、才可能得

出準確、可靠的結論。”胡敕瑞（2005：276）也指出：“選用一般詞語來鑒定語料，

一定要看其是否具有代表性。” 

三位先生的意見值得重視。從詞彙的角度看，要提取“普遍性好、規律性強”的

“有代表性”的鑒別標準殊非易事，有時甚至是無法完成的任務。只能相對地看，儘

量提取比較可靠，有較強說服力的鑒別詞。 

要做到科學地利用漢譯佛經為主的佛典，至少還需要注意以下兩點：一是注意語

料的準確性，不誤用。二是把佛典與中土典籍結合起來，不偏廢。這裏主要討論不誤

用的問題。 

不誤用，就需要鑒別真偽與作者年代。鑒別的標準之一是選擇鑒別詞。就翻譯佛

經而言，鑒別詞大致有兩類：一類是與佛教有關的音譯、意譯詞或音譯意譯結合詞。

另一類是一般語詞。關於前者，學界如史光輝（2001）、汪維輝（2007）等已經有所論

列，筆者（方一新 2008）也有討論。今擬在前人時賢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筆者的膚淺

體會，從歷史詞彙的角度，就從一般語詞中提取鑒別詞的原則談點個人的看法。不當

之處，請方家指正。 

一．常用性：量的原則 

所謂“量的原則”、“常用性”，指有一定的出現頻率，用例不能太少。詞彙的

總量很大，但極為分散，系統性較差。如果沒有一定的量，就很難作為一個具有說服

力的鑒別詞。也就是說，作為一個鑒別詞，必須有一定的使用量，並非偶一見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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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首先要注意的。 

史光輝（2001）從常用詞“側：邊”“放：牧”更替的角度進行考察，胡敕瑞（2005：

272）從詞彙的角度進行考察，指出：安世高譯經中第一人稱代詞幾乎都用“我”（共

162 例），只有 2 例用“吾”，都見於《法受塵經》；指稱女性，東漢譯經主要用新詞“女

人”（264 例），整個東漢譯經僅見 2 例舊詞“女子”，即《法受塵經》和《中本起經》

各 1 例。因此，《法受塵經》“不是安世高所出”。都遵循了“量的原則”，很有意義，

值得肯定。 

例一：欺誑 

舊題東漢安世高譯《佛說罪業應報教化地獄經》：“毀呰他財，囂升 鬥，躡秤前

後，欺誑於人；故獲斯罪。”(17/451/c) 

失譯（附後漢錄）《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一：“須闍提即立誓願：‘若我欺誑天王

釋者，令我身瘡，始終莫合。’”（3/129/c）又卷四：“婿言：‘我若妄語欺誑汝者，

使我一目，永不得愈。’”（3/146/a）“欺誑”，就是欺騙，《大方便佛報恩經》共出

現 4 例。 

“欺誑”一詞，據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電子版《大正藏》統計，該詞在

《大正藏》中共出現 1223 次，數量較多，可以作為鑒別詞。 

從這些用例看，在某些“三國譯經”中已經出現： 

三國魏康僧鎧譯《佛說無量壽經》卷下：“臣欺其君，子欺其父，兄弟夫婦，中

外知識，更相欺誑。”（12/276/a）但此經的譯者尚有爭議，呂澂《新編漢文大藏經

目錄》云：“－0006  【新】無量壽經  2 卷。 劉宋寶雲譯。永初二年（421）出【祐】。

後誤康僧鎧譯。勘同無量壽會。【至】。”） 

三國吳支謙譯《菩薩本緣經》卷上：“汝是法稱，正法明鏡。我非法稱，常欺誑

他。”（3/57/b）《菩薩本緣經》從句法到詞彙都十分奇特，與支謙譯經風格不類，也

不像是三國時期的譯經。 

接着有西晉竺法護等人的譯經用例： 

西晉竺法護譯《生經》卷一：“戒定安諦，無有欺誑。”（3/72/b） 

西晉安法欽譯《阿育王傳》卷五：“汝本以色欺誑世間，今還住本實相，薄皮覆

其上。”（50/118/b） 

東晉十六國以及南北朝用例更多，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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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露地 

舊題東漢安世高譯《佛說阿難同學經》：“還詣己房，到已，除去坐具，於露地布

坐具。”（2/874/c） 

失譯（附後漢錄）《魔嬈亂經》：“彼時尊者大目乾連為世尊作窟，時露地彷徉，

教授令作。”（1/864/b） 

“露地”，露天。此詞在《大正藏》中出現 1348 次，用例較多。除此二例外，東

漢三國譯經未見用例。 早的有西晉譯經的例子： 

西晉竺法護譯《受新歲經》：“是時世尊七月十五日，於露地敷坐，比丘僧前後圍

遶。佛告阿難曰：‘汝今於露地速擊揵槌。’”（1/858/a） 

竺法護譯《佛說阿闍貰王女阿術達菩薩經》：“譬以瓶盛滿水置露地，天雨瓶中，

一渧不受。”（12/84/c） 

竺法護譯《佛說滅十方冥經》：“若在閑居曠野樹下露地獨處，則為如來之所建立

而見擁護。”（14/107/a） 

也作“路地”，
1
“路”“露”蓋古今字。 

西晉竺法護譯《尊上經》：“彼時尊者盧耶強耆晨起而起，出窟已，在露地敷繩牀。”

（1/886/b）露，宋元二本作“路”。 

南朝宋曇摩蜜多譯《觀虛空藏菩薩經》：“若阿練若在林中，若在路地。”（13/678/c）

路，宋本作“露”。 

北周耶舍崛多譯《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若月蝕時用赤銅鉢，盛牛酥三兩，

於其路地，在觀世音像前。”（20/151/b）路，元明二本作“露”。 

 又有“露處”一詞，詞義與“露地”相近，《大正藏》中出現 251（另有 15 例為

“甘露地”，詞義關係不同，不在內），全部都是魏晉以後用例。 

當然，所謂“量的原則”（有一定的量）也只是一個籠統模糊的說法，到底多少

以上算是有一定的量，不好把握。同時，對“量”也應該作具體的分析。前面舉到汪

維輝（2007）討論的“助（其）歡喜”（一卷本《般舟三昧經》）與“助（其）歡欣”

（《道行般若經》），在二經中區別嚴格，且都各有十多例，已經具備了一定的量（用例）。

但《道行般若經》卷八第三例“助其歡欣”，宋元明三本、宮本和聖語藏本均作“助

                                                        
1“路地”在電子版《大正藏》中共檢得 31 例，先唐譯經僅本文所舉 3 例,且均有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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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歡喜”，有異文。另外，在支讖譯經中，2“歡欣”出現 41 例，“歡喜”出現 36 例

（包括《道行般若經》10 例）。在支讖譯經《道行般若經》中，既有“歡喜踊躍”、“踊

躍歡喜”、“皆大歡喜”，也有“歡欣踊躍”、“踊躍歡欣”、“皆大歡欣”。因此，

僅就此一例看，《道行般若經》用“助（其）歡欣”，一卷本《般舟三昧經》用“助（其）

歡喜”，究竟屬於不同譯者的“同義異詞”，還是因為某種原因或喜好造成的同一譯

者的“同義異詞”，尚難以判斷。當然，這並不影響汪文的結論。 

例三：傍邊 

舊題東漢康孟詳譯《興起行經》卷上：“佛……於風上立，槍從傍邊斜來趣佛前

立。”（4/168/b） 

“傍邊”，後也作“旁邊”，
3
是中古以來產生的一個新詞。據檢索，《大正藏》中

出現 77 例，似乎也有一定的量了。但具體看，則唐以前的用例，僅 8 例而已。比較早

的是晉代用例： 

西晉安法欽譯《阿育王傳》卷四：“尊者阿難在傍邊，過已語言：‘子佛不作是

說。’”(50/115/b) 

姚秦鳩摩羅什譯《大莊嚴論經》卷五：“有一賢者，極為貧悴，詣客會中。次得

花鬘，不著頭上，以置傍邊。”(4/284/c) 

北涼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譯《阿毘曇毘婆沙論》卷七：“問曰：‘其餘諸獄，為在

上下耶？為在傍邊耶？’”(28/47/b) 

再下來有南北朝的例子。 

南朝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二九：“有比丘尼在高處，

禮下處比丘。或在比丘後，或於傍邊禮。”(22/186/c) 

南朝齊求那毗地譯《百喻經》卷四《得金鼠狼喻》：“傍邊愚人見其毒蛇變成真實，

謂為恒爾，復取毒蛇，內著懷裏。”(4/556/b)可見此詞產生的年代並不太早，目前尚未

見到三國以前的用例。 

隋慧思《隨自意三昧經·威儀品》：“如人思惟觀行之時，傍邊人喚，意識不照聲，

耳則不能聞。”(《大正藏》續編 55/502/b) 

                                                        
2 本文所稱“支讖譯經”，指《道行般若經》、《兜沙經》、《阿閦佛國經》、《遺日摩尼寶經》、《文殊師

利問菩薩署經》、《阿闍世王經》和《內藏百寶經》七種。 
3 “旁邊”在電子版《大正藏》中共出現 22 例，全部都是宋代以後用例，主要是禪宗語錄。 



   
2008 年第 3 期 汉语历史词汇与语义演变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 No.3  2008 

 

 9 

中土文獻中，南北朝作品也多見此詞： 

《太平廣記》卷三十八“甄沖”條（出《幽明錄》）：“婢十八人來車前，衣服文

彩，所未嘗見。便於甄傍邊岸上張幔屋。” 

南朝梁戴暠《詠歌眠》詩：“拂枕薰紅帊，迴燈復解衣。傍邊知夜永，不喚定應

歸。” 

南朝陳徐陵《雜曲》：“二八年時不憂度，傍邊得寵誰應妬。” 

南北朝《九州要記》：“居近者，時見龍狗之狀，旁邊戲葉落於淵者，輒有群燕啣

出。” 

因此，筆者以為，光有一定的量還不行，還必須考慮用例的分布，即在相應年代

（中古時期）的分布， 好有分朝代的定量統計。 

二．規律性：可以類推的原則 

所謂規律性，指的是可以類推。也就是說，選擇的鑒別詞，應該具有一定的發展

規律、具有可推導性，而非孤立的單個的詞語。 

例四：“～切”式複音詞 

在失譯（附後漢錄）的《大方便佛報恩經》中，出現了 3 例用在謂詞性語素後面

的“～切”式複音詞：
4 

A 類，2 例： 

酸切：心酸，悲痛。《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五：“時諸釋女宛轉,無復手足。悲號酸

切，苦毒纏身，餘命無幾。”（3/152/b） 

苦切：悲痛 ，痛苦。《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五：“時諸釋女各稱父母兄弟姐妹者，

或復稱天喚地者，苦切無量。”（3/152/b） 

B 類，1 例： 

抽切：抽搐。《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二：“時諸太子聞是語已，身體肢節筋脈抽切。”

（3/134/a） 

3 例“～切”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形容詞＋切”（A 類），即“酸切”、“苦切”，

“切”作為構詞語素，除了表示程度重外，也起到舒緩音節的作用。而這一用法大體

上習見於魏晉時期。另一類是“動詞＋切”（B 類），“切”的作用也比較虛化，在強

                                                        
4 朱慶之（1992：144）已對“～切”式複音詞進行了詳細的討論，請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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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程度重的同時，還起到舒緩音節的作用，其用法也習見於六朝典籍。 

漢魏以來，複音詞大量產生，出現了一些十分能產的複音詞構詞語素，“切”就

是其中一例。“切”經常用在“謂詞性語素後面”，組成“～切”式複音詞，數量較

多。 

先看 A 類。 

a.酸切 

東漢、三國譯經未見，較早有晉代的用例： 

姚秦佛馱耶舍譯《長阿含經》卷一九，“其地獄中受罪眾生苦痛酸切，無所歸依,

皆稱‘奈何’！”（1/125/c） 

《全晉文》卷二三王羲之《雜帖》：“穆松垂祥除，不可居處，言以酸切。” 

北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三：“我之宿罪，生處貧賤，雖遭福田，無有種子。

酸切感傷，深自咎悔。”（4/370/c） 

b.苦切 

東漢、三國譯經未見，晉代用例如： 

姚秦佛馱耶舍譯《長阿含經》卷一九：“其諸獄卒取彼罪人擲大鐵甕中，熱湯踊

沸而煮罪人。號咷叫喚，大叫喚，苦切辛酸，萬毒併至。”（1/124/a） 

失譯《雜譬喻經》：“地獄苦切，難可度也。諸佛尚不能奈何，何況我乎？”

（4/525/b） 

失譯《餓鬼報應經》：“常有人來，持諸刀鋸，割剝我身，又破其腹，出其五藏。

肉盡筋斷，苦切叵忍。”（17/561/3） 

可以看到，除了失譯經（這些失譯經的翻譯年代不會早於三國）外，兩晉、姚秦

時期經師翻譯的佛經中“苦切”的用例較多。《大方便佛報恩經》的用法恰好符合那一

時期的語言特點。 

類似的複音詞還有： 

c.痛切：痛心，傷痛 

《三國志·魏志·公孫度傳》裴注引《魏書》：“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效，悲思

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 

東漢、三國譯經未見此詞。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八、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大

方廣佛華嚴經》卷七五等均已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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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感切：感傷 

《樓蘭尼雅出土文書》第 42 號：“陰姑素無患苦，何悟奄至禍難！遠承凶諱，益

以咸切。”“咸”為“感”之省形字，“咸切”就是“感切”。 

東漢、三國譯經未見“感切”，
5
較早也是南北朝的用例。 

北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六：“飛鳥之類，悲鳴感切，挫戾其身，自拔羽翼。”

（4/391/c） 

e.貧切：貧窮 

姚秦鳩摩羅什譯《大莊嚴論經》卷一一：“時彼珠師以貧切故，無由得珠，更復

瞋打。”(4/320/a) 

再看 B 類。 

用在動詞語素後面的“切”的出現年代也不早於三國。 

a.逼切：逼迫 

三國吳支謙譯《菩薩本緣經》卷中：“東西馳走，常遇熾火。冷熱諸風，逼切其

身。”(3/62/b)舊題三國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卷八：“正欲道實，恐畏不是；正欲

不道，復為諸女逼切使語。”（4/244/a）前面已經提到，此二經的翻譯年代均有疑問。 

比較可靠是東晉十六國以及南北朝譯經： 

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三：“貪恚諸煩惱，常惱害眾生，無

量眾苦患，  長夜而逼切。”(9/670/b) 

姚秦鳩摩羅什譯《大莊嚴論經》卷一一：“我受此苦惱，為護彼鵝故，逼切甚苦

惱，望使得全命。”(4/320/c) 

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央掘魔羅經》卷一：“逼切心狂亂，愁毒恒怨嗟。”（2/520/a） 

b.催切：催促 

用例不多， 早見於東晉十六國譯經： 

北涼曇無讖譯《佛所行讚》卷三：“魔眾相駈策，各進其威力，迭共相催切，須臾

令摧滅。”（4/26/a） 

南北朝續有用例： 

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三：“是諸魔眾，互相催切，各盡威

                                                        
5 三國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卷上：“惡行品者，感切惡人，動有罪報，不（宋元明三本作‘得’）

行無患。”（4/564/c）感切，謂有感於，感觸，是别一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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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摧破菩薩。”(3/640/c) 

北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一○：“諸債主輩，競見剝脫，日夜催切，憂心不釋。”

(4/422/a) 

c.迫切 

東晉譯經方有用例：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達摩多羅禪經》卷上：“謂息出與入，一切時迫切，於息能

覺了，具足眾苦相。”(15/309/b)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一：“問曰：‘何如為病？’答曰：‘病

者，眾痛迫切，存亡無期，故曰病也。’”(1/6/b) 

南朝宋寶雲譯《佛本行經》卷六：“債主急迫切，諸共衣費者。”（4/99/c） 

調查東漢、三國譯經，“逼切”“催切”“迫切”都未見到，晉代以後始有用例。 

而“抽切”的年代似更晚，除了《大方便佛報恩經》外，中古佛典未見用例，唐

代譯經有 1 例： 

唐跋馱木阿譯《佛說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見是事已，身體捍動，筋脈抽

切，悲感勢惱。”(21/485/b) 

六朝的中土文獻有一例，即： 

《梁書·太祖五王傳·臨川靖惠王宏》載梁武帝詔：“天不憗遺，奄焉不永，哀

痛抽切，震慟於厥心。” 

從上揭各例可以看到，“～切”式複音詞的產生有其規律：先產生“形容詞＋

切”，表示極度的悲傷和痛苦；再由此擴展，產生了“動詞＋切”，表示動作的程度

高或重，兼帶着舒緩音節。在產生年代上， 早的可靠用例均在東晉，呈現出一個整

體、清晰的發展脈絡。 

三．聯繫性：詞彙的系統原則 

詞彙是一個系統，詞與詞之間，往往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提取一般鑒別詞，應

注意詞語之間的聯繫與比較。 

（一）注意佛典中詞語之間的聯繫 

詞彙儘管量大，系統性差，但詞語與詞語之間，往往有各種各樣的聯繫。如果下

功夫，作有心人，總會發現一些內在的聯繫與差別。相反，如果沒有很好地把看似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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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詞語聯繫起來，孤立地就一詞論詞，其結論可能會產生偏差。 

舉一個在以往的考辨中選取鑒別詞引起商榷的例子。 

例五：坌身
6
 

失譯（附後漢錄）《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三：“王聞是語,舉聲大哭：“怪哉，怪哉！”

自投於地，塵土坌身。”（3/138/b） 

又卷五：“父母聞之，舉聲大哭。自投於地，生狂癡心。塵土坌身，自拔頭髮，

而作是言：‘一何薄命！生亡我珍。’”（3/151/b） 

筆者在《〈大方便佛報恩經〉翻譯年代初探》一文中，曾謂：“‘坌身’謂（髒

物）污染、沾染身體。檢索 30 種東漢譯經，未見此詞。調查一批三國譯經，似亦未見

到。至晚西晉佛典已有用例。”举西晉法炬譯《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坌身經》以及《後

漢書·東夷傳·倭》等例。 

胡敕瑞（2005：276）指出：“其中所用的‘坌身’等詞似乎還可商榷。因為東漢

佛典雖無‘坌身’，但是可以見到‘坌頭’。如果東漢佛典沒有‘髒物汙身’這一概

念，自然不會用‘坌身’一詞；如果真有‘髒物汙身’這一概念，根據東漢佛典有‘坌

頭’，出現‘坌身’一詞並非不可能。” 

胡敕瑞所說確有道理。
7
儘管《大方便佛報恩經》出現的“坌身”東漢譯經沒有用

例，
8
但東漢譯經出現“坌”，則應聯繫“坌”單用、組合連用的相關詞語。 

“坌”是中古新詞，電子版《大正藏》中共出現 610 例，東漢見到 3 例，即安世

高譯《大道地經》2 例，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1 例。 

東漢安世高譯《大道地經》：“或時塵坌頭，或時虎遮斷。”(15/232/b) 

                                                        
6 本條蒙高列過教授指正並惠示數條書證，謹此致謝。 
7 當然，就胡文所舉的“髒物汙身”（坌身）這一概念本身，則似乎還可以討論。 

其一，安世高譯《大道地經》：“譬如人命欲盡，在呼吸欲死。……亦見是人共載車行，麻油污

泥汙足亦塗身。……或有灰傅身亦食。……或時自身膽裸為塗膩。……或時塵坌頭。”(15/232/a)

支讖譯《阿闍世王經》卷下：“其菩薩言：‘若有計他人有我者，我不受是物，亦不從有所沾汙。’” 

(15/401/c)可見，除“塵土汙頭”用“坌頭”外，東漢佛經表示“髒物汙身”的方式較多，可說“（麻

油污泥）亦塗身”、“有灰傅身”、“自身膽裸為塗膩”，動詞有“沾汙”，等等，不一定用“坌”

這個詞語。 

其二，西晉竺法護譯《修行道地經》是《大道地經》的同經異譯本，其中卷一有這樣的表述：

“譬若如人命欲終時。……或以麻油及脂醍醐自澆其身，又服食之。……以灰坌身，復取食之。”

“麻油塗身，宛轉土中。……夢見土塵，坌其身首。” (15/183/c) 竺法護用“以灰坌身”替換了

《大道地經》的“有灰傅身”，似可說明，表達“髒物汙身”這一概念，東漢佛經可用“有灰傅身”

等多樣化的手法，不用“坌身”。     
8 坌身，《大正藏》共出現 96 例，均為三國魏晉以後的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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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復見小兒，俱相坌土。”(15/232/c) 

東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一○：“今地大有土塵，恐來坌師及諸菩薩，

當共灑之。”(8/474/c) 

魏晉以後，“坌”的用例更加廣泛： 

三國吳支謙譯《菩薩本緣經》卷中：“以此人口宣無義言，即以土石，競共打坌。”

(3/63/c)
9
  

舊題三國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共出現 6 例，如卷六：“此塔乃是大王所造。

今者坌汙，無人掃灑。”(4/230/a) 

胡敕瑞的分析很有道理：正因為東漢譯經已經出現了單音新詞“坌”，也出現了

主謂式的“塵坌”或動賓式的“坌頭”，
10
則從理論上看，“坌身”的產生也是完全有

可能的。胡敕瑞意見的可貴之處，在於提醒我們注意從詞義系統的角度看詞與詞之間

的聯繫，不要孤立地就詞論詞，那樣很容易陷進先入為主的泥潭。
11
 

因此，選取一般語詞作為鑒定詞，應該具有代表性，須謹慎從事。“坌身”一詞

選詞的不夠典型，說明力不強，關鍵在於沒有把“坌身”與“坌”及其相關詞語聯繫

起來。 

（二）注意佛典與中土典籍的聯繫 

談到詞語之間的聯繫性，還應該注意佛典與中土典籍的聯繫與比較。從中古詞彙

的發展演變來看，既有中土典籍受到佛典影響的情況，也有佛典受到中土典籍影響的

情況。有時候，聯繫中土典籍的發展、演變，或能發現詞語更替的線索，找出其嬗變

的軌跡。 

例六：不減 

舊題東漢安世高譯《佛說 女祇域因緣經》：“梵志大喜。自念我家資財無數，不

減於王，唯無此 ，以為不如。今已得之，為無減王。”（14/897/a） 

舊題東漢安世高譯《佛說柰女耆婆經》中也有類似的用例：“梵志大喜，自念：

我家資財無數，不減於王。唯無此奈，以為不如。今已得之，為無減王。”（14/902/b） 

“不減于王”，謂不比“王”少。“不減”用於差比句，後面接介詞“於”，引

                                                        
9 此經是否為支謙所譯，頗可懷疑。 
10 安譯《大道地經》“或時塵坌頭”，宋元明三本、宮本均作“或時塵塵坌頭”，其屬讀關係為“或

時/塵/塵坌/頭”，則以“塵坌”連言。 
11 後面討論的“疲頓”一詞，正是對胡敕瑞意見的一個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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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比較的對象，表示“不比……差（少、弱）”的意思。 

不減，在電子版《大正藏》中，出現了 2140 例。據我們對“不減”全部用例的檢

索，該詞早期（東晉以前）都是“不減少”或“不減損”義，常與“不增”相對成文，

也有“不盡不減”、“不缺不減”等搭配。 

東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一：“舍利弗謂須菩提：‘隨是法亦不增，不

隨是法亦不減。’”（8/429/a）又卷七：“須菩提，般若波羅蜜虛空，是般若波羅蜜

亦不增亦不減。”（8/463/a）支婁迦讖譯《佛說阿闍世王經》：“用微妙故，不與十二

因緣有所變，念法身亦不增亦不減。”（15/390/a）支婁迦讖譯《佛說內藏百寶經》：

“佛化分身在無央數，不可復計；佛剎悉遍至，佛身亦不增亦不減。”（17/753/b） 

魏晉以降仍然沿用。西晉法炬譯《恒水經》：“來者去者，佛道亦不增亦不減，如

海水不增不減也。”（1/817/c）東晉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六：“我今身痛，舉

體生苦，但增不減。”（1/458/a）12 

“不減”單用，是“不減少”義，也不用於比較，如： 

安世高譯《大道地經》：“即時得兩根——身根、心根精已，七日不減，二七日精

生。”（15/234/a） 

安世高譯《陰持入經》：“已生清淨法，令止不忘，令不減。”（15/174/a） 

支婁迦讖譯《佛說阿闍世王經》：“文殊師利則謂阿闍世：‘可分佈飯食。’應時

受教，分佈而遍。其食不減如故。”（15/400/b） 

“不減如故”是說（飯食）沒減少，像原先一樣。 

晉代以後，譯經中開始出現帶賓語的“不減”： 

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三七：“阿練若處以抄市補處，一跋

渠、二跋渠，數不減尼薩耆者。”(22/527/b) “尼薩耆”，戒律學用語，音譯作尼薩耆

波逸提、尼薩耆波夜提等，意譯作舍墮，也稱三十舍墮。據《四分律》，三十舍墮包括

“長衣戒”、“離衣戒”等。“數不減尼薩耆者”，是說數目不少於尼薩耆波逸提（三

十舍墮）。 

後來，纔見到“不減……於＋對象”的用法，表示不輸於、不比……差的意思。
13

                                                        
12 “但增不減”的“減”指疾痛減輕，與其“減少”、“減損”義直接相關。 
13 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卷四：“復有不願苦樂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見諸三昧有苦樂。復

有事不減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見諸三昧有盡。”(8/24/b)此例應讀作“事不減/三昧”，與下文“不

見諸三昧有盡”相應。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九：“菩薩摩訶薩，於佛身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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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們的初步統計，中古譯經共有 10 例，即： 

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二：“如是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

波羅蜜，不減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8/229/b）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指“無上

正等覺者”。 

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四○同，“不減”宮本作“不滅”，誤。 

北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二：“六師悉集，各共議言：我曹技能，不減瞿曇。”

(4/361/b) 又卷八：“如我今者，力不減汝。汝欲力決，我不相畏。”(4/403/a) 

北魏吉迦夜共曇曜譯《雜寶藏經》卷二：“有人答言：‘宮室錢財，不減於王。’”

(4/458/b) 

北魏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卷二七：“如法之人，正法增長。天眾不減於天

女，中不復劣弱。” 

南朝齊求那毘地譯《百喻經·三重樓喻》：“到餘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軒

敞踈朗。心生渴仰，即作是念：我有財錢不減於彼，云何頃來而不造作如是之樓？”

（4/544/b） 

《高僧傳》卷四《支遁》：“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

(50/348/b) 

《高僧傳》卷六《釋道融》：“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50/363/c) 

這其中，也發現 1 例賓語省略的例子： 

《高僧傳》卷一三《釋法平》：“後東安嚴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麈尾曰：

‘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50/413/c) 

 可見，“不減＋於＋比較對象”的用法，不見於東漢、三國、西晉的譯經，
14

早也是東晉十六國的鳩摩羅什的用例，為判定《興起行經》的翻譯年代，提供了參考。 

 

                                                                                                                                                      
聲聞緣覺身，而不減如來身。是為第三遊戲神通。菩薩摩訶薩，於聲聞緣覺身示現如來身，而不增

長聲聞緣覺身。”(9/649/a)“不減”與“不增長”連用，仍是不減少義。 

此外，在中土文獻中，“不減”這一類用法早見。如：《三國志·魏書·胡質傳》：“公榮乃自

詣陔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 優，有輔佐之風，展

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 
14 前面所舉的《佛說 女祇域因緣經》、《佛說柰女耆婆經》二經，舊均題“後漢安世高譯”，不可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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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代性——更替的原则
15 

在提取鑒別詞進行考辨時，在說明何時用何詞的基礎上，倘若能再進一步說明所

考辨的年代使用的是什麼詞，是如何更替的，則可藉以梳理清楚詞義發展的脈絡，更

具說服力。 

例七：欺/欺誑 

前面已經考明，“欺誑”一詞儘管有較多的用例（1223 例），但在東漢譯經未出現，

早只見到少量的“三國”用例（其年代頗可懷疑）。而舊題東漢安世高譯《佛說罪業

應報教化地獄經》出現 1 例，失譯（附東漢錄）《大方便佛報恩經》出現 4 例。 

那麽，東漢譯經中用什麽詞語來表示欺騙？下面來討論這個問題。 

東漢譯經主要用“欺”及其複合結構用來表示欺騙義，共出現了 62 例。值得注意

的是：其中複合結構（詞或詞組）有“欺怠”1 例（《成具光明定意經》），“欺侵”5

例（《人本欲生經》），“欺調”3 例（《遺日摩尼寶經》、《般舟三昧經》），“欺盜”1 例

（《一切流攝守因經》），“欺慢”3 例（《阿毘曇五法行經》），未見“欺誑”用例。 

其次則用“詐”來表示欺騙，共出現了 4 例。有“詐言”（《中本起經》卷下）、

“權詐”、“偽詐”（“偽”或本作“為”，均見《法鏡經》）。 

東漢譯經沒有“誑”的用例。
16
也就是說，不具備“欺誑”連用的前提。 

例八：疲頓 

舊題東漢支婁迦讖譯《雜譬喻經》：“不信兄語，違戾聖教，抵突自用，故墮牛中，

疲頓困劣，悔當何逮。”（4/501/c） 

疲頓：疲憊，勞頓。“疲頓”一詞，中古譯經中，較早見於西晉譯經，用例也不多： 

西晉法立共法炬譯《法句譬喻經》卷一：“其飲水者，道路疲頓，經日乃達。”(4/578/a)

又卷四：“擔山吐火，皆化為塵，至久疲頓。”(4/607/c) 

東晉、南北朝以後用例稍多： 

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一六：“時梵摩達疲頓，欲得懈息。”(4/694/b) 

                                                        
15 這一點是王雲路教授幫筆者總結的，特此申謝。 
16《四十二章經》：“人為道不為情欲所惑。不為眾邪所誑。”（17/723/b）舊題東漢安世高譯《太

子慕魄經》、《阿難問事佛吉凶經》等、舊題東漢康孟詳譯《興起行經》均出現“誑”，均是不可靠

的語料，不能證明該詞已見於東漢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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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三：“菩薩摩訶薩，見諸天人疲頓厭倦

退正希望，發大莊嚴，而自莊嚴。”(9/667/b) 

失譯附秦錄《毘尼母經》卷六：“若怖心為人說法，令身疲頓。”(24/832/b) 

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大方廣寶篋經》卷中：“然此缽食猶滿不減，令諸守園作使

之人，賦食疲頓。”(14/473/a) 

南朝宋求那跋摩譯《菩薩善戒經》卷四：“若病若老，或道路疲頓，代擔衣缽。”

(30/982/c) 

北魏瞿曇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卷六四：“則生疾病，疲頓困極，不欲飲食。”

(17/384/a) 

據我們初步調查，東漢佛經表示“疲倦”、“疲憊”時，除了“疲”單用外，也多

見“疲”與“倦”（惓）、“苦”、“極”、“勞”、“懈”等同義詞合併使用： 

安世高譯《一切流攝守因經》：“令從是，是身以有用，劇苦疲惓，令得止。”

（1/813/c） 

安世高譯《大安般守意經》卷上：“一者用念生死校計故，二者用飲食多故，三

者用疲極故，四者用坐不得更罪地故。”（15/166/a） 

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四：“法師若身疲極，臥欲不起。”（8/448/a）又

卷九：“語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女人言：‘多賀來到！得無疲倦？’”（8/473/b） 

支婁迦讖譯《阿閦佛國經》卷上：“其身不生疲極，意亦不念疲極。”（11/755/a） 

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卷上：“王時乘騎，案行天下。朝去暮還，亦

不疲極。”（3/463/a）又：“若王乘時，一日之中，周遍天下。朝往暮返，不勞不疲。”

（3/463/a）又：“侍女白言：‘太子疲懈，始得安眠。’”（3/464/b） 

曇果共康孟詳譯《中本起經》卷上：“牛馬人從，停住勞疲。”（4/153/b）又卷

下：“身體疲勞，噓唏悲啼。”（4/158/b） 

而東漢佛經的“頓”，多表示“整頓” 、“停留”等義，如： 

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一○：“今我曹當更掃除，整頓坐席。”（8/474/c） 

支婁迦讖譯《阿閦佛國經》卷下：“便往至大王所居城，垣堅，止頓其中，得安

隱。”（11/759/b） 

曇果共康孟詳譯《中本起經》卷上：“王令官屬，住頓山下。”（4/148/c）又：

“世尊以顧，將千比丘僧，今頓須波羅致樹下。”（4/152/a）卷下：“城內整頓，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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煒煌煌。”（4/163/b） 

另有“頓躃”、“委頓”二詞，各 1 例： 

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卷上：“調達頓躃悶絕，以水灌之，有頃乃穌。”

（3/465/c）頓躃：跌倒，摔在地上。
17 

曇果共康孟詳譯《中本起經》卷上：“何故改施，令吾等類被乎委頓不？”（4/153/b） 

“委頓”，是“麻煩”之義。 

也就是說，在東漢譯經中，“頓”不表示疲憊、勞頓，也未見“疲頓”連言的用

例。 

 

上來所說四點，分類未必恰當，有的本身就有交叉包涵的情況。加之“由於漢譯

佛經本身的複雜性”（汪維輝 2007：308），具體的情況錯綜歧異，千變萬化，難以一

一對應，機械照搬。 

總之，在進行可疑佛經的考察、鑒別時，如何提取具有代表性、有較強說服力的

一般鑒別詞，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探索的。要做好這項工作，有幾個前提：首先要

對佛典作窮盡性調查和統計，避免遺漏。其次，在此基礎上，認真提取有鑒別意義的

語言標誌（語音、語法及詞彙標準），進行考辨。第三，有條件的話，應該結合梵文本、

巴利文本等早期非漢文經典，進行比較研究。筆者的想法還很不成熟，期盼着得到博

雅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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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讙”為“諠”、“喧”之異體、 
“嬈”為“嬲”之異體說 

——兼論《大字典》《大詞典》 
“讙”、“嬈”等字的注音1 

方一新∗ 

壹 

古籍中有“讙”字，《荀子·儒效》：“此君子義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則天下應

之如讙。”楊倞注：“讙，喧也。言聲齊應之也。” 

《說文·言部》：“讙，嘩也。从言，雚聲。”本義是眾人齊呼、喧嘩，故可與同

義詞“嘩”並列連用。《墨子·號令》：“諸以眾強淩弱少及強姦人婦女，以讙嘩者，

皆斷。”《世說新語·排調》：“或淹伊多姿態，或讙嘩少智諝。”《佛本行集經》卷

五一：“於時大眾，見聞此已，生稀有心。讙嘩嘯調，踊躍無已。”（3/889/b） 

“讙”與吅、諠、喧三字音義並同，實為一字之異體。 

吅，《說文·吅部》：“吅，驚呼也。从二口。讀若讙。”徐鍇繋傳：“吅，眾人

並呼。”大徐本徐鉉校：“或通作讙，今俗別作喧。”《集韻·元韻》：“吅，亦作讙、

喧，通作諠。” 

諠，《玉篇·言部》：“諠，諠嘩。”《篇海類編·人事部·言部》：“諠，亦作喧。”

《廣韻》況袁切，曉紐元韻。 

喧，《玉篇·口部》：“喧，大語也。”《廣韻》況袁切，曉紐元韻。 

讙，舊有二讀。《廣韻·元韻》讙、諠在同一小韻內，並況袁切。云：“讙，讙囂

皃也。”“諠，諠嘩。亦作喧、讙。”又《桓韻》與歡、懽等在同一小韻，並呼官切。

                                                        
1 本文曾請張涌泉、黃笑山兩位教授看過，宮欽第博士也有所補正，謹此一併致謝。文中的謬誤概由

本人負責。 
∗ 方一新，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Email:fyxin@ema.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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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讙，讙諠。”《類篇·言部》：“讙，《說文》：‘譁也。’又許元切，‘驚呼也。’”

（中華書局本 p.83） 

《集韻·元韻》吅、讙、喧三字並列，並許元切。云：“吅，《說文》：‘驚呼也。’

亦作讙、喧，通作諠。”又《桓韻》呼官切，云：“讙，《說文》：‘嘩也。’”此外，

《集韻·換韻》尚有呼玩切和古玩切二讀。 

“讙”、“喧”上古都是元部曉紐字，既是雙聲又是疊韻，似可看作古音通假，

後世因之，遂成異體。 

從佛經的文獻用例看，“讙”、“喧”、“諠”三字常常通用，形成異文。 

西晉竺法護譯《生經》卷三：“卿等無智，擾擾搖動，不能自安，喧呼惡口。”

(3/86/b)喧呼，《中華大藏經》同。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二“讙呼”條：“古文作

吅，又作諠，同虛袁反。《廣雅》：‘諠，鳴也。’《聲類》：‘諠，嘩也。’諠聲，驚

呼也。”玄應《一切經音義》用“讙”，今傳世本《大藏經》用“喧”，其義一也。 

《廣弘明集》卷二四劉孝標《東陽金華山棲志》：“熟則田家有野老，提壺共至，

班荊林下，陳鐏置爵；酒酣耳熱，屢舞讙呶。”（52/277/a）讙，宋元明三本、宮本作

“諠”。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一音義“舍諠”條：“籲袁反。

《聲類》：‘諠，嘩也。’鄭玄注《禮記》：‘囂也。’或從雚作讙，形聲字也。雚，

音灌。有從口作喧，俗用，非正。”(54/314/c) 

又卷五《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一五音義“諠雜”條：“虛袁反。《聲類》云：

‘諠，嘩也；諠，忘也。’正作讙，經文中作喧，俗字也。”（54/335/c） 

又卷八九《高僧傳》卷二音義“棄諠”條：“下喧袁反，俗字也。《字書》云：‘從

雚，作讙。’鄭玄注《禮記》云：‘讙囂之聲也。’《方言》云：‘讙，讓也。’《廣

雅》云：‘鳴也。’古文從雨（應作‘兩’——引者）口為吅字，猶驚也，義與諠、

讙並同。”(54/874/c) 

又卷九二《續高僧傳》卷九音義“讙𠆴”條：“上音萱。《說文》正作讙，從言，

雚聲。雚，音貫。傳文從宣作諠，或從口作喧，並俗字也。”（54/890/a） 

遼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六《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卷下音義“諠

𠆴”條：“上俗作喧。《說文》作讙，三形同況袁反。《韻英》：‘諠嘩，語聲也。’《字

書》：‘諠，亦𠆴也。’”(54/96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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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在表示喧嘩、喧鬧或吵鬧這一義位時，讙、諠、喧三字常常通用，慧琳多

次說“讙”為正字，而“諠”“喧”則為俗字。也就是說，在表示喧鬧、喧嘩義位上，

“吅”、“讙”、“諠”、“喧”四字為異體字關係。吅，從二口，會意字；後三字

為形聲字：諠、喧並從“宣”得聲，讙從“雚”得聲，三字屬換（聲）旁異體。現今

則以“喧”為正字，“諠”為異體，而“讙”、“吅”二字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了。 

今本《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讙”的注音均為“huān”，蓋取其“呼官

切”的讀音。但據筆者看來，“讙”實際上應該二讀，一為“huān”（呼官切），同

“歡”，《大詞典》“讙迎”、“讙咍”、“讙笑”、“讙浹”等條目屬此；另一為“xu

ān”（況袁切），義為喧嘩、喧鬧，同“吅”、“諠”、“喧”，《大詞典》“讙叫”、

“讙呀”、“讙言”、“讙咋”、“讙呶”等條屬此。如此，則二讀音義厘然有別，

了不相混。 

貳 

《生經》卷五：“其烏聞之，雖欲舍去，心懷 ，不能避去。眾人數數共觸嬈

之，故不舍去。”(3/103/c)觸嬈，《中華大藏經》同。（34 冊 790 頁上）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二“觸嬲”條：“奴皎反。謂𤲶亂也。案𤲶猶料也，亦

也。”（56 冊 999 頁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五五“𤲶”作“嬲”。可見玄應、

慧琳所見本作“觸嬲”。 

表示戲 、騷擾或糾纏，有“嬲”、“嫐”、“𤲶”等不同寫法，皆聲近義通；

典籍多作“嬈”。《文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

得人。”李善注：“嬲，擿嬈也，音義與嬈同。”《玉篇·女部》：“嫐，嬈嫐也。奴

好切。”《集韻·筱韻》：“嬲，戲相擾也。或省。”《說文·女部》：“嬈，一曰擾，

戲 也。” 

西晉竺法護譯《佛說鴦掘摩經》：“師室聞之，即懷愧恨歸。自總滅裂衣裳，欝金

黃面，佯愁委臥。時夫行還，問曰：‘何故有何不善，誰相嬲觸？’”(2/508/c）據《大

正藏》校記，“嬲”，宋元明三本作“嬈”。大慈恩寺沙門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

卷六：“嬈音奴了反，惱也。戲相擾作嬲，擾亂作嫪。奴巧反。《玉篇》嬈或作擾音。

戲 也。”(34/769/a)“嬲”，聖語藏本作“嫐”。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一“來嬈”：“泥鳥反。《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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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 也。’形聲字。經作嬲，俗字也。”(54/315/c)已經指出“嬲”為“嬈”的“俗

字”。又卷九《道行般若經》卷六“詭𤲶”條：“……下又作嬲，《三蒼》音諾了反。

嬲， 也，惱之也。”(54/362/a) 

《說文·女部》：“嬈，苛也。一曰擾，戲 也。从女，堯聲。”玄應《一切經音

義》卷四：“嬈，謂煩擾也。”“嬈， 也。”《廣韻》“嬈”有兩讀：一在《小韻》，

“嬈”在“擾”小韻內，“而沼切。”“亂也。”日紐小韻。（余迺永本 297 頁）一在

《篠韻》，“嬈”在“嬲”小韻內，“奴鳥切。”“嬈，苛酷也。又擾，戲 也。”泥

紐篠韻。（余本 296 頁）後讀則“嬲”“嬈”同音，疑在表示戲 、騷擾義時，二字實

為異體字關係。 

《玉篇·男部》：“嬲，戲相擾也。”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引《三蒼》：“嬲，

也。”《廣韻》奴鳥切，泥紐篠韻。 

今本《大字典》、《大詞典》“嬲”“𤲶”二字並音 niǎo,是；但“嫐”音 nǎo,“嬈”

音 rǎo，均與“嬲”（𤲶）有別，特別是“嬈”，未收其“奴鳥切”（niǎo）的讀音，

似可商榷。 



 

 

 

字形的演變與詞義的分工 
張涌泉∗ 

漢字字形演變以後，有時演變後的字形會逐漸跟源字拉開距離，并 終變成兩個

不同的字。與之相應，詞義也會逐漸分化，并形成各自固定的用法。本文通过“邪”

與“耶”、“弟”與“第”兩組字的討論論述了這種演变和分化的過程。 

一、“邪”與“耶” 

“耶”字辭書有“助詞”（ 表示疑問、反問、判斷等語氣）、“同‘邪’”等用

法。《漢語大詞典》後一用法音 xié ，引《洪武正韻》徐嗟切，云：“用同‘邪’。不

正當。《敦煌掇瑣·太子入山修道贊》：‘衆生命，盡信耶言，不解學參禪。’”《漢

語大字典》“耶”字音義略同。考伯 3833 號《王梵志詩·行善爲基路》：“偸盜五不

作，耶淫五不當。”其中的“耶”字亦用同“邪”。不過“耶”字同“邪”并不限於

不正當義。伯 2544 號劉長卿《酒賦》：“桑落蒲桃看不足，相命唯憂日勢耶。”“日

勢耶”即“日勢邪”。又伯 2011 號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麻韻》：“耶，以遮反，

琅耶郡。”“琅耶郡”《説文解字》作“琅邪郡”（參下引）。皆其證。即便用作“助

詞”的“耶”，古書亦本作“邪”。北齊《顔氏家訓·音辭》云： 

邪者，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

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爲也，亦爲誤矣。

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户邪？’此又爲未定辭乎？”答曰：“何爲不爾！

上先標問，下方列德以折之耳。” 

考《説文解字·邑部》“邪”字下云：“邪，琅邪郡。从邑，牙聲。”段玉裁注：

“邪，古書用爲衺正字。又用爲辭助，如乾坤其易之門邪？乾坤其易之藴邪？是也。

今人文字，邪爲疑辭，也爲決辭，古書則多不分别。”“耶”與“邪”用作“助詞”

                                                        
∗ 張涌泉，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教授。Email:zdzyq@emb.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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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功用完全相同，顯然也是一詞之異。 

那麼“耶”與“邪”是什麼關繫呢？考“耶”字許慎的《説文解字》不載。唐顔

元孫《干禄字書》云：“耶邪：上通下正。”顔元孫所謂的“通”是指通行已久的俗

字。又唐唐玄度《九經字樣·阝部》：“郎邪，郡名。……今經典相承郎字玉傍作良，

邪字或作耶者訛。”其實“耶”即“邪”的隸變俗字。據《説文》，“牙”字篆文作

“ ”，“耳”字作“ ”，“牙”字隸書或作“ ”形（《隸辨》卷二引《魏上尊號

奏》），與“耳”字隸書幾無區别。《説文解字》“邪”字下段玉裁注又云：“漢碑‘琅

邪’字或加玉旁，俗字也。近人隸書從耳作耶，由牙、耳相似。”清顧藹吉《隸辨》

卷六偏旁：牙與耳字相類，從牙之字或與從耳之字無别。《敦煌漢簡》已見寫作“耶”

的“邪”字（《簡牘帛書字典》）。 

“耶”字産生以後，一直到明代前後，與“邪”字似乎都僅僅是寫法的不同，而

與字義無涉。《廣韻·麻韻》：“邪，琅邪郡名，俗作耶、瑘。亦語助。以遮切。”元

李文仲《字鑑》卷二麻韻：“邪，余遮切，《説文》：琅邪郡，从邑，牙聲。又疑辭也。

《九經字樣》云作耶者譌。”明梅膺祚《字彙》首卷“古今通用”下云：“博雅之士

好古，功名之士趨時，字可通用，各隨其便。”其下所列字有“邪古耶今”。大概都是

當時此二字用法的實際反映。但《字彙》及稍後的《正字通》“邪”在邑部，“耶”

在耳部，二字分立，用法亦有所不同。《中華大字典》以後的近現代辭書，則這種分立

的意味更加明顯。書面使用時，作“助詞”時類多以“耶”爲之，表示邪僻一類的意

義時則一律作“邪”，指稱琅邪郡時則多作“琊”（上引《廣韻》“瑘”又爲“琊”

的俗寫），用法分化了。这是因爲楷書通行以後，“邪”“耶”的字形明顯不同，人們

對二字之間的演變關繫越來越模糊，於是便有意無意地把它們當作不同的字處理，并

形成了各自相對穩定的用法。 

二、“弟”與“第”  

“第”字後起，古字本作“弟”。《説文解字·弟部》：“弟，韋束之次弟也。从

古字之象。”段玉裁注：“束之不一，則有次弟也。引伸之爲凡次弟之弟，爲兄弟之

弟，爲豈弟之弟。”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弟象繩索束弋之形。繩之束弋，展轉

圍繞，勢如螺旋，而次弟之義生焉。”“弟”爲次第、愷悌之“第”的古字，没有疑

問。問題是“弟”怎麼會演變作“第”呢？這却是一個迄未解決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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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弟”字《説文》篆文作“ ”，隸定通常作“弟”，但也會變體增筆寫作“ ”

形，如《居延漢簡甲乙篇》作“ ”（27.26）、“ ”（63.27）、“ ”（178.16）

等形（參《漢代簡牘草字編》86 頁，上海書畫出版社 1989 年版），《魏岐法起造象》作

“ ”，《魏姚伯多造象》作“ ”，皆其例。而“ ”通常爲草頭的俗寫，如《干禄

字書》云“若”字通俗作“ ”，《五經文字》云“荅”字石經作“ ”之類。《隸辨》

卷六偏旁艸部下云：“艸”旁“亦變作 ”。故當“ ”被看作草頭的俗寫時，“弟”

就有可能被訛寫成“苐”。漢代簡牘和碑刻中已見書“弟”作“苐”之例。又如下面

的用例： 

伯 3270 號背《兒郎偉驅儺》：“兄供（恭）苐順，姑嫂相愛相連（憐）。” 

斯 4710 號《沙洲陰屯屯等户口簿》：“户陰屯屯，妻男女兄苐新婦僧尼孙姪等貳

拾壹人：妻阿常，男君達，新婦阿吕，孫男加晟，孫男昌晟，男像奴，男僧福藏，女

尼定嚴，女定娘，女塠塠；兄苐苐，姪女昤曨；苐純陁，新婦阿靳，姪男寧寧，姪男

鹘子，姪女端端；苐僧勝頂，姪僧皈順，姪女宜娘。” 

北 8347（生 25）背《諸雜字一本》連抄“姊妹、兄苐、阿姨、阿舅”等詞語。 

斯 5961 號《新合六字千文》：“孔懷朋友兄苐，昆李（季）同氣連支（枝）。”斯

5454《千字文》有“孔懷兄弟，同氣連枝”句，其中的“弟”字伯 3416、2759 號作

“苐”。 

伯 2590 號《春秋穀梁傳集解·莊公二十四年》：“取仇人子苐，以廌（薦）舍於

前，其義不可受也。”其中的“苐”字阮元《十三經注疏》本作“弟”。同卷莊公三

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范甯集解：“傳例：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

通。蓋以礼，諸侯絕 ，而臣諸父昆弟，稱昆弟，則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苐

叔肹卒’，傳曰：‘其曰公苐叔肹，賢[之]也。’然則不稱弟，自其常例耳。”其中的

二“苐”字阮元《十三經注疏》本皆作“弟”。 

斯 5471 號李暹《千字文注》“恭惟鞠養”注：“（張）礼曰：‘兒向者在田取菜，

逢賊欲煞兒，兒爲阿孃未朝飡，乞命少時。若欲愁憂，恐孃不樂，是以歡悦。見（兒）

今就死，好住。’母曰：‘既免賊手，何乃自去？’礼曰：‘兒若不去，賊就家取兒。

賊若來，驚恐阿孃，即非孝子。’其弟滈（隔）墻聞兄此言，密自走出，而至賊所，

胃（謂）曰：‘向來仁者，是我之兄。君既須肉，我肥肉多，我兄孝養，羸弱肉少。

今代我兄取死，願君煞我，莫煞我兄。’須臾之間，張礼走到：‘本許煞我，何爲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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苐？’賊見張礼兄苐如此，悉皆流淚，遂赦二人之命。” 

這些例子中的“苐”字皆指稱兄弟之“弟”，即“弟”字的俗寫。其中後二例

“弟”“苐”先後並出，“苐”正即“弟”字，東野治之《訓蒙書》録後例“苐”作

“第”，再校作“弟”（《講座敦煌》之五《敦煌漢文文獻》，429 頁，大東出版社 1992），

可謂多事。 

再看下面的例子： 

北 8431（字 74）號《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難字音》有“《大般若》苐一袟苐一卷”、

“苐四袟内弟九卷”、“弟十一袟弟一卷内”等字樣。 

伯 2172 號《大般涅槃經音》有卷“弟一”、“弟二”、“弟三”、“苐四”、“弟

五”、“弟六”、“苐七”、“苐八”等標目。 

伯 3833 號《大般涅槃經難字一本》有“苐一”、“弟二”、“苐三”、“苐四”、

“弟五”、“弟六”、“弟七”、“弟八”、“弟九”、“弟十”、“弟十一”等序

目。 

伯 3783 號《論語》有“泰伯弟八”、“ 子罕弟九”、“鄉黨苐十”、“ 論語卷

弟五”等篇名或卷名，其中尾題“弟五”斯 966 號作“苐五”。 

斯 5895 號《一切經音義點檢録》：“《一切經音義》卷弟一、弟三、弟九、弟拾

貳、弟廿叁、弟廿四。已上陸卷現在，餘欠。”伯 4788 號《一切經音義點檢録》：“《一

切論音義》苐十七、苐十八、苐十九、苐廿、苐□￥、苐二。已上陸卷今藏見在，餘

者並欠。題雖稱經音，並是論音義。”北臨 631 號《一切經音義點檢録》：“《一切經

音義》卷苐一、弟十七、苐㎡。已上肆卷，並依次剩，重出。” 

這些例子中“苐”“弟”先後錯出，皆指次第，“苐”實亦即“弟”字俗寫。清

顧藹吉《隸辨》卷六偏旁“弟”字下云：“弟，次弟也。隸以爲兄弟之弟，别作苐爲

次苐字。”其實較早的時候“苐”即“弟”字俗寫，而未必有兄弟、次第之異。但顧

藹吉謂“苐”由“弟”來，則是知言之選。或謂“苐”爲“第”的俗字（參下），則是

把先後演變關繫搞顛倒了。 

俗書竹字頭多作草字頭，如《干禄字書》云：“ 節：上俗下正。”“ 等：上

通下正。”“ 篤：上通下正。”皆其例。清顧藹吉《隸辨》卷六云：“（竹）字在

上者作⺮，或作 、艸，亦作艹、 ，與從艸之字無别。”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卷

四《義陽郡王苻璘碑》（柳公權正書）後跋：“余考漢碑隸書率以竹爲艹，少有從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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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一規律，當“苐”上部被誤認爲竹旁俗寫時，據以回改，於是“第”字便産生

了。漢印及《熹平石經》已見從竹頭的“第”。但直到唐代前後，“第”仍多被用作

“弟”的俗字。如伯 2578 號《開蒙要訓》：“孝敬父母，丞（承）順弟兄。”其中的

“弟”字伯 2717A、伯 3048、伯 3486 號作“苐”， 俄敦五四二七+俄敦五四五一 B

作“第”，異文“苐”“第”實皆即“弟”的俗字，而未必是“弟”“第”分化後借

用“第”作“弟”字。 

不過至遲唐代前後，“弟”“第”已經開始分化，通常以“弟”指兄弟之“弟”，

而以“第”指次第、第宅之“第”，而“苐”則被看作“第”的俗字。《干禄字書》：

“苐第：次第字上俗下正。”就是這種分化的實際記録。可洪《藏經音義隨函録》卷

二四《開皇三寶録》第九卷：“於苐，音第，宅舍别名。”可參。但唐代前後次第的

“第”仍多用“弟”字，如斯 4195 背＋斯 461 背《籯金難字》有“諸君篇弟二”、“諸

王篇弟三”、“公主篇弟四”、“東都篇弟五”的小標題，斯 6691 號《大佛頂經音義》

有“苐二”、“弟三”、“弟四”、“弟五”（伯 3429 號作“苐五”）、“弟六”（ 伯

3429 號作“第六”）、“弟七”、“弟八”、“弟九”、“弟十”等序目，伯 3719 號

《爾雅》有“釋言弟二”、“釋訓弟三”篇目（阮元《十三經注疏》本作“第”），這

説明當時“弟”“第”的分化尚未完成。只是到了宋代以後，隨着刻版印刷的流行，

印刷品的用字不斷被規範化，加速了“弟”“第”分化的過程。如下面的例子： 

伯 2681 號《論語集解》“學而弟一”，“弟”字伯 2766、3193、4875 號、斯 5781

號作“苐”；又伯2681號“爲政篇弟二”伯2601、3193號、斯4696號“弟”作“苐”。

而日本正平甲辰（1364）刊本和阮元《十三經注疏》本皆作“第”。 

又伯 3305 號《論語集解》有“鄉黨苐十”的題署。又同卷《子罕》篇：“子聞之，

謂苐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同卷“弟子”作“苐子”者另三見，而無作“弟

子”者。而日本正平刊本和阮元《十三經注疏》本“苐十”皆作“第十”，“苐子”

則皆作“弟子”。 

又伯 3643 號《論語集解》有“雍也苐六”的題署。該篇下云：“哀公問：‘苐子

熟（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又《公冶長》篇“子謂公冶長”集解：“孔曰：‘公冶

長，苐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同卷集解“弟子”作“苐子”者又六見，而

徑作“弟子”者僅一見。而日本正平刊本和阮元《十三經注疏》本“苐六”皆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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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苐子”則皆作“弟子”。 

由這些例子不難看出，宋以後刻本中“弟”“第”分用已經很明顯了。雖然這期間

印本中仍有次第、第宅作“弟”之例（如四部叢刊影印金刊本《李賀歌詩編》卷首有

目録“弟一”、“弟二”、“弟三”、“弟四”，但每卷卷首、卷末則作歌詩編“第

一”、“第二”、“第三”、“第四”，又四部叢刊影印清宣統三年董氏刊本《梅村

家藏藳》卷首目録“卷弟一”至“卷弟五十八”，皆作“弟”字），但這種情況并不多

見，且這些用例不能排除是編者或刊刻者刻意仿古的可能性。同時，兄弟之“弟”偶

亦有作“第”之例，如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宋本《孔叢子·陳士義第十四》：“宫佗曰：

‘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第、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

但這種用例更少，不能排除是二字分用後刻工刻誤的可能性。 

及至到了現代漢語，“弟”“第”則嚴格分用，二字便完全分化了。 



 

 

試論音變在詞語發展中的作用 
王雲路∗ 

漢語詞形的演變、結構的演變、詞義的演變，其間聯繫千絲萬縷，關係錯綜複雜，

真可謂“剪不斷，理還亂”。但總還有些規律可以探尋。這裏討論詞語由語音聯繫而

發生的詞形和結構的變化。 

 （一） 

許多發生語音變化的詞我們稱之為“通假”。但是發生音變的並不一定是假借

字，假借只是音變的一種類型。我們用例子說明。 

例一、蝸牛——瓜牛 

《三國志·魏志·管甯傳附焦先》裴松之注引《魏略》：“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

營木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又《賈逵傳》裴松之

注引《晉諸公贊》曰：“（楊沛）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几1陽亭

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瓜牛廬”如何解釋？裴松之曰：

“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為黃犢。”按：此說是。“瓜牛廬”即

“蝸牛廬”。晉葛洪《神仙傳》卷六“焦先”亦作“瓜牛廬”。又《清詩別裁集》卷

十八魏坤《寄居蟲》：“人生如瓜牛，長負軀殼累。……常共水族游，愛此一螺翠。延

緣遂遷入，宛轉據其內。”證明寄居在螺中的正是“瓜牛”，即“蝸牛”。 

古人常稱斗室為“蝸牛廬”等。如《北齊書·蔡俊傳》：“高祖客其舍，初居處於蝸

牛廬中，蒼鷹母數見廬上赤氣屬天。”《全梁文》卷六載梁武帝《天象論》：“譬猶宅

蝸牛之角，而欲論天之廣狹，懷蚌螺之殼，而欲測海之多少，此可謂不知量矣。”宋

王以寧《漁家傲》詞：“賣藥得錢休教化，歸來醉臥蝸牛舍。”所以“瓜牛”就是“蝸

牛”。瓜、蝸《宋本玉篇》、《廣韻·麻韻》並“古華切”，古同音，《字彙補·瓜部》：

“瓜，與蝸通。” 

                                                        
∗ 王云路，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Email:wylu@ema.zju.edu.cn。 
1 “几”当是“夕”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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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敖戲——勞戲 

《齊民要術》卷六《養羊》：“牧羊必須大老子，心性宛順者，起居以時，調其宜

適。……若使急性人及小兒者，攔約不得，必有打傷之災；或勞戲不看，則有狼犬之

害；懶不驅行，無肥充之理；將息失所，有羔死之患也。”“勞戲不看”，猶言嬉戲

不照看羊群。《隋詩》卷四薛道衡《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繁星漸寥落，斜月尚

徘徊。王孫猶勞戲，公子未歸來。”“勞戲”即嬉戲，玩耍義，可以無疑。 

考“勞戲”本字當為“遨戲”。《漢書·霍光傳》：“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

騶宰官奴二百余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三國志·魏志·陶謙傳》：“陶謙字恭祖，

丹陽人。”裴松之注引三國吳韋昭《吳書》：“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敖

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 

又作“遨戲”，“敖”“遨”古今字。《論衡·驗符》：“龍出往世，其子希出，

今小龍六頭，並出遨戲，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又《自紀》：“建武三年，充生，

為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百喻經·小兒爭分別毛喻》：“譬如昔日有二小

兒，入河遨戲，於此水底得一把毛。”唐韓愈《雜詩》：“獨攜無言子，共升崐崘顛。……

遨戲未云幾，下已億萬年。” 

又作“傲戲”、“敖嬉”，與敖戲同。《世說新語·簡傲》3 劉孝標注引《文士傳》

曰：“（嵇）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

下傲戲，乃身自鍛。”宋蘇軾《偶遊大愚見余杭明雅照師賦詩送之》：“俯首笑不答，

且爾聊敖嬉。”“遨”、“傲”，當為“敖”字之借。 

從文字上看，《說文·放部》：“敖，出遊也。”“敖”、“遨”古今字。從讀音

上看，“勞”《廣韻》“魯刀切”，來母豪韻；“敖”“遨”“五勞切”，疑母豪韻，

“勞”與“敖”“遨”均為牙音、疊韻。故“勞戲”與 “敖戲”、“遨戲”、“敖嬉”

皆音近義通，為並列結構。 

例三、黨羽——黨與、黨附 

有的音變加上想像、聯想，則變得形象具體，似乎更合乎邏輯，而且我們也未必

知道是音變的結果。比如近、現代漢語有“黨羽”一詞，謂黨徒，多指惡勢力集團中

的附從者。《太平御覽》卷一一○引《唐書》：“太平公主與左僕射竇懐貞、侍郎岑義

等謀逆，事覺，皇帝率兵誅之，窮其黨羽。”《封神演義》第九三回：“擒其渠魁，

殄其黨羽。”“黨羽”是一種比較形象的說法，本字當是“黨與”。《公羊傳·宣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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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宋書·

武帝紀中》：“十月，鎮惡剋江陵，毅及黨與皆伏誅。”“黨與”謂結黨相與者。又作

“黨附”。《南齊書·王晏傳》：“論薦黨附，遍滿台府。”“黨與”、“黨附”是並

列結構，而“黨羽”就說不清楚什麼結構了。有說“黨羽”即結黨以為羽翼，只能說

是人們的想像和比喻。 

那麼什麼叫“音變”呢？就是有本字，又據此產生了另外音近（同）的寫法或新

詞。“瓜牛”就是“蝸牛”的音同假借，“勞戲”就是“敖戲”的音近假借，是不同

的寫法。“黨羽”則是“黨附”、“黨與”等音變的結果，是新詞。二者的區別在於：

雖然都發生了變化，但假借是偶然性的借用，或者本字非常明確；其他音變則創造了

新詞，甚至是單音節到雙音節的變化，一個詞到多個詞的變化等。這裏主要探討音變

在近現代漢語構詞和詞義中的作用，也包括通假現象。 

（二） 

音變在漢語構詞中佔據什麼樣的地位呢？我們以單音詞變為雙音詞的例子來說明

這個問題。漢魏以來，漢語詞語逐步由單音節向雙音節發展，途徑很多。下面以形容

詞“悵”和動詞“落”為例，看看雙音節新詞的產生類型。 

一、“悵”的雙音化： 

“悵”是怨望、失意義。《說文·心部》：“悵，望恨也。”《楚辭·九歌·山鬼》：

“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閑。”漢司馬相如《長門賦》：“日黃昏而望絶兮，

悵獨托於空堂。”晉潘岳《金穀集作》：“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南朝梁任昉《奉

和登景陽山》：“物色感神游，升高悵有閱。”“悵”能產性很強，可以構成許多類型

的雙音詞。如： 

1、並列式： 
悵恨：《史記·陳涉世家》：“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

失譯《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五：“時我不果所願，心懷悵恨，憂悲苦惱。”(3/153/c)

晉劉琨《答盧諶書》：“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爾。”  

悵惋：《晉書·孝友傳·許孜》：“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 孜悵惋不已。”

唐張懷瓘《書斷·高正臣》：“高嘗許人書一屏障，逾時未獲。其人出使淮南，臨別大

悵惋。” 

悵悼：南朝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卷一一周顒《抄成實論序第七》：“是使大典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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蕪，義種行輟，興言悵悼，側寐忘安。”(55/78/b)清蒲松齡《聊齋志異·林四娘》：“一

夕忽慘然告別……公送諸門外，湮然沒。公悵悼良久。” 

悵惜：《新唐書·劉子玄傳》：“至忠得書，悵惜不許。”宋曾鞏《與王介甫第三

書》：“顧苟祿以棄時日，為可悵惜。” 

悵慨：宋程大昌《演繁露·六州歌頭》：“《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音調悲

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聞其歌使人悵慨。” 

悵憾：明李東陽《紀行雜誌》：“見殿宇敝陋，寢殿尤圯，塑像皆暴露風日中。因

憶舊歲兗州嘗求修廟記，而壞弛如此，悵憾不能置。” 

2、聯綿詞： 

悵怏：晉支遁《詠懷》：“悵怏濁水際，幾忘映清渠。”《北史·崔勉傳》：“季

景於世隆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啟用季景，勉遂悵怏自失。”唐牟融《寄周韶州》

詩：“寄語故人休悵怏，古來賢達事多殊。”按：“怏”是鬱鬱不樂義。《戰國策·趙

策三》：“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唐牟融《有感》詩：

“盛世嗟沈伏，中情怏未舒。” 

悵惘、悵罔：《楚辭·九辯》“愴怳懭悢兮”王逸注：“中情悵惘，意不得也。”

宋蘇軾《與滕達道書》之六：“會合邈未有期，不免悵惘。”按：《文選·潘嶽〈西征

賦〉》：“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李善注：“惘，猶罔。罔，失志之貌也。”  

悵惆：唐王維《歎白髮》詩：“悵惆故山雲，徘徊空日夕。”《敦煌變文集·八

相押座文》：“每夜唯聞處處悲，借問因何懷悵惆。”多作“惆悵”。《楚辭·九辯》：

“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三國魏阮瑀《雜詩二首》之二：“念

當復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悵，淚下沾裳衣。”晉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既

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按：“惆”是失意貌。《荀子·禮論》：“案屈然已，

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楊倞注：“惆然，悵然也。”晉陸機《歎逝賦》：“雖

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  

悵悢：東晉法顯譯《佛說大般泥洹經》卷一：“如是再三，純陀悵悢，舉聲歎曰：

‘何其怪哉！世間虛空。’”(12/860/c)悵悢，宋元明三本、宮本、聖語藏本作“悵恨”。

清吳騫《扶風傳信錄》：“二十八日生歸，見惟空室，悵悢若失。”按：“悢”為憂傷

義。三國魏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

顧此悢悢，如何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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悵望：南朝齊謝朓《新亭渚別範零陵》詩：“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唐杜

甫《詠懷古跡》之二：“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元薩都剌《滿江紅·

金陵懷古》詞：“六代繁華，春去也，更無消息。空悵望，山川形勝，已非疇昔。”

按：“望”有惆悵、憂傷義。《說文·亡部》：“望，出亡在外，望其還也。”盼望歸

來而未歸，則必然惆悵、失望。 

以上為有雙聲或疊韻關係的並列雙音詞，我們通常也看作聯綿詞，如“悵怏”、

“悵惘”、“悵悢”、“悵望”都是疊韻詞，“惆悵”為雙聲詞。 

3、附加式： 

悵然：戰國楚宋玉《神女賦》序：“罔兮不樂，悵然失志。”《史記·日者列傳》：

“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漢詩》卷十《樂府古辭·

古詩為焦仲卿妻作》：“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 

悵其：晉羊徽《贈傅長猷傅時為太尉主簿入為都官郎》詩：“違好獨羈，悵其悽

而。”  

悵而：晉陶淵明《榮木》詩：“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悵如：晉摯虞《答杜育》詩：“懷 結好，心焉悵如。” 

悵爾：唐陳子昂《上薛令文章啟》：“悵爾詠懷，曾無阮籍之思。” 

4、疊音詞： 

悵悵：晉潘嶽《哀永逝文》：“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西晉竺法護譯《正

法華經》卷二：“今四部眾，意鹹悵悵，當令坦然，無餘結恨。”(09/75/a)悵悵，宋元

明三本、宮本作“悵恨”。《宋書·庾登之傳附庾炳之》：“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

競之跡，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 

疊音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入聯綿詞或者並列式中。一般說來，當表示的是單音

詞含義時，可以看作並列式；當產生新義時，就屬於聯綿詞。 

5、偏正式： 

悵塞：明方孝孺《與鄭叔度書》之六：“何時復得會面，臨紙悵塞，惟千萬自重

不宣。” 

悵懷：《文選·張衡〈西京賦〉》：“於是眾變盡，心酲醉，盤樂極，悵懷萃。”薛

綜注：“萃，猶至也……悵然思念，所當復至也。” 

悵 ：宋司馬光《別劉孝叔雜端手啟》：“前日暫得詣別，悵 何可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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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的雙音化： 

“落”本義是失落、脫落。《詩·衛風·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可比喻

生命的終結。《書·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國語·吳語》：“人民離落。”

韋昭注：“落，殞也。”可比喻事物或事情的荒廢。《莊子·天地》：“夫子闔行邪？

無落吾事！”可比喻荒廢的狀態，即零落，稀疏或衰敗。《史記·汲鄭列傳》：“鄭莊、

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管子·宙合》：

“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還可以表示心情的落寞等。 

1、聯綿詞：  

牢落：《東觀漢記》卷十六《第五倫傳》：“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遂將家屬客河

東，變姓易名，自稱王伯齊。”“牢落”即寥落，是冷落孤寂之義。吳樹平校注曰：

“牢落，茫茫然無著落。”晉陸機《文賦》：“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梁

書·簡文帝本紀》：“今岱宗牢落，天步艱難，淳風猶郁，黎民未乂。”唐張九齡《自

彭蠡湖初入江》詩：“牢落誰相顧，逶迤日自愁。更將心問影，于役復何求。”唐劉

長卿《題魏萬成江亭》詩：“蕭條方歲晏，牢落對空洲。才出時人右，家貧湘水頭。”

以上“牢落”皆憂傷貌。 

陸落：《論衡·程材》：“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

訾儒生以為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劉盼遂《論衡集解》曰：“陸落，雙聲聯綿

詞，失意之貌。” 

寥落：《隋書·盧思道李孝貞薛道衡傳》“史臣曰：‘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官塗

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唐元稹《行宮》詩：“寥落古行宮，

宮花寂寞紅。” 

落漠：《宋書·王景文傳》：“更思此家落漠，庶非通謗，且廣聽察，幸無復所聞。”

唐李賀《崇義裏滯雨》詩：“落漠誰家子？來感長安秋。”對自己是孤寂，對他人則

是冷淡；冷漠。按：“漠”是寂靜無聲義。《楚辭·遠遊》：“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

為而自得。”《漢書·馮奉世傳》：“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

然，莫有對者。”顏師古注：“漠，無聲也。”所以“落漠”本來也是並列結構，但

疊韻，具有聯綿詞的特性。以下“莫”、“寞”通“漠”。 

落莫：唐韓愈《送楊少尹序》：“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輛？馬幾

匹……不落莫否？”元辛文房《唐才子傳·李宣古》：“竟薄命無印綬之譽，落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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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還作“莫落”。《王梵志詩》第 255 首：“君看我莫落，還同陌路人。”《資治

通鑒·唐文宗大和九年》：“涯待之殊落莫。”胡三省注：“落，冷落也。莫，薄也。

落莫，唐人常語。”胡三省將“落莫”分開解釋，未確。“落莫”就是冷落的意思。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中 

落寞：唐辨才《設缸面酒款蕭翼》詩：“披雲同落寞，步月共裴回。”《朱子語

類》卷一二二：“呂丈在鄉里，方取其家來，骨肉得團聚，不至落寞。” 

以上這組聯綿詞可表示孤寂，憂傷、冷落義。從“落漠”組的意義和結構看，本

來是同義（近義）並列，通常卻看作聯綿詞，說明語音的作用有時比語素義的作用更

大。 

2、並列式： 

衰落：《詩·小雅·天保》“如松柏之茂”漢鄭玄箋：“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

青相承，無衰落也。” 

摧落：晉潘嶽《射雉賦》：“毛體摧落，霍若碎錦。”唐薛用弱《集異記補編·符

契之》：“俄造其居，屋宇摧落，園圃荒蕪，舊識故人，孑遺殆盡。” 

冷落：唐盧仝《蕭二十三赴歙州婚期》詩：“淮上客情殊冷落，蠻方春早客何如。”

唐錢起《山路見梅感而有作》詩：“行客淒涼過，村籬冷落開。” 

以上多為衰敗、憂傷或冷落義。 

跌落：《醒世姻緣傳》第九回：“俺雖是跌落了，我還竭力賠嫁。” 

零落：《漢書·禮樂志》：“草木零落，抵冬降霜。”《魏詩》卷四曹丕《陌上桑》：

“伴旅單，稍稍日零落。惆悵竊自憐，相痛惜。” 

墮落：《全後漢文》卷十四桓譚《新論·祛蔽》：“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

而生，皆堅強老壽，鹹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臥出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墮落

矣。”《後漢書·獨行傳·戴就》：“又復燒地，以大針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

落。” 

墜落：《全唐詩補編·全唐詩續拾》卷四釋道世《頌六十二首》：“墜落幽暗道，

關閉牢深密。以上多表示衰敗、冷落或憂傷義。 

破落：舊題三國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卷七：“時有一人值行見塔，有少破落，

和埿補治，及買金薄，安鑽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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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動詞“失落”、“流落”、“翦落”、“隕落”、“脫落”、“滑落”等
2
，

形容詞“錯落”、“俐落”、“磊落”等，名詞“部落”、“聚落”、“院落”、“村

落”等。例略。 

3、疊音詞： 

落落：晉陸機《歎逝賦》：“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後漢書·耿弇傳》：

“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唐韓愈《東都遇春》

詩：“悠悠度朝昏，落落捐季孟。”都是孤單寂寞貌。成語有“落落寡歡”。 

4、附加式： 

落然：有清靜、落寞、荒廢、冷淡等義。唐陸龜蒙《甫裏先生傳》：“先生平居以

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唐杜牧《唐故岐陽公主墓

誌銘》：“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  

5、動賓式： 
落魄。例詳後。 

“悵”、“落”都是能產性很強的單音詞，所構成的雙音節詞很多，以上僅是舉

例而已。總的說來，單音詞變為雙音詞，手段很多，通常並列式是 能產的構詞方式，

其次是附加式和聯綿詞。可見由音變產生的聯綿詞在雙音詞發展中佔據了不小的比例。 

（三） 

通過音變產生的雙音詞，大多是聯綿詞，其特點是將單音詞通過緩讀、長言、反

切等方式擴展成雙音節，並且有的詞寫法很多。擴展的大致順序是：去聲字等通常向

前擴展，陰平字等通常向後擴展，因而兩個音節一般都符合平上去入的調序排列規則。 

一、取聲母成字，為雙聲聯綿詞 

亂——淩亂、零亂、曆亂、流亂、撩亂、遼亂、潦亂、繚亂等 

淩亂：雜亂、不整齊的意思。《齊詩》卷三謝脁《隋王鼓吹曲·鈞天曲》：“威風

來參差，玄鶴起淩亂。” 

零亂：宋柳永《戚氏》詞：“晚秋天，一霎微雨灑庭軒。檻菊蕭疏，井梧零亂，

惹殘煙。” 

曆亂：《宋詩》卷九鮑照《紹古辭》：“憂來無行伍，曆亂如覃葛。” 

                                                        
2 这几例有的也可以看作偏正式（状中式）或连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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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亂：漢枚乘《柳賦》：“漠漠庭階，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北齊顏

之推《顏氏家訓·文章》：“凡為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

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
3
 

撩亂：《王梵志詩》第 9首：“撩亂失精神，無由見家裏。妻是他人妻，兒被後翁

使。”唐元稹《兔絲》：“荊榛易蒙密，百鳥撩亂鳴。” 

遼亂：《王梵志詩》第 19 首：“中途少少遼亂死，亦有初生嬰孩兒。” 

潦亂：《敦煌變文集·下女夫詞》：“女答：何方所管？誰人伴換？次第申陳，不

須潦亂。” 

繚亂：隋巢元方撰《諸病源候總論》卷二十二《霍亂候》：“霍亂有三名：一名胃

反，言其胃氣虛逆，反吐飲食也。二名霍亂，言其病揮霍之間便致繚亂也。”唐楊凝

《詠雨》：“塵浥多人路，泥歸足燕家。可憐繚亂點，濕盡滿宮花。” 

以上詞的核心意思是“亂”，前面加的音節都是“亂”音變的結果，其目的是構

成雙音詞。 

“落”變成“牢落”、“陸落”、“寥落”也屬於此類雙聲聯綿詞。 

有時音變後似乎看不出其間的聲韻關係，因為古音也有變化。 

盤——盤陁、盤陀、磻陁 

《荀子·富國》：“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則國安于磐石，壽於旗翼。”

楊倞注：“磐石，盤薄大石也。”已經解釋了“盤”或“盤薄”的含義，就是大，巨

大。所以“磐石”或“磐石”就是大石、巨石。《寒山詩》第 203 首：“我向前溪照碧

流，或向岩邊坐磐石。心似孤雲無所依，悠悠世事何須覓。”唐皮日休《銷夏灣》：“我

來此遊息，夏日方赫曦。一坐磐石上，肅肅寒生肌。”《太平廣記》卷四四“蕭洞玄”

（出《河東記》）：“庭中有磐石，可為十人之座。” 

可以作“盤陁石”等。《寒山詩》第 176 首：“秉志不可卷，須知我匪石。浪造山

林中，獨臥盤陁石。”又第 267 首：“盤陁石上坐，溪澗冷淒淒。”敦煌本《八相變》：

“南北東西行十步，問阿那個盤陁石 平？”敦煌本《前漢劉家太子傳》：“至於城北

十裏已來，不知投取之地，遂于磻陁石上而坐。” 

由以上例證中可以看出：“磐石”（或“磐石”）與“盤陁石”（或“盤陀石”）

相同。“盤陁”是“盤”的音節緩讀。《漢語大詞典》解釋“盤陀”為：（1）石不平貌。

                                                        
3 《水经注》中“流乱”一词很多，有凌乱、混乱和水流汇合两个意思，这里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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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不平的石塊。皆誤。其實，盤或盤陀，只是大貌，大則自然平坦了。 

另外，“盤薄”等與“磅礴”同源，也是大貌，只是更抽象了，可以狀廣大無邊

貌，也可以狀氣勢恢弘貌。例略。 

二、取韻母成字，為疊韻聯綿詞 

這一方法古已有之。《爾雅·釋水》：“‘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為瀾，小波為淪，

直波為徑。”晉郭璞注：“瀾言渙瀾，淪言蘊淪，徑言徑涏。”瀾——渙瀾，淪——

蘊淪，是向前擴展；徑——徑涏，是向後擴展。都成為疊韻聯綿詞。 

椒——椒聊 

《詩·唐風·椒聊》：“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毛亨傳：“椒聊，椒，木名。”

唐陸德明釋文：“椒，木名。聊，辭也。”“椒”音變為“椒聊”，就是音節拖長的

結果。 

蜻——蜻蜓 

《呂氏春秋·精諭》：“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遊，蜻之至者，百

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高誘注：“蜻，蜻蜓。”是上古稱“蜻”，漢魏長言

稱“蜻蜓”。晉張華《博物志》卷四：“五月五日埋蜻蜓頭于西向戶下，埋至三日不

食則化成青真珠。”也作“蜻蛉”、“蜻虰”、“蜻蝏”，例略。 

疏——扶疏  

枝葉繁茂分披貌。《呂氏春秋·任地》：“樹肥無使扶疏，樹磽不欲專生而族居。

肥而扶疏則多粃，磽而專居則多死。”《世說新語·汰侈》8：“枝柯扶疎，世罕其比。”

《世說新語·黜免》8：“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文選·嵇康〈琴賦〉》：

“忽飄搖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李善注：“言扶疏四布也。”“疏”即分散疏朗

貌，音節向前延展，就成了雙音詞“扶疏”。 

紛——紛回、紛員、紛云、紛紜、紛芸等 

“紛”是雜多、紛繁義。《史記·淮陰侯列傳》：“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

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是其例。取“紛”的韻近字與“紛”組合，則形成疊

韻聯綿詞。 

紛回：《後漢書·班固傳下》：“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

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物色》：“是以四序紛回，而入興貴

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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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員：《漢書·禮樂志》：“赤鴈集，六紛員。”顏師古注：“紛員，多貌也。” 

紛云：《漢書·司馬相如傳下》：“威武紛云，湛恩汪濊。”顏師古注：“紛云，

盛貌。” 

紛紜：《楚辭·劉向〈九歎·遠逝〉》：“腸紛紜以繚轉兮，涕漸漸其若屑。”王逸

注：“紛紜，亂貌也。”宋梅堯臣《五月十三日大水》詩：“紛紜閭裏兒，踴躍競學

泅。”  

紛芸：《敦煌變文集》卷一《捉季布傳文》：“項羽烏江而自刎，當時四塞絕紛芸。” 

相近的還有“分非”、“芬菲”等，皆音近義同。但以偏旁相同的“紛紜”為正

字。並列式則是“紛亂”等。疊音詞則是“紛紛”。 

有的聯綿詞寫法並不多。 

昂——昂藏 

狀高聳或氣宇軒昂貌。晉陸機《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汪洋廷闕之傍，昂藏

寮寀之上。”《全齊文》卷十九孔稚珪《祭外兄張長史文》（出《藝文類聚》三十八）：

“惟君之德，高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風領，學不師古，因心則睿，筌蹄象繇，糠

粃莊惠。”《水經注·淇水》：“石壁崇高，昂藏隱天，泉流發於西北隅，與金谷水合，

金穀即沾台之西溪也。”王維《偶然作》：“客舍有儒生，昂藏出鄒魯。”《北史·高

祐傳》：“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俶儻，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

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昂”本有昂揚、高聳義，音節擴展為“昂藏”，含

義相同。 

三、單音詞分解為二字 

也可以看作單音節詞的緩讀。 

委——逶迤（迤逶）、威紆、威夷、威遲、委蛇等 

表示曲折宛轉貌。 

逶迤：《文選·揚雄〈甘泉賦〉》：“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迤。”呂向注：

“逶迤，長曲貌。”又作“迤逶”。唐元結《招陶別駕家陽華作》詩：“引望見何處，

迤逶隴北川。” 

逶蛇: 《淮南子·泰族》：“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史記·蒙恬

列傳》：“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 

逶夷：晉陸雲《登臺賦》：“於是迥路逶夷，邃宇玄芒。”宋歐陽修《樂郊》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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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逶夷。” 

逶迂：唐李德裕《知止賦》：“度雙闕之蒼翠，若天澤之逶迂。” 

逶邐：宋薛士隆《雁蕩山賦》：“躐曾岩之鹿苑，窮逶邐之淵泉。” 

威夷：《晉詩》卷四潘岳《金穀集作》：“回溪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又卷十四

羊徽《答丘泉之》：“王路威夷，戎役孔勤。” 

威紆：《宋詩》卷三謝靈運《登狐山》：“迥曠沙道開，威紆山徑折。”《北周詩》

卷一王褒《長安有狹邪行》：“威紆狹邪道，車騎動相喧。”聯綿詞可以倒寫，故又作

“紆威”。《陳詩》卷十釋洪堰《游鐘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宴坐引筆賦》：“杖策步前嶺，

褰裳出外扉。輕蘿轉蒙密，幽徑復紆威。” 

威遲：《宋詩》卷五顏延之《秋胡行》：“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又《北使

洛》：“隱憫徒禦悲，威遲良馬煩。” 

委蛇：《楚辭·離騷》：“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委移：《楚辭·九章·悲回風》：“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王逸注：

“一作馳逶蛇之焉至。” 

委佗：《後漢書·任李萬邳劉耿傳贊》：“委佗還旅，二守焉依。”李賢注：“佗

音移，行貌也。” 

委它：《後漢書·儒林傳序》：“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李賢注：“委

它，行貌也。” 

委迤：唐王勃《平臺秘略論·貞修》：“清貞清一保其道，委迤屈伸合其度。” 

還有“倭蛇”、“委遲”等，例略。 

這些聯綿詞雖然寫法不同，但含義同，常見的正宗寫法為“逶迤”，其他“逶

紆”、“逶夷”、“逶遲”等，“威紆”（又作“紆威”）與“威夷”、“威遲”等，

以及“委佗”、“委蛇”、“委移”等，都是聯綿詞的不同寫法。 

筆者以為，“逶迤”的本字當是“委”。漢劉向《說苑·正諫》：“螳蜋委身曲附

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南朝宋謝靈運《登永嘉綠嶂山》詩：“澗委水屢迷，

林迥岩逾密。”“委”通過音節擴展的方式變為雙聲聯綿詞“委迤”等， 後偏旁類

化等寫作“逶迤”4。 

                                                        
4 《文选·潘岳〈笙赋〉》：“修檛内辟，馀箫外逶。”李善注：“逶，逶迤，渐邪之貌。”从注释可以看

出，“逶”只是“逶迤”的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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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唐代，就已經有人不解其義，從而“望蛇生義”了。《史記·蘇秦列傳》：

“嫂委虵蒲服，以面掩地而謝。”司馬貞索隱：“委虵謂以面掩地而進，若虵行也。”

“虵”同“蛇”。此說分解聯綿詞，誤。 

覯——邂逅 

“邂逅”就是“覯”的緩讀或反切。覯，古侯切；邂，胡懈切，聲母雖不同古、

胡聲近。又《詩·唐風·綢繆》：“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陸德明釋文：“覯，本又

作逅，同胡豆反。”證明“覯”、“邂”均可以從“胡”雙聲。 

“邂逅”亦作“邂遘 ”、“邂覯”，與“覯”都是相遇的意思。《詩·鄭風·野

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毛傳：“邂逅，不期而會。”

陸德明釋文：“遘，本亦作逅。”南朝宋鮑照《贈傅都曹別》詩：“邂逅兩相親，緣

念共無已。”《詩·豳風·伐柯》：“我覯之子，籩豆有踐。”需要雙音節時寫作“邂

逅”，需要單音節時則作“覯”，這是古人構成四字句的一個靈活表達方式。 

再如“胡同”（原寫作“衚衕”）為“ ”的反切5，“囫圇”為“渾”的反切，

“冬烘”為“空”的反切，“窟窿”為“孔”的反切等，皆是。 

音變產生的雙音詞主要有兩個功能：（1）擴大了選詞範圍。人們根據韻律的要求

選擇使用單音詞或雙音詞，而許多時候雙音詞的使用頻率高於單音詞。比如根據四音

節要求，成語“囫圇吞棗”、“眼花繚亂”中，就用“囫圇”和“繚亂”；“渾身上

下”、“亂雲飛度”中，就只能用“渾”和“亂”。（2）創造了功能相對單一的新詞，

這也是詞語發展日趨分工精細的一個方面。音變產生的聯綿詞往往功能單一，即承擔

的含義或用法通常比單音詞簡單。比如“昂”有動詞等用法，可以有多種組合，“昂

藏”則只作形容詞。所以，在某些情況下，音變產生的新詞與原來的單音詞含義並不

完全一致。比如“聲音渾厚”的“渾”就不是“囫圇”所能包括的。 

（四） 

上面談的是單音詞變為雙音詞的例子，而雙音詞或多音詞也通過音變等方式不斷

變化。 

一、單純式音變 

完全根據語音產生變化，往往變得面目全非，既看不出含義，也看不出結構，就

                                                        
5 参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第 468 页。而“里 ”则是并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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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單純式音變。 

1、並列式的音變 

靜謐（靜漠）——靜密、靜便、靜辦、靜扮 

近代漢語中表示安靜、清靜義的雙音詞很多，如： 

靜密：唐薛調《無雙傳》：“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瞿秋白《赤都心

史》一：“沉沉的夜色，安恬靜密籠罩著大地。” 

靜便：唐杜甫《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藥餌虛狼藉，秋風灑靜

便。”元范梈《贈安西王提舉別》：“天子念逢掖，錫官頗靜便。”清黃景仁《濟南病

中雜詩》：“車吹喧都會，幽居此靜便。” 

靜辦：元李行道《灰闌記》楔子：“便等他嫁了人去，倒也靜辦。”明高明《琵

琶記·杏園春宴》：“休靜辦，若借馬與我騎，便索死。”又作“淨辦”。元楊文奎《兒

女團圓》楔子：“我兩個不曾娶老婆哩，分另了這家私，倒也淨辦。”《水滸傳》第

一百一十四回：“尋個淨辦處安身，以終天年，豈不美哉！”“淨辦”即“靜辦”。 

靜扮：元關漢卿《陳母教子》第三折：“母親要打我，番番不曾靜扮。” 

現代東北方言仍稱安靜為“靜便”或“靜面”。是現代漢語仍有此用法。 

這些詞的意思是很明確的：清靜、安靜。然而，以上諸例是怎麼產生的？屬於什

麼結構？就不是那麼容易看出來的。筆者以為：“靜密”、“靜便”、“靜辦”、“靜

扮”都是方音的記錄，當是“靜謐”的音變。三國魏嵇康《琴賦》：“竦肅肅以靜謐，

密微微其清閑。”《陳書·宣帝紀論》：“克淮南之地，開拓土宇，靜謐封疆。”而更

早的寫法有“靜漠”等。《文子·守靜》：“老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

《淮南子·泰族》：“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莫恬淡，訟繆胸中。”“靜

謐”、“靜漠”等都是安靜、清淨之義，是同義並列結構。所以“密”、“便”、“辦”、

“扮”等是“謐”或“漠”的音變。 

胡說白道——胡說八道 

《紅樓夢》第八十三回：“昨日晚上睡覺還是好好兒的，誰知半夜裏一疊連聲的

嚷起心疼來，嘴裏胡說白道，只說好象刀子割了去的似的。”“胡說白道”音變後成

了“胡說八道”。現在通行的正是“胡說八道”。 

“白”是空無的意思，“白道”言沒有根據的空說。“胡說”與“白道”並列，

是偏正式的並列。“八道”則變得沒有理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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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並列雙音詞還可以擴展為四音節詞： 

花俏——花哨——花胡哨——花裏胡哨等 

花胡哨：明沈璟《桃符記》第二折：“咱兩個顯妖邪索使些花胡哨，他那裏氣昂

昂仗劍提刀。”《紅樓夢》第三五回：“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

哨,討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兒才是。” 

花狸狐哨：《西遊記》第十二回：“我家是清涼瓦屋，不像這個害黃病的房子，花

狸狐哨的門扇！”  

花麗狐哨：《金瓶梅詞話》第二十回：“他自吃人在他跟前那等花麗狐哨，喬龍畫

虎的，兩面三刀哄他，就是千好萬好了。” 

花黎胡哨：《金瓶梅詞話》第七二回：“你做奶子，行奶子的事，許你在跟前花黎

胡哨，俺每眼裏是放的下砂子底人。” 

花裏胡紹：《老殘遊記續集遺稿》第一回：“牆上的畫年代也很多，所以看不清楚，

不過是些花裏胡紹的人物便了。” 

花裏胡哨：杜鵬程《保衛延安》第三章：“眨眼工夫，他那身藍臻臻的衣服，倒

讓泥染得花裏胡哨了。” 

以上三音節的“花胡哨”或四音節的“花裏胡哨”等都是雙音節詞“花哨”的擴

展，“花哨”又是“花俏”的音變。張可久《張小山北曲聯樂府》：“玉蕉窗映緑紗，

笑語閑琵琶，月淡娑婆樹風香，富貴花俏人家，小小仙鬟過茶。”《金瓶梅》第二十

三回：“因和西門慶勾搭上了，越發在人前花哨起來，常和眾人打牙犯嘴，全無忌憚。”

管樺《清風店》二：“這女人，自從整風以來，打扮得越發花俏了。”丁玲《母親》

三：“找這件衣服，她費了一點心思，既要好看，又要不花哨。”是其例。從理論上

講，應當是並列式“花俏”音變為“花哨”，然後擴展成“花裏胡哨”等，但是目前

看到的例子順序正相反，不好解釋
6
。 

撩亂——沒撩沒亂、沒留沒亂 

前面說過，“亂”可以音變成“繚亂”、“淩亂”等，還可以擴展為四音節，含

義不變。《水滸傳》第七回：“眾多閑漢都來伺候，見衙內心焦，沒撩沒亂，眾人散了。”

“沒撩沒亂”就是“撩亂”、煩亂。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三：“沒留沒亂，

                                                        
6 后面的“没精打采”也属于此类。 



2008 年第 3 期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简报 No.3 2008 
总第 31 期 The Briefing News of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Vol.31 

 

 46 

不言不語，盡夫人問當，夫人說話，不應一句。”“沒留沒亂”與“沒撩沒亂”同。 

2．動賓式的音變 

落魄——落度、落托、落拓等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酈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落

魄”其實就是“失魂落魄”的意思，表示冷落、寂寞、潦倒等義。但是“失魂”沒有

語音的相關性，所以沒有發生音變。“落魄”疊韻，具有變為聯綿詞的條件，所以發

生了音變： 

落度：《三國志·蜀志·楊儀傳》：“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

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晉書·五行志中》：“元超兄弟大落度，

上桑打椹為苟作。” 

落托：《樂府詩集·清商曲辭三·懊儂歌之十》：“攬裳未結帶，落托行人斷。”

宋陸游《醉道士》詩：“落托在人間，經旬不火食。”  

落拓：唐李郢《即目》詩：“落拓無生計，伶俜 酒鄉。”  

落索：宋林逋《雪》詩之三：“清夾曉林初落索，冷和春雨轉飄蕭。” 

落薄：金元好問《中州集·李警院天翼》：“僑寓聊城，落薄失次。”元王實甫《破

窯記》第三折：“我如今落薄了，不曾得官。” 

3、词组的音變 

不礙吾眼——不二五眼 

《漢語大詞典》有“二五眼”一詞，解釋是：“方言。差勁。亦指差勁的人。”

例證為：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四五：“咱張裕民鬧革命兩年多了，還是個二五

眼。”周立波《暴風驟雨》第二部二六：“往年因為地情不明，幹部沒經驗，分地真

是二五眼。”辛顯令《喜盈門》二三：“我辦過那種二五眼的蠢事嗎？”從例證看當

屬於北方方言。得義緣由是什麼？沒有解釋。筆者以為，“二五眼”應當是“礙吾眼”

的音變。 

近、現代漢語有“礙眼”一詞，就是不順眼、討厭的意思。《平妖傳》第五回：“這

分明嫌他礙眼，打發他開去的意思。”《紅樓夢》第一○三回：“你們娘兒們仗著好

親戚受用也罷了，還嫌他礙眼，叫人藥死他，倒說是服毒！”沙汀《困獸記》二六：

“現在，家裏已經沒有一個人礙眼了，但他反而一下變得拘謹起來。”  

東北方言稱“很好”的一個词组叫“不二五眼”（為記音詞），如：這孩子不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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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意思是這個孩子很好。“不二五眼”當是“不礙吾眼”的音變，猶言“順眼”、

“不刺眼”。 

簡言之，“礙眼”如果擴展為词组，則是“礙吾眼”，作否定用法即為“不礙吾

眼”，音變為“二五眼”和“不二五眼”，就看不出構詞理據了。 

沒精塌彩——無精打采（采） 

《紅樓夢》第三一回：“王夫人見寶玉無精打采，也只當是金釧兒昨日之事，他

沒好意思的。”《老殘遊記》第六回：“（老殘）洗過臉，買了幾根油條當了點心，

無精打采的到街上徘徊些時。”“沒精打采”是什麼結構？應當是兩個偏正式的並

列。《醒世姻緣傳》第二一回：“過了幾日，那片雲漸漸的沒精塌彩，又漸漸的生起病

來。”原來“沒精打采”是“沒精塌彩”的音變，只是變得沒有道理了。但是這不合

邏輯的寫法卻成為通行和正規的寫法了。以上二例說明：音變的特點之一是換成簡單

常見的字。 

上面幾種音變都是僅從聲音入手，沒有理據可言，以下的音變則根據聯想加上諧

音，變得似乎有道理了。這種類型古今都有，只是現代有增加的趨勢。這也是音變的

第二個特點：形象或容易理解。 

二、音義兼顧式音變 

音義兼顧式音變，就是音義都有聯繫的音變。這與人們的認知聯想有密切關係。 

生怕——深怕    

都是很怕，唯恐的意思。唐曹唐《勖劍》詩：“生怕雷霆號澗底，長聞風雨在床

頭。”宋周邦彥《慶春宮》詞：“塵埃顦顇，生怕黃昏，離思牽縈。”金董解元《西

廂記諸宮調》卷一：“花憔月悴羅衣褪，生怕旁人問。”《紅樓夢》第一一八回：“平

兒生怕寶玉瘋癲嚷出來。”後來又有了“深怕”。鄒韜奮《萍蹤寄語》一：“能否得

到有價值的材料，此時不敢預說，深怕貿然發出了空頭支票，將來沒有法子兌現。”

兩個詞都有道理。但是從用例看，是先有“生怕”，然後有音近的“深怕”，這是音

義皆近的例子。 

莫名其妙——莫明其妙 

清宣鼎《夜雨秋燈錄·陬邑官親》：“及進西瓜湯，飲蘭雪茶，莫名其妙。”《二

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回：“然而看他前兩回來買東西，所說的話，沒有一句不內

行……想來想去，總是莫明其妙。”“莫名其妙”是無法說出其中的奧妙，“莫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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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是無法明白其中的奧妙，都有道理。而早期正宗的說法應當是“莫名其妙”。

“名”的含義比較古，就用淺顯的“明”取代了。 

創可貼——創口貼 

現代漢語有“創可貼”，又叫“創口貼”。前者言創面可以粘貼，後者言貼在創

口上，意思大致相近、讀音也相近。其實早期是叫“創可貼”的，因為理解的差異，

寫成音近的“創口貼”了，這是歪打正着的記錄，合乎情理，所以流傳下來。 

埋單——買單 

現代流行的“買單”，本來寫作“埋單”，都是用餐付賬的意思。吃飯付賬時把

帳單覆置（埋伏）在桌上，以免他人（主要是被請者）看見，故稱“埋單”；改成“買

單”，就是購買飯局的帳單了。兩者讀音相近，意思也大體一致，所以就變得都合理

了。這些也都是聽音為字的例子。 

旅游——驢友 

現代漢語中同音創造的新詞比比皆是，如現代流行的一個詞叫“驢友”，是一個

民間新詞，指遠足旅行的人，是“旅游”的諧音。此詞的好處不僅僅是諧音，還直觀

而形象：驢子的頑強吃苦、朋友的團結協作，都是結伴长距离旅行所必須的，這個詞

都體現出來了。此詞還符合現代流行名詞的常用規範：“～友”，如“車友”、“網

友”、“棋友”等。當然，二者意義上也有區別，“驢友”是名詞，指擅長野外旅行

者，而不是一般的旅遊者，“旅游”則是動詞。 

音變的類型很多，以上只是舉例性質，說明通假之外，語音在構詞上還有很多作

用。 

（五） 

單音詞本身也發生音變，也同樣需要從聲音上尋找含義的理據。 

指——詣  

“指”有前往、到達義。《全隋文》卷二隋文帝開皇十年頒《詔釋智舜》：“今遣

開府盧元壽指宣往意，並送香物如別。”“指宣”即往宣，前往宣示。《魏書·司馬睿傳》：

“召其党錢鳳、鄧岳、周撫等率眾三萬指造建業。”此言前往建業。“指造”同義連

言，謂前往。同篇又曰：“今趣進軍，指討奸孽，宜速斬隗首，以謝遠近。”“指討”

謂前往討伐。又《楊播傳》：“未審明大王發並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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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廣申經略，寧復帝基乎？”“指來”猶言前來。又《南安王傳》：“詔英曰：‘……

今眾軍雲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其算安在？克殄之期，復當遠近？竟以幾日，可

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為先？故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機要。’”“指

取”猶言前取，即前往接取。以上諸例有學者認為“‘指’在詞中實際只起到動詞詞

頭的作用，整個詞語的意義只在‘指’後的動詞上。”7 

事實上，“指”有前往義，在中古乃至近代文獻中都不乏用例。《後漢書·岑彭傳》：

“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直指”謂直奔、直往。又《朱儁傳》：“故相

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世說新語·識鑒》20 劉注引《溫別傳》：

“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眾寡少，懸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

縛。”又《豪爽》7 劉注引《翼別傳》：“於是徵役三軍，悉其帑實，成眾五萬，兼率

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耀威漢北。”以上“直指”都後接地點名

詞，是直奔，直赴的意思。《隋詩》卷四薛道衡《出塞》：“少昊騰金氣，文昌動將星。

長驅鞮汗北，直指夫人城。”“直指”與“長驅”對文同義。唐孟浩然《下灨石》：“榜

人苦奔峭，而我忘險艱。放溜情彌愜，登鱸目自閑。暝帆何處宿？遙指落星灣。”“遙

指”謂直奔。《太平廣記》卷九十四“華嚴和尚”（出《原化記》）：“弟子受命入城，

遙指裴家。遇裴請假在宅，遂令報云。”“遙指裴家”猶言徑直奔往裴家。“遙”有

徑直義。 

“指”為什麼有前往義呢？因為“詣”有前往、到達義，《玉篇·言部》：“詣，往

也，到也。”故與之音近的“指”也有此義
8
。這叫做音近義同，也符合音變以常見詞

替換陌生詞的特點。 

密——媚；密——默；美——迷；沒——迷 

《梁詩》卷二十梁簡文帝蕭綱《美女篇》：“密態隨流臉，嬌歌逐軟聲。朱顏半已

醉，微笑隱香屏。”“密態”與“嬌歌”相應，“密”猶媚、嬌。《梁詩》卷二十一蕭

綱《詠舞詩》：“逐節工新舞，嬌態似淩虛。”“密態”與“嬌態”同。六朝詩歌描寫

女子嬌媚多用“密”，如《梁詩》卷十六劉孝綽《詠眼》：“含嬌𥊑已合，離怨動方開。

欲知密中意，浮光逐笑回。”《陳詩》卷五徐陵《洛陽道》：“相看不得語，密意眼中

來。”又卷七江總《簫史曲》：“ 玉秦家女，簫史仙處童。……密笑開還斂，浮聲咽

                                                        
7 见《中国语文》1993 年第三期第 231 页。 
8 现代还有人误读“造诣”为“造指”，恐怕也是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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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通。”《隋詩》卷一盧思道《日出東南隅行》：“中有可憐妾，如恨亦如羞。深情出

豔語，密意滿橫眸。”又卷七丁六娘《十索》：“蘭房下翠帷，蓮帳舒怨錦。歡情宜早

暢，密意須同寢。欲共作纏綿，從郎索花枕。”“密意”猶媚意，指嬌媚的神情。《十

索》例“密意”《樂府詩集》作“密態”，亦說明二詞義近。《漢語大詞典》釋“密意”

為“親密的情意”，可通，但從以上文例看來，釋“密”為親密，似不如釋為“嬌媚”

更好。9 “密”與“媚”音近，故義同。 

再舉與此詞音近類似的三例。《宋書·徐羨之傳》：“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

頗工弈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沈密寡言”即“沉默寡言”。 

《太平廣記》卷六“東方朔”（出《洞冥記》及《朔別傳》）：“三足烏欲下地食

此草，羲和以手掩烏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即美悶不能動。”“美

悶”即“迷悶”。《北齊書·權會傳》：“曾夜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會唯獨乘驢。……

會亦不覺墜驢，因而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墜驢之處，乃是郭外，才去家數裏。” 

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三：“空沒亂，愁把眉峯暗結。”元曾瑞《集賢賓·

宮詞》套曲：“睡不著，坐不寧，又不疼不痛病縈縈。待不思量霎兒心未肯，沒亂到

更闌人靜。”“沒亂”就是迷亂，指心神不定。 

以上“密”通“媚”，“美”通“迷”、“密”通“默”、“沒”通“迷”，都

是音近假借，是一種誤字，也可以看作音變。 

而且音變的過程也是造字的過程，下例即是。 

渚、步、浦——埠   

六朝以來，“步”指停船的碼頭。柳宗元《永州鐵爐步志》：“江之滸，凡舟可縻

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步”得名的緣由是什麼？ 

從“渚”說。《水經注·贛水》：“又東北徑王步。步側有城，云是孫奮為齊王鎮

此城之渚，今謂之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從《水經注》的記載看出，“渚”就是

“步”，指水邊可以停船的碼頭。“渚”有水邊義。《楚辭·九歌·湘君》：“朝騁騖

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王逸注：“渚，水涯也。” 

從“浦”說。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下：“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于江畔，用

以名焉。吳中又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飛步。昉案：吳楚謂浦為步，語之訛耳。”

                                                        
9 《汉语大词典》未收“密 ”一词，当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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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指水濱，上古即有。《詩經·大雅·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

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停船的碼頭自然是在水濱。 

從“步”說。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三曰：“蓋嶺南謂水津為步，言步之所及。

故有罾步，即漁者施罾處；有船步，即人渡船處。”此說有些牽強，“步之所及”處

很多，為什麼泊船的水濱稱“步”呢？ 

筆者以為，“渚”、“浦”都指水濱，作為停船的碼頭是正常的，而“渚”多指

小島，故當以專指水邊的“浦”為本字；而古人輕重唇不分，送氣不送氣不分，“浦”，

滂母姥韻；“步”，並母暮韻，聲鄰紐，韻僅上、去之分，讀音相近。加之“步”字

更為常見，故以“步”代替了“浦”。 

由此看來，作為碼頭義既是水濱義的引申，也是新生事物不斷出現的結果，究竟

“步”算新詞還是算新義，難以確斷。到了宋代，另造新字“埠”，也就完完全全成

為新詞了，很難尋出“浦——步——埠”的發展線索。宋包恢撰《敝帚稿略》卷四《真

州分司記》：“若南瀕大河，則造河亭船埠，以便商賈。”宋方鳳撰《存雅堂遺稿》卷

二《北山道中》：“溪落舊㾗枯野埠，樹浮空翠濕危欄。”是其例。 

捫——摸——抆 

“摸”，撫摸。是漢魏時期的新詞。《廣雅·釋言》：“摸，撫也。”東漢竺大力

共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呻吟呼吸，手足摸空，喚呼父母。”

《風俗通義·怪神》：“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為司馬長史，五月末所，於中門外臥，夜半

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抆摸之，壁自如故，

還床復見之，心大悸動。”《三國志·魏志·華佗傳》：“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

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北

史·崔逞傳》：“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

作偷驢摸犢賊。” 

《史記·高祖本紀》：“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

指。’”《索隱》曰：“捫，摸也。”《後漢書·和熹鄧皇后傳》：“後嘗夢捫天。”李

賢注：“捫，摸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四：“《聲類》云：捫，摸也。”“捫”

產生於先秦。“摸”產生於漢代，是“捫”的音變。後世也以“捫摸”連言。唐王維

《燕子龕禪師》：“跳波誰揭厲，絕壁免捫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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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抆”指用手接觸，撫摸。上引《風俗通義·怪神》：“因起自往，手抆摸之。”又

見於晉干寶《搜神記》卷三，“抆摸”作“捫摸”。可見“抆”當是由音近的“捫”

演化而來。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三：“（捫）經文或作抆。《字林》：‘抆，拭也。’”

《釋名·釋宮室》：“門，捫也。在外為人所捫摸也。”“捫”、“摸”與“抆”皆音

近而義同。 

以上是單音詞音變的四種主要類型：音近義同，或者說同音替換；臨時性同音（音

近）假借；音近造詞（字）和歷時的方言音變。 

現在還有許多詞（尤其聯綿詞）沒有找到得義的理據。如果從音變的角度考慮，

可能會有一些進展。從本質上說，這也就是清代學者所說的“即音求義”。 

 

  



 

 

“惱害”等佛源詞釋義 
──兼談佛源詞研究價值 

顏洽茂∗  康振棟∗ 

 

[提  要]“惱害”、“觸惱”、“惱觸”、“惱亂”等詞都是源於漢譯佛經、後

來進入世俗社會的詞語，文中把這類詞語叫做“佛源詞”。本文以佛經語料為主分析

了這組詞語意義發展的源流，對詞典和專著的釋義提出了商榷意見，說明了佛源詞的

研究意義，指出窮盡性語料調查是科學釋義的基礎和前提。 

[關鍵字]翻譯佛經；佛源詞；惱害；詞義 

 

“惱害”、“觸惱”、“惱觸”、“惱亂”等詞都是源於漢譯佛經、後來進入世

俗社會的詞語，我們把這類詞語叫做“佛源詞”。本文以佛經語料為主，解釋了這組

詞的詞義，並參照《漢語大詞典》（以下簡稱“《大詞典》”）、（臺灣）《中文大辭典》

以及前輩和時賢的研究成果，對辭書、專著的釋義予以補正。這組詞語，有的詞辭書

未予收載，而辭書和專著收載者，或釋義未當、或書證未恰、或義項漏略等。因此，

我們不揣淺陋，撰成拙文，若有未當，敬祈教正。 

一、惱害 

“惱害”至遲魏晉時已見，早期用例均見於漢譯佛經，唐以後才進入世俗文獻。

可以推測，其來源跟佛經翻譯有關。該詞《大詞典》釋為“猶惱恨”，（臺灣）中國文

化研究所（1982）印行的《中文大辭典》解釋為“因煩惱而害人害己也”，白維國先

生（2000）主編《金瓶梅詞典》釋為“折磨並暗害”，諸說不一。 

李維琦先生（2004）著《佛經詞語匯釋》（以下簡稱“《匯釋》”）已經指出“惱”

                                                        
∗ 顏洽茂，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教授。E-mail：yanqm@zju.edu.cn。 
∗ 康振棟，浙江大學漢語史中心 05 級博士研究生，廣州科技貿易職業學院講師。E-mail：

d05kangzhendong@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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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義，甚是。“惱”為何有害義呢？《匯釋》認為“惱”有苦義，害義“可能是從

它的使動用法引申過來。使人痛苦之極，那就可說是加害於他了”。這樣解釋就繞了

彎子，因為“惱”本義不是苦，而是痛恨，怨恨。《說文》無“惱”字，“惱”古字作

“㛴”。1《說文·女部》：“㛴，有所恨也。”《說文·心部》：“恨，怨也。”《爾

雅·釋言》：“鬩，恨也。”晉郭璞注：“恨，相怨恨。”“惱”的害義當從本義直接

引申而來：痛恨之，故欲害之，故“惱”有害義，這樣解釋不必繞彎子，一步到位。 

“惱”的害義 早見於漢譯佛經，故其來源應與佛經的翻譯有關，如唐玄奘譯《大

乘五蘊論》：“云何為忿？謂遇現前不饒益事，心損惱為性；云何為恨？謂結怨不舍為

性；……云何為惱？謂發暴惡言，尤蛆為性。”唐地婆訶羅譯《大乘廣五蘊論》解釋

說：“云何忿？謂依現前不饒益事，心憤為性，能與暴惡，執持鞭杖，所依為業；云

何恨？謂忿為先，結怨不舍為性，能與不忍，所依為業；云何惱？謂發暴惡言，陵犯

為性，忿恨為先，心起損害。”說明“惱”的痛恨義跟害義直接相關：由於別人做了

對自己不利的事，心中恨痛別人，故欲害之。有趣的是，上文原著用“損惱”，釋文

用“損害”，也說明“惱”有害義。 

“惱害”作害講，佛經用例頗多，僅舉一例，如後秦鳩摩羅什譯《大莊嚴論經》

卷十二：“云何方欲惱害眾生？……一切有生皆歸於死，何須汝害？”世俗文獻也有

其例，如宋洪邁《夷堅志甲》卷九：“徽州婺源武口王生者，富甲鄉里，為人頑很可

憎，眾目為王蜇齧，俗語指惱害邑落之稱也。”宋張君房《雲笈七籖》卷九四：“今

有貧病惱害我者，則冦賊也；我有正心，則勇士也；用智觀察，則揮劍也；惱累消除，

則戰勝也；湛然常樂，則榮祿也。”  

其次，“惱害”指害人之心。佛經中把害人的惡念叫做“害覺”、“惱覺”、“惱

害覺”等，也叫做“惱害”。如舊題後漢失譯《大方便佛報恩經》卷六：“設身口清

淨，若心起貪欲覺、恚覺、惱害覺，亦名齋不清淨。”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

華嚴經》卷七：“離瞋恚心，于諸眾生不起惱害。”北涼曇無懺譯《大般涅盤經》卷

三：“如知法人能說種種孝順之法，還至家中以諸瓦石打擲父母。是父母是良福田，

多所利益，難遭難遇，應好供養，反生惱害。”  

《大詞典》釋“惱害”為“惱恨”（《大詞典》釋“惱恨”為“憤怒怨恨”），首例

                                                        
1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㛴，匘省聲，字亦作惱。”清錢繹《方言箋疏》卷十二：“惱,《說

文》：‘惱，有所恨痛也，今汝南人有所恨曰大惱。’㛴、惱古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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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百喻經》中一例。《匯釋》認為，該例中的“惱”和“惱害”都是“害”的意思，

這是對的；釋為“憤怒怨恨”，非是。次例《法苑珠林》卷八七：“何故瞋惱常為眾人

之所惱害？緣此瞋惱惱害於人，人亦惱害。”該例不好理解，引文大意是：為什麼心

懷忿怒怨恨時常被眾人傷害呢？因為惱怒時，常會傷害別人，因此別人也會反過來傷

害他。“惱害”即傷害，非謂“憤怒怨恨”。《法苑珠林》“惱害”共二十見，都無“憤

怒怨恨”之義。語料調查結果顯示，該詞並無憤怒怨恨義，《大詞典》誤釋了該詞，故

補正之。 

《中文大辭典》釋“惱害”為“因煩惱而害人害己也”，舉例為《法苑珠林》：“願

增益神道，加足威光，以善利生，無相惱害。”句中“以善利生，無相惱害”即用善

舉使眾生獲得利益，不要傷害他們，“惱害”即傷害，故《中文大辭典》釋義亦不妥。 

白維國《金瓶梅詞典》將該詞釋為“折磨並暗害”，引例為《金瓶梅》第五九回：

“今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冤家，托來你蔭下，化目化財，要惱害你身。”引例上文云“此

非你兒，是你生前冤家，三度托生，皆欲殺汝”，下文說“他害你不得，故此離身”，

足證“惱害你身”等於說害你的身命，“惱害”就是害，釋為“折磨並暗害”，未妥。 

二．觸惱、惱觸 

“觸惱”一詞，《大詞典》釋為“惹怒，觸犯使之惱怒”。“惱觸”諸辭書未載。

《匯釋》則將“觸惱”、“惱觸”的義項概括為四：（一）觸犯，冒犯；（二）侵害；（三）

惹惱，激怒；（四）怨恨，惱怒。《匯釋》前兩個義項均可成立，不贅述。值得注意的

是，兩詞還有另外義項，為諸辭書所未載，或在詞義的概括方面未甚妥帖，下面舉例

證之。 

首先，兩詞可指擾亂。單用“觸”就有此義，如南朝宋沮渠京聲譯《治禪病秘要

法》卷下：“若諸鬼神，為亂道故，……至行者所，或見虻蠅蟲蚤蛇蚖，或入耳中，

如蜂王鳴，……或復觸心，作種種亂事。”南朝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十一：“由

菩薩道已成就，諸惑多滅多伏，不復能觸心。”例中“觸心”均謂擾亂心神。唐慧立

本等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往昔人極殷稠，為擾觸一五通仙人。仙

人瞋忿，以惡呪殘害國人，少長俱死。後餘處稍漸遷居，猶未充實。”“擾觸”是擾

亂的意思。 

“惱”也有擾亂義，如後秦弗若多羅譯《十誦律》卷十五：“阿難自念：我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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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口氣腳聲或惱佛故。”後秦鳩摩羅什譯《大莊嚴論經》卷十：“汝今雖辛苦，斷

食供養我，徒自作勤苦，又復擾惱我。何由能使汝，現有饒益事？”北魏吉迦夜共曇

曜譯《雜寶藏經》卷十：“猶如大海，滿中眾寶，如摩竭魚擾亂海水；我子大海，亦

復如是，為死摩竭魚之所擾惱。”“擾惱”均謂擾亂、攪擾。可見“觸”和“惱”均有

擾亂義。 

“觸惱”、“惱觸”可指擾亂、招惹，如後秦鳩摩羅什譯《發菩提心經論》卷上：

“云何意忍？見有瞋者，心不懷恨，若有觸惱，其心不亂，若有譏毀，心亦無怨，是

名意忍。”北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八：“阿難所以索自裁量時節進現者，慮諸弟

子及外道眾來求進現，有所難問，不知時節，儻相惱觸；又為侍者，當候時節，飲食

所宜，便身益體。”例中二詞均謂擾亂。唐以後“觸惱”進入世俗文獻，如宋李昉《太

平廣記》卷一一一《報應》：“大曆初，為衢州司戶，性好常持誦《觀音經》，自少及

長，數患重病，其於念誦，無不差愈。念誦之時，必有異類譎詭之狀，來相觸惱，以

琦心正不能幹。”“觸惱”即擾亂。清邗上蒙人《風月夢》第二一回：“我昨晚回家

去取銀子，不意我家不賢除將銀子藏匿起來，反說了許多蠻話，觸惱小弟一時性起，

揪住他的頭髮要打。”“觸惱”謂招惹。 

其次，“觸惱”、“惱觸”指痛苦、煩惱。例如後秦鳩摩羅什譯《大莊嚴論經》

卷九：“爾時魔王，身毛皆豎如波曇花，種種起觸惱，猶如子作過，父猶愛之，心過

大地忍，不曾見過責。”下文：“（魔王）作如是言：‘尊者救我，與我敬心，汝當

發心，解我頸懸；我雖惱觸，願起慈心，為我除舍。’”唐善導集記《觀無量壽佛經

疏》：“摩納遇見論義，須摩提屈在言下，耶若達歡喜，大賜珍寶以女妻之。摩提生忿

發誓，未來世世常惱，為此因緣常觸惱也。”唐義淨《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卷十：“若

令未近圓人生惱觸者，得惡作罪；於尼住處等令他惱時，亦得惡作。”清張謙宜《絸

齋詩談》卷四：“‘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寫不睡人苦況如畫，不關聞見，全是

觸惱。”  

綜上，我們將“觸惱”、“惱觸”的義項概括為四：①害；②觸犯，冒犯；③擾

亂，招惹；④痛苦，煩惱。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三個義項上，兩詞為及物動詞；在第

四義項上，兩詞是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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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詞典》釋“觸惱”為：“惹怒，觸犯使之惱怒。”2事實證明，“觸惱”並無

惱怒義。兩詞有觸犯義，觸犯對方的結果可能會使對方惱怒，但那是語境義，不能證

明兩詞有惱怒義。故《大詞典》釋義未當。其次，僅用一個義項概括這些不同意義，

顯然是不妥的。例如二詞都有害義、擾亂義，還有痛苦、煩惱義，這些意義，連大型

辭書都漏略了。 

《匯釋》將“觸惱”和“惱觸”的義項概括為四，比《大詞典》更為妥帖。從佛

經中的大量用例來看，《匯釋》義項一、二完全可以成立。第三義項（惹惱，激怒）跟

《大詞典》釋義的“惹怒”二字相當。“惹惱”、“激怒”两詞中的“激”、“惹”

两字下得較妥，“惱”、“怒”二字則欠妥。筆者窮盡調查了數種電子語料庫，發現

“惹惱、激怒”僅可概括極少數用例，而“招惹、擾亂”則可以概括更多的用例。義

項是從眾多的用例中抽象出來的，反過來講，它又必須能夠概括和適應一定數量的用

例。從詞義輕重的角度來看，招惹、擾亂對方，到了使之“惱”、“怒”的地步，那

就是一種“觸犯”和“冒犯”了。因此，把“惹惱、激怒”作為義項，跟“觸犯、冒

犯”在詞義上有交叉。從邏輯角度講，詞語的各個義項都應該具有獨立性，而不能在

詞義上相互交叉。因此，我們將這個義項概括為“擾亂、招惹”。3 

三．逼惱、惱逼 

《大詞典》釋“逼惱”為煩惱，有失片面。其實，“逼惱”、“惱逼”都可指身

心的各種痛苦。“惱”有苦義，李維琦（2004）既已發之；“逼”也有苦義。梵語“苦”

作 Duh!kha（豆佉），本逼迫之義。明一如《三藏法數》：“（苦）謂或遇惡緣惡境，身

心受其逼迫。”唐玄奘譯《佛地經》曰：“逼惱身心名苦，適悅身心名樂。”可見，

梵語中“逼”與“苦”直接相關，“逼”也有苦義，漢譯佛經中“苦逼”即痛苦，如

後秦鳩摩羅什譯《佛說華手經》卷六：“如是舍利弗，菩薩摩訶薩以樂法故，見諸眾

生煩惱苦逼，起大慈悲，教化令住善法因緣，漸得解脫。”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

經》卷十八：“然我父王，見我捨家，聞道出家，大生苦逼。父王之身，及諸眷屬，

一切號咷，悲咽哭泣。城內大小，一切人民為於我故，生重苦惱。”  

“逼惱”和“惱逼”指痛苦，是典型的佛源詞。如後秦鳩摩羅什譯《大莊嚴論經》

                                                        
2 《漢語大詞典》“觸惱”一詞例證有三，首例《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難逢夫》中“觸惱”用招惹義，

次例《初刻拍案驚奇》卷 30、第三例《兒女英雄傳》第 25 回中的“觸惱”用觸犯、冒犯義。 
3 關於《匯釋》的義項四，我們認為該義項值得進一步推敲，擬專文探討之，故此處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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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四：“象王問言：‘汝何故哭？’獵師答言：‘逼惱故哭。’”《大詞典》首例，

即隋闍那崛多等譯《佛本行集經》卷四九：“（商主）見彼城中多有人死，過百餘數，

或有死者，已被食半，或命未斷，半身支解，或有飢渴，逼惱而坐，或復消瘦，唯有

筋骨，……各相割肉，而噉食之。”“逼惱”謂痛苦，非謂煩惱。“惱逼”也可指痛

苦，如北魏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卷十七：“（是鬼）惡業力故，死已復生，飢

渴惱逼，過前十倍：未起之間，烏鴟雕鷲，競啄其眼，食其身肉。三苦備至，受大苦

惱。” 

其次，兩詞還有逼迫、傷害、煎熬之義。如後秦鳩摩羅什譯《大莊嚴論經》卷十

二：“若於剎那起瞋恚者，逼惱身心。……瞋恚亦爾，欲害他人，自受楚毒。” 唐義

淨譯《大寶積經》卷五七：“所謂天神龍神八部所持及諸鬼神，乃至羯吒布單那，及

餘禽獸諸魅所持，或為日月星辰所厄，此等鬼神作諸病患，逼惱身心，難可具說。”

“逼惱”均謂傷害。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付法藏因緣傳》卷二：“阿難聞已，慘然

而歎，世間眼滅何其速哉，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返聖教，自生妄想，無有慧明，常

處癡闇，永當流轉生死大海，為老病死之所惱逼。”“惱逼”即逼迫、煎熬。唐義淨

譯《金光明 勝王經》卷九：“時長者子復作是念：眾魚何故隨我而行，必為飢火之

所惱逼？復欲從我求索於食，我今當與。”“必為飢火之所惱逼”是被動結構，“饑

火”言飢餓如火，生靈受其煎熬。 

《大詞典》釋“逼惱”為煩惱，失於片面；“惱逼”一詞，辭書未見。“逼惱”、

“惱逼”有逼迫、傷害、煎熬義，“逼”和“苦逼”都有痛苦義，各大型辭書漏略，

當補。 

四．其他相關詞語 

相關詞語還有惱亂、惱壞、侵惱、損惱、加惱、傷惱等。 

惱亂，《大詞典》釋為“煩擾，打擾”；《中文大辭典》釋為“因煩惱而心亂也”。

該詞不僅譯經中多見，世俗文獻也頗多見（例見下文），其義項有三： 

首先，“惱亂”指殘害、毀害、毀壞。“惱”有害義（見上文）；“亂”有危害、

禍害義(見《大詞典》)，故惱、亂可同義連文，如姚秦佛陀耶舍等譯《長阿含經》卷十

七：“（王若）研伐殘害，煮灸切割，惱亂眾生，……放火焚燒，斷道為惡，行如此

事，非為惡也？”“惱亂”謂殘害。唐陸龜蒙撰《笠澤藂書》卷一《散人歌》：“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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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亂元氣死，日使文字生奸欺。聖人事業轉銷耗，尚有漁者存熙熙。”“惱亂”即毀

壞、毀害。《太平廣記》卷二一二《畫三》：“一夜，僧房傢俱並踏破，被惱亂不可堪。”

“惱亂”即毀壞。 

其次，“惱亂”謂招惹，如《全唐詩補編·全唐詩續拾》卷四五後蜀何光遠《鑒

誡錄》卷七《亡國音》：“今年漸見枝條密，惱亂春風卒未休。”清無名氏《九雲記》

第二九回：“可憐不是巫山雨，惱亂襄王起豔思。”該義跟《大詞典》“煩擾、打擾”

義近，可並為一個義項。  

第三，“惱亂”指痛苦、煩惱。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三：

“形在苦者，心則惱亂；身在樂者，情則樂著。”宋晏幾道《小山詞·南鄉子》：“不

慣獨眠寒，自解羅衣襯枕檀，百媚也應愁不睡，更闌，惱亂心情半被閑。”明石珤撰

《熊峰集》卷二《長相思》詩：“海棠庭院燕雙語，惱亂無人知妾心。妾登池上樓，

淚滴池中水。”  

惱亂，《大詞典》釋為“煩擾，打擾”，大致是對的；其他兩義，《大詞典》漏載；

《中文大辭典》釋為“因煩惱而心亂也”，未甚妥帖，也漏略了義項，故補正之。 

惱壞：害；毀壞，破壞。後秦鳩摩羅什譯《佛說華手經》卷七：“是大龍王不為

金翅之所吞食，……是大龍王不為金翅翼風所惱，若欲惱者即時消滅；菩薩如是，魔

若魔民不能惱壞，欲生惱心即皆消滅。”“惱”和“惱壞”均謂害、毀害。下文：“菩

薩如是初發無上菩提之心，漸次轉高，堅固難沮，當知能為親近菩薩所有眾生，障諸

魔風，使不惱壞。”“使不惱壞”謂使他們不受傷害。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盤經》

卷九：“如來之身無有肉血筋脈骨髓，如來真實，實無惱壞。眾生皆謂法僧毀壞，如

來滅盡；而如來性真實無變，無有破壞。”宋員興宗撰《九華集》卷十九：“藏是真

身無惱壞，華林寶樹日放光。”“惱壞”即毀壞。 

近代漢語裏，“惱壞”指氣壞、氣傷，“惱”即氣惱。如明吳承恩《西遊記》第

二七回：“三藏也只是不吃，旁邊卻惱壞了八戒。那呆子努著嘴，口裏埋怨道：‘……

現成的飯三分兒倒不吃，只等那猴子來，做四分才吃！’”清天花主人《二度梅全傳》

第三二回：“再說良玉叫喊數聲，不見小姐轉來，他便著急道：‘惱殺小生了！你們

若不轉來，小生就下床來了！’夫人正在窗外，聽見喊叫，恐惱壞了他，便悄悄命春

香扶著小姐，復進了書房，吹滅了燈，坐下來。” 

侵惱：意思是侵害。如南朝齊求那毘地譯《百喻經·治禿喻》：“世間之內，亦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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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為生老病死之所侵惱。”後魏菩提流支譯《十地經論》卷二：“是諸眾生深著

我相，于五陰巢窟不能自出，行四顛倒，依六入空聚，常為四大毒蛇之所侵惱，為五

陰怨賊之所殺害，受此一切無量苦惱。”宋無名氏《宣和書譜》卷三：“（蕭思話）

方十許歲時，未知書，以博奕遊遨為事，好騎屋棟打腰鼓，侵惱鄰里，人多患之。” 

《大詞典》釋“侵惱”為侵擾煩惱，僅舉上文《百喻經·治禿喻》一例。該例“侵

惱”實侵害義，釋為“侵擾煩惱”，不妥。 

損惱：損害。如隋闍那崛多譯《四童子三昧經》卷上：“（無量須彌山峰）崩倒

墮落大海水中，于彼眾生無所損惱，亦無傷害。”宋法天譯《妙法聖念處經》卷二：

“若行妄語，猶如毒藥，損惱自他，不得安隱；虛妄亦爾，墮於嶮處，受大苦惱。” 

加惱：加害。如西晉安法欽譯《阿育王傳》卷五：“佛之勢力何可度量，若欲加

惱于我，何事不能。”“加惱”即加害。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五：“義聞大怒，

明欲加惱，夜夢有人以刀臨之，既忽警寤，即事歸懺。” 

漢譯佛經中還有“危惱”（指危害）、“殘惱”（指殘害）等詞，因用例較少，不

贅。 

五. 餘論 

大型語文辭書的釋義應該做到源流並重、義項完備、釋義精切。這要求做好兩件

事情：首先是對歷代文獻的窮盡性調查。調查的語料越全面，結論就越可靠。佛經裏

有些常用的單音詞有的被誤釋、或者漏收義項，這種現象多跟語料調查不足有關，也

跟我們對佛經語料不夠重視有關。如“惱”有痛苦煩惱義、害義、冒犯義、擾亂義。

這些意義，除煩惱義外，其餘各義均不見於辭書。當“惱”跟“害”、“觸”、“亂”

等組成“惱害”、“惱觸”、“惱亂”等雙音詞時，詞義就變得更加複雜了。如果對

“惱”等單音詞的意義把握不准，用它們作詞素構成的新詞就難以得到準確的解釋。 

其次，科學地概括詞義。多義詞的各個義項既相對獨立，又彼此聯繫，要想科學

的整理義項，必須避免幾種錯誤傾向：一是過於擴大詞義的概括性，義項該分時不分；

二是無意中割裂義項、或增添了多餘的義項；三是義項漏略。語料的窮盡性調查是整

理義項的基礎和前提，科學的釋義是整理義項的關鍵，做好這兩項工作是提高大型語

文辭書品質的必要條件。 

毋庸諱言，國內有的大型辭書還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對佛源詞的訓釋更是如此。



   
2008 年第 3 期 汉语历史词汇与语义演变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 No.3  2008 

 

 61 

漢譯佛經在辭彙訓詁、辭書編纂以及漢語辭彙史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價值，這是共識，

但中古漢譯佛經辭彙研究還是一個薄弱環節，學界同仁當勉力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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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 the meaning of “Naohai（惱害）＂and  
the other words with Buddhist scripture origin 

──Also a Discussion on significance of the words  
with Buddhist scripture origin 

Abstract: Naohai（惱害） Chunao（觸惱） Naochu（惱觸） are a group of words, 

which first appeared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 and later was incorporated with the 

Chinese sutra.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origin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is group words by analyzing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 

incorporated with the Chinese sutra, which have immense significance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perts and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vocabulary. It is 

advised that corpus should be fully investigated in order to get the right lexical 

meanings.   

Key words: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 words with Buddhist scripture 

origin；Naohai(惱害) ； lexical meaning 



 

 

運用傳統方法研究漢語歷史詞彙 
——以“棚”、“簃”為例 

姚永銘∗ 

引  言 

中國的傳統語言學是以解讀古籍經典為終極目的的，為了適應這一目的，它形成

了以訓詁學為中心的基本格局，文字學、音韻學從根本上說是為訓詁學服務的。而訓

詁學 基本的任務是釋詞，因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這麼說，中國傳統語言學在詞彙

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 為豐碩，成就也 高。 

隨著歷史的發展，漢語歷史詞彙學越來越多地引入了西方語言學理論尤其是語義

學、詞彙學理論，給這一古老的傳統學科注入了新鮮血液，也使得這一學科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長足進步，從僅僅關注九經三傳到擴大到各個時代的各種文獻，從關注疑難

詞語發展到關注整個詞彙系統、常用詞演變等，都是這個學科發展的 明顯的標志。 

我們現在必須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在擁有了先進的洋槍洋炮以後，是不是就要扔

掉大刀長矛了呢？我們以為必須作實事求是的分析。 

漢語歷史詞彙學的研究對象是漢語歷史詞彙，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考古新發現，

其實從本質上說都是一種書面文獻。無論從事哪一方面的研究，只要用到古籍文獻，

首要的任務就是正確解讀，漢語歷史詞彙的研究尤其如此，而這恰恰是中國傳統語言

學的強項。 

從研究內容上說，漢語歷史詞彙學既包括宏觀的研究，也包括微觀的研究，既要

關注整個詞彙系統的發展演變，也要關注具體詞語的個案研究。毋庸諱言，中國傳統

語言學並不擅長宏觀研究，但在具體的個案研究方面積累了豐富的成功經驗。我們今

天在借鑒西方現代語言學的先進理論的同時，也應該借鑒中國傳統語言學的成功經驗，

並將之發揚光大。 

                                                        
∗ 姚永銘，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副教授。Email：yyongming@ch.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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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語言學在詞彙研究方面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將形、音、義融為一體，綜

合運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的方法來解決詞語的釋讀問題。應該說，這種方法比

較切合漢語文獻的實際，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我們今天進行漢語歷史詞彙研究，尤

其是歷史詞彙的個案研究，仍然需要借鑒這種方法。 

一、“棚”、“簃”的考察 

下面我們就以“棚”、“簃”兩詞的訓釋為例加以說明。 

讓我們先看一下這兩個詞現有的一些訓釋： 

 

  詞語 

著作 
棚 簃 

漢語大字典 

樓閣。我國傳統樓房的一種，

供遠眺、遊憩、藏書、供佛等用。《說

文·木部》：“棚，棧也。”段玉裁注：

“《通俗文》曰‘板閣曰棧，連閣曰

棚’，析言之也。許云‘棚，棧也’，

渾言之也。”朱駿聲通訓定聲：“今

蘇俗諺語曰‘搭棚’，蓋空中樓閣之

謂。”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五：

“棚閣，《蒼頡篇》：樓閣也，謂重

屋複道者也。”（縮印本 519） 

樓閣旁邊的小屋。《說文新

附·竹部》：“簃，閣邊小屋也。”

《爾雅·釋宮》：“連謂之簃。”郭

璞注：“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簃

廚連觀也。”郝懿行義疏：“《逸周

書·作雒篇》云：‘設移旅楹。’

孔晁注：‘承屋曰移。’然則《爾

雅》古本作移，魏、晉以後始加

竹為簃。故《御覽》一百八十四

引《通俗文》：‘連閣曰簃。’郭云

‘簃廚連觀’，並據時驗而言，知

魏、晉人始有簃字也。”《集韻·支

韻》：“簃，宮室相連謂之簃。通

作謻1。”（縮印本 1255） 

漢語大詞典 
1.棧，閣。《說文·木部》“棚，

棧也。”清朱駿聲通訓：“今蘇俗

樓閣邊的小屋。《爾雅·釋

宮》：“連謂之簃。”郝懿行義疏

                                                        
1 中華書局《宋刻集韻》、上海古籍出版社據述古堂影宋鈔本影印本同，中國書店據揚州使院重刻本

作“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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諺語曰‘搭棚’，蓋空中樓閣之

謂。”《隋書·柳彧傳》：“高棚跨

路，廣幕陵雲，袨服靚粧，車馬填

噎。”唐段安節《樂府雜錄·驅

儺》：“其日大宴三五署官，其朝寮

家皆上棚觀之。＂ 

引服虔《通俗文》：“連閣曰簃。”

明張鳳翔《宮詞》：“妝就慵來坐

矮簃。＂ 

中文大辭典 

○一棧也、閣也。《說文》：“棚，

棧也。從木朋聲。”段注：“《通

俗文》曰‘板閣曰棧，連閣曰棚’，

析言之也。許云‘棚，棧也’，渾

言之也。今人謂架上以蔽下者曰

棚。”《廣韻》：“棚，棧也，閣也。”

○二 可以眺望之樓閣也。《一切經音

義》五：“棚，樓閣也。”《隋書·

柳彧傳》：“高棚跨路，廣幕陵雲。”

○三小屋也。《廣雅·釋室》：“棚，

閣也。”《廣雅·釋器》：“棚，矢

藏也。”（第 17 冊，頁 287） 

樓閣邊小屋也。與宮室相連

之屋也。與誃、謻通。《說文新附》：

“簃，閣邊小屋。從竹移聲。”《說

文》通用移。《爾雅·釋宮》：“連

謂之簃。”注：“堂樓閣邊小屋，

今呼之簃廚連觀。”疏：“簃，樓

閣邊相連小屋名也。”《廣韻》：

“簃 ，樓閣邊小屋。”《集韻》：

“簃，通作謻。”（第 25 冊，頁 102）

從上列表格不難看出，諸家訓釋給我們的一個突出印象就是“棚”和“簃”是兩

種不同的東西。 

但是我們在這兩個詞之間找到了一個契合點。 

《玄應音義》屢引《通俗文》解釋“棚”： 

棚閣，蒲萌反。《通俗文》：“連閣曰棚。”棚亦閣也。《蒼頡篇》：

“樓閣也。”謂重屋複道者也。（卷五《成具光明定意經》） 

棚閣，蒲萌反。《通俗文》：“連閣曰棚。”棚亦閣也。重屋複道者也。

（卷八《維摩詰經》） 

棚閣，蒲萌反。《三蒼》：“棧閣也。”《通俗文》：“連閣曰棚。”

（卷一四《四分律》卷五二） 

梁棧，《三蒼》作碊，同。仕諌反。《說文》：“棧，棚也。”《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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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板閣曰棧也。”（卷一七《出曜論》卷一九） 

《太平御覽》卷一八四：“簃，《爾雅》曰：‘連閣謂之簃。’郭璞注曰：‘堂樓閣連

小屋，今呼之簃厨連觀也。’《通俗文》：‘連閣曰簃。’”。 

兩書均引《通俗文》，但一作“棚”，一作“簃”，而且《漢語大字典》引郝懿行《爾

雅義疏》，認為“簃”，“《爾雅》古本作移”。 

我們以為“棚”、“移”形近，兩字當有一誤。 

“朋”、“多”兩字形近易訛。王念孫《讀書雜志·管子》：“左右多黨，比周以壅

其主。引之曰：多當爲朋字之誤也。
2
《立政九敗解》曰：‘人主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

黨，蔽美揚惡。’《荀子·臣道篇》曰：‘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韓子·孤憤篇》

曰：‘朋黨比周以獘主。’《飾邪篇》曰：‘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齊策》

曰：‘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皆其證也。”
3
 

《史記·五帝本紀》：“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南朝宋裴駰集解引徐廣

曰：“多，一作朋。” 

《原本玉篇殘卷·阜部》：“陗，且醮反。《淮南》：“陗法 刑。”許叔重曰：“陗，

陖也。”野王案：此謂嚴尅也。山陵險陖亦曰陗。《太玄經》：“豊城之陗，其 不遲。”

是。《廣雅》：“陗，急。”或為峭字，在山部也。”今本《太玄》“ ”作“崩”。 

《水經注》卷三七《淹水》：“乘箄船南下，攻漢鹿茤民。”楊守敬疏：“又茤訛

崩。”
4
 

《廣韻·歌韻》：“𦰿，姓也，漢有𦰿宗。 ，上同。”“ ”同 “𦷛”，與“𦰿”

為異體字。 

《漢隸字源·歌韻》載“多”字或作“ ”，《金石文字辨異》載北魏孝文皇帝《弔

殷太師比干文》以 為朋。 

凡此皆為“多”、“朋”相混之旁證。 

二、“棚”、“移”的是非 

那麼，“棚”和“移”孰是孰非呢？ 

                                                        
2 原注：古文多字作𡖇，形與朋相似，故朋誤爲多，說見《秦策》“公仲侈”下。 
3 王念孫《讀書雜志》，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497。 
4 北魏酈道元注、民國楊守敬 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9 年，頁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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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面的考察中不難看出，無論是“棚”和“簃”，在《通俗文》中都被訓釋為“連

閣”，但在以後的發展中，兩字卻似乎變成了毫不相干的兩種事物。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呢？ 

問題的關鍵在於對“連閣”的理解。 

在“棚”字的訓釋中，“連閣”顯然是被理解成定中結構的偏正關係，“連”為定

語修飾語，“閣”為中心語。而在“簃”字的訓釋中，“連閣”被理解成動賓關係，相

當於“連閣者曰簃”。那麼到底哪種理解是正確的呢？我們以為當以前一種理解為是。 

儘管我們現在看到的《通俗文》佚文並沒有將“板閣曰棧”、“連閣曰棚”並列在

一起，但聯繋其他佚文，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板閣曰棧”、“連閣曰棚”是緊緊相連

的一條佚文。 

《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麽。（《文選·班固〈王命論〉》李善注） 

《通俗文》曰：口上曰臄，口下曰函。（《六書故》卷十一） 

《通俗文》曰：後重曰軒，前重曰輊。（《太平御覽》卷七七三） 

《通俗文》曰：醃韮曰虀，醃薤曰𩐌。（《太平御覽》卷八五五） 

《通俗文》曰：脂在脊曰肪，在骨曰𦙽，獸脂聚曰䐃。（《太平御覽》卷八六

四） 

《通俗文》云：長尾為蠆，短尾為蠍。（《經典釋文》卷六） 

《通俗文》曰：骨鏃曰骲，鐡鏃曰鏑。（《唐六典》卷十六） 

《通俗文》：吴船曰艑，晉船曰舶。（《玄應音義》卷一） 

《通俗文》：魚臭曰腥，猳臭曰臊。（《玄應音義》卷一） 

《通俗文》：體創曰痍，頭創曰瘍。（《玄應音義》卷二） 

《通俗文》：邪道曰徯，步道曰徑。（《玄應音義》卷七） 

《通俗文》：穀曰粒，豆曰皀。（《玄應音義》卷七） 

《通俗文》：鳥居曰巢，獸穴曰窟也。（《玄應音義》卷八） 

《通俗文》：耽酒曰酗，酗酒曰醟也。（《玄應音義》卷一三） 

《通俗文》：柴垣曰杝，木垣曰栅。（《玄應音義》卷一四） 

《通俗文》：痛聲曰痏，驚聲曰㒄。（《玄應音義》卷一五） 

《通俗文》：“徽号曰慓[當作幖]，私記曰幟。”（《玄應音義》卷二一） 

《通俗文》：“氣逆曰噦，塞喉曰噎。”（《玄應音義》卷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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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云：在腰曰肪，在胃曰𦙽。（《慧琳音義》卷二） 

《通俗文》云：出膓曰 ，出脬曰𡲘。（《慧琳音義》卷五） 

從“板閣曰棧，連閣曰棚”兩者對舉來看，“棚”、“棧”均為“閣”，所不同的只

是一為“板閣”，一為“連閣”。《玄應音義》卷一五《十誦律》卷三八音義：“施棚，

蒲萌反。《通俗文》：‘連閣曰棚。’棚亦閣也，閣謂重屋也。”這符合各家對“棚”字的

訓釋。 

看來問題的關鍵是“連閣”的意義。 

其欲髙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

樂也。（《淮南子·主術》） 

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鹽鐵論·散不足》） 

御房穆以華麗，連閣煥其相徽。”（《文選·張衡〈南都賦〉》） 

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榥，連閣相經。（《文選·左思〈吳都賦〉》） 

於是乎連閣承宫，馳道周環。（《文選·王逸〈魯靈光殿賦〉》） 

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

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後漢書·馬援傳附馬防》） 

以上數例是“連閣”一詞在文獻中較早的用例。這些用例說明，“連閣”不大可能

是樓閣邊的小屋。《漢語大詞典》釋為“連延的樓閣”是可取的。 

現行“簃”字訓釋的 初源頭應該是《爾雅》。《爾雅·釋宮》：“連謂之簃。”郭璞

注：“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簃廚連觀也。”王念孫、盧文弨、郝懿行、陸錦燧等人均

認為“簃”當作“移”。5經常被提及的用例實際只有《逸周書》。《逸周書·作雒》：“咸

有四阿、反玷。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惷常，畫。”孔晁注：

“承屋曰移。”“承”有接義，“承屋”應與《淮南子》“接屋”、“連閣”義同。但是後

人一般採用的是《爾雅》郭璞注的說法。潘振云：“移即簃，堂邊小屋也。”朱右曾云：

“《爾雅》云：‘連謂之簃。’謂堂邊小屋也。移即簃也。……《御覽》引《通俗文》：‘連

閣曰簃。’”
6
 

三、相關現象的解釋 

                                                        
5 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1831-1833。 
6 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53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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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否認，古代典籍中存在著大量的“簃”字，似乎並不是訛字所能解釋得了的。 

《篆隸萬象名義·竹部》：“簃，餘支反。連也，樓閣邊小屋也。” 

《玉篇·竹部》：“簃，余之切。樓閣邊小屋。《爾雅》云：‘連謂之簃。’” 

《廣韻·支韻》：“簃，樓閣邊小屋。”又：“簃，連閣。”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以為，這恰恰是由中國古代典籍的影響決定的。中國的文人學者從小接受的

是四書五經及其他古代典籍的教育，古書上的一些訛誤往往也能藉由二度創作以書面

文獻的形式繼續流傳。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為證。 

《漢語大詞典》收“半菽”一詞： 

【半菽】1.謂半菜半糧，指粗劣的飯食。《漢書·項籍傳》：“今歲飢民貧，卒

食半菽。”顏師古注：“孟康曰：‘半，五升器名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

以菽雜半之。’瓚説是也。菽謂豆也。”唐元稹《竹部》詩：“歸來不買食，父

子分半菽。”清錢泳《履園叢話·景賢·書周孝子事》：“﹝周芳容﹞連遭喪病，

家亦奇貧，筆耕所出不能謀半菽之養。”2.指少許之物。《文選·劉孝標〈廣絕交

論〉》：“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呂延濟注：“澆

薄之人視之如遊塵，土梗，莫肯以半豆一毛而濟之。” 

又在“芋”字下云： 

即芋艿。《史記·項羽本紀》：“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司馬貞索隱：

“芋，蹲鴟也。”晉潘嶽《閒居賦》：“菜則蔥、韭、蒜、芋。”宋梅堯臣《寄題

資州錢固道勝堂》詩：“芋肥收歲計，柑熟摘霜晴。” 

這似乎是沿襲了《辭源》（修訂本）的說法。《辭源》“半菽”條下云： 

半菜半糧，指粗劣的飯食。《漢書》三一《項籍傳》：“今歲飢民貧，卒食半

菽。”注：“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菽謂豆也。”《史記·項羽紀》作“芋

菽”。《集解》引徐廣云：“芋，一作半。”《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莫

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辭源》在“芋”字下云： 

植物名。一名蹲鴟，俗稱芋奶、芋艿、芋頭。《史記·項羽紀》：“今歲飢民

貧，士卒食芋菽。” 

《史記》作“芋”（一本作“半”），《漢書》作“半”，兩者必有一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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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是先來考察一下古注。裴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

升器也。”《漢書音義》引王劭曰：“半，量器名，容半升也。”
7
又引孟康曰：“半，五升

器名也。”據此 ，則“半菽”乃“五升豆”之義，與“半菜半糧，指粗劣的飯食”可

謂風馬牛不相及。細審《史》、《漢》原意，實非言菽豆之數量，可知“半菽”實誤本

《史記》之文，而班氏從之。 

值得注意的是臣瓚的注解。《史記集解》云：“駰案：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

半之。’”司馬貞《史記索隱》云：“芋，蹲鴟也。菽，豆也。故臣瓚曰：‘士卒食蔬菜，

以菽雜半之。’則芋菽義亦通。”顏師古《漢書音義》亦曰：“瓚說是也。菽謂豆也。”

三家均採臣瓚之說，可知“芋菽”不誤。 

更為直接的證據是《史》、《漢》在“菽”字後明言“軍無見糧”，顏師古注云：“無

見在之糧。”既無“見在之糧”，足證士卒所食非“半菜半糧”。 

古籍中屢見菜豆相雜而食之記載。《詩經·豳風·七月》：“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

葵及菽。”孔穎達正義：“鬱薁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亨煮乃食，……各從所宜

而言之，其實皆是食也。”《說文》：“葵，菜也。”此為菜豆相雜而食之 早記載。《漢

書·翟方進傳》：“童謡曰：壊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羮芋魁。”顏師古注：“言田無

溉灌而不生秔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豆為飯也；羮芋魁者，以芋根

為羮也。”《後漢書·方術·許楊傳》：“時有謡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

我芋魁。’” 

究其原因，主要是“芋”可食以免飢。《齊民要術》卷二引《列仙傳》曰：“酒客

為梁，使烝民益種芋後：‘三年當大饑。’卒如其言，梁民不死。”原注：“案芋可以救

饑饉，度凶年。” 

《史記·貨殖列傳》：“卓氏曰：此地狭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

飢。” 

《晉書·李雄載記》：“于時雄軍饑甚，乃率衆就榖於郪，掘野芋而食之。” 

《水經注·江水》：“亭南有青城山，山上有嘉榖，山下有蹲鴟，即芋也，所謂下

有蹲鴟，至老不饑。” 

《本草綱目·芋》集解引蘇頌曰：“今處處有之，蜀淮楚尤多植之，種類雖多，大

                                                        
7 按：“半升”疑為“半斗”之訛，升、斗互訛，古書習見。十升合一斗，半斗即五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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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性効相近。蜀川出者，形圓而大，状若蹲鴟，謂之芋魁。彼人種以當糧食而度饑年。” 

 “芋”之訛“半”，其因有二： 

一為臣瓚注云：“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注中有“半”字，後人遂改原文之

“芋”為“半”。其實《史記》原文正當作“芋”，臣瓚所謂“雜半”，乃謂士卒所食半

為芋半為菽。如果《史記》原文作“半”，臣瓚注何得言“食蔬菜”也？ 

二為“芋”、“半”字形相近。《顏氏家訓·勉學》：“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

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

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王利器集解引清郝懿行曰：“篆文羊字作 ，與芋

形尤近，所以易訛，亦如李林甫讀‘有杖之杜’矣。”
8
“芋”之訛“半”，正猶“芋”

之訛“羊”也。 

既然“芋”是正確的，“半”是訛字，那麼按照常理，古籍文獻中應該是“芋菽”

遠遠多於“半菽”。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檢索《四庫全書》，發現“芋菽”一詞並不

多見，一共只有 18 個匹配，除去與《史記》直接有關的，真正屬於後人創作的只有 5

例；而“半菽”有 380 個匹配，數量上佔有絕對優勢，而且很多是後人的創作。與此

有一定關聯，《漢語大詞典》、《辭源》等只收“半菽”條，未收“芋菽”條。
9 

“簃”的情況與此類似。“簃”本作“移”，而“移”又為“棚”字之訛。此字的

訛變軌跡應該是： 

棚→移→簃 

                                                        
8 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中華書局 1993 年，頁 209。 

9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班馬異同》：“其中如戮力作勠力，沉船作湛船，由是作繇是，無狀作亡狀，

鈇質作斧質，數却作數卻之類，特今古異文；半菽作芋菽，蛟龍作交龍之類，特傳寫訛舛。”似乎也

認為“芋菽”為“傳寫訛舛”。 



 

 

試論 
漢日比較對漢語史研究的重要價值 

陳東輝∗ 
內容提要  由於日語在詞彙、音韻、文字諸方面都深受漢語的影響，因此通過比

較等手段研究漢語和日語的歷史和現狀，有助於解决漢語史研究中的某些疑難問題，

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關鍵詞  漢語史  日語  漢日比較  詞彙學  音韻學  文字學 

 

由於日語在詞彙、音韻、文字諸方面都深受漢語的影響，因此通過比較等手段研

究漢語和日語的歷史和現狀，有助於解决漢語史研究中的某些疑難問題。日語中的漢

語詞彙大多源自漢語，有些尚保留着中古近代漢語的詞義及詞形，但因爲年代久遠，

有不少詞彙之源流以及確切含義却往往不爲人所察。如“退嬰”一詞，《辭源》、《辭海》、

《現代漢語詞典》、《中文大辭典》等均未收録，《漢語大詞典》收有該詞，釋義如下：

語出《老子》：“專氣致柔，能嬰兒乎？”王弼注：“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

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嬰，一本作“孾”。後以“退嬰”謂像嬰兒

一樣柔弱無争。含貶義。魯迅《集外集拾遺·〈新俄畫選〉小引》：“排外則易傾於慕古，

慕古必不免於退嬰，所以後來，藝術遂見衰落。”聶紺弩《魯迅——思想革命與民族革

命的宣導者》：“别的革命者的思想，往往局限於一定的時期，一定的境界，時過境遷，

就褪色，退嬰，乃至消失。”1岑麒祥《漢語外來詞詞典》則認爲“退嬰”一詞源出日

語，係“退縮、保守”之義。“退嬰”在日語中屬常用詞，任何一種日本國語辭典或日

漢詞典均予收列。小學館《日本國語大辭典》將“退嬰”釋爲“倒退，閉居不出，毫

無積極進取之心”。藤堂明保《學研漢和大字典》專門對“嬰”字作了解釋：圍繞在一

定的範圍之内，不出其外。《新明解國語辭典》注明“嬰”之義爲“守”。據此，“退嬰”

                                                        
∗ 陳東輝，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副教授。Email：hjg@zju.edu.cn。 
1
 參見《漢語大詞典》第 10 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2 年，頁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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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嬰”並非指“嬰兒”，而應該是動詞，意爲“環繞”或“保守”。但實際上“退嬰”

並非日人據漢語之義創造的和制漢語，而是至遲出現於宋代的漢語詞彙。范浚《香溪

集·徐忠壯傳》云：“徽言擁帳下士，决命戰門中，幾百遇，所格殺甚眾，左右死傷

亦略盡。退嬰牙城以守，敵攻不已，眾蟻登。”
2
此乃“退嬰”之詞源所在。“退嬰”

之“嬰”實爲“嬰城”之略，乃“以城自繞”之謂。又由於“嬰城”之意在乎“守”，

故“退嬰”之“嬰”尚可理解爲“嬰守”。
3 

從音韻學角度來考察，日語漢字音讀與中古近代漢語音韻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繫。

在日本及中國學者所發表的大量音韻學論著中，有許多内容涉及日語漢字音讀與中古

近代漢語音韻的比較研究，如城田俊的《中古漢語音韻論》4、高松政雄的《日本漢字

音概論》5和《日本漢字音論究》6、筑島裕所編的《日本漢字音史論輯》7、沼本克明

的《日本漢字音の歷史的研究》8、真武直的《日華漢語音韻論考》9、岡本勳的《日本

漢字音の比較音韻史的研究》10、湯澤質幸的《唐音の研究》11、小倉肇的《日語吴音

の研究》12、張升餘的《日本唐音與明清官話研究》13、加藤阿幸的《漢字對日語音韻

及語彙的影響》14、丁鋒的《琉漢對音與明代官話音研究》15、史存直的《日譯漢音、

吴音的還原問題》16、李無未的《日本漢字音的時間層次及其確認的證據和方法》17、

《日本學者對日本漢字音與漢語上古音關係的研究》18、《日本學者對日本漢字音與漢

                                                        
2 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40 册，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1986 年，頁 171。 
3 參見何華珍《日本漢字和漢字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23－229。 
4 日本風間書房，1981 年。 
5 日本風間書房，1986 年。 
6 日本風間書房，1997 年。 
7 日本汲古書院，1995 年。 
8 日本汲古書院，1997年。本文在論及日本學者的有關漢語史論著時，凡遇到書名或篇名中的の（的）、

と（和、與）等簡單明瞭的日語假名時，根據原文照録；遇到較爲難懂的日語時，則譯成漢語。爲

了便於排版，書名、篇名以及作者姓名、出版單位中的漢字，一律依照中國繁體字書寫。 
9 日本櫻楓社，1969 年。 
10 日本櫻楓社，1991 年。 
11 日本誠勉社，1987 年。 
12 日本新典社，1995 年。包括“研究編”、“資料編”、“索引編”和“外編”。 
13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8 年。 
14 《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4 期。 
15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16 載《音韻學研究》第 2 輯，中華書局，1986 年。 
17 《當代語言學》2005 年第 3 期。 
18 《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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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中古音關係的研究》19和《日本學者對日語漢字音與漢語近代音關係研究》20、李

無未、陳珊珊的《日本學者對“聲明”與漢字音聲調關係的考訂》21等。此外，朝鮮

漢字音、越南漢字音與中古近代漢語音韻以及日本漢字音的關係同樣非常密切，日本

和中國學者在這方面也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如河野六郎的《朝鮮漢字音の研究》22、

三根谷徹的《越南漢字音の研究》23和《中古漢字音と越南漢字音》24、小倉進平的

《增訂朝鮮語學史》25、崔羲秀的《朝鮮漢字音研究》26、成元慶的《韓國字音與中

國聲韻之關係》27、橋本萬太郎的《朝鮮漢字音と中古中國語高口蓋韻尾》和《安南

漢字音の一特質》、李無未的《日本學者對朝鮮漢字音的研究》28和《日本學者的越南

漢字音研究》29等。另外，清水正明、富田健次、和田正彦、川本邦衛等在越南漢字

音研究領域也取得了較大的成績。 

日漢對音資料是用漢字及其所具有的發音對應性地記録日語，包括句子、短語、

單詞、漢字和假名發音的歷史語料。日漢對音資料大體上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漢語

與日本本島語言相關的，一類是漢語與日本琉球群島語言相關的。就語言譜系而言，

二者都是漢語（包括漢語各方言）與日語（包括日語各方言）相對應的材料。日漢對

音文獻現存 20 多種，係中日學者研究漢語音韻史和古代日語的寶貴資料。
30
王吉堯的

《從日語漢音看八世紀長安方音》
31
，將日本奈良朝正倉書院御藏舊鈔本《蒙求》的漢

音注音，與八至十世紀的西北方音進行比較，從而對八世紀的長安方音進行了探究。 

將日語漢字讀音與漢語讀音進行比較研究，對於研究古漢語音韻及其發展變化具

有重要價值。由於日語漢字音讀中的語音來自中國歷史上不同的地區或時期，故又可

分爲吴音、漢音、唐宋音（又稱唐音或宋音）、現代音四種。吴音是日語漢字音讀中所

                                                        
19 《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4期。 
20  載李無未《音韻文獻與音韻學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 年。 
21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 年第 2期。 
22 《河野六郎著作集》卷二，日本平凡社，1979 年。 
23  日本東洋文庫，1972 年。 
24  日本汲古書院，1993 年。 
25  日本刀江書院，1963 年。 
26  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1986 年。 
27  中國文學出版社，1994 年。 
28 《民族語文》2004 年第 3期。 
29 《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1期。 
30  參見丁鋒《日漢對音漢語音韻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載《漢語史學報》第 5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31 《语言研究》1987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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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例較高的讀音之一。日本政府於 1981 年 10 月公布的新的《常用漢字表》收録漢

字 1945 個，共有音讀 2187 種，其中吴音占 37.8％。吴音是從中國南北朝時期的江南

地區通過朝鮮半島傳至日本的。《切韻》雖成書於 601 年的隋代，但它是對西元 400－

600 年前後的中古漢語音韻的前期音的總結，其中吴音占相當大的比重，故 6 世紀之前

傳到日本的吴音的許多音韻規律可以從《切韻》中找出。吴音在日本主要用於佛教誦

經，所以現代日語中的佛教用語大多爲吴音，如殺生（せつしよう）、經文（きようも

ん）、修行（しゅぎょう）、六根清浄（ろっこんしょうじょう）等。此外，一些日常

生活用品及食物名也有吴音讀音。隋唐乃古代中日兩國交流的鼎盛時期，人員往來頻

繁，當時以長安、洛陽爲中心的中原音傳到了日本，對日語漢字音讀産生了重要影響，

從而有了漢音。由於日本朝廷的大力提倡，漢音得以較爲迅速地推廣。到了後來，漢

音和吴音有了較爲明確的使用範圍和界限。798 年的日本官方文書云：“用漢音，讀五

經，明經之徒從之讀十三經也。如詩文雜書，吴漢雜用。佛書仍舊以吴音讀焉。”
32
成

書於 1008 年的《廣韻》既參考了《切韻》，又收録了隋唐時期的中原音韻，故許多漢

音均可從《廣韻》中找出其對應關係。在《常用漢字表》中的 2187 種音讀中，漢音占

54.7％，如街道（かいどう）、風情（ふぜい）、人數（にんず）、疾病（しっぺい）、富

貴（ふうき）等。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就是將日本音讀與《切韻》對照一下，就會

發現吴音在聲母方面與《切韻》基本一致，而在韻母方面的差異甚大。與之相反，漢

音在韻母方面與《切韻》大體相同，而在聲母方面則差距明顯。這一現象，對於我們

研究中古漢語音韻的發展變遷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唐宋音（注：此處的“唐”乃指中

國，而非唐朝）主要源於宋、元、明、清時期的中原地區。由於漢音和吴音在日語音

讀中的地位已很穩固，加上這一時期中日交流不如隋唐時期眾多，故唐宋音數量很少，

在《常用漢字表》中僅有 16 例，占 0.7％。唐宋音主要出現在禪宗語言和一些宋元明

清時代出現的日常生活用語上，如和尚（おしょう）、扇子（せんす）、行宫（あんぐ

う）、南京（なんきん）、揚子江（ようすこう）等。由於唐宋音出現的年代不同，故

其讀音也不盡一致，如“提燈”一詞是宋代傳至日本的，念成“ちようちん”；而“行

燈”一詞則是明清時期傳過去的，所以讀爲“あんでん”。不過這樣的音爲數不多。

                                                        
32  筑島裕《國語的歷史》，轉引自成春有《日語漢字音讀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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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音則是近百年來從中國傳到日本去的詞彙的讀音，其中有不少中國各地的方言。
33 

值得重視的是，沼本克明在其力作《日本漢字音の歷史的研究》
34
中，通過系統分

析並歸納各個時代的漢字音資料，首次提出與日語“漢音”相一致的音系是《慧琳音

義》，而不是一般所認爲的《切韻》。日本漢語史學界對沼本克明的這一重要研究成果

評價甚高。此外，他依據平安時代經典古抄本上用假名所注的漢字音編制的《吴音·

漢音分韻表》，乃研究漢語音韻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從文字學角度而言，由於中日兩國所使用的漢字大致相同，故可比性更强。漢字

傳入日本後，被日語借用，有揚有棄，一直使用到今天。日語中的漢字與漢語中的漢

字相比，也有一些不同之處，如日語漢字中的簡化字、俗字及日本國字。 

日本的簡化字有些與中國相同，有些有點不同甚至差異很大。有許多簡化字粗粗

一看以爲是日人創建的，中日兩國出版的一些權威性辭書也是這麼認爲的。其實不然，

大多數日本簡化字都可以在中國歷代文獻中找到出處。在日本到處可見的“桜”字，

《中華字海》曰：“桜：同‘櫻’，字見日本《常用漢字表》。”
35
其實，唐碑中“嬰”

之草書楷化作“ ”
36
，明代文徴明書法中“櫻”則爲“桜”

37
。又如“樣”，日本常

用漢字作“様”，中國現行漢字爲“樣”。《成化丁亥重刊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木

部》：“様，辭兩切，櫟實也。”
38
又《手部》：“ ，餘尚切，式 也。”

39
《重訂直

音篇·木部》：“様，同上（橡）。”
40
《同文通考》認爲“樣”係倭俗訛字，

41
也是不

正確的。
42 

丁鋒曾就所見中國古代字體方面的著述作過一個不完全的統計，指出：“日本《常

用漢字表》中出現的特殊漢字有 390 多個既已出現於中國歷代文獻或屬於其類推情形，

                                                        
33  參見成春有《日語漢字音讀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2 年。 
34  日本汲古書院，1997 年。 
35  冷玉龍、韋一心主編《中華字海》，中華書局、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4 年，頁 751。 
36 《書法字典》，上海書店，1985 年，頁 116。 
37 《書法字典》，上海書店，1985 年，頁 272。 
38 （金）韓孝彦、韓道昭撰，（明）釋文儒、思遠文通删補《成化丁亥重刊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

載《續修四庫全書》第 22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 年，頁 384。 
39 （金）韓孝彦、韓道昭撰，（明）釋文儒、思遠文通删補《成化丁亥重刊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

載《續修四庫全書》第 22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 年，頁 445。 
40 （明）章黻《重訂直音篇》，載《續修四庫全書》第 23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 年，頁

144。 
41  [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載《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 1 卷，日本雄山閣，1995 年，頁 293。 
42  參見何華珍《日本漢字和漢字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5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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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數的近九成。説明日語中的特殊漢字絶大多數是繼承中國原有形體的，而且多是

有文獻可證，有時代可循的。從此可以體味到日本在檢討漢字，選擇形體的操作中，

是非常尊重漢字的史實和非常重視漢字的傳承的。”
43 

筆者認爲，有些日本簡化字雖可從中國文獻中找到出處，但日方簡化時未必見到

或參考了中方文獻，其中有巧合的情况。當然，筆者的這一看法建立在推斷的基礎上，

尚未找到足够的證據。 

國字是日人根據漢字構形原理而創造的漢字，僅在日本一國使用，又稱爲倭字、

和字、和俗字、和制漢字、新字、皇朝造字、本邦製作字等。
44
國字的造字法以會意居

多，大體上可以分爲下列 5 種情况：1、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漢字素組合而成。漢字素

乃有意義的 小漢字單位，中國的漢字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漢字素構

成的。受這種構字法的影響，日本國字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用這種方法構成的，如“畑

（はた）”、“峠（とうげ）”、“辻（つじ）”等。2、省略或簡化漢字素。省略漢字素造

字法是在中國原有漢字的基礎上，省略一個漢字素，然後再對筆劃略作更動而構成的

一個新字。如“匂（におう）”和“ （くん）”，是在漢字“韵”和“訓”的基礎上省

略了“音”和“言”，再略作變化而成的。再者，漢字韵的異體字有勻、均、韻等，

訓的異體字有川、訓、馴等，因而上述國字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中國漢字異體字的

影響。另有簡化漢字素造字法。如“凧（たこ）”就是將風簡化爲几，再與巾組合而

成的，意思是風箏。“凩（こがらし）”、“凪（なぎ）”等也屬於這種情况。3、變

换一個漢字素。如“梺（ふもと）”是由漢字麓變化而來的。麓與梺均表示山脚下的

意思，其共同之處是上部的漢字素都是林。漢字麓乃形聲字，其漢字素是表音的。而

梺則是會意字，其漢字素是起表意的。4、增加一個漢字素。如“簗（やな）”是在漢

字梁之上加了一個漢字素竹。梁的一個意思是表示橋。“簗”是指捕魚的一種工具，

就是在河中用木、竹等攔成一道籬笆，然後留出一個口子，讓魚只能從這個口子通過，

在這個口子處可以用網捕魚。“簗”就是指這種用木或竹排成的籬笆，由於這種裝置

是用竹子做的，而且又像橋一樣横跨在河上，所以就用竹和梁組成了這個會意字。5、

根據書體變化造字。日本人從書體演變的過程中得到啟示，創造了部分國字。如《古

                                                        
43  丁鋒《日本常用漢字特殊字形來源小考》，“新世紀漢語史發展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杭州）

論文，2003 年 12 月。 
44  吉田澄夫、井之口有一的《明治以降國字問題諸案集成》（日本風間書房，1962 年）内容豐富，

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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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記》中出現的國字“俁（また）”，就是從漢字俟派生出來的。此類國字原先都有

漢字楷書的原形，後來在草書體書寫的過程中變形了， 後又由草書楷化成一個新字

形，並被保留了下來。
45
國字在增减、變换、拼合漢字構字部件等方面，往往較中國漢

字造字法更獨具匠心。如“畑”的造字法即爲會意，意思是旱田，以區别於水田。 

菅原義三的《國字の字典》
46
收有國字 1551 個，但日本出版的權威性語文辭書所

收之國字均未超過 200，如《大漢和辭典》
47
收有 141 字，《漢字百科大辭典》

48
中的“國

字一覽”共計 170 字。歷史上的《倭字考》、《國字考》、《異體字辨》和《同文通考》，

分别收有國字 168、119、89、81 個。常用的國字就更少了，《常用漢字表》中僅有 8

個，占常用漢字的 0.41%。在一些漢語辭書和日漢詞典中，由於不瞭解國字的確切含義，

常有誤釋。如《常用漢字表》中的“峠”字，《中華字海》云：“峠，同‘卡’。”
49
這

一釋義與“峠”字在日語中的含義相距甚遠。《漢語大詞典》：“卡，舊時在交通要道

或險隘路口設兵守衛或設站收税的處所。”
50
“卡”字是一個後起方言字，早見於《字

彙補·卜部》：“楚屬關隘地方設兵立塘謂之守卡。”
51
《中華字海》蓋拆“峠”字而

釋，以爲“峠”字由“上山下山”構成，路隘道險，正可設“卡”。事實上，目前所

見漢語辭書及文獻未有“峠”字。《和爾雅·雜類·倭俗制字》：“峠，宜用嶺字。”《同

文通考·国字》：“峠，トウゲ，岭也。嶺，高山之可逾而過者也。”
52
《倭字考·山部》：

“峠，嶺。嶺，是山上，既上則宜下，故從山從上下，皇國會意之字。”
53
《國字考·

天地部》引《萬葉集》、《下學集》論，“峠”是指上山下山分道的山嶺，過往行人在

此合手或折草向“道祖神”禮拜，以祈求旅途平安。
54
王慶民曾指出：“比如‘峠’，

常被理解爲‘山頂、山顛’，1959 年初版的《日漢辭典》裏也是這樣解釋的。其實這

是不確切的。《新日漢辭典》則糾正了這一誤解，解釋爲‘（山路的） 高處’。在日

                                                        
45  參見李月松《現代日語中的漢字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92－94。 
46  日本東京堂，1992 年。 
47  日本大修館書店，1995 年。 
48  日本明治書院，1996 年。 
49  冷玉龍、韋一心主編《中華字海》，中華書局、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4 年，頁 442。 
50 《漢語大詞典》第 1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 年，頁 987。 
51  （清）吴任臣《字彙補》，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 年，頁 20。 
52  [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載《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 1 卷，日本雄山閣，1995 年，頁 258。 
53  [日]岡本保孝《倭字考》，載《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 9卷，日本雄山閣，1995 年，頁 171。 
54  [日]伴直方《國字考》，載《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 9卷，日本雄山閣，1995 年，頁 69—70。 



2008 年第 3 期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简报 No.3 2008 
总第 31 期 The Briefing News of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Vol.31 

 

 78 

本人的意識中，没有山路相通的山頂是不能稱爲‘峠’的。”
55
可見，“卡”與“峠”

的中日文化内涵相距甚遠。
56
 

“枠”也是國字，讀音爲 waku，本意是用細長的竹木製成的可張貼紙張、布帛等

的框架，今多用於指限制、範圍。中國漢字中有“椊”字，讀音爲 zuo（陽平），意思

是柱子一端的榫頭。“枠”、“椊”屬於同一字之異體，但中日字義完全不同，“枠”

也無來自漢語的音讀，可看作偶然與中國固有漢字同體的日本國字，造字遣義時也許

參考過中國字書，也許没有。“枠”的造字方法是將漢字固有部件機械合成，不屬會

意，可稱作字素合成法造字。
57
 

俗字是相對於正字而言的。中國有俗字，日本也有俗字。日本俗字大體上可分爲

借用俗字、誤用俗字、訛俗字三大類。《同文通考》：“本朝俗書，務要簡便，凡字畫

多者，或有借方音相近而字畫極少者以爲用，其義蓋取假借而已，世儒概以爲訛，亦

非通論，今定以爲借用。”
58
“ ”、“若”、“廠”、“表”等均爲日本俗字。 、

辨音相近，借作辨、辯等字。若、弱音同，借作老弱之弱字。廠、雁，方音相近，借

作雁字。表、俵方音相近，借作俵、裱等字。 

《同文通考》云：“本朝俗書，凡字形近似，謬寫作他字者，録於此，以爲誤用。”

59
所謂“誤用”，實際上也是異字同形，即字形相同而音義全異者。誤用俗字的形成，

除極少數屬於另造新字外，大多與字形簡化、繁化或訛變有關。如“仮”、“关”、

“犮”、“复”、“壬”、“啚”、“ ”、“飬”分别爲“假”、“癸”、“友”、

“夏”、“閏”、“圖”、“蜀”、“養”之誤用俗字。又據《同文通考》：“本朝俗

書，訛字極多，不勝盡載。今録一二，注本字於下以發例，華俗所用，亦不贅焉。”
60

如“ ”、“ ”、“ ”、“ ”、“ ”、“苅”、“ ”、“ ”分别係“休”、

“弘”、“才”、“靈”、“氏”、“刈”、“梅”、“凶”之訛俗字。
61
 

 

                                                        
55  參見王慶民《關於日本“國字”》，《日語學習》1981 年第 1期。 
56  參見何華珍《日本漢字和漢字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47。 
57  參見丁鋒《日本常用漢字特殊字形來源小考》，“新世紀漢語史發展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杭

州）論文，2003 年 12 月。 
58  [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載《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 1 卷，日本雄山閣，1995 年，頁 275。 
59  [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載《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 1 卷，日本雄山閣，1995 年，頁 278。 
60  [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載《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 1 卷，日本雄山閣，1995 年，頁 287。 
61  參見何華珍《日本漢字和漢字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80－190。 



 

 

“穿”的穿衣義的來源和演變 
李倩∗ 

內容提要：作爲常用詞，“穿”表穿衣義的出現和使用情況未能有一個詳盡的調

查和說明。本文通過文獻材料的具體考察分析，認爲“穿”表穿衣義應該出現在唐代，

北宋時代用例不廣，南宋之後使用逐漸增多。我们推測，其流行的原因在於，“穿”

表穿衣義適應了衣服形制變化的特點，具有文化認知上的合理性。 

關鍵詞：穿  來源  演變 

 

一 “穿”表穿衣義的出現和來源 

“穿”表穿衣、穿鞋義在現代漢語中常用，但是關於這一意義的來源和使用情況

仍未有一個詳盡確切的研究。目前學界對“穿”的穿衣義的出現和使用年代，歸納起

來有三種意見：（1）主張出現在南北朝時期，學界多主此說；（2）主張出現在唐代，

如，祝敏徹、尚春生（1984）、蔣紹愚（1994）；（3）認爲出現在宋元白話文中，如王

鳳陽（1993）。鑒於此，本文試圖通過文獻材料的具體考察，就“穿”這一意義的來源、

使用情況作出較爲詳盡的說明，並提出一些相關主張。 

考察穿衣義的起源，《辭源》、《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的引例不足爲據。《辭

源》“穿”立項穿戴義， 早例引《世說新語·雅量》：“太傅於眾坐中問庾，庾時頹

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漢語大字典》“穿”之“著上衣物”義首引例

同此。這一例子常被用作證明“穿”之穿衣義起源於南北朝。但是，我們認爲，此例

語境特殊，“穿”解釋爲“穿戴”義或“穿通”義兩可，且穿的對象與“衣服鞋襪” 

（現代漢語“穿”的對象）無關，於中古時代亦爲孤例。
1
《大字典》第二例引唐韓愈

《酬盧雲夫望秋作》：“自知短淺無所補，從事久此穿朝衫。”細玩“穿”在句中的文

義，似爲“穿破”、“破敝”義更爲恰當，指“長久充任差役之事，連朝衫都已破敝

                                                        
∗ 李  倩，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博士後。Email：limuzi42@163.com。 
1 學界證明“穿” 早有穿衣義多舉此例，然祝敏徹、尚春生《敦煌變文中的幾個行為動詞》（1984）

一文即對此例即持否定態度，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1994）對此例亦持否定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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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不當爲“穿著朝衫”義。《漢語大詞典》所立義項爲“把衣、帽、鞋、襪等套

在身體相應部位上”， 早例引宋梅堯臣《觀邵不疑學士所藏名書古畫》詩“繫衣穿

袴靴，坐立皆廄吏。”此例確當，但不足以溯源。可以看出，三本詞典對“穿衣”的

內涵理解不盡相同，所立義項既有不同，例證也不盡恰當。現代漢語中“穿”可指穿

衣、穿鞋、穿襪，而不用來指“戴”什麼東西，而詞典立項穿戴義或把“戴”的意思

一並歸入“穿”義中，似爲不妥。因此，我們認爲，要 清楚“穿”的穿衣義的起源，

重點在於考察“穿”所搭配的對象和衣服的內涵。古代衣服形制“上衣下裳”，又可

分爲公服、常服、戎服、甲胄，“褲”、“鞋”、“襪”之類各有起源，衣服觀念古

今應有不同，那麼“穿”所搭配的對象不同，其分項立義的邊界即應有所區別。 

從“穿”的意義演變來看，“穿”本義爲穿透，《說文·穴部》：“穿，通也。”由此

發展出兩方面意義，一是把事物穿透 出洞來，如《莊子·德充符》：“爲天子之諸御，

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在穿洞這一意義上，會給事物帶來兩種

結果，一個結果是形成事物，如《呂氏春秋·察傳》：“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

得一人。’”即鑿穿土地來形成井，第二個結果則是破壞事物，如《莊子·山木》：“士

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履穿”指鞋破

出洞來。二是從孔道通過，如《史記·袁盎晁錯列傳》：“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

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在這裏，整個人從孔洞中通過被稱爲“穿”，

人體部位從孔洞通過也稱爲“穿”，如《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二“支法衡”條引《冥

祥記》：“於是仰首，見天有孔，不覺倏爾上升，以頭穿中，兩手搏兩邊，四向顧視，

見七寶官船及諸天人。”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到《世說新語》中“以頭就穿取”幘，其實

正是這一動作的具體化，即試圖將頭從幘的孔洞穿過。“穿”作爲一個動作，可以指把

人體部位由事物孔洞中穿過，而穿的穿衣義，即把身體由衣物的孔洞中穿過附著於身，

我們有理由認爲兩個意義密切相關。 

考察文獻，“穿”與衣物發生聯繫的時代很早，但並不就是“穿衣”義。《論衡·

論死》：“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祼袒之表，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

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這句話是說，“衣服是沒有精神

的，人死後衣服與人的形體一起腐朽了，憑什麼衣服能夠被貫穿在形體之上？”這裏，

“貫穿”爲穿著衣服時的動作方式。又《顏氏家訓·書證》：“《禮·王制》云：‘臝

股肱。’鄭注云：‘謂揎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擐甲之擐。國子博士蕭該云：‘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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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揎，音宣，擐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其中以“穿著之名”解釋“擐”的

意義，“穿著”爲“擐”的動作方式，“擐”爲以穿貫的方式披掛鎧甲的意思，所以

《慧琳音義》卷一“擐鎧”注引《桂苑珠叢》：“以身貫穿衣甲曰擐。”因此，“擐是

穿著之名”指“擐的意思是以貫穿的方式著上（鎧甲）的術語。”我們認爲，作爲動

作方式的“穿”與“穿衣”義仍然是有區別的。“著”在中古搭配對象廣泛，“著”

可以著上器械，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六：“須臾便至，兩腳著械。既至，脫械置

地而坐。”因此“穿著”的對象也更爲廣泛。例如，南朝宋張演《續光世音應驗記》：

“執婦繫獄……婦人驚覺，身貫三木忽自離解。見門猶閉，閽司數重守之，謂無出理。

還自穿著，有頃得眠，復夢向人曰：‘何以不去？門自開也。’”這裏“穿著”的物

件是之前的“身貫三木忽自離解”中的“三木”，即羈押犯人所用的器械，其中“穿”

與“貫”相互呼應。 

蔣紹愚（1994/2005：208）根據《慧琳音義》卷三十九“爲摜”條引《考聲》云：

“摜，穿，穿衣也”，認爲“唐代已有‘穿衣’這一說法了”，但未舉出唐代文獻用例。

更爲可靠的具體用例，來源於祝敏徹、尚春生（1984）對敦煌變文的考察。例如《漢

將王陵變》：“其夜，西楚霸王四更已來，身穿金鉀（甲），揭上頭牟，返去衙（牙）

床如（而）坐，詔鍾離末附近帳前。”根據我們對《敦煌變文校注》中“穿”這一意

義的窮盡調查，共有六例，全部與“金甲”、“鎖甲”搭配，可見其用例不廣、用法

固定。其他五例羅列於下： 

（1）駿馬彫鞍穿鏁甲，旗下依依認得真。（《捉季布傳文》） 

（2）霸王親問，身穿金鉀（甲），揭去[上]頭牟，搭箭彎弓，臂上懸劍。（《漢將王

陵變》） 

（3）化爲一大將軍，身穿金甲，𨺑上兜鍪，身長一丈，腰闊數圍。（《葉浄能詩》） 

（4）忽有一將軍，身穿金甲，𨺑上兜鍪，拔劍上殿，擬斬岳神。（《葉浄能詩》） 

（5）感得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身穿金甲、掌安寶塔，彎明月之宫（弓）、

□（佩）琨吾之劍。（《八相變（二）》） 

我們對唐代傳世文獻的調查，“穿”與“鎧甲”搭配另有兩例，其一，唐胡曾《詠

史詩》卷一《垓下》同時人陳蓋注：“《漢書》云：‘項羽垓下大敗，漢相張良唱吳

楚之歌，將士潰散。王欲起軍，軍已散矣。王乃攬轡備烏騅而出，身穿金甲，五仗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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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則別虞姬。”
2
其二，《全唐文》卷九百九十八楊承和《邠國公功德銘》：“忍鎧常

穿，四魔不脅。”又有一例與“青衣”搭配，《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一蘇師道《司空山

記》：“見一金童，身穿青衣，頭綰髽髻，捧玉册一道，仙衣一通。”但是《司空山記》

出处不明，是否唐代原錄碑文早有疑問。《（光绪）湖南通志》卷二百六十九：“《志》

據《全唐文》載蘇師道司空山碑，繫於天寳十四年十月。此碑稱舊祠頽廢，粗存基構

之餘絶，不言及古碑，知蘇碑在爾時已亡，無怪今兹之遍搜不得也。”所以此例只能存

而不論。 

由此可見，“穿”的穿衣義在唐代使用局限性很強。鎧甲雖可算著身衣服之一類，

但與一般衣服的穿著方式仍有不同。從歷史聯繫來看，“穿”這一意義的來源與

“擐”、“貫”一脈相承。 

“擐”，《說文·手部》：“擐，貫也。春秋傳曰：擐甲執兵。”又《淮南子·要

略》：“躬擐甲胄”高誘注：“擐，貫著也。”《廣雅·釋詁三》“擐，著也”王念孫

疏證：“擐者，貫之著也。”即以穿貫的方式著上鎧甲。“貫”本字爲“毌”，《說文·

毌部》：“毌，穿物持之也。”後此義常用“貫”字，與“擐”相同，引申可指穿用鎧

甲，如《淮南子·主術》：“是猶貫甲胄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又“貫”與“摜”

同，例如《抱朴子外篇·博喻》卷三十八：“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摜

甲纓胄非廟堂之飭。’”根據我們考察隋代之前，“擐”、“貫”只與甲胄搭配使用。

3 

“擐”、“貫”、“穿”一脈相承，其動作特點在於“穿物持之”，而鎧甲這類

衣物 初的穿用特點正在於此，多是自頭貫穿而下，以身著之，並不像一般衣服“交

領右衽”披裹著身。
4
如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鎧甲形制以前後兩相連綴的似裲

襠甲式，但亦有只有前身的，其中以自首往下套者爲多。”楊泓《中國古兵器論叢》：

“在兩腋下甲片相連處作固定編綴，證明鎧甲在穿著時，都是由頭部向下套的。”他

們都說明了中國早期鎧甲因形制而來的穿用特點。後代鎧甲的穿用或保持了早期形制

                                                        
2 見《新彫注詠史詩》卷一，四部叢刊三編景宋鈔本。 
3 “貫”有兩例例外，東漢王充《論衡·祀義》：“以所見長大之神貫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

乎？”此例“貫”語境特殊，不一定就是穿衣義，看作動作方式更恰當一些。又東漢荀悅《漢紀·

武帝紀六》：“遂身貫戎服，親御鞍馬。”這一例“貫”的對象為“戎服”，其實正說明了鎧甲與戎

服的穿用特點可能是一致的，這裏“貫”應為穿衣義。 
4 朱庆之《也说“擐”》一文，亦有此论。“如果我们了解古代铠甲的这种形制特点和穿法，就会明白

为什么古人要用‘贯’来解释‘擐’，因为‘擐’的基本动作也恰恰就是‘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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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代有更革變化，但其穿用動作特點的描述則由“擐”、“貫”、“穿”保存了下來。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認爲，“穿”之穿衣義與“擐”、“貫”之得義相類，又

存在先後替換關係。從使用特點和使用範圍看，三者有替換關係，“擐”的穿著義

早，搭配固定，文言色彩較濃，所以後代只是承繼用法；而“貫”在魏晉南北朝的史

書中多有“貫甲”的用例（如《宋書》、《晉書》、《魏書》等書的用例），對“擐”形成

替換之勢；到了唐代，可能“貫”的書面語色彩變濃，因而此義又由“穿”承繼下來

（如敦煌變文中的用例）。 

 

二 “穿”表穿衣義的發展 

“穿”如果只與鎧甲搭配，不可能演變爲表穿衣義的常用詞，其搭配對象不斷擴

展、使用範圍不斷擴展。我們在五代北宋時期文獻中僅找到下面三個用例（我們的考

察范圍包括五代北宋的禪宗語錄、筆記小說、《三朝北盟會編》、著名作家文集等）： 

（1）先是，永安監竈戶陳小奴棹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穿白缺

衫、皂義襴、青袴，執鐵蒺藜，問李公之行邁，自云‘迎候’。（宋孫光憲《北夢瑣言》

卷七）
5 

（2）繫衣穿袴靴，坐立皆廄吏。（宋梅堯臣《觀邵不疑學士所藏名書古畫》詩） 

（3）誰能飲堂上，解帶不穿袍。（宋蘇轍《次韻子瞻題長安王氏中隱堂五首（之

四）》詩） 

可見，北宋年間用例依然很少。北宋至南宋之交用例漸多： 

（4）子厚曰：“今飲酒者，令編劄斟酒亦可，穿衫著帶斟酒亦可，令婦環侍斟酒

亦可，終不若美人斟酒之中節也。”（宋王銍《默記》） 

（5）羔纁繼辟不容避，聊脱黄帽穿征衫。（宋葛勝仲《送許師德》詩） 

（6）儒冠忽忽垂五十，急裝何由穿褲褶？（宋陸游《聞敵亂有感》詩） 

（7）新涼可穿衣，出門造誰家。（宋章甫《雨後十小絕以一雨洗殘暑萬家生早涼

爲韻》詩） 

（8）客生富豪家，妙年穿青衫。（宋強至《送純甫仙尉》詩） 

（9）徐偉官京兆，夢二老人，白首而長身，身穿緑袍，謂偉言：“某他日有斧斤

                                                        
5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二引《北夢瑣言》作：“裹四縫帽，著窄白衫、青袴，執鐵蒺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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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厄，幸為保全之。”（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四《高白松》條）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穿”在文言作品中的使用数量仍然不多，可以从宋人的詩

歌和筆記小說中找到不多的用例。 

我們通过南北戏剧作品中“穿”與“著”的对比统计可以发现，“穿”的使用地

域存在着南北方的差異。詳參下表： 

 南方地區（67008 字） 北方地區（74166 字） 

用詞 張協狀元 小孫屠 宦門子弟錯立身 劉知遠諸宮調 西廂記諸宮調 

穿 0 0 0 3 6 

著 11 0 1 2 4 

宋代以來白话创作的話本作品渐多，我们對其中“穿”和“著”的用例對比統計

如下
6
： 

 京本通俗小說（六篇） 清平山堂話本（三篇） 《全相平話五種》 

穿 6 1 10 

著 3 3 8 

 

 万秀娘仇報山亭兒 宋四公大閙禁魂張 

穿 0 2 

著 1 8 

可以看出，兩詞在白話作品中“穿”的使用數量漸多，與“著”形成替換之勢。 

而到了元代，白話作品中“穿”已基本完成對“著”的替換。如：《大宋宣和遺

事》中“穿”有 11 例，“著”有 3 例；《元刊雜劇三十種》中“穿”有 35 例，而“著”

僅有 4 例。 

另外，“穿”用爲穿鞋義與穿衣義發展時代相當或略晚。
7
如《太平廣記》卷一百

九十六：“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裝襤褸，穿木屐，於道側槐樹

下。”（出唐末康駢《劇談錄》）唐末范攄《雲溪友議》卷中：“長林公主聞之，不待

穿履，奔出而救之，曰：‘尚書不念諸子學文，擬陪李秀才硯席。豈有飲筵而舉人細

                                                        
6 話本語料選取，依據高小方《漢語史語料學》（2005：222-223）。 
7 “擐”無此用法，“貫”在漢代即有穿鞋義，如《漢書·轅固傳》：“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

貫於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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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待士如此，異時那得平陽之譽乎。’”“穿鞋（靴、履、屐）”一義在兩宋有廣

泛的應用，例不備舉。“穿襪”義，我們考察所得 早用例爲，南宋賀鑄《慶湖遺老

集》卷九《席上分韵寄陳傳道》詩：“忍穿布襪與青鞋，困走京塵十二街。” 

三 “穿”表穿衣義流行原因試探 

詞彙史研究不僅要求正確描寫詞語的出現和發展演變，更爲重要的是說明爲什麼

此時出現，何以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我們這裏僅就所得材料，做一推測，冀成一孔之

見。 

根據我們的考察所得，唐代不僅是“穿”表穿衣義出現的年代，也是“擐”、

“貫”意義擴展的時代。 

（1）上言酒味酸,冬衣竟未擐。（唐韓愈《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

十韻》） 

（2）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舊唐書·劉知幾傳》）
8 

（3）此呪加持衣服而貫著之。（唐阿目佉譯《佛說不空罥索陀羅尼儀軌經》卷下） 

（4）貫著新淨衣,牛黃欝金香。（唐菩提流志譯《不空羂神變真言經》卷二十七） 

（5）老母便與前裳串著身上，與食一盤吃了。（《舜子變》）
9 

可見“擐”、“貫”的搭配對象不再僅限於鎧甲，越出了前代使用常規。 

詞義演變的發生可以歸結爲語言內部的原因和語言外部的原因。我們認爲，“穿”

在“擐”、“貫”的趨同作用下發展出穿著鎧甲義，這是語言內部的原因，但是三詞的

語義擴展，特別是“穿”在其後的發展中逐漸取代“著”成爲表穿衣義的常用詞，則

很難從語言內部找到相應的原因。按照蔣紹愚（1999）“兩次分類”的觀點，中古表穿

戴的“著”和表示附著的“著”結合在一起，組成一個詞；而現代表示穿衣的“穿”

和表示穿透的“穿”結合在一起，組成一個詞，這應該與人們的認知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認爲“穿”由穿著鎧甲的專用術語發展到一般的穿衣義，正是受到人們對社會文

化認知的影響。 

中國古代衣服形制代有更革，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古人戴冠，上衣下裳。

                                                        
8 此例有異文，《文苑英華》“擐”作“服”；又《冊府元龜》“擐”作“襲”。如果說《舊唐書》

此例反映了“擐”詞義的發展，那麼異文則說明這一用法並沒有得到所有人的承認。 
9 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南史》：“《宗慤傳》：‘宗軍人串噉粗食。’此串字 古。串，即毌之

隸變……古串、貫、摜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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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則直領而寬袖，裳則裙。秦漢始用今道士之服，蓋張天師漢人，道家祖之。周武帝

始易爲袍，上領、下襴、穿袖，幞頭，穿靴，取便武事。五代以來，幞頭則長其脚，

袍則寬其袖，今之公服是也。”根據古代文獻記載，隋、唐、宋三代的衣服形制多有取

自戎服，爲了行動方便，其公服、常服把戎服的一些形制特點納入到制衣之中。《朱子

語類》卷九十一：“今之公服皆古之戎服。”宋《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十九載：“今

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出幸，因令百官以戎服。……後世循襲遂爲朝服。……

至渡江戎馬乃變爲白涼衫，紹興二十年間士人猶是。白涼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爲紫衫，

皆戎服也。”又清惲敬《大雲山房雜記》卷一載：“缺襟襖子，即窄袖紫衫，古以爲

軍中之服。宋南渡後，始服以朝，以前後衩便乘騎，故曰缺胯耳。”又有所謂“背子”，

宋米芾《畫史·唐畫》：“近又以半臂軍服披甲上，不帶者謂之背子，以爲重禮，無則

爲無禮。”又有所謂“袴褶”，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十六：“古袴上連衣，故戎衣

謂之袴褶。呂範自請爲孫策都督，出便釋褠，著袴褶。師古所解重衣，在上正謂今之

罩甲半臂，而短戎衣也。戎衣或從邊塞之制，故有曰左袵者。”所以周錫保《中國古

代服飾史》認爲：“根據宋代人的說法，宋時的公服，乃是唐末的戰袍，是窄袖緊身

及短的袍，而公服則是大袖而其下又有橫襴者。因此可知唐時之戰袍非如鎧甲形制者。

又清代學者認爲六朝以後，將士多用襖，多以袍襖爲武服。又《中華古今注》云：隋

文帝征遼，詔武臣服缺胯襖子，取爲軍用。所謂缺胯襖子，即宋時的窄袖紫衫，前後

開衩，便於乘騎。從這點來看，所謂戰袍不過是與一般袍異其制而已，非是戰甲式者。

明于此，則戰襖的形制當較短且窄可知了。” 

古人把“擐”、“貫”戎服與穿著鎧甲的動作視同一類，所以有東漢荀悅《漢紀·

武帝紀六》：“遂身貫戎服，親禦鞍馬。”唐白居易《悲哉行》詩：“手不把書卷，身不

擐戎衣。”又從前述文獻記載可以看出，常服、公服形制爲了適應行動方便的需要也

變得緊身、“穿袖”，正所謂“新衣尚穿束，舊衣變褒博。”在此社會文化背景下，

“穿”的動作特點擴展到帶有戎裝形制的袍衫之類的衣物上。 

我們對前述“穿衣”用例試做如下分析： 

（1）先是，永安監竈戶陳小奴棹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穿白缺

衫、皂義襴、青袴，執鐵蒺藜，問李公之行邁，自云‘迎候’。（宋孫光憲《北夢瑣言》

卷七）“裹四縫帽，穿白缺衫、皂義襴、青袴”實即戎裝打扮，“鐵蒺藜”爲用以攔

截車馬的兵器。又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十：“挟輅衛士皆裹黑漆團頂無脚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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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黄生色寬衫、青窄襯衫、青褲，繫以錦繩。”其衛士打扮正與此同。 

（2）繫衣穿袴靴，坐立皆廄吏。（宋梅堯臣《觀邵不疑學士所藏名書古畫》詩） 

“廄吏”爲管理馬匹的官員，“穿袴”爲了乘馬方便，袴以“穿貫”爲動作特點，

《释名》：“禈，貫也，貫兩脚上，繫要中也。”“褌”，古“袴”之名，《方言》卷四“褌”

錢繹箋疏：“按，褌即今之滿襠絝也。”所以，“褌”、“袴”穿用特點應是一貫相承。 

（3）誰能飲堂上，解帶不穿袍。（宋蘇轍《次韻子瞻題長安王氏中隱堂五首（之

四）》詩） 

根據這句詩的語境，“飲堂上”當指宴飲於堂上，是指非正式場合，所以能夠“解

帶不穿袍”，即不必穿着公服、正裝。如前文所述，“根據宋代人的說法，宋時的公服，

乃是唐末的戰袍，是窄袖緊身及短的袍，而公服則是大袖而其下又有橫襴者。”所以

也具有可“穿貫”的特點。 

南宋之後，所“穿”衣服範圍愈廣，但其中仍不乏戎服之制，如“征衫”、“褲

褶”。 

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爲“穿”表穿衣義的流行在於，隨着衣制的變更，衣服以“穿

束”、“穿貫”爲動作特點，人們爲了適應這一變化需要， 終選擇了“穿”做爲表

達穿衣義的常用動詞，使得“穿透”與“穿衣”結合在一個詞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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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rigin and chang of the “wear” meaning of Chuan(穿) 
Li Qian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 the document abou chuan(穿) in old ancient, claim 

that the “wear” meaning of chuan(穿) emerged in Tan dynasty, and largely used after Song 

dynasty. I guess reasonablely why chuan(穿) be spreaded is that the “wear” meaning of 

chuan(穿) adapt to the chang in figure of clothes. This is cognitively in reason. 

  Key words:  chuan(穿), origin, chang 

 



 

 

釋唐宋禪録裏的“只如”* 
田春來∗ 

內容提要 在唐宋禪宗文獻裏大量出現的“只如”是一個介詞，其作用是引進一個談話的起

點。從信息結構的角度看，這個談話的起點屬於已知信息，或者在上文中已經出現，或者爲交

際雙方所熟知。敍述者用“只如”提取或承接這個舊信息，並作爲話題進行陳述或發問。介詞

“只如”來源於“就像”義的同形短語，大概出現于隋代，漢譯佛經是其凝固和虛化的重要土

壤。“只如”產生以後在唐宋禪家和俗家文獻裏都大量使用，在疑問句和陳述句中均可出現，

口語性很強。它在唐宋時代使用頻率極高，但到元明漢語裏已經基本消失，具有鮮明的時代性。 

關鍵詞 只如 談話起點 舊信息 產生 發展 

○  引言 

0.1 唐宋禪宗文獻裏有很多“只如”居於句子或小句開頭的現象，如： 

（1）師與寺主即見鬼使，鬼使即不見師與寺主也。僧拈問龍華：“只如寺主，

當時向什摩處去，鬼使覓不得?”（祖堂集，卷十四，江西馬祖） 

（2）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

縠。（景德傳燈録，卷十九，雲門文偃禪師） 

（3）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只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

士向甚麼處坐？（五燈會元，卷十六，佛印禪師） 

以上的“只如”在唐宋文獻裏也常寫作“秖如”、“祗如”、“祇如”等形體，

表意相同，爲行文方便，本文統一記作“只如”。這種居於句首的“只如”在成熟的

唐宋禪宗語録裏大量分布，大多數出現在疑問句中，如上舉例（1）、（3），少量用在陳

述句裏，如例（2）。無論是用在陳述句還是疑問句中，都是禪僧的口語記録，口語性

很強。 

                                                        
∗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祖堂集詞典》（07JA740021）。 

∗ 田春來，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博士後。Email：gig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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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只如”居於句首，意義空靈，難以琢磨，有關的研究文獻也很少見。袁賓
 

（1992）較早研究了唐宋禪宗文獻裏的“只如”式疑問句，分析了疑問句中“只如”

的用法及其語法意義，指出“只如”式疑問句在禪宗文獻裏習見，口語性很強。張美

蘭（2004）進一步找到了“只如”的較早用例，並且認爲“只如”的性質爲話題標記。

我們將在他們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研究，主要探討：（一）“只如”的性質及其語法意

義；（二）“只如”的起源和發展。 

一  “只如”的性質及其語法意義 

1.1“只如”在唐宋禪宗文獻裏大多用於疑問句句裏，少量用於陳述句中，下面是

我們對唐宋時期較重要的禪録所作的調查統計： 

表一：唐宋重要禪録“只如”用法比較                    

文獻名稱 大致時代 字數 總次數 疑問句 陳述句 兩者比例（％） 

祖堂集 晚唐五代 約 25 萬 100 92 8 92：8 

古尊宿語要 南宋 約 20 萬 43 41 2 95：5 

五燈會元 南宋 約 79 萬 173 163 10 95：5 

可以明確看出，在成熟的唐宋禪録裏，“只如”用在疑問句裏的比例占絕對優勢。 

1.2 “只如”句有時候就是一個完整的句子，“只如”小句處於發端地位，如上

舉例（1）、（3）；有時候前面還有其他小句，跟“只如”句一起構成一個獨立的句子，

如例（2）。無論“只如”小句是否處於發端地位，無論“只如”是用在陳述句還是疑

問句中，“只如”句都可以分爲三個部分： 

只如＋後接成分＋說話人陳述（陳述）或者發問（疑問） 

爲行文方便，我們用 H 表示後接成分，用 C 表示說話人的陳述或提問，則整個句

子可以記作： 

只如＋H＋C（“只如＋H”跟 C 之間在文獻裏大都可以用逗號隔開表示停頓，

而“只如”和 H 之間是連貫的語流，不能有停頓） 

“只如”的後接成分 H 較爲複雜，既有單個的詞、也有短語、單句、複句甚至語

段。如： 

（4）羅山問：“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洞山又不肯洞山?”師云：“是也。”
羅山云：“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云：“是也。”羅山云：“不肯

德山則不問，只如洞山‧‧，有何虧闕?”（祖堂集，卷七，岩頭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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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雲居便去和尚處，問：“和尚與摩道，有一人不肯。”師曰：“爲肯者說，
不爲不肯底，只如不肯底人．．．．，教伊出頭來，我要見。”（同上，卷六，洞山和尚） 

（6）“還有弁處也無?”師曰：“若有弁處則不圓。”“只如無弁處．．．，還流轉也

無?”師曰：“亦有流轉。”（同上，卷八，曹山和尚） 
（7）軫上座問：“只如岩頭和尚道：‘洞山好個佛，只是無光彩。’．．．．．．．．．．．．．．．．．．．．未審洞山

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彩?”師喚無軫，無軫應喏。（同上，卷九，羅山和尚） 
（8）古人大有葛藤相爲處，只如雪峰道，盡大地是汝自己；夾山道，百草頭

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洛浦云，一塵才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全身，
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看，日久歲深，自然有個入路。（五燈會元，卷十五，雲門
文偃禪師） 

以上所舉例（4）“只如”後接名詞；例（5）後接體詞性短語，例（6）後接謂詞

性短語；例（7）後接單句；例（8）後接複句（語段）。無論後接成分是體詞性的還是

謂詞性的，無論是單個的詞還是長句乃至大段，當這些不同層次的語法單位接在“只

如”後面時，它們都作爲一個統一的整體（H）受“只如”的管轄，從而變成“只如”

句的一個構成元素。“‘只如’的使用，使得原本比較鬆散、複雜的句子結構，顯得

緊湊而清晰。”（袁賓 1992：59）這種“只如＋H＋C”式的句子在大量的禪宗文獻用

例中基本上沒有結構上的例外，我們在《祖堂集》裏發現的兩個特殊的例子實際上也

是這種結構的省略：
 

（9）報恩乃放下柱杖，歸方丈。．．．．．．．．．．．．僧問鼓山：“只如蓮花放下柱杖，意作摩生?”

師云：“什摩所在?”僧云：“只如事在放下柱杖處，事在歸方丈處．．．．．．．．．．．．．．（C）?”鼓山趁

出云：“莫向這裏出頭。”（卷十六，黃檗和尚） 
（10）仰山諮潙山云：“只如六祖和尚臨遷化時，付囑諸子：‘取一鍉鋌可重

二斤，安吾頸中，然後漆之。’諸子問曰：‘安鐵頸中，復有何意?’六祖云：‘將
紙筆來，吾玄記之。五六年中，頭上養親，口裏須飡。遇滿之難，楊柳爲官。’(H)”
潙山云：“汝還會祖師玄記意不?”仰山云：“會其事過也。”（卷十八，仰山和尚） 

例（9）沒有 H 成分，根據文意，我們可以判定此處承前省略了 H 成分“報恩乃放

下柱杖，歸方丈”，這跟 H 成分的特點有關，下文將要談到。例（10）沒有 C 成分，

按照文意，在“只如＋H”之後，仰山應該緊接發問，大概是潙山問了仰山想要問的話，

故此處承後省略了 C 成分。這兩個例子表層形式雖然都缺必要成分，但從語義上是可

以根據上下文補出的，所以與我們上面所說的並不違背。 

1.3 下面我們我們探討虛化的雙音凝固形式“只如” 的語法意義。 

《漢語大詞典》“只如”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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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如】就象。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盆池魚》：“宰相之職，四海具
瞻，若任人不當，則國受其殃，只如林甫爲相……臣恐他日之後，禍延宗社。” 宋
范成大 《贈舉書記歸雲丘》詩：“白髮蒼顏心故在，只如當日看山時。”明劉基《過
閩關》詩之五：“飲淅香瓊酒瀲霞，驛亭到處只如家。” 

《漢語大詞典》的三條書證裏面後兩條的確是“就像”的意思，但拿這箇意義來

理解禪宗文獻裏的“只如”句，也很難說通。而第一條書證“只如”意義比較虛，跟

我們上文所舉的禪宗文獻裏的“只如”用法相似，在這裏並不是“就像”的意思，而

是帶了點假設的意味。 

因爲“只如”的意義非常空靈，所以我們從探討“只如”的後接成分的特點開始。 

系統功能語法認爲，在言語活動中已經出現過的或者根據語境可以斷定的成分是

已知信息或者舊信息,而在言語活動中尚未出現或者根據語境難以斷定的成分就是新

信息（參胡壯麟等 1989：143）。從信息結構的角度看，我們認爲，“只如”的後接成

分都是已知信息（舊信息），這可以分兩種情況，一是後接成分在上文已經提到而再次

出現的；一是後接成分雖然在上下文中沒有出現，但是讀者可以從情景中推斷出來，

是交際過程中說話人認爲受話人已經掌握或熟知的信息或背景知識。上文所舉例子可

以證明我們的觀點。例（2）“猶”字說明“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是已經存在的事

情。學禪法的僧人對禪宗史上著名的公案都很熟悉，所以很多後接成分（H）就是禪師

的機緣語句，有些在上下文中直接可以找到，如例（1）、（3）－（5）；還有些即使在

小範圍的上下文語境中沒有出現，但是爲交際雙方所熟知，屬於背景知識，也是舊信

息，如例（7）、（8）、（10）。上面這些例子中，例（6）看似比較特殊，其實也不違背

我們的結論。表面看來，此例的 H 部分是新出現的東西，應該是新信息。但是因爲禪

師喜歡隱晦、含糊的表達自己的意思，所以即使在文字中沒有出現下文的 H，文意實際

上已經傳輸了這種意思，“若有 處則不圓”實際上也就等於回答“無 處”。禪宗

文獻比較獨特，我們認爲出現這種隱晦的情況是由文獻的特殊性所致。而在《舊唐書》

中出現的例子就全部沒有了這種特殊性，能更好地證明我們的觀點，試舉幾例如下： 

（11）准元和四年閏三月敕，應有鉛錫錢，並合納官，如有人糾得一錢，賞．．．．．．．．

百錢者．．．。當時敕條，貴在峻切，今詳事實，必不可行。只如告一錢賞百錢．．．．．．，則有

人告一百貫錫錢，須賞一萬貫銅錢，執此而行，事無畔際。（《舊唐書·食貨志》
載中書門所下奏疏） 

（12）渙弟澤，景雲中爲右率府鎧曹參軍。先是姚元之、宋璟知政事，奏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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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澤上疏諫曰：“……臣聞作法於理，猶恐其亂。作法

於亂，誰能救之？只如斜封授官．．．．，皆是僕妾汲引，迷謬先帝，昧自前朝，豈是孝

和情之所憐，心之所愛？ ……” （舊唐書·柳澤傳）  
（13）智光有數子，皆彎弓二百斤，有萬人敵，堪出將入相。只如挾天子令．．．．

諸．侯．，天下只有周智光合作。（舊唐書·周智光傳） 

（14）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只如拓拔思恭、諸葛爽輩．．．．．．．．．，

安能坐擒耶？（舊唐書·高駢傳） 

這些句子“只如”的後接成分概無例外都是已知信息，或在上文已經出現（例 11、

12），或是交際雙方都熟知的背景知識（例 13、14）。正因爲 H 是舊信息，所以 H 是有

指的，甚至有些光杆名詞或者名詞短語的所指對象在語境是獨一無二的，是定指的。 

也正因爲如此，我們可以說，當 H 成分在上下文語境中明確出現時，“只如”明

顯地起着承上啟下的承接作用（參袁賓 1992：59），有回指信息的功能；當一定範圍的

語境沒有出現 H 成分時，“只如”就起着提取信息的作用，把交際雙方都熟知的知識

從受話人的心理沉積中提取出來作爲談話的新起點（話題），使受話人對說話人所表述

的出發點迅速產生認同，從而促使交際成功。使用語言進行交際總離不開一定的客觀

條件和背景，言語活動總是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空間、特定的情景、特定的人之間

進行的。語用學認爲，語境除了語言知識（包括對交際雙方對交際用語的掌握以及我

們經常所說的上下文）之外，還包括很多語言外的知識，如背景知識、情景知識以及

交際雙方的互相瞭解等等（何兆熊 2000：19）。如果我們把這種交際雙方都瞭解的社會

常識或者背景知識看作更大範圍的語境，我們同樣可以認爲，“只如”起着承接作用。

同理，我們也可以把前一種情況看作是從上下文語境中提取信息作爲談話的起點，從

這種意義上可以說承接和提取是同性質的。 

1.4 又因爲“只如”高度虛化，意義空靈，所以在不同的上下文中還可能附帶有別

的意義，如上文所舉例（2）“只如”有讓步義，例（3）有轉折義，例（5）有強調義，

下面例（15）有假設義，例（16）有例舉、拈舉義，但是其 基本的語法意義仍是承

接義、提取義，這也是表面上看來毫不相關的語法意義爲什麼會融合在同一個虛化形

式裏的背後原因： 

（15）“如何是不分?”師云：“無弁處。”僧曰：“只如無弁處，這裏豈不是父
子通爲一身?”（祖堂集，卷八，曹山和尚，320） 

（16）僧問門人曰：“只如和尚每日見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五燈會
元，卷三，打地和尚，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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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根據上面的論述，我們認爲唐宋禪宗文獻裏的“只如”是一個介詞，其基本作

用是引進一個談話的起點（也可以稱爲話題）H 成分。這個談話的起點是語境中已知的

或者交際雙方熟知的信息，後面的 C 成分由此而發出，是說話人圍繞談話的起點所作

的陳述或所提的疑問。這種談話的起點可以是一個單個的詞，也可以是短語、單句甚

至複句和語段，當在“只如”後面時，無論長短，無論是體詞性的還是謂詞性的，都

作爲一個統一體而成爲信息傳遞過程中的一個部分。“只如”的意義比較虛，在不同

的上下文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其基本的語法作用是承接和提取舊信息。
1
 

這種虛靈的語法意義我們可以通過與“至於”、“至如”、“至若”的比較體會

出來。在唐宋文獻裏，上述三詞也可以用來引進一個談話的起點（話題）： 

（17）（師）自少歧陽懷恩寺從兄佑律師受業。至於論經，無不該通。（祖堂

集，卷九，落浦和尚） 

（18）人之世間，貧富隨業，皆須衣而裹體，複藉食以養身。不紡而何致衣

裳，不種而何求粟麥？至如飛禽走獸，大體亦然。（敦煌變文校注，卷五，雙恩記） 

（19）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若與雪峰和尚徵詰，亦當仁不讓。（景

德傳燈録，卷十八，玄沙師備禪師） 
佛典包括經藏、律藏、論藏三類，例（17）先談跟律師受業學習律藏，然後用“至於”

引出經藏、論藏，三者明顯屬於同一話題組；例（18)“人”與“禽、獸”對言，例（19）

“請益”與“微詰”對言，可以看出，這三個詞所引進的話題跟前面的話題一般是相

對的關係，這兩個話題或者同屬一個話題組，或者有語義上的聯繫（參廖秋忠 1986）。

它們所在的話題段一般不能單獨使用，它前面必須還有一個話題段，兩個話題段在篇

章上是並列的，在語義上多爲轉折關係。如： 

（20）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土無雙。（史記·淮陰侯列傳） 

（21）男子家讀書的有個伴讀，頑耍的有個幫閒，至於那女眷們廝伴的就叫

做陪堂。（三遂平妖傳，第十一回） 

例（20）“諸將”和“韓信”同屬一個話題組（都爲將領）。“至如”前面的部分

跟其所在的部分是轉折關係。例（21）“至於”引進的話題“女眷”跟前面的話題“男

子家”相對，兩個話題段之間之間明顯有轉折關係。 

                                                        
1 《敦煌變文·燕子賦》“只如你疔瘡病癩，埋却屍喪”，《近代漢語讀本》（2005：33）注：“只如，

即使，就是。”《敦煌變文校注，卷二，廬山遠公話》注“只如”爲句首語氣詞，並引該條作爲書證。

同一詞語解釋截然不同，但在具體的語境中又都能勉強說通，主要原因就在於沒能把握“只如”

基本的語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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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至於”等三詞不一樣，“只如”前面可以出現另一個話題段，也可以不出現

另一個話題段，也就是可以獨立存在。當有具體上下文的時候，其引進的話題是從上

文的內容中抽取的，所以其所在的話題段跟上文是承接關係而不是轉折關係。當沒有

具體的上下文的時候，其作用就是提取說話人和聽話人心中都熟知的信息。 

二  “只如”的產生和發展 

2.1 張美蘭（2003：182－184）在中古譯經裏找到了一些較早的“只如”用例，但

沒有推演其來源。我們認爲使用頻率如此高的語言現象，它不會是突然出現的，因此

其源頭還需要進一步探索。下面我們就進一步探討“只如”的來源。 

2.2 據我們調查，“只如”作爲一個雙音形式較早出現在晉代： 

（22）我去只如還，終不在道邊。我若在道邊，良信寄書還。（《那呵灘》，引

自《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 

（23）當知如來，是常存法，亦不變易，亦不磨滅，非彼諸過所能染汙。復

次善男子！只如斗星，月盡後夜，明暗中間，暫現光明，眾人見已，尋即還滅，

人謂其滅而實不滅。（東晉·法顯譯《佛說大般泥洹經》卷五，《大正藏》第 12 冊，

891 頁，中） 

這兩例的“只如”明顯是一個偏正短語，其意義等於兩個詞的詞彙意義的疊加，

即“就像”義。短語“只如”本來是符合漢語構詞法而自然而然衍生的產物，當它頻

繁使用以後，就逐漸凝固成一個意義不變的詞。但即使是詞，也還是有實在意義的實

詞，跟禪宗文獻裏的話題標記還有很大區別，因爲後者的意義不是兩個構詞詞素詞義

的簡單疊加，而是個意義更爲虛化的語法詞。 

2.3 由於文獻用例的限制，我們很難嚴格按照“只如”虛化的時間順序來舉例推演

其虛化過程。語法的演變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因此我們把晉至唐作爲一個總的

模糊的時間段，這一時段的用例我們不刻意去區別孰前孰後，這樣做的目的是爲了突

破文獻束縛，以便較好地說明“只如”的虛化過程。語言新質的產生和舊質的消亡並

不是一下子就涇渭分明的，而是有一個緩慢的、舊形式和新形式並存的過渡階段。有

時候從舊形式分離出一個新形式，但舊形式並沒有消亡，而是與新形式長期共存。下

面的很多用例也可以表明，在“只如”的虛化過程中，舊的形式和意義沒有消亡，兩

者長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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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注意到，上文例（23）“只如”的句法位置已經處於小句開頭，這可以

說是“只如”虛化過程中的重要一步。由於沒有伴隨意義的變化，我們認爲這種句法

位置的變化大概跟語音形式的長短有關。當“就像”義的“只如”前後的文字都比較

長時，在“只如”前面的部分會有一個明顯的停頓，這樣有利於表達的明晰性。“只

如”用在散文中大抵如此，而在結構較爲短湊的詩歌中，“只如”大多處於句中，句

法位置相對固定，如： 

（24）一質是非金非木質，只如林樹，有想心取則成有漏樹，無想心取則成

無漏林樹。（隋·吉藏《華嚴遊意》卷一，《大正藏》第 35 冊, 7 頁，上） 

（25）說一二乘、三四乘法方便不同，應可彼心皆令歡喜。只如澄空璧彩洞

皎無涯，任水旋光暉華有極，水清而月影便現水，濁乃月影便沈全。（唐·窺基《妙

法蓮華經玄贊》卷九，《大正藏》第 34 冊, 830 頁，中） 

（26）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岩前必共

聞。（唐·韋丹《思歸寄東林澈上人》） 

（27）舊居共南北，往來只如昨。問君今爲誰，日夕度清洛。（唐·韋應物《答

李博士》） 

當“只如”居於句中時，其意義爲“就像”，它前面的 A 事物（比如例 22“去”）

跟它後面的 B 事物（比如例 22“還”）是單純的相似、比喻關係，A（本體）和 B（喻

體）必須同時出現，不然整個句子的意思就不完整，此時 A 和 B 的結構相對簡單。 

當“只如”的句法位置居於句首時，“只如”前後的兩部分的結構漸趨複雜，其

詞彙意義也慢慢開始引申。“如”、“像”都有“列舉，例如”的意思，“只如”後

面的 B 部分跟前面的 A部分除了相似比喻關係外，B 部分也是對 A 部分抽象道理結合實

例的具體闡發（如上例 24、25）。這種情況“只如”仍然是一個動詞，它舉例說明的意

思較強，但還不帶有承接和提取義。 

當“只如”進一步虛化爲介詞的時候，“只如”的承接義、提取義完全取代了比

喻義，它前面不一定非要出現 A 事物不可，很多時候“只如”就直接處在句首，即使

出現的話，A和 B 也不再是比喻關係，沒有比較的意味，且 A 和 B 的結構很複雜（上文

已經證明,B 包括 H、C 兩部分）。下面是介詞“只如”的幾個較早的用例：
2
 

                                                        
2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雜說》有兩例“只如”，已是比較成熟的介詞： 

（1）夫治生之道，不仕則農；若昧於田疇，則多匱乏。只如稼穡之力，雖未逮於老農；規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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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夫震旦講說不同，或有分文，或不分者。只如大論‧‧（H）,釋大品不分

科段，天親涅槃即有分文。（隋·智顗說，灌頂記《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卷一，《大

正藏》第 33 冊，255 頁，中） 

（29）只如《法花經》云：於三七日中常思惟是事，．．．．．．．．．．．．．．．．．．即成道竟三七日中不說．．．．．．．．．．

法也；．．．《彌沙塞律》云：初成道竟三昧七日；《十地經》云：七日不說法．．．．．．．．．．．．．．．．．．．．．．．．．．．．．（H）,顯

示自受法樂故，爲令眾生於如來所增愛敬故。（隋·慧遠《大乘法苑義林章》卷一，

《大正藏》第 45 冊，248 頁，中） 

（30）今當譬解者，一如鏡外實像，二如鏡內影像。而即目世人可不謂鏡外

像，是實有鏡內之像，是虛無耶？……而今通教行者，體知身心，只如鏡內之像‧‧‧‧

虛無‧‧(H)，然今鏡像可不即像而空，何得滅像方空？（隋·灌頂《觀心論疏》卷二，

《大正藏》第 46 冊，598 頁，下） 

上舉三例前兩例“只如”用在陳述句中，後一例用在疑問句中，其用法跟成熟時

代的禪宗文獻裏的用法已無區別。 

所以我們可以認爲，唐宋禪宗文獻裏的“只如” 早產生于隋代的佛經中。其源

頭雖然可溯至中土文獻，但其詞彙化和進一步虛化卻都是在漢譯佛經中完成的。我們

可以用個簡單的圖來概括“只如”的虛化過程，如下所示： 

 

以東晉末年到隋代初年算，這種虛化也大概經歷了 200 年左右，時間上是完全可

能的。 

                                                                                                                                                      
間，竊自同於後稷。 

（2）如去城郭近，務須多種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有餘出賣。只如十畝之地，灼然良沃

者，選得五畝，二畝半種蔥，二畝半種諸雜菜。 

這兩例都出自《雜說》篇中，《雜說》已被學界證明非賈氏所作，故北魏不是介詞“只如”產生

的 早時代。參見柳士鎮《從語言角度看〈齊民要術〉卷前〈雜說〉非賈氏所作》，《中國語文》1989

年第 2期。 

只如 1（晉代） 

短語； 

就像義； 

表比喻； 

句子中間 

只如 2 

凝固爲動詞； 

就像義； 

句子或小句開頭 

只如 3 

動詞； 

就像、列舉義； 

句子或小句開頭 

只如 4（隋代） 

虛化爲介詞； 

引進談話起點； 

承接、提取義；

句子或小句開頭 



2008 年第 3 期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简报 No.3 2008 
总第 31 期 The Briefing News of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Vol.31 

 

 98 

2.4 介詞“只如”出現初期，較集中地出現在佛教文獻中，但是在唐代的俗家文獻

中、晚唐五代的敦煌變文裏也都有用例，如： 

（31）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蜮

爲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征。（陸贄《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

狀》，《全唐文》卷四七五） 

（32）只如相公數年，於福光寺內，聽道安上人講涅槃經，還聽得何法？（敦

煌變文校注，卷二，廬山遠公話） 

下面是我們對《大正藏》裏隋唐時代的文獻、唐代的中土文獻、敦煌變文所作的

調查統計： 

表二：宋以前 “只如”使用情況抽樣統計表 

文獻 語言時代 出現次數 陳述句用例 疑問句用例 兩者比例（％） 

大藏經 隋唐 64 56 9 87：13 

舊唐書 唐 12 10 2 83：17 

全唐文 唐五代 27 27 0 100：0 

敦煌變文 晚唐五代 10 8 2 80：20 

祖堂集 晚唐五代 100 8 92 8：92 

說明：我們調查的《大正藏》不包括《諸宗部》、《史傳部》，因爲這兩部分唐宋禪

師語録較多。另《舊唐書》裏找到的例子全部是唐人的奏疏或口語記録，應該作爲唐代

的語言材料。 

結合上文表一和表二，可以發現：（一)“只如”較多出現在佛教文獻中，但也出

現在中土文獻中；（二）疑問句中的“只如”常出現在佛教文獻或跟佛教故事有關的文

獻裏（如敦煌變文），但是俗家文獻也偶見使用（如例 14）；（三）到唐宋禪録裏，“只

如”的使用頻率大爲提高，且出現在疑問句中的比例超過了出現在陳述句中的比例。 

在南宋的俗家文獻中，口語性高的《朱子語類》裏有很多“只如”的用例，大概

一共有 110 多次，出現頻率較高。如： 

（33）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爲，不要埋沒了它，可惜！只如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爲之。（卷二十三） 

（34）古人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今人都如此費力。只如鄧禹

十三歲學于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策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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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五） 

我們發現，《朱子語類》裏的“只如”全部用在陳述句裏。我們在《三朝北盟會編》、

《續資治通鑒長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裏找到的例子也基本上用在陳述句中，極

少出現在疑問句裏。各舉一例如下： 

（35）天下之理，盛衰強弱之勢，古今所同。只如漢武之盛，恨不吞盡匈奴；

耶律德光之強，恨不卷盡中原。（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 

（36）只如并門一方，歷代難取，聖襟英斷，一舉成功。（李燾《續資治通鑒

長編》，卷二十八） 

（37）蓋州郡無兵則不可爲守，民眾無兵則不敢安業。只如盧州之合肥，和

州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九七） 

從我們所調查的唐宋語料看，在唐宋的禪宗文獻中，“只如”用在疑問句裏的比

例高；在唐宋的俗家文獻裏，“只如”用在陳述句裏的比例高。文獻類型的不同，“只

如”出現的句法環境有較鮮明的分野，但是看不出出現在疑問句裏的比例和出現在陳

述句裏的比例孰高孰低。不論是俗家文獻還是禪宗文獻，它們均是口語程度極高的作

品。 

2.5 在唐宋之後還可以零星見到“只如”的用例，但已經不像唐宋那樣常見了。我

們調查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獻，沒有發現“只如”的用例。《拍案驚奇》裏有 2 例“只

如”句，均用在說話人講故事的開頭： 

（38）只如《太平廣記》上邊說，有一個劉氏子，少年任俠，膽氣過人，好

的是張弓挾矢、馳馬試劍、飛觴蹴鞠諸事。（卷九） 

（39）只如宋朝崇寧年間，有一個姓王的公子，本貫浙西人，少年發科，到

都下會試。（卷十二） 

淩濛初是今浙江人，“二拍”也多是淩氏自己的創作，那麼“只如”在唐宋以後

是否沉澱到了吳語之中呢，我們不敢妄下結論。明清時期的吳語作品“只如”出現的

用例極少，而且現代吳方言也沒有佐證，所以出於後人模仿的可能性更大，並不一定

就是明代口語。 

2.6 總體看來，“只如”這個在唐宋口語文獻裏輝煌一時的介詞在後來逐漸趨於消

失，消失的原因還有待探索。漢語史上很多語言現象沒有沿用到現代漢語，但研究它

們有助於我們全面把握當時語言的面貌，所以也有關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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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meaning of zhiru（只如）in Zen Buddhism 
Tian chun-lai 

Abstract：“Zhiru” is often found in Zen Buddhism from Tang to Song dynasty. This 

paper gives a study on it’s function，origin and development. “Zhiru” is a preposition 

introducing a start point of conversation which can be found in context or be inferred by 

receiver. The narrator used it to pick up a given information on which a statement or a 

question was based. “Zhiru” derivates from the homomorphous phrase. It appeared in Sui 

Dynasty ,largely used from Tang to Song Dynasty, and disappeared gradually after Song 

dynasty. In the process of it’s lexicalizati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t，but it was used not only in Zen Buddhism but in ordinary 

Chinese literature. “Zhiru” was frequently presented in oral language of the time, not only in 

declarative sentences but in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Key words：Zhiru(只如)，Start point of conversation，Given information，Origin，

Development  

 

 



 

 

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单数化的类型意义 
陈玉洁∗ 

摘要：本文主要考察汉语中始于领属结构的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单数化，复数形

式的单数意义由领属语位置会逐渐扩展到主语和宾语位置。核心名词的私有化或公有

化程度是影响单数化的关键因素。始于领属结构的单数化遵循着如下等级序列：1、从

核心的语义特征来看：集体单位>一般称谓、亲属称谓>一般名词；2、从复数人称代词

自身特征来看：第一人称、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始于领属语的单数化可用 Grice 提

出的会话合作原则等语用原则进行解释。另外语言中还存在由第二人称代词复数到尊

称单数的单数化。 

关键词：复数人称代词 单数化 领属语 私有化程度  敬称 

一、 引言 

复数相对于单数而言是更加有标记的形式（Croft2003），汉语中人称代词的复数形

式也是以单数形式为基础，加上词尾（如“们”）或一些名词形式（如“家”）等构成。

同时在语言运用中有一股相反的潮流，即复数形式发展为单数形式，我们之称为复数

形式的单数化。人称代词的单数化现象前人已做过不少描写，如吕叔湘（1985）、甘于

恩（1997）、施其生（1999）等，但很少有人探讨此类现象背后的动因。本文从河南商

水方言（中原官话）入手，主要探讨复数人称代词单数化的句法环境及语义动因，寻

找与单数化有关的等级序列。本文主要涉及两种类型的单数化：1）始于领属语位置的

单数化；2）由敬称带来的单数化。 

二、以复数人称代词为领属语的领属结构 

 “复数领属语＋核心名词”有两种解读，一种解读为组成复数的每个个体所拥有

的对象之和，复数领属可分解为个体领属；另一种解读为多人共有某一（些）对象，

这一（些）对象一般不专属某一些人，而为集体共有，因而复数领属无法分解为个体

领属。 

                                                        
∗ 陈玉洁，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博士后。Emai：chenyujie@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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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复数领属语的领属结构可用公式表示为：
1 

（1）N=（a+b+c+…+n）H 

两种解读分别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2）复数意义 1：N1＝aH+bH+…+nH，如“我们的脑袋”； 

（3）复数意义 2：N2＝（a+b+c+…+n）H，“a+b+c+…+n”是一个整体，无法分

解。如“我们学校”是“我们所属的学校”，不等于“我的学校＋你的学校＋……＋X

的学校”。 

比较而言，可以分解的复数意义 1 是典型的复数意义。 

私有化程度非常高的名词和复数形式结合一般只能理解为复数意义 1，如“我们的

书包”是“我的书包＋他的书包＋你的书包＋…X 的书包”，公有化程度非常高的名词

一般只能理解为复数意义 2，如“我们公司”只能等于“（我＋你＋他＋…X）的公司”。

领属结构中加“的”会增强理解为复数意义 1 的可能性。如“我们学校”一般只能理

解为多人共有的某一所特定的学校（复数意义 2），但是“我们的学校”既可以理解为

复数意义 2，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各自的学校”（复数意义 1）。那些只能理解为复数意

义 1 的领属结构必须要加“的”，而只能理解作复数意义 2 的领属结构一般不加“的”，

如“我们浙江省、我们商水县、我们中国”，这一句法表现显示了“的”与领属结构的

复数意义之间的关联。 

只有可以理解为复数意义 2 的结构才有可能产生单数化：领属结构的所指是既定

的，这一既定对象可以理解为集体所拥有，也可以在某些特殊语境下理解为某一个人

所拥有，复数意义 2 是复数形式单数化的语义基础。只能理解为复数意义 1 的结构表

示每个人所拥有的对象之和，因而无法产生单数化。 

三、商水方言中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单数化表现 

商水方言第一人称代词“我”（单数）和“俺”、“咱”（复数）。第二人称代词“你”（单

数）、“恁”（复数）。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数形式“他”,可以指男性、女性和动物，

复数意义只能通过组合形式“他＋（这/那）＋数词＋个”表现。 “俺”、“恁”可以用作

单数，用作单数意义时与“我”、“你”在领属结构中呈互补分布： 

                                                        
1 N 为领属结构的所指的数目，（a+b+c…+n）表示复数意义的领属语，a、b…n 等为组成复数意义的

个体，H为核心名词。 



   
2008 年第 3 期 汉语历史词汇与语义演变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 No.3  2008 

 

 103

表 1 商水方言领属语为单数意义的领属结构 

领属结构 

序号 
我、你 俺、恁 结构助词 核心名词 

1 + - li 手、胳膊、头、腿、脚 

2 + - li 文具盒、大衣、书包、桌子、笔、帽子 

3 - + * 爹（爸）、娘（妈）、爷、哥、弟、姐 

4 - + (那) 老师、同学、班长、张经理、校长 

5 - + （li） 家、地、大门、堂屋、房子 

6 - + 那 河南省、县、庄儿（村儿）、局里、国家 

私有化程度高的名词（第 1、2 栏）加上复数领属语只能表示复数意义 1，复数领

属语通常使用强化形式“俺/恁＋数词＋个”，如“俺几个 li 书包”、“恁几个 li 胳膊”，

一般不用俺/恁。 

亲属称谓、一般称谓（3、4 栏）为领属结构的核心时，领属语一定只能用复数形

式的“俺”、“恁”。“俺/恁”可表示复数意义 2，也可表示单数意义： 

（4）叫恁家长来一趟吧。（叫你/你们家长来一趟吧。） 

（5）谁给你打 li 电话？（谁给你打的电话？） 

——俺（那）同学。（我同学。） 

集体、社会单位（5、6 栏）为核心名词时，因为它们不可能属于个人，领属语位

置只能出现复数形式，可理解为复数意义 2，但受典型对话场景的影响，也可理解为单

数意义：  

（6）恁那局＝你所在的局（单数意义）/你和其他所有职工的局（复数意义 2） 

（7）俺那县＝我所在的县（单数意义）/我和其他所有群众的县（复数意义 2） 

“俺/恁”为领属语，以 3、4、5、6 栏名词为核心的领属结构既可以理解为复数

意义 2，也可以理解为单数意义，“俺/恁”的复数功能已经弱化，要表示典型的复数意

义——复数意义 1，必须使用强化形式“俺/恁＋数词＋个”，如“俺妈、恁家”只能表

示单数领属或复数意义 2，如要表示复数意义 1，只能说“俺几个 li 妈、恁几个 li 家”。 

上文说明，商水方言的领属结构要表现复数意义 1，领属代词都需要使用强化形式，

说明“俺/恁”在表达典型复数意义时已有些“力不从心”，其复数功能已经弱化。 

“俺/恁”复数意义弱化还表现在它们表示复数意义时作主语、宾语的能力已经比

较弱，只可用在直指（deixis）场合，即单复数意义非常分明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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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恁（几个） 啥去？（你们几个干什么去？） 

     ——俺上街买衣裳去 li。 

如果直指条件不具备，即“俺/恁”所指示的多人不是全部处于现场，“俺/恁”不

能出现于主宾语位置： 

（9）他仗着他自己有劲儿，光打俺*（几个/俩）。（他仗着自己力气大，总是打我

们几个。） 

上述种种表现显示了商水方言中“俺”、“恁”复数功能的弱化。但“俺/恁”表示单

数意义只出现在领属结构中，在主宾语位置上还不能表示单数意义。 

四、汉语方言中的单数化类型 

4.1 由领属关系引起的单数化 

唐正大（见刘丹青主编 2006）指出，西安话中，领属结构的核心为亲属名词、集

体名词时，领属语位置上只能出现复数形式，可以兼表单复数意义。但是当核心名词

为一般名词时，单数意义的领属需使用单数形式，复数意义的领属需使用复数形式： 

（10）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ai]21妈                      [i]21妈              [tha] 21妈 

[ai]21（的）园子              [i]21（的）园子      [tha] 21（的）园子 

单数：[]51的胳膊            [i] 51 的胳膊          [tha] 21的胳膊 

复数：[ai] 21的胳膊           [i]21的胳膊           [tha] 21的胳膊 

汕头方言中（施其生 1999）一般称谓（表职务、职称的名词）和亲属称谓作核心

名词时，第一、二人称领属语只能采用复数形式表示单数意义： 

（11）阮阿徒弟请我去食酒。（我徒弟请我去喝酒。） 

（12）恁阿老分骹车撞着了。（你爱人被自行车撞了。） 

刘丹青（1999）指出，吴江方言中，用在指家人、亲戚、集体、单位等的名词前

面作领属定语时，人称代词一般只用复数形式，即使定语明明只可能是一人，也用复

数： 

（13）吾堆 / 嗯那堆 / 夷拉 爷 （我/ 你/ 他 爹） 

吾堆班级 / 嗯那公司 / 夷拉学堂（我班级/ 你公司/ 他学堂） 

李如龙（1999）指出，闽南方言中只有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才能做亲属称谓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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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名词的领属语，但单数形式不行。如果核心名词是方位词或单位名称，复数形式可

以兼指单复数，如果核心名词是亲属称谓，只表示单数。 

厦门话（钱奠香，见刘丹青主编 2006）在亲属领属和单位领属中，复数“阮[un]53”、

“恁[lin]53”、“因[in]55”在领属语位置上既可以表示单数意义，也可以表示复数意义。 

湘乡方言（陈晖，见刘丹青主编 2006）亲属领属中的领属语不能是单数形式，用

复数形式来兼表单复数意义。 

甘于恩（1997）指出，粤语阳春马水镇话中，人称代词靠舒声与入声的对立来体

现单复数差 ，但同时收-k 尾的复数形式“有时也可指单数”，舒声韵尾的“单数的‘我’、

‘你’、‘其’用得并不太多”。但甘于恩没有指出何种情况下复数形式可以用作单数意

义。 

太原话“俺”、“尔”表示单数意义可以出现于领属语、主语、宾语位置，可以作

为复数形式的组成语素形成新的复数形式“俺们”、“尔们”（沈明，见刘丹青主编 2006），

描写者把“俺/尔”和“我”、“你”一起划归到第一、二人称单数中去，以至于太原话

第一、二人称分别有两套单复数形式：我/俺（单）和我们/俺们（复）；你/尔（单）、

你们/尔们（复）。同时作者又指出：“太原话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复数形式兼表领属关

系的，可以用于实义为单数的领属语，如：俺妈/尔妈。 ‘俺 [æ]53 或[a]53’可能是

‘我们’的合音，‘尔[nie]11’可能是‘你每’的合音。”这说明“俺、尔”原为复数形

式，只是经历的单数化较为彻底。 

山东潍坊话（冯荣昌 1996，黄伯荣主编：441）中，“俺”、“恁”可作单复数，单

数意义不但可以用于亲属领属、集体领属，也可以用于核心为一般名词的领属结构，

并且“俺/恁”可以在主宾语位置上表示单数意义： 

（14）这是俺的猪。（这是我/我们的猪） 

（15）他骂俺。（他骂我/我们） 

（16）我把这些给恁。（我把这些给你/你们。） 

上述方言中的现象显示，以亲属称谓为核心名词的领属结构中单数化 为彻底。

亲属是大家共有的亲属，要表现多子女、多亲属的家族中的某一人往往采用复数领属

语，但话语往往由一人针对一人说出，复数形式容易作单数理解。集体、处所名词为

集体所共同拥有，只能使用复数形式的领属语，受话语功能的影响同样会产生单数化。

这是由领属关系引起的单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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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由敬称引起的单数化 

语言中还有一类由敬称发展而来的单数化，这种单数化一般见于第二人称复数，

其发展过程如下： 

第一阶段：第二人称复数；       

第二阶段：第二人称单数尊称 ，与原有的第二人称单数形成对立，造成语言系统

中的礼貌区分（Politeness Distinction），同时保留第二人称复数意义； 

第三阶段：普通第二人称单数，和原有的第二人称单数并存但应用范围更广，表

现在它仍保留第二人称复数意义； 

第四阶段：取代原有的单数形式，语言中第二人称单复数同形，系统中的礼貌区

分消失。 

用第二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来表示第二人称单数尊称，在世界语言中是一个普遍现

象，如法语中的 vous、德语的 Sie。Helmbrecht(2003)指出，第二人称单数尊称可以来

源于第一、二、三人称复数、第三人称单数、指示词、反身代词甚至亲属称谓词、表

示地位的称谓词，但在他选取的 100 个语言样本中，约有 25％存在第二人称的礼貌区

分，16％由第二人称复数发展而来，占绝对优势。Helmbrecht(2003)使用面子威胁行为

（face-threatening acts，即 FTAS）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在对话中命令和要求可能威

胁到听话人的面子，因为话语要求他作出行动。由于社会地位、个人关系等因素，说

话人 X 无权或不允许对听话人 Y 实施 FTAS，这时他可以用第二人称复数形式指称 Y，

假借有一群听话者来消解和减弱要求 Y 去实施的义务和责任，同时复数形式指向单一

个体 Y 的意义在语境中能很容易被辨识，因此很多语言采用这种策略来进行言语交际。

这种用法如果达到一定使用频率，就可能成为语言中的一种常规用法，造成复数形式

的单数化。 典型例子如英语，you 在当代英语的早期阶段，作为第二人称复数形式同

时可用来表示第二人称单数尊称，后来单数功能进一步泛化，使得原有的第二人称单

数形式 thou 成了一个废 词，从而导致了英语中熟悉/礼貌区分的消失，也导致了英语

中第二人称单复数同形。 

汉语方言中也存在由第二人称敬称发展而来的单数化，
2
蒋希文(1957)指出，在赣

榆话中，第二人称ņ可表敬称，表复数，表领有： 

                                                        
2 汉语中的“您”历史上曾表复数，但吕叔湘（1985）认为表示复数的“您”和表示单数敬称的“您”

只是写法一样，没有继承关系，对此看法我们暂且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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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表示单数第二人称敬称，例：ņ多大年纪啦？ 

（18）表示普通第二人称复数，例：ņ都是来做什么的？ 

（19）表领有，ņ既可以指单数，也可以指复数，例：ņ嫂子说的。 

赣榆话中的情况反映了由敬称和领有发展而来的两种单数化途径的融合。 

五、单数化的功能动因 

5.1 交际模式 

人类在交际过程中，典型的对话模式是两人对话（一说一听），但复数代词表示复

数概念，这种“一”与“多”的不平衡性是复数形式语法化为单数表达的内在语义基础。

当复数代词用于直指或回指，复数意义比较鲜明，但若所指只有一人（听话人或说话

人）在现场，导致复数形式向单数意义的转化。 

5.2 私有化等级 

与领有关系有关的单数化与核心名词的私有化程度密切相关，表 1 中各类名词的

私有化等级如下： 

1（器官、身体部位）>  2（一般名词）  >  3（亲属称谓）  >  4（一般称谓）  

>  5、6（家庭、单位等集体名词） 

上文已经指出，拥有复数意义 2 是单数化的意义基础：本来是表达多人共有某一

特定对象，但典型对话模式（一对一）促使人理解为该特定对象为一人（听话人或说

话人）所拥有。 

私有化程度 低的两级（第 5、6 类，集体名词或处所名词）为集体所共有，单数

领属语与它语义不兼容，领属语位置上只能出现复数形式，并且只能被理解为复数意

义 2，不能理解为复数意义 1，因而有可能因在语境中针对一人而被理解为单数意义。

但核心名词往往为集体共有的语义属性决定了此类单数化不可能非常彻底。如北京话

中，核心为社会单位时，复数形式的领属 “我们学校”、“（我老公）他们厂子”可以认

为表单数意义（方梅，课堂讲义），但也可以理解为表示复数意义，单复数意义并不分

明或者说无需分明。 

第 3、4 类名词的领属语为复数形式时，可以理解为复数意义 1 或复数意义 2，因

为这两类名词可以为一人拥有，也可以为多人共同拥有，因而复数形式能够得到彻底

的单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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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述与别人共同拥有的对象时，使用单数形式违反了质真准则（Qualify 

Principle,Grice 1967）：明明为多人共有的东西只说为一人所有，造成了虚假事实。但

使用复数形式，一定程度违反了适量原则（Quantity Principle,Grice 1967）中的不过量

准则：听话人只需要得知与说话人有关的领有对象，不需要同时得知该对象的其他拥

有者。质真原则和适量原则之间的矛盾是促使复数形式单数化的重要动因。 

第 1 类名词私有化程度 高，只能属于某一特定个体，与复数意义 2 相矛盾，如

果领属语位置出现复数形式，只能理解为复数意义 1，因而该复数形式只能理解为复数

意义，无法产生单数化。如果某些复数形式在此类结构中可以被理解为单数意义，一

定是该复数形式已经变成了单数形式，是复数形式单数化之后的正常用法，不是在此

位置上发生的单数化。因此如果复数形式能够加于 1、2 类一般名词表示单数，说明该

复数形式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单数化。 

表 2 领属结构中核心词类型与单数化之间的关系 

语言现象 复数形式在领属结构中的表现 方言例证 

只有以 5、6 类为核心的领属语的复

数形式发生单数化 

两解，单复数意义并存，甚至复数意义更

常见 
北京话 

两解，单复数意义并存 西安话、湘乡方言

以单数意义为主，有语境支持的情况下

（如直指）可表复数意义 
商水方言 除5、6类核心名词外，3、4类名词的

复数领属语也发生了单数化 

兼表单复数，但亲属名词中只表单数 闽南方言 

除3、4、5、6为核心的复数领属语外，

以1、2为核心的复数领属语也完成了

单数化（比较彻底的单数化） 

兼表单复数意义 潍坊话 

单数化是否扩展到所有类型的核心名词与复数形式是否已经丧失复数意义（只余

单数意义）是判断单数化程度高低的两个不同参项，二者都可以说明单数化的程度。

从表 2 来看，这两个参项的发展并非完全同步、共进共退，如就核心词类型而言，潍

坊话的单数化程度高于闽南方言，但是就复数意义是否丧失而言，闽南方言可以说又

高于潍坊话。 

六、与单数化有关的等级序列 

6.1 单数化程度及其相关的等级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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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讨复数人称代词始于领有成分位置的单数化。复数人称代词在领有成

分位置获得单数意义之后，会逐渐向主语、宾语等句法位置扩散，扩散程度反映了单

数化的程度。 

领属语位置             主宾语位置 

例证：北京话、商水方言      潍坊方言 

北京话复数人称代词只在领属语位置体现出单数化倾向，要理解为单数意义受到

严格的条件控制（受核心词类型的影响），而潍坊方言中单数化已经比较彻底，复数人

称代词可出现在领属语、主宾语等各个句法位置表示单数意义。商水方言单数化程度

居于北京话和潍坊话之间，复数形式“俺/恁”用于领属语位置表示复数意义已经不自

由，用于主宾语复数功能也已弱化，新的复数形式“俺/恁几个”正在形成过程中，但

“俺/恁”用作领有成分还可以表示复数意义 2，还不能用于主宾语位置表示单数意义，

这说明它们单数化程度尚不彻底。 

参考表 1 和表 2，我们得到与核心词(head)相关的等级序列 13： 

集体和社会单位、一般称谓    >    亲属称谓       >       一般名词 

北京话                  商水方言、闽南话等          潍坊话 

这个等级序列解释为：如果一个人称代词在以右边任意一项为核心词的领属结构

中实现了单数化，那么在以左边任意一项为核心词的领属结构中一定也实现了单数化，

反之则不然。如太原话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在以一般名词为核心的领属结构中实现了单

数化，也必定在亲属称谓、一般称谓、集体单位名词为核心的结构中实现了单数化。

这个等级序列实际上代表了单数化的不同阶段，北京话处于 初阶段，而潍坊话处于

后阶段。 

复数单数化的程度和作为领属语的代词性质有关，因此有等级序列 2： 

第一、二人称     >     第三人称 

第一、二人称比第三人称更容易实现复数的单数化。第一、二人称复数形式实现

了单数化不一定会涉及第三人称，如闽南话和太原话。但如果第三人称复数代词实现

了单数化，第一、二人称必定经历了单数化，如厦门话、吴江方言等。原因可能在于

第三人称所指称的对象一般不在谈话现场，不参与谈话，所以歧义机会不是太多，因

                                                        
3 等级序列中的“>”表示“优先于”，下同。等级序列也可以用蕴涵式表示，不过序列成员的顺序刚

好相反，如序列 1 写成蕴涵式形式为：一般名词 ⊃ 亲属称谓 ⊃ 集体和社会单位、一般称谓。 



2008 年第 3 期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简报 No.3 2008 
总第 31 期 The Briefing News of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Vol.31 

 

 110 

而不容易发生单数化。 

6.2 近代汉语中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单数化 

单数化在近代汉语中已经出现，吕叔湘（1985）指出，复数“俺”、“恁”可以用

于单数，都不含礼貌意味，领格多于非领格（例句 20－23 全部来源于吕叔湘 1985）： 

（20）对我曾说道，“俺娘乖。”（刘知远 15） 

（21）你须身姓刘，恁妻须姓吕。（太平广记 9.22） 

近代汉语中“俺”、“恁”也可用于非领格单数，多见于词曲： 

（22）俺是个没鉴愚迷汉，枉为人怎不羞惭。（刘知远 25） 

（23）相国夫人恁但去，把莺莺留下胜如汤药。（董西厢 180） 

上述例句说明历史上“俺”、“恁”的单数化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彻底的程度，它们

的语义表现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预测。 

人类语言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单数化，比如俄语并列结构的前一肢也存在复数的

单数化问题，Alanblak语中(Rijkhoff，2002)可以用第三人称复数表示第三人称单数，目

的是为了避免说明这个第三人称单数的指称对象的性别（因为性别无法确定），这样复

数标记就发展成了不定性别标记。语言中复数人称代词的单数化能在多大的范围内存

在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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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gularization of plural person pronouns 
-from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Chen Yujie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plural person pronouns obtaining singular 

meaning in Chinese genitive construction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private grade of the head 

noun determines the degree of singularization. Three hierarchie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process of this kind of singularization: 1). collectivity terms> ordinary terms, kinship terms> 

common nouns. This hierarchy is about the features of the head noun, and means that the 

change is easier in left position than that in the right. 2). first person and second person > 

third person. This hierarchy means that first and second person plural pronouns always get 

singular meaning more easily than third person plural pronouns do. It is concluded that this 

kind of singularization can be explained by Grice’s Quantity Principle and Qualify Principle. 

The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another type of singularization: second person plural pronouns to 

honorific singular forms.  

Keywords: person plural pronouns; singularization; possessive elements; private grade; 

honorific 
 



 

 

 

动词“物色”的来源和发展初探 
真大成∗ 

一 

关于动词“物色”的来源及词义演变，清代学者就有所涉及1，近年来又相继有学

者展 讨论。董秀芳（2002：63－64）认为“物色”原本是一个定中短语，指“祭祀

用的牲畜的毛色”，后来词汇化为一个名词，“指人或事物的形貌特色”，又发展出动词

的用法，指“（按一定标准去）访求、寻找”。董文主要说明名词“物色”是由偏正短

语词汇化而来，对名词到动词的转变过程则语焉不详。王灿龙（2005）也以“物色”

为例讨论汉语词汇化问题。王文较详细地描述了“物色”的词义演变及词汇化过程，

对于“物色”动词用法的产生，他的主要观点是：由于“物色”常和表示“搜寻、寻

找”义的“求”类动词共现，因而受“求”的语义的沾染，逐渐从短语演变成了动词。 

对于动词“物色”的产生，上揭董、王两文给人不少启发。笔者对这个问题很感

兴趣，因此也对动词“物色”的来源和发展作了初步的探讨，其中所持若干观点与董、

王两文均有所不同，今写出请读者方家指正。 

二 

 “物色”连文 早出现于《礼记·月令》：“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

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
2
唐孔颖达疏：“‘察物

色’者，物色，骍黝之别也。《周礼》：阳祀用骍，阴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

                                                        
∗ 真大成，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博士后。Email:zhendacheng@126.com。 
1 参看杭世骏《订讹类编》卷一“物色”条。 
2 此句也见于《吕氏春秋·仲秋纪·仲秋》、《淮南子·时则》，文字略有不同。又见于今本《逸周书·月

令解》，乃卢文弨据《吕氏春秋》补。按《月令》的撰作年代自古以来便众说纷纭，今人杨宽从文中

所用之历法、五行相生说、官制几个方面考订《月令》当为战国后期人作，今从此说。参看氏著《月

令考》，原载《齐鲁学报》1941 年第 2 期，《杨宽古史论文选集》收入此文，有所增补，页 462－510，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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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按孔疏所引《周礼》之语实出《地官·牧人》：“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

祀之牲牷。凡阳祀，用骍牲，毛之；阴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

毛之。”郑玄注：“毛之，取纯毛也。”《礼记》之“察物色”即察骍牲黝牲毛色之别。“物

色”二字平列，“物”与“色”均指毛色。《周礼·春官·鸡人》：“鸡人掌共鸡牲，辨

其物。”郑玄注：“物谓毛色也。辨之者，阳祀用骍，阴祀用黝。”“辨其物”与“察物

色”是一事。又《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唐贾公彦疏：“言‘辨其名物’者，

若六牲皆有名，……物，色也，皆有毛色，若宗庙用騂之等。”又《保章氏》：“以五云

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郑玄注：“物，色也。视日旁云气之色。”孙诒让

正义：“凡物各有形色，故天之云色，地之土色，牲之毛色，通谓之物。”据此，“物色”

同义连文指（牺牲之）毛色，是一个并列结构的名词性词组。 

《诗·齐风·载驱》“四骊济济，垂辔沵沵”毛传：“四骊，言物色盛也。”“物色”

仍然指毛色。由此可知，“物色”在产生之初意义比较单一。 

两汉以来，“物色”的意义有了一定的变化。 

元康四年五月丁亥朔丁未，长安令安国、守狱臣左、属禹敢言之：谨移髠钳

亡者田𠢕等三人年、长、物色，去时所衣服。（《敦煌悬泉汉简释粹》）3 

军吏晨夜行，吏、御逐马，前后不相及，马罢亟，或道弃，逐索未得。谨遣

骑士张世等，以物色逐，各如牒。唯府告部、县官、旁郡，有得此马者，以与世

等。（同上：V.T1311④：82） 

宣帝时凤皇集于地，高五尺，与言如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与言五色龙文，

物色均矣。（《论衡·讲瑞》） 

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宫門，案省相應，乃得入

也。（《汉书》卷九《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宫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

通籍”颜师古注引应劭；《文选·谢朓〈始出尚書省〉》“既通金閨籍”李善注引

应劭《汉书注》） 

这四例“物色”是指外在的状貌、色彩，与以往相比，词义有所泛化，不专指（牺

牲的）毛色，虽然意义上仍有一定联系。此时的“物色”大约已从名词词组凝固为词。

                                                        
3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Ⅱ0111④：3，页 2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释粹》录文将“物色”逗

，注并云：“物指所带物品，色指肤色。”今按“物色”恐当连读，指亡者之形貌，与上文之“年”

（年龄）、“长”（身高）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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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意义对“物色”动词用法的产生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常服精华，隐德修行，时人莫知。老子西

游，喜先见其气，知有真人当过，物色而遮之，果得见老子。（旧题西汉刘向《列

仙传》4卷上“关令尹”条） 

“老子西游”事本见《史记·老子列传》，《列仙传》有所敷衍，其所叙述之情节

既显示出后代“层累”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撰作时代思潮的痕迹，——老子

有了神格化的倾向（详注⑨）。其中“物色而遮之”一句，《艺文类聚》卷六引、《文选·任

昉〈为萧扬州荐士表〉》李善注引《列仙传》同；《史记·老子列传》裴骃集解引《列

仙传》则作“候物色而迹之”，司马贞索隐云：“物色而迹之，谓视其气物有 色而寻

迹之。又按《列仙传》
5
‘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

也’。”清人钱熙祚认为当从裴骃集解所引作“迹”是。今按“遮”谓伺察，“迹”谓追

踪，义均可通。 

其事又见于其他载籍： 

关令尹喜，州大夫也，善内学星辰服食。老子西游，喜先见气，物色遮之，

果得老子。（《太平御览》卷五○九引三国魏嵇康《高士传》） 

老子李耳，字伯阳，陈人也。……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西

关，关令尹喜望气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晋皇甫谧《高士传》

卷上“老子李耳”条） 

上揭今本《列仙传》、嵇康《高士传》、皇甫谧《高士传》叙事大同小 ，承袭的

痕迹比较明显。“物色”大约均指“气”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奇特景象
6
。敦煌遗书《老子

化胡经玄歌》云：“我昔离周时，西化向罽宾。路由函关去，会见尹喜身。尹喜通窈冥，

                                                        
4 《列仙传》的作者一般题为西汉刘向，但自南宋陈振孙以来，不断有人质疑其真实性。《四库全书

总目》疑为“魏晋间方士为之”。近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列仙传》即使不出于刘向之手，也不当

全是魏晋时人之作品，其中有不少是汉代材料，比如王叔岷先生就认为“是书即非向撰，亦不至全

晚至魏、晋也”，参看氏著《列仙传校笺·序》，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中华书

局，2007。 
5 《列仙传》乃《列 传》之误，参看王叔岷《列仙传校笺》，22 页。 
6 “气”在汉代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当时人们往往把它当作宇宙之本源。《老子铭》中就说老子“离

合于混沌之气”。关于“气”可以参看[日]小野精泽一等著、李庆译《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

的观念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陈丽桂《汉代气化宇宙论及其影响》，载《道家文化研究》

第 8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这里关尹喜“先见其气”而见老子，更显老子之神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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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天见紫云，知吾当西过，沐浴斋戒身。”
7
“紫云”及上揭司马贞索隐引《列 传》“紫

气浮关”云云正是“物色”之表现。这和上述“外在的状貌、色彩”在词义上是相承

的。 

老子过函谷关
8
，关令尹喜凭借“先见其气”得候“物色”，因而“见老子”并使其

留下《道德经》五千言，这一带有传奇色彩的事件早在东汉人的文章中就已经成为徵

引的故实，例如： 

惟函谷之初设险，前有姬之苗流。嘉尹喜之望气，知真人之西游。爰物色以

庶道，为著书而肯留。（李尤《函谷关赋》）9 

“庶”当为“遮”之讹字；从文字上看，它与《列仙传》之间有着较明显的渊源。 

正因老子是历代所推崇的圣人贤士，所以关尹喜因察物色得见老子的故事在流传

过程中逐渐成为代表寻贤访圣活动的标志性事例
10
。在这种背景下，“物色”一语成为

                                                        
7 老子化胡的传说起自东汉（见《后汉书》卷三○下《襄楷传》载楷上书）。西晋道士王浮著《老子

化胡经》一卷（参看《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祖法师传》），以后陆续增广为十卷，非一人一时之

作。今敦煌遗书中有《老子化胡经》十卷本残卷，其中第十卷为《老子化胡经玄歌》。逯钦立《跋〈老

子化胡经玄歌〉》（《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 2 号，1947 年；又载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认为其中

含有太武帝灭佛的背景因素，据以推断此卷为北魏时作品。 
8 老子所出“关”到底是函谷关还是散关，前人聚讼纷纭。本文不作考辨，暂定为函谷关。 
9 东汉李尤《函谷关赋》今见之于《艺文类聚》卷六、《初学记》卷七及《古文苑》（清严可均辑《全

后汉文》据《古文苑》收此篇）。所引“嘉尹喜之望气，知真人之西游。爰物色以庶道，为着书而肯

留”数句皆不见于《类聚》、《初学记》，惟见于《古文苑》。《类聚》、《初学记》所收《函谷关赋》乃

是节引。《古文苑》载此赋在“为著书而肯留”下尚有“自周辙之东迁，秦虎视乎中州。文驰齐而惧

追，谲鸡鸣于狗偷。睢背魏而西逝，托衾衣以免搜”数句（《类聚》仅有“睢背魏而西逝，托衾衣以

免搜”二句），连上文老子事历数与函谷关有关的史事。《类聚》卷六在此赋下又引其《函谷关铭》：

“尹从李老，留作二篇。孟尝离秦，奔骛东征，夜造稽疑，谲以鸡鸣。范睢将入，自盛以囊，元鼎

革移。”正与《赋》相应。因此本文认为《类聚》、《初学记》所脱漏的“嘉尹喜之望气，知真人之西

游。爰物色以庶道，为著书而肯留。自周辙之东迁，秦虎视乎中州。文驰齐而惧追，谲鸡鸣于狗偷。

睢背魏而西逝，托衾衣以免搜”数句当是《赋》之原文。当然，也不排除《古文苑》编者根据《函

谷关铭》生造的可能，但在无确据能证明是后人伪作的情况下，仍将其看作原文较宜。 
10 大约从西汉武帝崇尚黄老起，老子有逐渐神格化的倾向。武帝之前的文献，如《庄子》就有不少

地方提到谈论“至道”的老子；在《史记》当中老子也只不过是个长寿之人，司马迁讲他为关尹喜

著书事也叙述得相当平淡。到了《列仙传》，老子被正式奉为“神仙”，而描绘老子过关著书事也多

了几分神仙家的奇幻色彩，如“先见其气”、“真人”、“（侯）物色”，等等。东汉王阜《老子圣母碑》

云：“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

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太平御览》卷一引）更是把老子当作空灵飘逸的仙家人物。在当时普

世信奉神仙以求长生的风气下，老子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甚至“自羲农以来，世

为圣者作师”（东汉边韶《老子铭》，铭文原载洪适《隶释》卷三，此据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

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所载经校勘之录文）。魏晋以降，玄学大兴，老子更是尊奉的偶像。因

此，老子作为至高无上圣贤象征的观念在汉魏六朝的信仰、知识世界里已经根深蒂固，与之相随的

是，关尹喜察“物色”得见老子的故事亦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作为寻真访贤的代表事例进一步

被标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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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件中的关键词，并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味，在随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常使

用于搜扬人才、举荐贤良的文书中，其意义和用法逐渐得以扩大。先看用例： 

（1）弟昔因多疾，亟览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怀五岳之举。同夫关令，物

色异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周书·王褒传》载褒与周弘让书） 

很显然，例（1）“同夫关令，物色 人”就是直接用关尹喜见老子的典故，借以

说明自己“因多疾”而四处探访高人 士以求得修身治病之方。 

再看几个当时文献使用“物色”的例子，它们都是将关尹喜见老子之故实与其他

访贤事例并举的： 

（2）臣闻求贤暂劳，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类导川。伏惟陛下道隐旒纩，

信充符玺，白驹空谷，振鹭在庭；犹惧隐鳞卜祝，藏器屠保，物色关下，委裘河

上。（《梁书·王暕传》，明帝诏求异士，始安王萧遥光上表荐暕。） 

（3）方今八友盈庭，五承在幄，七教毕修，九攻具举，犹乃物色关屠，梦想

岩钓。故已天不爱宝，野无遗贤。（《艺文类聚》卷五三引南朝梁丘迟《答举秀才

启》） 

例（2）是在皇帝下诏寻求贤士的背景下始安王萧遥光上表举荐王暕（此文即《文

选·任昉〈为萧扬州荐士表〉》），这一段提到了许多历史上著名的访贤事迹，其中“物

色关下”径用关尹喜见老子事。例（3）“物色关屠，梦想岩钓”则是老子、傅说、姜

尚三人并举。 

这一时期还能见到一些虽未明用关尹喜见老子故实但化用之的例子，它们也常与

以往载籍中的寻贤佳话并举，使用于搜扬人才、寻访贤良的语境中： 

（4）夫寝梦期贤，往诰垂美；物色求良，前书称盛。（《宋书·后废帝纪》载

诏） 

（5）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钓，致王业于缉熙，被淳风于遐迩。（《梁书·武

帝纪中》载诏） 

可以看到，例（4）“寝梦期贤”、例（5）“耳目屠钓”均用周文王访贤得遇姜尚的

典故。两个例子都出现于当朝皇帝所发布的要求徵寻贤才的诏书中，其中所见之“物

色”，也都是从关尹喜见老子事中化出，只不过不像上揭例（2）、（3）那样明显而已。 

根据关尹喜见老子这个典故的原型，人们可以认为关尹喜正是根据“物色”——

老子过关时所显现的 象——寻访到这位圣人，因此在这一寻贤访圣事件中“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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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关键性、典型性甚至是根本性的要素，成为整个事件的信息焦点（focus）。在这

种心理作用下，“物色”在特定场合中被后人（特别是文人）提取出来，成为这一类型

行为、活动（寻贤访圣）的代名词，从而使原表状貌、色彩、景象诸性状的“物色”

转指以此为依据所进行的寻访、查访，进而这种“依据”也被 置，纯粹表示寻访、

查访，转变为动词。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物色”从起初作为一项进行某种活动、实现某种目的所不可

缺的要素，到被人们选取成为整个活动的象征， 终完成语义和词性的转变，人们认

知中的“转喻”（metonymy）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把《列仙传》中“老子西游”→

“喜先见其气”→“（侯）物色而遮/（迹）之”→“见老子”看作一个连贯的事件链，

其中“其气”所表现出的“物色”依赖于奇幻色彩及其在事件链中的作用从而带有较

强的显著度(salience)，在语言交际时信息 大化表达 简化的规约下，这种显著效应

使得人们在认知上便以“物色”（局部要素）代表“关尹喜见老子”（整个事件）。这种

转喻具有一定的完形（gestalt）作用：作（说）者和读（听）者任何一方由“物色”一

词就能完全再现“关尹喜见老子”整个事件，上揭例（4）、（5）能够暗用关尹喜见老

子故实而又满足表意需要正是依赖于“物色”的完形作用。如此，“物色”在转喻的基

础上其意义发生了这样的转变： 

                   “物色” “关尹喜见老子” 

                           

寻访（圣贤） 

于是乎，“物色”就产生了“寻访、寻找”的含义，由名词转变为动词。请看以下

数例： 

（6）物色异人，优游鲠直，显不失心，幽无怨气。（《宋书·鲍照传》载照《河

清颂》） 

（7）朕纂统洪业，夤畏大宝，思求俊异，协赞雍熙，历听九工，物色舆皂，……

便可博询卿士，各举所知，将量才授能，擢以不次。（《艺文类聚》卷五三引南朝

梁任昉《求荐士诏》） 

（8）物色英声，搜扬俊杰。（《文苑英华》卷六八五载南朝陈徐陵《报尹义尚

书》） 

（9）物色丘园，衣裾里巷，朝多君子，野无遗贤。（《陈书·武帝纪上》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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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霸先九锡《策》） 

（10）臣闻圣人当扆，物色刍荛，匹夫奔踶，或陈狂瞽。（《隋书·陆知命传》

载知命上表） 

上揭五例，“物色”已不再像上文例（1）－（3）那样明用关尹喜事，而是直接用

作动词，指寻访、查访，如例（8）“物色”“搜扬”对文，例（9）“物色丘园”指从丘

园（喻指隐逸之所）寻访贤才；它不再是名词词组，“物”“色”两个构词语素之间的

边界消失（boundary loss），随着词性、意义的转变完成词汇化。据上文所举用例，这

一过程至晚在 5 世纪完成。 

“物色”在汉代表示状貌、色彩诸性状，到了南北朝时期在固有名词意义外又演

化出动词的新用法、发展出寻访、寻找义，事实上，这两个意义是有联系的。从上文

的论证可以看出：“物色”（状貌、色彩诸性状）是“寻访”活动所依据的必要条件，

因此，动词“物色”在产生之初以及沿用中都脱离不了隐含其中的名词含义。只不过

在随后的发展中[＋事物性状]的因素逐渐被消磨，或者说是变得隐晦，在语言使用和

理解中不再能够立即体察到；与此同时，[＋寻访、查访]的行为动作因素却被凸显出

来。从根本上讲，“物色”表示事物性状的名词义是它转变作动词的语义基础，人们认

知上的转喻在其演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文人在特定语境作文时运用事典又是

转变实现的背后推手。 

事实上，根据“物色”[＋事物性状]这一因素进行寻访、查访活动，我们在中古

时期也可看到类似的例子： 

（11）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

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汉书·逸民

传·严光》） 

此例“以物色访之”李贤注云：“以其形貌求之。”乃是依据严光之“物色”

（形貌）而寻访之。  

（12）顺阳范启，母丧当葬。前母墓在顺阳，往视之，既至而坟垅杂沓，难

可识别，不知何所。袁彦仁时为豫州，往看之，因云：“闻有一人见鬼。”范即

如言，令物色觅之。比至，云：“墓中一人衣服颜状如此。”（《搜神后记》卷六） 

“物色觅之”亦言根据外貌寻觅，下文“颜状”云云正谓此。“物色”乃是名词作

状语，前面省略了介词“以”。这种用法很常见，如例（11）今本皇甫谧《高士传》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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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严光”条作“乃物色求之”，然此条实据《后汉书》之文补益（参看《四库总目提

要》“高士传”条），非原书之旧，字句又经改动。唐人方干《题严子陵祠二首》之一

云：“物色旁求至汉庭，一宵同寝见交情。”吴筠《严子陵》诗云：“汉皇敦故友，物色

访严生。”也是从《后汉书》化出，其中之“物色”实际上也指凭“物色”而“求”、“访”

11。 

综上所述，“物色”至晚在南北朝时期已经产生出动词的用法，指“寻访、查访”。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看到这种用法的使用范围却很有限：一般只用在搜扬贤才、寻访

圣人的语境中，对象只是圣人、俊贤，正如杭世骏所谓“访贤题可用此二字”12。当时

的动词“物色”，和它在现代汉语中的意义、用法相比，还比较“原始”。 

三 

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始终在不断地使用中发展变化，动词“物色”也不例外。那么，

到了唐宋时期，它的词义和用法是否有了新的变化呢？ 

从所调查的文献来看，动词“物色”在唐代仍然主要使用于寻贤访圣、举荐贤才

的语境，尤其是在奏疏、策、行状、碑铭等中出现频率较高。例如： 

（13）有唐建极，将事补天，物色异人，营求国器。（许敬宗《大唐故尚书右

仆射特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司徒并州都督卫景武公碑并序》） 

（14）洎隋氏握图，物色岩穴，旁求俊异，旌贲英翘。（于敬之《桐柏真人茅

山华阳观王先生碑铭》） 

（15）属太宗文武圣皇帝初临天下，物色幽人，焚山榜道，网罗遗逸。（陈子

昂《唐故朝议大夫梓州长史杨府君碑》） 

（16）我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甄陶尧舜，漂涤羲轩，物色贤良，梦寐前载。

（王师乾《王右军祠堂碑》） 

相关用例较多，这里酌举 4 例。从上揭诸例看，在唐代，“物色”这一行为也还是

                                                        
11 唐、五代的某些“物色”例亦当作如是观，如《太平广记》卷三三七“蕭讅”条引戴孚《广 记》：

“后七日，其弟宇复墓，忽倒地作讅灵语，责宇不了家事数十百言，又云：‘安胡者，将吾米二百石，

绢八十匹，经纪求利。今幸我死，此胡辜恩已走矣。明日食时，为物色捉之。’”《酉阳杂俎》卷五：

“曾（叔政）观之大骇，方言于公，王（固）已潜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获。”《旧唐书·武

元衡传》：“自是京师大恐，城门加卫兵，察其出入，物色伺之。其伟状 制、燕赵之音者，多执讯

之。” 
12 杭世骏《订讹类编》卷一“物色”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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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对象满足[＋贤良/有才能]、[+人]诸特征的条件下进行。 

但是到了宋代，这种情形有了一定的变化，请看例子： 

（17）小娥诡服为男子，与佣保杂，物色岁余，得兰于江州，春于独树浦。（《新

唐书·列女传·段居贞妻谢》）13 

（18）三思又疏韦后隐秽，榜于道，请废之。帝震怒，三思猥曰：“此殆彦

范辈为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鞫状，物色其人。（《新唐书·桓彦范传》）14 

（19）令臣搜访诗人，臣已物色得数人。（周煇《清波别志》卷上） 

（20）乱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七） 

（21）公后尝于河北物色之，不可得。（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三） 

（22）吏以为杀人，拘系之，鞫同舟者，皆莫知；问其所以来，民具道本末，

县遣吏至江阴物色之。（洪迈《夷坚甲志》卷五“江阴民”条） 

（23）此士蹶起，呕吐狼藉，意绪昏昏，待旦视之，所呕皆饼饵，而昨夕未

尝食也。云：“昨睡方熟，有好妇人来相与饮，以饼啖我。”遂往殡前物色之。（洪

迈《夷坚乙志》卷五“殡宫”条） 

（24）正辅上世为县录事，县有杀人者，狱已具，程独疑之，因缓其事，多

方物色之，果得真杀人者，而系者遂得释。（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三） 

两宋时期当“寻访、访查”讲的“物色”的例子极夥，不能备举。据以上 8 例可

知，此时的动词“物色”已不再依赖寻贤访圣、徵求人才的语境，其对象也不仅仅局

限于贤士能人，而是扩大到一般人、普通人。这说明，到了宋代，动词“物色”的对

象其[＋贤良/有才能]的性状已不再是进行这一活动的必要条件。当时“物色”的大多

数对象只保留了[+人]这一特征，这从上引 8 个例子可见一斑；但也有例外： 

（25）昔里人有豢二豕者呼屠者于门，将以售之，其一既就执，其一辄逸去，

                                                        
13
《新唐书》好采小说，是传当本唐李公佐《谢小娥传》。今检《太平广记》卷四九一所录谢传，原

文作“尔后小娥便为男子服，佣保于江湖间，岁余至浔阳郡……”《新唐书》“物色”显系宋祁、欧

阳修辈所增。明代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一九又衍化其事：“小娥自得李判官解辨二盗姓名，便立心

寻访。自念身是女子，出外不便，心生一计，将累年乞施所得买了衣服，打扮作男子模样，改名谢

保；又买了利刃一把藏在衣襟底下，想道在湖里遇的盗，必是原在江湖上走，方可探听消息。日逐

在埠头伺候。”这大概又是“物色”的小说家言了。 
14 此例《旧唐书·桓彦范传》作：“是岁秋，武三思又阴令人疏皇后秽行，榜于天津桥，请加废黜。

中宗闻之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推求其人。”由此可明，“物色”与“推求”义同，皆指“寻访”、“寻

求”。在《新唐书》中，当“寻访”、“寻求”讲的“物色”用例很多，而从这一改字例来看，在北宋

时期，“物色”的确已经是一个很常用的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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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物色之，不得。（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六七《书寒山诗后》） 

（26）神宗乃遣一二内侍于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无是事而止。（王暐《道山

清话》） 

（27）时巢县猾民有诉令者率敛钱数百千椟，藏寘列肆中；伸察所诉不实，

物色之，得椟与簿书。（罗愿《鄂州小集》卷六《胡司业伸传》） 

例（25）“物色”的对象为[-人]之“豕”；例（26）为[-生命]的“民言”，而例（27）

“物色”的是一种更为抽象的“情况”（令者率敛钱数百千椟，藏寘列肆中），非具体

的人或物。 

很显然，唐宋之际是动词“物色”演变的重要时期。从文献用例看，动词“物色”

的上述变化发生在宋代，但可推想的是，这种情形在唐（晚唐）五代应该已经产生，

虽然目前在此期尚未找到确实的用例。乍看起来，动词“物色”在唐代主要承袭南北

朝以来的用法，至宋代发生突变，但在此期间必定经历着一个漫长而延续的传播过程，

也正在此过程中其意义和用法发生了逐步的变化：摆脱了原先的语境要求，附着于词

语之上的限定性要素减少；扩大了的组合对象，义域变宽；用法逐渐多样。 

上举宋代 8 例似乎更应看作动词“物色”在经历变化之后的结果，那么动词“物

色”是何时又如何摆脱寻贤访圣、徵求人才这种语境限制的呢？这必然涉及到词语（新

词新义）的传播，亦即它如何从堂皇典雅的高文大册逐渐使用于一般文体，甚而出现

于口语中（反向说来，就是人们如何逐步接受动词“物色”的）。对于动词“物色”来

说，这一过程似乎已不得寻迹，但其背后的动因却很值得进一步思考，——汉语词汇

史研究不能仅局限于静 地揭橥某一时期的新词新义，似乎更应关注它们在后世的传

播，包括其媒介、途径、方式、结果以及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物色”一方面组合功能有所扩展，另一方面，在其“寻访、寻找”

义的基础上也引申出新义，增添了新的义项。 

（26）又一客，亦以暮夜投宿，舍翁与其子睥睨客所携，客疑之，乃物色翁

所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九） 

（27）东安一士人善画，作鼠一轴献之邑令。令初不知爱，谩县于壁。旦而

过之，轴必坠地，屡悬屡坠，令怪之。黎明物色，轴在地而猫蹲其旁。逮举轴，

则踉跄逐之。以试群猫，莫不然者。于是始知其画为逼真。（同上） 

上揭二例中的“物色”似乎不能用“寻访、寻找”来解释，细绎上下文义，似应



2008 年第 3 期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简报 No.3 2008 
总第 31 期 The Briefing News of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Vol.31 

 

 122 

作“探看、探察、窥探”讲更为贴切。 

也引申指“搜寻、讨捕”，例如： 

（28）（思彦）使并州，方贼杀人，主名不立，醉胡怀刀而污，讯掠已服。思

彦疑之，晨集童儿数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问：“儿出，亦有问者乎？”皆

曰：“有之。”乃物色推讯，遂禽真盗。（《新唐书·韩思彦传》） 

（29）（王宣子）尹临安日，禁戢群盗甚严，都城肃然。既而以治办受赏增秩，

告命甫下，置卧内，旦起忽失之。宣子知为所侮，略不见之辞色。他日奏事毕，

从容以白上曰：“鼠辈恶臣穷其奸，故为是以沮臣尔。”上曰：“何以处之？”

对曰：“臣若张皇物色，正堕其计中，惟有置之不问。异时从吏部求一公据足矣，

今未敢请也。”（周密《齐东野语》卷九） 

（30）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文天祥《指南录·后序》） 

进行“寻访、寻找”、“探察、窥探”、“搜捕”诸活动必须有所辨认、辨识，因此

“物色”还可作“辨认、辨识；分辨”讲，例如： 

（31）子仪督后军，未及战。会大风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新唐

书·郭子仪传》）15 

（32）问“因不失其亲”。曰：“‘因’字最轻，偶然依倚他，此时便须物

色其人贤与不贤，后去亦可宗主。”（朱熹《朱子语类》卷二二） 

综观上揭宋代诸例，可知动词“物色”在当时的意义和用法实际上已是多姿多彩。

与前代相较，它摆脱了寻贤访圣的语境限制，有了更广泛的搭配对象，这说明“物色”

自宋代以来走上了逐渐丰富自身之路，使得词语的各种用法日益完满。此外，上述诸

例中“物色”并没有出现于口语性很强的上下文，但似乎可以推测，它应已存在于两

宋人的口语中，并逐步扩大其使用范围。 

四 

到了元明清时期，动词“物色”的意义和用法是否有了更多的变化，还得让实际

用例来说话。 

（33）昨差使臣物色访问，喜的他不弃寡人而来，今在寅宾馆中，尚未朝见。

                                                        
15 《旧唐书·郭子仪传》作“子仪为后阵，未及合战，大风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暝，跬步不辩

物色”。此例“物色”作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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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元曲·西华山陈抟高卧》第三折） 

（34）请问先生高名大姓，何处仙居？今日之言，他年倘或应口，必须物色，

以共富贵，不敢忘也。（同上） 

（35）比至镇江，打发舟钱登岸，随路物色，访张舜美亲族。（明冯梦龙《喻

世明言》卷二三） 

（36）尝闻太祖命真人张宇初访求三丰，成祖又命尚书胡公（溁）天下物色，

皆不获见。（明郎瑛《七修续稿·辩证类》“蓬莱仙弈图”条）     

（37）许文穆公昔年以史臣奉使册封朝鲜，其国王问：“柳柳州《姜芽帖》

书法颇佳，有处可物色否？”（明钱希言《戏瑕》卷一“姜芽帖”条） 

（38）康熙四十四年，圣驾南巡至苏州。一日垂问故灵壁知县马骕所著《绎

史》，命大学士张玉书物色原版。（清王士禛《分甘馀话》卷一） 

（39）谭绍闻因前日跟着夏鼎赶那一次会，也新学会物色娇娃，一边看戏，

一边早看见甬路东边，一个女子生的异常标致。（清李绿园《歧路灯》四九回） 

（40）家中有一位夫人名叫俏丢儿，原是个疥癞女鬼。容颜虽好，身上总有

些瘢痕，因此萧判官颇不称心，意欲物色一个出色的女子，招为二房。（清竹溪山

人《粉妆楼》） 

（41）他便请了一个月的假，带了一万多银子，面子上说到上海消遣，其实

是暗中物色人材。（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三六回） 

（42）谢山先生尝与临川侍郎就翰林院同抄《永乐大典》中秘帙，是物色此

书，不始于文达。（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六“纪文达访获永乐大典”条） 

元明清时期，动词“物色”用例大增，所出现的文体也更为丰富多样。以上 10 例

按对象的类别可分为两组：例（33）－（35）、例（39）－（41）为一组，其对象是人；

例（36）－（38）、例（42）为一组，其对象为物。总的看来，此期“物色”大致沿袭

了它自宋代以来的用法的分布。从中心词义来看，它仍指“寻访、寻找”；就其所接对

象的类型而言，以人为对象的例子占绝大多数，以物为对象的是少数。其中作为“物

色”对象的人大多数具有[＋优秀/有才能]的性状，如例（39）“娇娃”、例（40）“出

色的女子”、例（41）“人材”。 

现代汉语中“物色”的用法实际上是它自近代汉语以来的延续。根据所调查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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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语料来看16，其对象大多数是人，只有小部分是物，这和它在宋代至清代的分布相一

致。略举数例： 

（43）您的确不打算拿她换钱，您想的是要替她物色个您觉着称心的年青人，

把她嫁出去。（老舍《鼓书艺人》） 

（44）这善耆正是日本人要物色的理想人物，他不光爵高位重，提倡洋务，

而且特别跟日本有渊缘（邓友梅《烟壶》） 

（45）乐秋心当然高兴英嘉成住进公寓来，但，过些时，也要另外物色一幢

公寓搬进去才是。（梁凤仪《激情三百日》） 

毫无疑问，“物色”在现代汉语中所呈现出来的 势和它的历史来源及发展过程有

着密切关系。“物色”从作动词始，就是寻访（圣人贤士），在六朝以迄明清的发展过

程中，具备[+优秀/有才能] 性状的人作为“物色”的对象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以物为

对象的例子虽说自宋代即已出现，但较少见，只能视为它的用法的有限扩展。因此，“物

色”在现代汉语中的共时 势正是其历时发展的反映和延伸。 

五 

动词“物色”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它不完全是语言系统内部演变

的产物。在此过程中，名词（名词词组）“物色”本身词义的发展、人们认知中的转喻

以及当时的社会思潮共同促成了动词“物色”的出现。细绎其源，这一转变 初很可

能是在书面语中实现的，是文人写作运用事典、活用旧词的创造。“物色”是在文人的

笔底完成了词性、词义的转变——这一点在中古时期“物色”大量使用于文人以搜扬

人才、寻访贤良为主题的作品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然后逐渐扩展到人们的口语当

中，直至现代汉语，只不过现在人们在使用这个词时已经不易体察到它的词源意义了。

通过对动词“物色”的产生这一个案的研究，可以发现，词语新义、新用法的出现，

词性的改变，很多时候并不仅由语言系统本身起作用，往往是综合各方面因素共同推

动的结果，汉语词汇史上也不乏他例。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语言史就需整体史的眼

光。 

动词“物色”自魏晋南北朝产生以来，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综观整个过程，其

                                                        
16 笔者使用了北京大学汉语言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谨此致谢。 



   
2008 年第 3 期 汉语历史词汇与语义演变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 No.3  2008 

 

 125

核心词义始终是“寻访、寻找”；由古及今，其发展主要体现于组合功能的扩展，具体

表现在搭配对象的限制性因素逐渐消减，早先必须满足的[＋贤良/有才能]、[+人]诸

特征到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再是必要条件。虽然如此，我们也发现，“物色”在现代汉语

中的搭配对象具有上述[＋优良的]、[＋有益的]、[+称心如意的]、[+人]诸特点的仍

然占据多数，毋庸置疑，这种现象和动词“物色” 初用法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如

此种种，都说明了词语意义及用法的恒定与演化之间的辨证关系；变与不变，始终是

语言发展的永恒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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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唐五代时期的“V 取（O）”式 

杜轶∗ 

提 要  学者们对唐五代“V 取（O）”式中“取”字有三种看法：1）“取”字在

不同语境的句子中分别作表完成动态助词、表持续动态助词、词缀；2）“取”字是泛

义动词，在语义上复指前一个动词；3）“取”字在部分动词后功能和动态助词“得”

有较高的一致性，在部分动词后是词缀，表语气。笔者选取王梵志诗、寒山诗等 8 部

唐五代文献，尝试以“V 取（O）”式的“取”字是否具有“取”义，“取”字能否和

“V 取（O）”式的宾语构成述宾关系为条件，对唐五代时期的“V 取（O）”式进行了

穷尽性的考察，认为唐五代“V 取（O）”式中的“取”字有三种用法：“取”义动词、

表“取”义的补语和词缀。 

关键词：V 取（O） 取  动态助词  词缀 

壹. 引言 

学者们对唐五代时期“V 取（O）”式中“取”字的性质有过很多讨论，主要有以

下三种看法： 

1）唐代“V 取（O）”结构中的“取”字对“取”前的动词没有特别的选择要求，

在表已然或假设条件的句子中，“V 取（O）”的“取”字多表示动作的实现或完成；当

“取”字和表可持续动作或产生可持续性动作结果的动词结合之后（如“记、骑、留”

等）， “V 取（O）”的“取”字就表示动作或状 的持续，这类“V 取（O）”式多用

在在陈述现实或表即将出现的状 的句子中；有些“V 取（O）”式在句中陈述一些未

然的事件，这些句子都带有祈使、劝诱的意思，其中的“取”字不是用来表示动 的，

没有明确的语法功能，只是一种词缀。1（刘坚、江蓝生等 1992，曹广顺 1995）； 

                                                        
∗ 杜轶，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博士后。Email：forestduyi@zju.edu.cn。 
1 刘坚、江蓝生等（1992）、曹广顺（1995）认为唐代部分“V取（O）”结构中的“取”字是词缀，如

“领取、绣取、收取、听取、惜取、问取、写取、赌取”等，赵长才（2000）没有关于“取”字的

词缀用法的论述。此外，刘坚、江蓝生等（1992）、曹广顺（1995）认为“取”字动 助词的用法形

成于唐代，赵长才（2000）认为“取”字动 助词的用法形成于汉魏六朝，因本文讨论的对象是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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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上古到近代，“取”字独用、前附动词的相关用法, 与后附用法归纳为杜同一

机制, 都是词义范畴的特殊类型, “V 取（O）”式中的“取”字是典型的泛义动词，在

语义上复指前一个动词（刘瑞明 1997）； 

3）在一部分表示具体动作的动词（如“拾、觅、接、收”）和少量表示抽象动作

的动词如（“达、通”）与“得”、“取”构成的述补结构里，“得”、“取”的语法功能和

语法意义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不过，在部分“V 取”格式中的“取”是意义十分虚化的动

词词缀，表达劝说、祈使语气，“V 得”格式的“得”没有此项功能。未然语境中“V 得”

格式的“得”可以表示能性，而同样在未然语境里“V 取”格式的“取”不表示能性（林新年

2006）。 

刘瑞明（1997）的“泛义动词”说，的确可以解释魏晋南北朝时一些动词后“取”

字不表“取”义，“取”对其前的动词没有特别的选择要求，以及现代汉语仍有“听取、

领取、夺取”等一些凝固的双音词保留，等等现象，可是，这种说法目前还不能很好

地解释“V 取（O）”式从上古至近代在句法功能、语义关系方面的演变。此外，如果

认为“V 取”的“取”字在语义上复指前一个动词，也很难解释“V 取（O）”在语义

关系上和 VO 和很多差 ，如“画取 O/画 O”，“听取 O/听 O”等等。 

学者们在研究唐五代动词后的“取”字性质时，有动 助词、词缀、表示语气等

多种看法，这说明：这一时期“V 取（O）”式可以表达的语义关系种类不是单一的。

只是在区分“取”字不同的功能时，学者们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刘坚、江蓝生等（1992）、曹广顺（1995）对“取”字用法进行分类时依据的是两

个条件：（1）“V 取”在语义上是否表示动作的完成或持续；（2）“V 取（O）”式出现

的句子的整体语境：是“已然或假设条件”，还是“陈述现实或表示即将出现的情况”，

还是陈述未然的事件。这种分类的优点是有利于解释不同类型的“V 取（O）”式之间

的源流关系，不足之处是，在“表示动作实现或获得结果”这类“V 取（O）”式中，

连动式、动补式和“V+动 助词”结构的界限不是很明确；不同小类之间的界限有模

糊的地方，如“但记取去岁数日莫出城（《逸史·太平广记·卷八四》）”，“记取”归入

了第二类，这个句子同时也具有第三类“V 取（O）”式的特点：陈述未然的事件，带

有祈使、劝诱的意思。 

                                                                                                                                                      
五代时期的“V取（O）”结构，暂不涉及关于“取”字动 助词用法产生时代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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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新年（2006）也尝试通过给 “取”前动词进行分类，来对“取”字不同的用法

进行分类，但是分类后“取”字的功能依然有交叉现象，如表具体的行为动词后的“取”，

有的和动 助词“得”的语法功能有高度的一致性（如“拾取/拾得”），有的是词缀，

表语气（如“道取、问取”），有的在语法功能上相当于动 助词的“得”，又具有表语

气的功能（如“觅取”）。 

概括来说，学者们关于动词后“取”字性质的讨论，主要围绕着这样两个问题： 

唐五代时期，不同句法功能、语义关系的“V 取（O）”中“取”字，是否具有同

一性？  

如何对不同性质的“取”字的用法进行归纳，并进行有效的分类？ 

上述两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判断不同类型的动词后的“取”字的性质，学者

们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便于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笔者尝试以“V

取（O）”式的“取”字是否具有“取”义2，“取”字能否和“V 取（O）”式的宾语构

成述宾关系为条件，对唐五代不同类型的“V+取（O）”格式进行分类，探求不同类型

的“V 取（O）”格式的句法语义关系特点。 

笔者选取的语料范围是王梵志诗、寒山诗、拾得诗、《神会语录》、《游仙窟》、《入

唐求法巡礼行记》、敦煌变文和《祖堂集》。 

贰． 唐五代的三种“V 取”结构 

2.1 A 类：“V 取”是连动式 

在笔者调查的 8 部唐五代文献中，共有“V 取（O）”式 203 例，其中能出现在“取”

前位置上的动词共有 59 个。其中 A 类连动式“V 取”有：“剜取（1）、割取（1）、

剥取（1）、捻取（2）、提取（2）、掣取（1）、把取（2）、捉取（3）、接取（1）、

领取（8）、摄取（2）、攫取（1）、抱取（1）、买取（2）、觅取（5）、采取（4）、

简取（1）、持取（3）、寻取（1）、乞取（4）、摘取（1）、拔取（1）、缚取（1）、

将取（5）、脱取（1）、搦取（1）、昭（招）取（1）、收取（15）、拾取（2）、留

                                                        
2 有学者称之为“取得”义，因“取”字本身并不含“得到”义，为避免语义上的混淆，本文暂用“取”

义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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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3）、唤取（2）、召取（3）”3。 

A 类“V 取（O）”中的 V 多是表示具体行为动作的动词，“取”是前面的动词的

结果或目的，“V 取”的宾语既是 V 的宾语，也是“取”的宾语。这一类“V 取”可以

用在已然的语境中，也可用于未然的语境中，如： 

捉取： 

（1）霸王非常大怒：“帐中饮酒饭卢绾，适来见驱过人否？”卢绾答曰：“臣

启陛下，见！”霸王谓曰：“不是别人，则是前月二十五日夜，王陵领骑将灌婴，

斫破寡人营乱，二十万人各着刀箭，五万人当夜身死。取谋臣锺离末一言，捉取

陵母，适来驱过者便是陵母。”（《敦煌变文校注·汉将王陵变》） 

（2）若见王陵，捉取王陵；若不见，捉取陵母，将来营内，苦楚蒸煮疗治。

（《敦煌变文集·汉将王陵变》） 

乞取： 

（1）有学人近前乞取，师云：“我一生来被他带累，汝更要之奚为?”（《祖

堂集卷第十九·香严和尚》） 

（2）师有时上堂，蓦地起来伸手云：“乞取些子，乞取些子。”（《祖堂集

卷第十一·齐云和尚》） 

留取： 

（3）十七日，巳时，沈弁归来，陈相公传语，以谢得启。又唯留取大螺子不

截尻一口。而截尻小螺二口及馀珠、刀、笔付使退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

一》） 

（4）来时不奉诸珍宝，报答何酬说法功。一万二千天上女，师兄留取且祗恭。

（《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 

连动式“V 取”的 V 不一定是已经完成或实现了的动作，这种现象也可说明，在

唐五代文献中，当“取”字仍表“取”义时，“V 取（O）”式中的 V 是否已经完成要依

据上下文来判断，其中的“取”字不能一概分析为动 助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动词“取”字和“得”字在意义上本不相同，“取”字侧重行为，“得”字侧重结果，

当动词和“取”字连用时，既可以是叙述已经发生的行为，也可以用于未然的语境里，

                                                        
3 括号内的数字为该结构在文献中的出现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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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即将发生的情况或希望发生的情况。 

在讨论唐五代时期“V 取（O）”式中的“取”字是否是动 助词时，先把连动式

的“V 取”排除，可能是有效的，应该，这类连动式“V 取”的句法功能和语义特点

会对整理、归纳“取”字的其他用法造成一定的干扰。 

2.2 B 类：“V 取”是动补式 

在笔者调查的文献中， 个别“V 取（O）”中的“取”不能理解为具体的“取”义，

“取”和 O 也具有动宾关系，但是“取”的语义对“取”前的动词有补充说明的作用，

如 “写取（O）”，该结构在唐五代语料中共出现 3 次： 

（1）寻南岳大师颜影，写着于扬州龙兴寺，敕安置法花道场琉璃殿南廊壁上。

乃令大使傔从粟田家继写取，无一亏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2）如是相替赞叹佛，直到半夜。事毕，俱出道场归散。其奉请及赞文，写

取在别。（《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 

（3）〔七月〕十八日，南天竺三藏法达边写取五台山诸灵化传碑等。十八日，

欲向长安发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写取 O”不同于“写得 O”，“写取 O”的意思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抄录、摹写”，

用“取”字作补语，就是补充说明“写”的时候存在一个参考的对象，“写”的施事把

这个参考的对象“取下来”。“画取”也是同样的结构，如： 

（1）嘱儿孙，行孝义，礼念六时金殿里。直饶依语便如斯，不如在世［亲祗

备］。更遗言，相委记，画取阎王祯子跪。饶君跪得一千双，不如在［世亲祗备］。

（《敦煌变文集·解座文汇抄》） 

（2）朝来爽气未易说，画取花峰赠远人。（独孤及《雨後公超谷北原眺望寄

高拾遗》） 

（3）何人借与丹青笔，画取当时八字愁。（吴融《即席》） 

（4）凭君画取江南胜，留向东斋伴老身。（张祜《招徐宗偃画松石》） 

和“写取”一样，“画取”的“画”也是存在一个参考的对象的，“取”字也是“画”

的补语。其实，个别 A 类连动式“V 取”中的“取”字的“取”义也很抽象，如“证

取如来金色身”的“取”，“画取、写取”是受连动式的语义关系的影响而形成的，“画

取”的宾语在语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取”的受事，只是“取”的意义更为抽象，由具

体的“取”义进一步引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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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文献中，“画取”仅出现 1 次，笔者专门把“写取”、“画取”单独列为一类，

是考虑到这是连动式中第二个动词的虚化现象，这样分出一类是否妥当还有待更深入

的思考。曹广顺（1995）认为，例（13）中的“画取”的“取”是表动作完成的动

助词，这在语义上完全可以理解，可是，由于类似的“V 取（O）”数量并不多，笔者

还是把“画取”、“写取”的“取”字分析为补语。 

2.3 C 类：“V 取”是复合动词 

唐五代文献中，有的“V 取（O）”式只能用于表未然的假设句或祈使句中，“取”

字没有“取”义，整个句子表示祈使语气。这一类“V 取（O）”式有：识取（20）、 会

取（11）、 认取（8）、 悟取（3）、 事取（1）、 学取（3）、 记取（8）、 问取

（13）、 听取（5）、 取（3）、 检取（1）、 验取（3）、 诵取（4）、 造取（1）、 

插取（1）、 合取（3）、 道取（7）、 行取（5）、 看取（5）、 流传取（1）、 商

议取（1）、 看 取（1）、 体会取（1）、 斟酌取（1）。 

这一类“V 取（O）”式对出现在对话体的语境中，不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实现，在

语义上强调动作进行的必要性。林新年（2006）把这一类“V 取（O）”的“取”看作

是词缀，笔者同意他的分析。 

关于这类复合动词“V 取”的来源，林新年（2006）有所讨论： 

“取”虚化为表完成的动相补语后，在“心理感知动词+取”格式中的“取”

进一步虚化为表劝说、祈使语气的词缀，如……，心里感知动词本身表示一个过

程，过程的结束即是心理感知的完成，因此“取”不再表示动作的完成而仅仅是

可表示语气的词缀；“取”表示语气的功能甚至也出现在动作动词“觅、道、问”

形成的“动作动词+取”里。 

在表实现、完成的“V 取”式在后续的语法化过程中，某些动词，特别是心

理动词形成的“V 取”式，由于心理动词的语义特征和表达祈使、劝说这样的句

子语义内容，使得“取”进一步虚化为词缀，这种变化与句子所反映的事件是属

于已然还是未然事件无关。 

由于 A 类和 B 类的“V 取（O）”式并不都是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实现，很难判断：

“取”字在唐五代时期是否已经虚化为表完成的动相补语或动 助词，因此在词缀“取”

的来源问题上，还缺少较好的解释。可以观察到的是，C 类复合动词“V 取”的 V 的

确不限于和心理有关的动词，如“问、诵、听、造、验”等等，这一类“V 取（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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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来源问题还有待更深入的思考。 

叁． 一些想法 

3.1 三种“V 取（O）”格式和语境的关系 

在唐五代 203 例“V 取（O）”式中，出现在叙述已然情况的句子中的“V 取（O）”

式，共有 19 例，如： 

（1）子胥捉得魏陵，脔割剜取心肝，万斩一身，并诛九族。（《敦煌变文集·

伍子胥变文》） 

（2）一一捻取自看之，咬指取血从头试。若是儿夫血入骨，不是杞梁血相离。

（《敦煌变文集·孟姜女变文》） 

（3）舜子上树摘桃，阿孃也到树底。解散自家头计（髻），拔取金芆（钗）

手里。次（刺）破自家脚上，高声唤言舜子。（《敦煌变文集·舜子变》） 

（4）莫恋无明睡着，证取涅槃之位，何得不为众生念涅槃经？（《敦煌变文

集·庐山远公话》） 

（5）十七日，巳时，沈弁归来，陈相公传语，以谢得启。又唯留取大螺子不

截尻一口。而截尻小螺二口及馀珠、刀、笔付使退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

一》） 

（6）次有二军将取诏书几来置使君前，〔使君〕一拜，手取诏书，当额揖之。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 

（7）〔七月〕十八日，南天竺三藏法达边写取五台山诸灵化传碑等。十八日，

欲向长安发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8）〔九月〕七日，斋时，左街功德使知巡押衙赵鍊入当寺来，简取七僧。

从八月廿六日至九月十日，霖雨不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9）尔时提多迦取石室筹，积之焚烧。拾取舍利，竖塔供养。（《祖堂集卷第

一·优婆纺多尊者》） 

（10）师遂归堂中，遍捡册子，亦无一言可对，遂一时烬之。有学人近前乞

取，师云：“我一生来被他带累，汝更要之奚为?” 并不与之，一时烬矣。（《祖

堂集卷第十九·香严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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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 19 例“V 取（O）”式中，“捻取”1 例，“拔取”1 例，“捉取”1 例，“剜取”

1 例，“抱取”1 例，“证取”4 例，“摘取”1 例，“留取”1 例，“领取”1 例，“简取”

1 例，“拾取”1 例，“将取”2 例，“写取”3 例。这些出现在已然语境中的“V 取（O）”

格式，都属于 A 类和 B 类，“取”字都可看作是“取”前动词的结果或目的，或表示

具体的“取”义，或表示抽象的“取”义，不必看作是表动作完成的动 助词。  

在唐五代文献中，A 类、B 类“V 取（O）”式共 93 例，绝大多数的 A、B 类是使

用在表未然的语境中的，这可能为只出现在未然语境中的 C 类“V 取（O）”式的产生

提供了语义上的基础，具体演变过程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3.2 动词后“取”字和“得”字的差异 

刘坚、江蓝生等（1992）、曹广顺（1995）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取+宾”格

式内的宾语是动词和“取”字共有的，到了唐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取”字前的动词

扩大到了不带“取得”义及不以“取得”为目的、结果的动词，如“画、脱、嫁”等，

“V 取（O）”中的“取”不再表示“取得”的动词义，只能表示动作的实现、动作结

果的获得或动作状 的持续，“取”字从表达具体的词汇义发展为表达一种抽象的语法

义，从实词变成了动 助词。除“取”字外，刘坚、江蓝生等（1992），曹广顺（1995）

还对近代汉语的 “却、着、得、将”等动 助词做过全面、细致的研究，他们认为在

“V＋动 助词（＋O）”格式中，动 助词“得、取、将”的功能是比较接近的： 

“却”作助词表示完成，只用于说明动作或状态已经结束；“着”表示持续，

也只是部分动词所表达的动作状态或是其产生的状态性结果持续下去，它们都是

动作的结果，但又都是有限制的、一些特定状态的结果，语义的限制自然会变成

使用的限制，将它们用于这种限制之外的例子，不会广泛出现。“将”“取”

“得”都用来表示动作的实现和获得结果，这一语义和述补结构的语法意义相去

不远，没有什么特定的限制，因此就会造成外延的扩大。4 

林新年（2006）对唐宋时期“V+取/得（+O）”结构中“取、得”二字的句法功能

进行了比较，认为在一些表示具体动作的动词如“拾、觅、接、收”和少量表示抽象

动作的动词如“达、通”与“得”、“取”构成的述补结构里，“得”、“取”的语法功能

和语法意义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实际上，即使在表具体动作的动词后，“取”和“得”

                                                        
4 曹广顺（1995），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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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也不完全一致。例如：A 类、B 类“V 取（O）”式用于叙述已

然发生的事实时，在语义关系上和表完成的“V+动 助词”很接近，可是在笔者调查

的语料中，使用在这样的语境中的 A 类、B 类“V 取（O）”式一共仅有 19 例，不足

全部 A、B 类“V 取（O）”式的四分之一。而 A、B 类“V 取（O）”式还可用于未然

的祈使语境中，如： 

（1）师云：“与我将取那个铜瓶来。”（《祖堂集卷第十五·盘山和尚》） 

（2）因德山见僧参爱趁打。师委得，令侍者到德山：“打汝，汝便接取柱杖，

以柱杖打一下。” （《祖堂集卷十九·临济和尚》） 

（3）若见王陵，捉取王陵；若不见，捉取陵母，将来营内，苦楚蒸煮疗治。

（《敦煌变文集·汉将王陵变》） 

上述例子中的“V 取”，在唐五代文献中都不能用“V 得”式来替换。动词“取”

和“得”在意义上的差别，决定了“V 取”和“V 得”在语法化路径上的差 。 

从句法分析的经济性考虑，笔者不拟把出现在不同语境中的同一个“V 取”看作

是性质不同的句法结构。此外，不把“V 取”的“取”字看作是表动作完成或实现的

助词，也许还有利于解释林新年（2006）提到的“V 取（O）”式在未然语境中不表能

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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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末“来”体貌用法的演变 
陈前瑞∗  王继红∗ 

在近代汉语中，“来”可以用在分句或全句的末尾，表示确认事件在过去发生，类

似于现代汉语的句尾“了”，如例 0，这种用法本文称为“来”的过去发生用法；也可

以表示事件在过去不确定的时间里至少发生过一次，类似于现代汉语的词尾“过”，如

例 0，这种用法本文称为“来”的过去经历用法。这两种用法都跟体貌有关，所以本文

总称为句尾“来”的体貌用法。 

今日方知身死来，双双傍树长悲泣。（《敦煌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有行者问：“生死事大，请师一言。”师曰：“行者何时曾死来？”（《祖堂集》卷 6，

神山和尚） 

关于近代汉语助词“来”的来源，前辈学者已经提出一些富有见识的看法，可概

括为：1）直接源动词“来”或连动式，如太田辰夫（1958）、梁银峰（2004）；2）源

于结果补语，如曹广顺（1995）、龙国富（2005）；3）源于“以后、以来”义，如曹广

顺（1995）、王锦慧（2002）、梁银峰（2005）。本文在第一种观点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

研究。Chappell（2001）认为所谓的经历体实际上是传信用法，汉语助词“来”无论是

从体貌标记还传信标记的语法化路径来看，都具有独特的地位并且没有得到充分的研

                                                        
∗ 陈前瑞，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Email: qianruic@blcu.edu.cn。 
∗ 王继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wangjihong@bf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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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基于对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的认识并受类型学相关研究的启发，本文通过分析唐

代以前句尾助词“来”的早期用例的用法特点，探讨 “来”由过去发生义到过去经历

义的发展过程以及“来”由动词到过去发生义的发展过程。本文还将分析“来”在唐

宋与明代的用法特点，探讨“来”作为体貌标记与传信标记进一步的发展过程。 

初步分析唐代以前句尾助词“来”的早期用例发现，过去经历用法是在过去发生

用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形成初期大量用于感官动词句。句尾助词“来”不加“曾”可

以表示过去发生的用法，当用于感官动词句时，有的可以理解为过去发生用法，也可

以理解为过去经历用法，这种两可的理解往往就是新的用法产生的桥梁，从而支持“来”

的过去经历用法源于过去发生用法的观点，并与类型学中部分传信标记源于完成体的

倾向性规律是一致的（Willett 1988；Chappell 2001）。初步分析唐宋时期句尾助词“来”

的用例发现，感官动词用例的比例明显降低，无生命的名词 始出现在“来”所在句

子的主语位置上。初步分析明代语料发现，在表示过去经历方面，“来”比“过”更加

常用。 

有關同源詞研究的一點思考 
董秀芳∗ 

0、引論 

“同源詞”或稱“同源字”、“字族”、“詞族”，是指在發生學上有共同來源

因而在音義兩方面都互相關聯的詞。同源詞的研究原屬於傳統的訓詁學研究的領域，

本文試圖用現代的語言學觀念來重新審視同源詞問題。 

1、以往研究中提到的“同源詞”的異質類型 

仔細分析，以往研究中提到的同源詞實際包含以下這些類型： 

意義完全相同或只有細微差別的同源詞 

這又分爲兩種情況： 

A．音義皆同，這種情況可能只是字形的不同，實爲一個語言單位。這種情況王力

                                                        
∗ 董秀芳，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Email: xdong@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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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已經指出。如：“欺”和“諆”、“胡”和“鬍”（鬍鬚）、“馭”和“禦”

（在表示使馬的意思上完全相同）等。這一類與詞源研究以及詞義引申都沒有關係，

不具有太多的語言學研究價值。把這些字歸爲同源字，只在梳理漢字的脈絡上有意義，

屬於文字學的範疇。 

B．意義完全相同，或只有細微差別，但語音不同。這可能是由方言的差異造成的，

如“遙”和“遼”、“改”和“革”等。也可能是歷史音變造成的，如“母”和

“媽”、“父”和“爸”等。當然方言變異和歷史音變也是相通的，不過一個著眼于

共時差異，一個著眼于歷時演變。 

王力（1982）將“饑，饉”系爲一族，以爲它們意義相近，有見群旁紐、微文對

轉的音轉關係。張博（2003：96）又補充了五組相似的音轉關係對此加以驗證，認爲

它們也都是同族詞： 

璣：瑾 《說文》：“璣，珠不圓也。”“瑾，瑾瑜，美玉也。” 

僟：謹  《說文》：“僟，精謹也。”“謹，慎也。” 

幾：近、僅 《爾雅釋詁下》：“幾，近也”。段玉裁《說文解字》“僅”字注：

“唐人文字，僅多訓庶幾之幾。” 

譏：靳 《說文》：“譏，誹也。”《左傳·莊公十一年》：“宋公靳之”杜預注：

“戲而相愧曰靳。” 

覬：覲 《玉篇》：“覬，見也。”《爾雅釋詁上》：“覲，見也。” 

上述音轉（實際上在沒 清楚其性質之前，音轉只能看作是對詞之間的語音差別

的描寫），並沒有帶來意義上的改變（有些例子在意義上只有細微差別）。既然意義沒

有變異，那麽這種音變就不與義變相連，就不屬於派生新詞的方式，而只是一種單純

的語音變異。這種音變究竟是同一方言語音系統的歷時演變還是不同方言的語音變

異，這不屬於本文要關心的內容。 

B 類對於重建原始語音形式是有意義的。 

語音完全相同，意義不同但相關的同源詞，可以分爲兩種情況： 

A、造詞時理據相同。如“兼，縑，鶼，鰜”，語源義都是兩者並存；“霞、蝦、

瑕”，語源義都是紅色；“杈、汊”，語源義都是分支等。在這種情況下，同源詞中

的成員可以是同時出現的，不存在歷史上的先後關係。也可以在産生上有相後關係。

即後來的概念因與先已存在的詞相近，而採用相似的音。這種一音對多義是由於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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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的相近，因此在命名時選擇了相同的語音形式。 

B、是詞義引申的産物，造成的是一詞多義，但在後來新的義項用新的字表示，一

詞多義分裂成不同的詞。如“魚、漁”等。 

（3）音義都不同，但有關聯。這種音義之間的聯繫有可能是原生性的，是並立的。

也可能在出現時間上存在先後關係，具有源流關係。 

我們關心的主要是第二類和第三類同源詞。從這些同源詞中可以發現詞義引申規

律，探求古代漢語的概念網路，尋覓古漢語的詞之詞之間的音義關聯模式。 

2、隱喻和轉喻的不同作用 

隱喻基於相似性，轉喻基於相關性。我們發現，由隱喻和轉喻這兩種機制所造成

的詞義變化有不同的表現。 

在隱喻基礎上形成的新的詞義一般構成的是一詞多義，並不産生語音上的變化。

語言一般不用詞法手段來表達隱喻義。比如，以下詞中隱喻義都與原義並存，成爲一

個多義詞的不同義項： 

頂：1 頭的 上部；頭頂。 

    2 物體的 上部。 

鑽：1 鑽穴穿孔。 

    2 深入地探究事理。 

遠：1 空間或時間的距離長。 

    2 某種差別程度大。 

可以說，隱喻對於新的詞義（包括語法性意義）的産生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對於

新的詞的産生作用並不大。 

有些隱喻義可能用新的字形來表示，但字音保持不變。在後代由於不瞭解其間的

關聯，就被看作是兩個詞了。這在同源詞中有顯示。如（以下幾例引自王力 1982）： 

眉：1 眉毛，生於眼眶上緣。 

    2．水與草的交會處。字又作“湄”。《釋名·釋水》：“湄，眉也。臨水如眉

臨目也。”  

子：籽（王力 1982 指出，“籽”是晚起的字，見於清代，字本作“子”）。 

牙：芽（字本作“牙”）王力（1982）：“嬰孩初生無牙，生數月始出牙，故牙齒

的‘牙’引申爲萌牙的‘牙’，後人加艸爲‘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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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腑  

藏：髒 

沒，沈沒；歿，死亡。 

以上例子可看作是一詞多義模式中的義項獨立爲詞的結果。 

寤，睡醒：悟，覺醒。 

以上例中的前一個字在現代基本已經不用。 

也有個別在語音形式上也有變化的，如： 

捧，雙手捧著；奉，奉承，供奉。 

很多由隱喻造成的引申義可以與本義並存，並不與本義形成競爭關係。但也有一

些隱喻産生的引申義 後發展爲基本義，而本義逐漸廢棄不用。如： 

    關鍵 1 門閂或類似門閂的東西。 

     2 事物 關緊要的部分。 

除了在詞義引申中起重要作用，從漢語同源詞的研究中還可看出，隱喻在原生的

理據相同的同源詞的形成中也起著關鍵作用。隱喻方式可能是上古時代人們組織概念

網路的一個重要依據。 

很多同源詞反映的是詞與詞之間語源上原生性的聯繫。即用同一語音形式來給具

有相似性的一組概念命名。被給予相同或相近語音編碼的一組詞往往具有某種外部直

觀的相似性。這可以看作是隱喻，但並不是那種語言學家討論比較多的從較爲具體的

認知域到較爲抽象的認知域的投射，而是從一個具體的認知域到另一個同樣是具體驗

的不同的認知域的投射。比如王力（1982）提到：“句（勾）”是曲的意思，曲鈎爲

“鈎”，曲木爲“枸”，軛下曲者爲“軥”，曲竹捕魚具爲“笱”等。正如張博（2003：

116）指出的，上古漢語的構詞理據多爲易於感知的狀態特徵。可見，上古漢語的使用

者是通過感知上的相似來編織概念網路。這個 初的概念網路可通過隱喻豐富意義，

這就好比使網路上的每一個結點增大，擴大包容量，並通過轉喻的方式向外擴張，創

造新的結點，即産生新詞。 

轉喻在詞義的引申分化以及新詞的産生中所起的作用相對於隱喻來講更大。 

由轉喻形成的新義可以與舊義同形，如： 

《說文通訓定聲》：按自飲曰飲，飲人亦曰飲，所飲之物即曰飲。  

“自飲”“飲人”“所飲之物”這三個意義之間就是轉喻關係。這種轉喻關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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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字形來表達。 

再如以下同源詞之間語音相同，在意義上也是轉喻關係，如： 

魚：漁   禽：擒  昏：婚  右：佑  耳：刵 

但是形同的一般音有變，音同的一般形有變，音形俱同的比較少。這就是說，轉

喻義很少與原義以一詞多義的形式出現，在一般情況下都要有標記。也就是說，轉喻

義都有可能被識別爲一個新詞。語音方面的改變，有時是聲母變，有時是韻母變，有

時是聲調變。如： 

臭：嗅（聲母變） 

賄：貨（韻母變） 

好（上）：好（去）（聲調變） 

有些由轉喻所形成的詞義 初可能是一詞多義的形式，但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會

分化爲不同的詞，如“湯”和“燙”。英語中的 window 的詞源義與 wind 相關，指進

風的眼（源自斯堪的那維亞語 windwuga<vinder 風+auga 眼）。Window 和 wind 之間也

是轉喻關係。 

各語言中用派生詞法表達的意義變化一般也都是轉喻性的，比如英語用加尾碼-er

的方式表示施事者，施事者與動作之間就是轉喻關係。隱喻義一般都不會用詞法手段

來表達。 

轉喻義和本義之間如果不分化爲兩個詞，那麽這兩個意義往往會産生競爭，競爭

的結果，有可能是轉喻義取代本義成爲基本義，而本義則逐漸消亡。如“兵”，本義

是武器，後來通過轉喻，産生出“士兵”的意思，本義逐漸很少被使用了。 

與原義在形式上完全相同、沒有産生分化的轉喻義往往只是在語境中存在而沒有

轉化而固有的辭彙意義。如“白宮”指美國政府，這只是在語境中存在，並未固化成

詞語的辭彙義。古漢語中的詞類活用多爲句法性轉喻，未造成辭彙性的轉類。如“汝

欲吳王我乎”中“吳王”未固化爲動詞，“披堅執銳”中的“堅”和“銳”未固化爲

名詞。 

3、動源名還是名源動？ 

動詞和名詞到底哪一個更古老？很多語言中都有動詞和名詞之間具有詞法關係的

現象。是名源動還是動源名？梵語語法學家有一個詞根理論（Root Theory），認爲所有

的詞 初都來源於動詞詞根。（Harris & Campbell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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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語的同源詞中可以看出，更多的是動詞源於名詞。從字形上看，很多名詞是

獨體字，相應的動詞是在名詞的基礎上增加偏旁造出的。如： 

家：嫁   扇：搧   勺：酌   田：佃   風：諷  咽：嚥  道：導  腋：掖（王

力 1982） 

扣，是“口”的動詞用法，以器皿之口倒置爲“扣”。（董爲光 2004） 

羅：罹（俞敏 1980） 

從名轉動的語義類型來看， 常見的是用工具來轉指用其完成的行爲，如：扇、

搧，背、負，蹄、踢，藥、療。也有用名詞表示以名詞爲受事的動作的，如：魚、漁，

禽、擒等。 

當然，由動詞轉化爲名詞的也有不少，如： 

坐：座  奉：俸  嬰：纓  隔：膈  虐：瘧  告：誥  教：校  勞：癆 

從語義類型上看，名源動從同源詞的角度看很少是由動作來轉指動作的參與者，

而往往是動作作爲一種功能或特性來轉指主體或與之有關的工具、場所。當然，在漢

語辭彙雙音化之後，很多雙音動詞都引申出了指稱其動作參與者的名詞用法。 

我們認爲，從實際情況看，漢語中動源名還是名源動的實例都存在。在動源名的

例子中，名是更常見的、具體的佔據三維的名物，而在名源動的例子中，名是較爲抽

象的、不佔據三維空間的名詞或雖然具體，但並不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使用率高的

名物。可能在 初既有一些表示常見名物的名詞，也有一些表示經常出現的動作行爲

的詞。這些基本的名詞和動詞是原生的詞根，在其基礎上派生語言中其他的詞。 

我們猜想，和印歐語相比，從語源的角度看，漢語中名詞的地位可能更爲重要，

沈家煊（2008）認爲，漢語的動詞是名詞的一個次類。所以漢語在句子組織上更重視

意合。但印歐語動詞的地位更基本，所以以動詞爲核心來組織句法，句子在組織上更

重視形合，句法規則明晰。當然這不是一個容易證明的命題。 

4、同源詞聲韻表義功能的分工以及音義關聯的傾向性 

同源詞中所反映出的音義差別與西方所謂的 morphology 的性質相差比較大。趙元

任（Chao1968：10）說，“語音改變作爲一種語法手段，已經不積極應用了。例如“長

chang”和“長 zhang”，‘刷 shua’和‘涮 shuan’。……僅僅語音不同，不是語音改變。

例如‘包’和‘跑’，‘倉’和‘槍’。但是，即令是真正的語音改變，在實用上也

是當作語音不同的辭彙事實來處理較爲方便。因爲歸納不出幾條簡單的規律。例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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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能說去聲使名詞變爲動詞。你也許從‘種’（名）、‘種’（動）之類的例子獲得

這樣一個印象，可是立刻會想到相反的情況，如‘處’（動）、‘處’（名）。這種情

況不僅現代漢語如此，古代也是如此。” 

如果要確定詞法關係，必須找到嚴格的音義對應，即語音的某一改變對應于詞法

意義的改變，但古漢語的同源詞很多反映的都是離散的辭彙性的關聯，而不是具有能

産性的詞法模式。但我們不排除在上古漢語中可能存在一些嚴格的詞法模式，但這有

待於更多材料的證明。 

觀察漢語的同源詞，我們可以發現在意義變化時語音改變模式的一些傾向。 

當派生詞與源詞的語義類別沒有明顯差別時，僅聲母改變，韻母保持不變。但是

當語義類別有比較大的變化時，聲母不變，韻母變。 

比如，“潮”得名於“朝”，與“朝”韻母相同，但聲母變化，由端母變爲定母。

因爲“潮”指一種名物，而“朝”則是指時間，二者所屬的類別已經發生了變化。涉

及詞類改變的一些同源形式也往往是聲母有別，尤其是名詞變爲動詞、形容詞變爲名

詞時更爲明顯。如（例子引自王力 1982）： 

肩*kyan    掮 *gian 

坎*kham   陷*heam 

帚*tjiu     掃*su（照心鄰紐，疊韻） 

黑*xk     墨*mk 

卑*pie     婢*bie 

如果語義類別未變，就只變化韻母，如：“柔”與“弱”，二者都是形容詞，性

質相關，因此聲母相同，韻母不同，幽沃旁對轉。“溢、盈”都是不及物動詞，性質

相關，也是聲同而韻異，是錫耕對轉。“帛”和“幤”都是名詞，帛是總稱，“幤”

是束帛，二者也是聲同韻異，是鐸月通轉。 

這表明韻母與語義的具體特徵相關聯，而聲母與語義類相關聯。當然，這裏也不

是完全沒有例外，這種語義關聯只能看作一種比較強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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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釋“無賴” 

——兼論歷史大詞典的詞義描述 
華學誠∗   張可 

從具有歷史性質的權威通行辭書對“無賴”的釋義中，無法知道“無賴”的本義

以及各義項之間的關係，也無法知道各義項的產生和使用的歷程；“無賴”的語素

“賴”是多義的，“無賴”的各基本義項均基於“賴”的異義，並進而衍生；“無賴”

各義項的衍生以及消長是一個歷史過程；理想的歷史大詞典應該能夠清楚描述多義詞

的詞義關係及其歷史演變。 

詞義演變三例 
蔣紹愚

※ 
（一）快、慢 

“快”的詞義為什麼能從“愉快、暢快”變為“快速”？ “慢”為什麼能從“傲

慢”、“怠慢”變成“緩慢”？  

快 

“暢快/痛快”既可以是人的主觀感覺，又可以引起人們這種主觀感覺的事物的客

觀性狀。而這種客觀性狀的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快速”。如： 

A 快戰 

《史記·項羽本紀》：“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  

《後漢書·皇甫規傳》：“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 

這裏的“快”都是“暢快/痛快”的意思。什麼樣的戰鬥能使人感到暢快/痛快？項

                                                        
∗ 華學誠，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Email：hxc7000@sina.com。 
※ 蔣紹愚，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Email：jiangshy@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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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說：“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皇甫規說：“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

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都是突擊性的速決戰。這種戰鬥令人

感到暢快/痛快。 

B 快雨 

《三國志·魏志·管輅傳》：“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

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鹹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

雲並起，竟成快雨。”注：“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

玄氣四合，大雨河傾。” 

 “快雨”是使人感到暢快/痛快的雨，是下得快也停得快的暴雨。 

C 快雪 

王羲之《雜帖》：“快雪時晴，佳。” 

李呂《乙巳四月》：“去年秋冬交，白晝雷虺虺。隆冬忽暄燠，青紅開百卉。雨澤

不時下，快雪傾複霽。” 

“快雪”是使人感到暢快/痛快的雪，是下得快也晴得快的雪。 

正因為在某些場合“愉快”和“快速”之間有一定的聯繫，所以，在詞義演變過

程中，有的“快”究竟是“愉快”義還是“快速”義，有時不易確定 

曹植《蟬賦》：“隱柔桑之稠葉兮，快啁號以遁暑。” 

“快啁號”應是說蟬愉快地啁號，但理解成快速地啁號也可以，因為，在事實上，

蟬愉快地啁號就是快速地啁號。 

（2）慢 

“慢”在上古是“怠慢、傲慢”義。也有表“緩慢”義的用法，但例子很少。在

中古 時期，“慢”的“緩慢”義也很少見。“慢”的“緩慢”義比較常用是在唐代。

但唐代散文中也不多見，但在唐詩中相當多。（例略） 

“怠慢”義和“緩慢”義是有聯繫的。“怠”是心態，“緩”是行事，“怠”的

心態會造成“緩”的行事。 

《管子·中匡》：“沈于樂者洽於憂，厚于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 

《荀子·君道》：“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

之事。” 

《墨子·非儒》：“有強執有命說議曰：……群吏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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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怠於從事。吏不治則亂，農事緩則貧。” 

“緩怠”有時可連用： 

《管子．重令》：“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 

在《論語》中有一段話： 

《論語·堯曰》：“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 

劉寶楠《論語正義》解釋說： 

慢令者，《新序·雜事篇》：‘緩令急誅，暴也。’緩令即慢令。《說文》訓‘慢’

為‘惰’，凡怠惰，則致緩也。” 

按：“緩令急誅”在秦漢文獻中出現不止一次。而在《春秋繁露》中，作“慢令

急誅”。這也說明“慢”和“緩”的關係。 

（二）念 

在現代漢語中，“念”有三個意義：1、思念。2、朗讀。3、學習。第 2 義和第 3

義的聯繫比較清楚。，第 1 義和第 2 義是什麼關係？這個問題要從“念”的歷史演變

來回答。 

（1）“念”在上古是“思念”之義，例多不舉。在中古佛典中，“念”仍是“思

念”之義，如魏晉南北朝的佛典中的“念佛”、“念經”，並不是後來所說的口念“阿

彌陀佛”、口念佛經的意思，而是心中思念佛、思念經。如： 

《弘明集·卷 13》：“當習六思念。六思念者，念佛、念經、念僧、念施、念戒、

念天。” 

那些佛典中所說的“念言”，也不是在口中說，而是在心中想（“念言”的“言”

如同“想道”的“道”，並不表示言語行為，而只是提示想的內容）。如： 

《百喻經·28》：“昔有一人。其婦端正，唯其鼻醜。其人出外，見他婦女，面貌

端正，其鼻甚好。便作念言：我今寧可截取其鼻，著我婦面上不亦好乎？即截他婦鼻，

持來歸家，急喚其婦：‘汝速出來，與汝好鼻。’” 

還有多處作“心自念言”，如： 

《生經·卷 1》：“梵志欣豫。心自念言。” 

在《正蓮華經》中，“念言”是對梵文“cintayāmāsa（思維）”的翻譯。 

（2）到唐代，“念”仍然表示“思，想”，但更多的是表示言語行為。如：  

《六祖壇經》：“此法須行，不在口念；口念不行，如幻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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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變文集新書·廬山遠公話》：“白莊曰：‘念經即是閑事，我等各自帶煞，

不欲得聞念經之聲。，……遠公曰：‘不許念經，不要高聲，默念得之已。’” 

《祖堂集·卷 18》“宗和尚喝云：‘什摩念經，恰似唱曲唱歌相似，得與摩不解

念經。’”  

除了佛教信徒“念佛”、“念經”外，文人也“念經（念儒家經典）”和“念書”。

如：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卷 17》：“建隆四年詔：尚書禮部所補太廟齋郎，自今

每歲齋郎以十五人為額，其䕃補人並須年貌合格，試念書精熟。……乾徳五年，虞部

郎中趙元拱、國子監奏（丞）延緒坐試齋郎念經不實，皆責授。” 

（3）“念”從“心想”演變為“口念”，這兩者之間有沒有聯繫？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 清楚：唐代“口念”的“念”究竟是什麼意思？和現

代漢語中“念報”的“念”是否一樣？ 

請看下面一段話： 

《容齋三筆·卷九》：“周世宗廢並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

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七文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

府陳狀，乞剃頭，委録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念經、讀經之異，疑為背誦與對

本云。” 

洪邁的說法是有根據的。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新羅誦經儀式（大唐喚作‘念經’）：打鐘定眾

了。下座一僧起打槌，唱“一切恭敬敬禮常住三寶”。次一僧作梵，“如來妙色身”

等兩行偈。音韻共唐一般。作梵之會，一人擎香盆曆行眾座之前。急行行便休。大眾

同音誦“摩訶般若”題數十遍也。有一師陳申誦經來由了。大眾同音誦經。或時行經

本，或時不行經本。念經了，導師獨唱“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 

《舊五代史·卷 39》：“應補齋郎，並須引驗正身，以防偽濫。……限念書十巻，

試可則補。” 

《舊五代史·148》：“童子每當就試，止在念書背經，則雖似精詳，對卷則不能

讀誦。” 

《文獻通考卷 35》：“長興元年敕：童子凖往例委諸道表薦，不得解送。每年所放

不得過十人，仍所念書並須是正經，不得以諸子書虛成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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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宋代，“念”還有用作“背誦”義的。如： 

《朱子語類·卷 127》：“孝宗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

或問：‘何故？’云：‘看小兒子讀書，凡二三百遍，更念不得，甚以為憂。’某人

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 

既然“念”是背誦，那就需要先在心裏“念（想）”熟，然後在口中“念（讀）”

出來，六朝和唐代有的語料很好地反映了這兩者的關係： 

《妙法蓮華經·卷 4》：“諸佛所說甚深秘藏悉能受持。深入禪定，了達諸法，於

剎那頃，發菩提心，得不退轉，辯才無礙，慈念眾生，猶如赤子，功德具足，心念口

演，微妙廣大，慈悲仁讓。志意和雅，能至菩提。” 

齊已《贈念法華經僧》：“念念念兮入惡易，念念念兮入善難。念經念佛能一般，

愛河竭處生波瀾。言公少年真法器，白晝不出夜不睡。心心緣經口緣字，一室寥寥燈

照地。”這樣，“念”的意義就從“心念”演變為“心念口演”（背誦）。 

有的時候，“念”不是背誦，而是朗讀。（例略） 

（4）“念”既然有“背誦”、“誦讀”義，就很容易發展為“學習”義。此義在

敦煌變文中就有，如： 

《敦煌變文集新書·舜子變》：“舜即歸來書堂裏，先念論語孝經，後讀毛詩禮

記。” 

《敦煌變文集新書·左街僧錄大師壓座文》：“女即使聞周氏教，兒還教念百家

詩。” 

宋代以後，“念”表示“學習”義的逐漸增多。如： 

《朱子語類·卷 118》：“先生問壽昌：‘近日教浩讀甚書？’壽昌對以方伯謨教

他午前即理論語，仍聽講，曉些義理；午後即念些蘇文之類，庶學作時文。” 

更值得注意的是： 

《紅樓夢·9 回》：“倒念了些流言混話在肚子裏，學了些精緻的淘氣。” 

這裏的“念”顯然就不能理解為“讀”，而只能理解為“學”了。 

（三）要 

“要”在現代漢語中有假設連詞的用法。這個用法是怎樣演變來的？ 

（1）據現有的資料，“要”作為假設連詞， 早見於明代。如《金瓶梅》中有一

些例句，《醒世姻緣傳》中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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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31 回》：“琴童兒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裏，想必要瞞昧這把壺的意思。

要叫我，使小廝如今叫將那奴才來，老實打著，問他個下落。”     

《醒世姻緣傳·72 回》：“孫氏道：‘大閨女二十五歲哩。要閨女不嫌，可就好。’” 

（2）假設連詞“要”是怎樣產生的？和“要”原有的意義有沒有關係？ 

我認為是從助動詞“要”（義同“欲”）發展來的。 

在現代漢語中，假設連詞“要”和助動詞“要”的區別是很明顯的。如下麵兩個

句子： 

  （A）我要走了，明天再來。 

  （B）我要走了，就不來了。 

（A）中的“要”只能換成“想/打算”，不能換成“如果”；（B）中的“要”只

能換成“如果”，不能換成“想/打算”。（A）中的“要”是助動詞，表示主語“我”

的意願，“走”是想施行而還沒有施行的主觀意圖；“我要走了”可以是一個獨立的

句子，也可以再接續一個小句。（B）中的“要”是假設連詞，表示假設某種情況的出

現，“走了”是假想中的一種已經出現的客觀情況；“我要走了”是假設複句中的前

一個小句，後面必須接續另一個小句，表示當這種假設實現時，會出現什麼情況。 

但是助動詞“要”也可以出現在假設複句的前一小句中。如： 

《朱子語類·卷 106》：“今之官司合用印處，緣兵火散失，多用舊印。要去朝廷

請印，又須要錢，所以官司且只苟簡過了。” 

這個句子的“要”，粗看也能譯做“若”，但實際上，“要”後面接的“去朝廷

請印”是想施行而還沒有施行的主觀意圖，“要”還是表意願的助動詞，假設的意思

是句式造成的。 

如果再進一步，助動詞“要”不但出現在條件複句的前一小句中，而且後面的

“VP”究竟是想施行而還沒有施行的主觀意圖，還是假想中的一種已經出現的客觀情

況也不容易分清，這時，助動詞“要”和假設連詞“要”的區別就更模糊了。 

《朱子語類·卷 130》：“小人不可與君子同處於朝。昔曾布當建中靖國初，專欲

涵養許多小人，漸漸被他得志，一時諸君子皆為其所陷。要之，要出來做時，小人若

未可卒去，亦須與分明開說是非善惡，使彼依自家話時，卻以事付之。若分明說是非，

不依自家話時，自家只得去了。” 

這個句子中的“要”可以有“欲”或“若”的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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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來說，助動詞“要”首先要出現在假設複句的前一小句中，這種句法環境

就賦予這個小句表示假設的語義。其次，“要”後面的“VP”究竟是想施行而還沒有

施行的主觀意圖，還是假想中的一種已經出現的客觀情況不易分清，因此，“要”表

示意願的語義就減弱。這樣，當說話者說出“要出來做時”這個句子時，聽話者就可

能有兩種理解；一種（A）認為是“欲出來做時”之意，一種(B)認為是“若出來做時”

之意，而且這兩種理解差別不太大：（A）中“欲”表示的是意願，但整個小句是假設；

（B）中“若”表示的是假設，但“出來做”是施事的意願。所以兩者都是意願和假設

兼表的。這樣的言語行為反復出現，就會使語言的使用者形成一種印象：“要”在表

示意願的同時，還可以表示假設。 

再下一步的發展，就是人們把“要”作為假設連詞，和“若”一樣的使用。這時，

“要”就不局限於上述句法、語義條件了。 

（四）小結 

本文討論的詞義演變的三個案例，兩個是實詞，一個是虛詞。實詞的詞義演變，

舊義和新義之間都有一定的聯繫，但聯繫的情況兩個案例各不相同：“快”、“慢”

是舊義和新義所表達的概念在人們的心理上有一定的聯繫：使人們心理上感到暢快的

事物常常是快速的，心理上的怠慢往往會導致行動的緩慢。“念”是舊義和新義所反

映的行為在實際上有某種關係：背誦必須是“心念+口言”。虛詞的詞義演變和實詞不

同，往往和句法環境有關，就本文所討論的案例來說，助動詞“要”（表意願）如果

出現在假設複句的條件小句中，就可能使人感到“要”有表假設的意義，如果後接的

“VP”究竟是想施行而還沒有施行的主觀意圖，還是假想中的一種已經出現的客觀情

況不易分清，“要”表示意願的語義就會減弱。在反復進行的語言交際過程中，具備

上述條件的“要”就會產生“欲/若”的歧解，再進一步發展，就在舊義“表意願”外

產生一個新義“表假設”。這三個案例可以簡單地圖示如下： 

          舊義                   中間階段                   新義 

快、慢    A                        A(B)                      B 

念        A                        A+B                      B  

要        A                       -A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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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定知” 

李明∗ 

    “定知”是魏晉南北朝至唐五代時期的一個常用語詞。以前的研究主要有以下

三種看法： 

（一）蔣禮鴻先生（1997）花了很大篇幅，論證唐五代“知”可以用作“語助詞，沒

有意義”。例如： 

（1）王今伐吳，定知自損。（變文，《伍子胥變文》） 

（2）王若用宰彼（嚭）之言，吳國定知除喪。（同上） 

（二）江藍生先生（1998）認為蔣先生所舉的例子中，“有的可能確實是沒有什麼

意義的語助詞，但其中大多數難以用語助詞解釋”。江先生認為例（1）一類的“知”表

示“依情理可能出現某種情況”，是個表示將然的助動詞，相當於現代漢語裏“植物無水

會死”的“會”。 

（三）王雲路先生（1999）舉到六朝詩歌中“定知”的例子，認為“‘定知’謂料想，

有揣測之義。也有的可釋為‘才知道’。‘定’本身即有料想的意思。” 

“定知”到底是什麼意思？是怎樣形成的？本文擬就此進行專門的考察。同時，本

文還將嘗試就“定知”所牽涉到的句法問題進行分析。 

主要結論如下： 

一、通過考察魏晉南北朝至唐五代時期的文獻，我們發現：“定知”的形成，多是

由於“定”從“知”後的小句長距離移位至“知”前而形成的。由於頻繁使用，“定知”在唐代

可能成詞。成詞之後，在人們的理解中，“定”或“知”可能失去原有的意義。 

二、涉及這種長距離移位現象的母句動詞除“知”外，還有“恐”。由於牽涉到的動

詞實例太少，其中的限制不是很清楚。發生移位的副詞都是句子副詞，移位可能是由

於韻律引發的。 

三、古漢語中同時存在過少量的否定提升現象。 

 

                                                        
∗ 李明，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副研究员。Email：liming@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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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会议二题 
鲁国尧∗ 

§1《世说新语·排调》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渹！”劉既出，

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刘孝标注：“吴人以冷為渹。”） 

§2 钱曾怡《回忆丁声树先生》（《方言》1999 年 3 期第 181-182 页） 

丁先生差不多每次都来指导，……记得有一次记到梗摄 口二等影母的上声梗韵，

字表空白。我忽然想起在我的母语里有一句谚语“冬冷弗算冷，春冷冻杀□”，我说这

个“□”（它的音是，喉塞音声母，韵母是 an，声调是上声。鲁按，原文用国际音标，

我改用口语叙述）是不是应该在这里。丁先生一听很高兴，接着在纸上写了一个“㹙”，

说你的“喉塞音声母，韵母是 an，声调是上声”就是这个字，见于《集韵》，意思是小

牛。后来我查《集韵》，见梗摄“㹙”两见：……二是“於杏切”，“吴人谓犊曰㹙”。“冬

冷弗算冷，春冷冻杀㹙”，这话我从小常听大人说，可这个“喉塞音声母，韵母是 an，

声调是上声”是什么，家乡的人都搞不清。这一下子丁先生给我揭 了谜底，我感到

这语言学还很有趣的，丁先生真是了不起，他怎么这么难的字也记得这么清楚！ 

                                                        
∗ 鲁国尧，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Email：lgy99@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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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中古漢語中同義的單雙音節詞的

「共存」現象 
松江崇∗ 

眾所周知，在從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東漢魏晉南北朝）的演變過程中所能看到

的雙音節複合詞激增的現象是漢語詞彙發展史中的重要變化之一。關於這種現象產生

的原因，學者們已經作過很多研究，得到了比較一致的結論。但是，筆者認為以往的

研究未能全面闡明雙音節複合詞出現和發展的機制，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還需要進行

深化研究：即（甲）處於同一語義場（semantic field）的雙音節複合詞和單音節詞之間

在意義（這裡的意義包括理性意義、隱含意義、社會意義、搭配意義等）和文體價值

(stylistic value)上的細微差異還不十分清楚。需要從共時平面和歷史平面的角度來進行

探討。也就是說，需要闡明雙音節複合詞和單音節詞之間的具體交替過程；（乙）單音

節詞和雙音節複合詞的交替過程很可能因各種影響要素，如詞類、句法上的環境和意

義的不同而不同。我們需要對各種條件下的雙音節複合詞和單音節詞的交替過程進行

探討。 

通過這兩項研究，可以闡明雙音節複合詞產生和發展的機制。本報告將從功能詞

和實義詞中分別選擇一個項目，對其進行上述（甲）項的研究。具體地講，進行下述

兩項研究：（一）在中古漢語疑問代詞系統中的「何」與／何 X／（包括「何等」「何

物」「云何」等）的功能上的細微差異及其歷史演變，（二）在中古漢語表示〈希望〉

意義的動詞系統中的／冀／（包括「冀」「望」）與／希望／（包括「希望」「希冀」「冀

望」等）的意義上的細微差異及其歷史演變。 

本文所得到的結論如下： 

（一）中古新出現的雙音節複合詞／何 X／與／希望／在中古文獻語言裡都呈現

出與同義的單音節詞同時「共存」的現象。這種共時平面上的「共存」現象從歷史平

面上看可視為同義單雙音節詞在「競爭」過程中表現出的一種階段現象。即我們可以

                                                        
∗ 松江崇，日本北海道大學文學研究科副教授。Email：matsue@let.hokudai.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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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隨著時間推移，雙音節複合詞的意義擴大而單音節詞的意義縮小的現象。 

（二）就疑問代詞系統而言，在中古文獻語言中的「何」>／何 X／的這種交替過

程因其充當語法成分的不同而有快慢之別。如，「何」作狀語的用法與作定語的用法相

比，前者的交替過程進行得較快。 

（三）就表示〈希望〉意義的動詞而言，／冀／和／希望／之間存在意義上的細

微差別。即／冀／多數表示〈希望實現（某種事情）〉的意義，偶爾也表示〈希望獲得

（某種事物）〉的意義；而／希望／原則上只能表示〈希望獲得（某種事物）〉的意義。 

（四）到了唐代，這個雙音節複合詞「希望」在意義上發生了擴展，不僅能表示

〈希望獲得（某種事物）〉的意義，而且也能表示〈希望實現（某種事情）〉的意義。 

（五）在中古文獻語言中能夠看到的上述現象，很可能與口語有關，但是未必是

當時口語的直接反映，而是早於文獻形成階段的口語的間接反映。 

再谈词义引申 
向 熹∗ 

 
中国传统语言学家认为，新词义的产生和词义变化主要是通过词义引申来实现的。

所谓“引申”，就是从词的本来意义又派生出新的意义。古时没有“引申义”这个名称，

但已接触到这个问题的实质。清代学者正式把本义派生出来的意义定名为“引申义”。

当代学者对词义的引申变化从不同角度做过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在《简明汉

语史》中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语焉未详，所以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词的本义和引申义关系十分复杂，本文分为 33 个小类，进行讨论，其中 1－19 类

是词义引申，词性未变；20—33 类是词义引申，词性也起了变化，或本义是名词，引

申义是动词、形容词、动量词；或本义是动词，引申义是名词、动词、动量词；或本

义是形容词，引申义是名词、动词。还有几种情况，如观念习俗、用典、省略等，也

可以导致词义的引申变化。实词虚化，其实也是词义引申、再引申的结果，那已经属

                                                        
∗ 向熹，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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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语法研究的范围，这里不准备讨论。 

词义引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许多词有多个义位，这些义位之间，有的不一

定是引申关系，就算是引申关系，又往往有不同的语义关系，不同的层次，产生于不

同的时代，它们之间的关系很不容易 清楚。例如“黄”，《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

典》都有一个意义：“事情失败或计划不能实现。”并引了两个例句。《红楼梦》八十回：

“（薛蟠）又怕闹黄了宝蟾之事，忙又赶来骂秋菱。”周立波《暴风骤雨》第二部十九：

“怎么说，杜善人也是不借，那门亲事就这样黄了。”而《现代汉语词典》此义另立词

头，表示与黄色的“黄”不是同一个词。又“黄”有淫秽、色情义。据说是 19 世纪末

美国《世界报》为招徕读者，扩大销量；曾专门用黄颜色的版面刊载淫秽、色情的漫

画，后用“黄色”形容书刊、音像、图片等有色情内容。也简称“黄”，如“严防黄、

赌、毒”。但是“黄”早有“枯黄”、“衰落”义。《诗·小雅·何草不黄》：“何草不黄，

何日不行。”朱熹《集传》：“草衰则黄。”由衰落引申为腐朽、腐败，也是很自然的，

未必一定出自美国刊物。可见词义引申还大有全面深入研究的必要。 

唐代“有字存在句”分析 

——以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

西域求法高僧傳》為調查對象 
玄幸子∗ 

現代漢語存在句 具有形式上及意義上的特點。因此，八十年代以後，漢語語法

學界對於存在句展開了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從認知語言學角度來分析存在句的情況越

來越多了，取得了比較大的成果。 

在此，為了回答這種特點在甚麼時候形成的問題，首先對於《南海寄歸內法傳》《大

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的有字句加以分析，然後再搞清楚什麼是唐代“有字存在句＂

的特點。就形式上，按句型分為“無主語句＂“空間詞＋動詞＋名詞＂“時間詞＋動

                                                        
∗ 玄幸子，日本關西大學教授。Email：gen@ipcku.kansai-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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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名詞＂“時間空間詞＋動詞＋名詞＂這四個類型，在意義上，將要看看哪個是“定

＂，哪個是“不定＂，而且要考慮存在句和主題化有如何關係。 

後，將各個例句具體分析來，調查它有沒有現代漢語具有的篇章特徵等等，考

慮一下認知語言學的研究方法是否對歷史語言分析有益。 

人类语言的起源 
与古代汉语的语言学意义 

姚振武∗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1、根据 新的分子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研究，人类共同祖先是

大约十万年前生活在东部非洲的晚期智人。大约五六万年前，这种人来到欧亚大陆，

取代了原来生活在那里的原始人类，成为现代人类的唯一祖先，并 始发展出语言。2、

人类语言 初的表达就是“指称-陈述”的分化，从语法的角度看也就是本体名词和实

义动词的分化。“指称-陈述”得以分化是以概念形成为基础的，概念的内容就是“本

体-属性”。人类 初的表达形式（指称-陈述）、思维形式（本体-属性）和逻辑形式（主

词-谓词）是高度一致的，是三位一体的。因此，根据人类基本的思维形式和逻辑形式，

我们可以推论，人类 初的语言是一种只有本体名词和相应的实义动词的语言。其他

语法成分都是后起的。3、古代汉语是一种 为接近人类语言初期状 的语言。他的基

本语法形式与人类的基本思维形式是高度一致的。4、相对于迄今为止建立在以印欧语

为事实基础的、以“分”为主要特点的语法学，我们似可建立一种以古代汉语为事实

基础、以“合”为主要特点的语法学。“合”的语法是一种通过回归原始来理解现状的

语法，是一种由简单驾驭复杂的语法，或者用哲学语言来说，是一种从对立中寻求统

一的语法。达尔文的进化论看到了不同物种之间的统一性，从而更深刻地把握了物种

的本质；同样，“合”的语法看到不同语言之间，或同一语言内部不同成分间的内在的

统一性及其表现，从而也能够更深刻地把握相关语言现状的本质。“分”与“合”实际

                                                        
∗ 姚振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Email：yaozhw998@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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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一对互为依存的、同样重要的范畴。一部语法，即便是所谓“共时语法”，如果只

讲分，不讲合，原则上说只讲了一半，是不完整的，对语言事实的解释也必然障碍重

重。完整的语法是“分”与“合”相结合的语法。 

限制副詞與充分條件連詞 
張麗麗∗ 

本文探討漢語史上限制副詞發展為充分條件連詞的演變過程，包含 “但” 、 “但

使” 、 “但令” 、 “但是” 、 “但凡” 、 “只要” 諸詞，既處理單音連詞的語法化演變，

也論及雙音連詞的詞匯化過程。文中將指出，限制副詞因吸納語境中的關係義而語法

化為充分條件連詞，至於這五個雙音連詞的詞匯化過程則可分成三種：偏義式、組合

式及並列式。 

關鍵詞：限制副詞、充分條件、連詞、語法化、詞匯化 

中古佛經詞彙的義素分析 
竺家寧

※ 
傳統訓詁學的詞義研究往往只處理歷時的詞義演化中，所發生的擴大、縮小、轉

移諸模式，很少論及在古代漢語共時層面的詞義系統問題。同時，在分析技術上也未

能深入一個詞義的內部，探索其深層結構，找出構成這個詞義的諸要素。現代語言學

的一些理論和觀念，正好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詞義場理論提供了詞義系統研究的依

據，義素分析法把傳統的詞義單位區分成了更小的辨義成分。這些新觀念、新方法完

全可以引入古代漢語的研究上。材料方面，中古漢語中， 能反映當時實際口語，而

材料又 為龐大的，就是佛經資料了。佛經保留了大量當時的語言紀錄。古代的譯經

                                                        
∗ 張麗麗，台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Email：lilichang@ntu.edu.tw。 
※ 竺家寧，台灣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Email：zjn@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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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了更有效地傳播佛法，總是運用社會大眾的口語來進行佛經的翻譯。所用的詞彙，

在當時都是耳熟能詳的群眾用語，所以佛經不僅是宗教的、思想義理的、文學的、更

是一座豐富的「語料庫」。 

在研究材料上需要作比較嚴格的斷代，觀察東漢到西晉的佛經中的同義詞、近義

詞、反義詞、類義詞。把他們一組一組的找出來，分析其中的義素。找出各組詞彙意

義的共同性和差異性。意義比較時，除了參考各種古代的工具書，如《說文》、《經典

釋文》、《慧琳音義》之外，也參考前人的各種註解和訓詁資料。此外，還使用「以經

證經」的方法，用大量的佛經句例，從上下文語境之中，觀察該詞的具體含意，包含

核心意義和色彩意義。可以進行的途徑，有下面幾個方面：第一是佛經理有許多詞素

易序的結構（AB/BA 替換），都是同義並列結構。我們可以觀察二詞間的共性和差異

性。也可以分析詞素單用時的義素成分。第二，我們擬摘出佛經中的同義詞群、類義

詞群進行其中所蘊含的義素分析工作。第三，佛經中有大量的新生複合詞，觀察其組

成詞素間的語意聯繫。第四，我們還可以觀察這些中古詞語的歷時演變。特別是「同

形義異」的詞。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只選擇幾組雙音節動詞做討論，因為詞彙的雙音

化，在佛經語料中表現的 明顯。我們可以藉以觀察中古漢語的這項演變。討論的項

目包括：1.有關「足部動作」的詞語：「履、跳踊、踐蹋、踐跡」。2.有關「放棄」的詞

語：「放逸、放捨、棄捐、相棄」。3.與害怕相關的詞條──詞素「慄」的構詞：「悚慄」、

「戰慄」與「寒慄」4.詞素「怖」的構詞：「怖畏」、「畏怖」與「怖懼」。 

上面我們選了四組動詞做義素分析。放在詞義場裡觀察其間的共性與殊性。這樣

的研究，對漢語詞彙史的建構，能夠提供充分的詞彙演化的具體例證，所以是一項值

得運用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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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词研究与语文辞书编纂 
——以“了𠄏”、“阑单”、“郎当”、“龙

钟”、“潦倒”、“落拓”为例 
董志翘∗ 

【摘要】同源词研究不仅是探求汉语词汇系统的需要，它在语文性辞书对于一些

相关词语的义项分列、准确释义方面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有效避免我们在

义项分列、词义解释时的主观性，使我们顺利找到词形、词音、词义变化的理据。本

文结合“了𠄏”、“阑单”、“郎当”、“龙钟”、“潦倒”、“落拓”这一组同源

词，谈谈《汉语大词典》存在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同源词   语文辞书   义项分列   释义 

一 

王力先生早就指出：“在人类创造语言的原始时代，词义和语音是没有必然的联系

的。但是，等到语言的词汇初步形成以后，旧词与新词之间决不是没有联系的。有些

词的声音相似（双声叠韵），因而意义相似。这种现象并非都是偶然的。相反地，声音

相近而意义又相似的词往往是同源词。……从语音的系联去看词义的系联，这是研究

                                                        
∗ 董志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Email：dzhq50@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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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汇的一条非常宽广的道路。”“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都是容

易体会到的，唯有词汇的系统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了，以为词汇里面一个个的词好像是

一盘散沙。其实词与词之间是密切联系着的。”5 

其实，同源词研究不仅是探求汉语词汇系统的需要，它在语文性辞书对于一些相

关词语的义项分列、准确释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有效避免我们在义项

分列、词义解释时的主观性，使我们顺利找到词形、词音、词义变化的理据。对此，《汉

语大词典》编纂之初，作为该词典副主编的蒋礼鸿先生就提出编写中要“推溯语源，

说明词族”6。可惜囿于条件和诸多因素，当时未能采纳这一建议，因此，《汉语大词

典》在一些同源词的义项分列、释义等方面就缺乏通盘考虑，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今

就结合“了𠄏”、“阑单”、“郎当”、“龙钟”、“潦倒”、“落拓””这一组同源词
7
，谈谈《汉

语大词典》存在的相关问题。 

二 

《方言》卷七：“佻、抗，县也。赵魏之间曰佻，自山之东西曰抗。燕赵之郊县物

于台之上谓之佻。”郭璞注：“了佻，县物貌。丁小反。”  

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上册：佻，刘台拱《方言补校》：“‘佻’，《集韵》从

到了。”王念孙手校《方言疏证》于本条朱笔录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三、《集韵》

二九所引《方言》文，字均作“𠄏”。钱绎《方言笺疏》：“‘佻’，本或作‘𠄏’。《众经

音义》卷十三云：‘了𠄏，又作（糸𠄏）同，丁皎反。’引《方言》云：‘𠄏，悬也。赵

魏之间曰𠄏。’郭璞曰：了𠄏，悬貌也。’是玄应所见本‘佻’作‘𠄏’。”吴承仕《经

籍旧音辨证》：“钱说是也。《类篇》‘佻’字引《方言》云：‘病也’。‘𠄏’字引《方言》

云：‘赵魏之间曰𠄏，丁了切。’然则宋人所据《方言》亦作‘𠄏’，不独玄应所见然矣。”

8  

“𠄏”，今见《玉篇·了部》：“𠄏，悬物貌。”而“佻”，《说文·人部》：“佻，愉

也。从人兆声。”段玉裁注：“按：《释名》：‘佻，偷也。’偷者，愉之俗字。今人曰偷

                                                        
5 王力《汉语史稿》（下），中华书局 1980 年。 
6 蒋礼鸿“论辞书的书证及体现词汇源流的问题”，见《 任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7 关于这一组词中的某些词，苏鹗《苏氏演义》卷上、清黄生《字诂》、郭在贻《训诂丛稿》、钱钟书

《管锥编》中均偶有提及，然未展 全面系统研究。 
8 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上册，中华书局 2006 年，p.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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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曰偷盗，皆从人作偷，他侯切。而愉字训为愉悦，羊朱切。此今义、今音、今形，

非古义、古音、古形也。古无从人之偷。愉训薄，音他侯切。”本为“轻佻”之义。但

音与“𠄏”近，故又通“𠄏”。《广雅·释诂四》：“佻，县也。”王念孙疏证：“今悬物

为弔，声相近也。”《集韵》上声二十九“筱”韵：“𠄏、𢆴，悬也。《方言》赵魏之间

曰𠄏，或从幺。”同一小韵有“佻，远也。”同为“丁了切”。故“𠄏”、“佻”通。《集

韻》：“𠄏，丁了切。”章炳麟 《新方言·释言》：“縣也，此即今人所謂佻者。”《黄侃

论学杂著·蕲春语》：“《方言》七：‘佻，縣也’……案今吾鄉亦有此語。字作弔、釣

者多，音多嘯切。” 

其实，与“𠄏”音近之词，大多有“悬”、“长”之义，此清儒所谓“音近义通”

也。检之字书、韵书，信然。如： 

《广韵》上声二十九“筱”韵： “鸟（都了切），《说文》长尾禽总名也。”、 “㣿，

垂心。”、“䄪，禾穗垂貌。” 、“𠄏（都了切），悬貌。” 、“䠷（土了切），身长貌。” 《集

韵》上声二十九“筱”韵：“𥗀（音了）䲽（丁了切），悬石貌。”“鸼（丁了切），鸼䑠

（音了），船长貌。” “絩（徒了切），缯长貌”  

急读为单音“𠄏（佻、弔、吊、鸟）”，缓读则为双音“了𠄏（了佻、了弔、了吊、

了鸟）”9倒言之则为“𠄏了”，本为“悬物貌”，引申指悬挂之物（如锁链、门窗搭扣

等）物悬则长，引申之，则有“长”义，“悬长”引申之则有松垮、破弊义，疲软无力

义。再引申之，则有失志蹭蹬等义。再引申之，则有放浪不羁、不务正业义。图示如

下： 
              ②悬垂之物 
①悬物貌      
             ③长貌―④破弊零挂貌―⑤疲软无力 

―⑥失志蹭蹬—⑦放浪不羁不务正业。 

 随着音转，就出现了一系列声为 “［l］—［t］—”，韵为叠韵形式的同源词。如：

“了𠄏（了佻、了吊、了鸟）”；“阑单（兰单、兰殚）兰弹”；“郎当（锒铛、琅珰、

狼当）”；“龙钟（陇种）、笼东(泷冻)、龙冬”；“潦倒”；“落拓（落托）、落度（落道）”

等。 

                                                        
9 蒋礼鸿将此类变易称为“赢缩变易”，云：“赢缩”即“一个字（词）加上一个与之为双声或叠韵的

字为头或尾而变成双音词，拿去头尾，依然成词。”详蒋礼鸿“读《同源字论》后记”，见《 任

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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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按音转关系及所表词义，将以上同源词略作排列考释： 

（一）了𠄏、了佻、了吊、了鸟： 
了：上古音：来母宵部；《广韵》：卢鸟切，来篠开四上效。  

𠄏：上古音：端母宵部；《广韵》：多啸切，端啸开四去效。  

佻：上古音：定母宵部。《广韵》：吐彫切，透萧开四平效。 

吊：上古音：端母宵部。《广韵》：多啸切，端啸开四去效。 

鸟：上古音：端母幽部。《广韵》：都了切，端篠开四上效。 

了𠄏：（1）悬物貌。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三引《方言》：‘𠄏，悬也。赵魏之

间曰𠄏。’郭璞注：“了𠄏，悬貌也。”（翘按：亦单言“𠄏”。《汉语方言大词典》
10
第一

卷【𠄏】①〈动〉悬挂。㈠北京官话。北京清光绪十二年《顺天府志》：“佻，悬也，

燕郊悬物于台上谓之𠄏。”㈡吴语。浙江象山。清乾隆二十四年《象山县志》引《方言》

《玉篇》：“𠄏，悬物貌。”浙江新昌。） 

（2）悬垂之物。《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一卷【了𠄏】①〈名〉门窗上的搭钮。官

话。清张慎仪《方言别录》：“即今门窗上搭钮。”（翘按：此为引申义“悬垂之物”） 

了佻：（1）悬物貌。今本《方言》七：‘佻，抗，县也。赵魏之间曰佻，自山之东

西曰抗。燕赵之郊县物于台之上谓之佻。’郭璞注：“了佻，悬物貌。” 又《汉语方言

大词典》第一卷【了佻】③〈动〉悬挂着的。江淮官话。江苏镇江“把屋梁上的了佻

灰掸脱。” 

（2）长貌。《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一卷【了佻】①〈形〉瘦长。江淮官话。湖北

广济。 

了吊：（1）悬垂之物。指门窗搭扣。明沈榜 《宛署杂记·经费下》：“修理貢院经

房……各处房門了吊一百六十二副。赁木床七张，共价四两六钱三分四厘。” 《汉语

方言大词典》第一卷【了吊】〈名〉门上可挂锁的搭扣。北京。清光绪十二年《顺天府

志》：“顺天人呼门边悬铁可加锁者曰了吊。”【了吊儿】〈名〉门上的搭扣。㈠东北官

话。……㈡北京官话。……㈢冀鲁官话。……㈣胶辽官话。……㈤晋语。……㈥兰银

官话。……。 

了鸟：（1）悬物貌: 梁宝唱编《经律 相》卷二七：“母饥之时，腹中了鸟，亦如

倒悬，受苦无量。至其满月欲生，头向产门，剧如两石挟山，生堕草上。”（53－148a） 

（2）悬垂之物。指门窗搭扣。唐李商隐《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锁

                                                        
10 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1—5 卷），中华书局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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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金了鸟，展幛玉鸦叉。”冯浩注引何焯曰：“了鳥即屈戌，今北方语犹然。”清朱彝尊

《戏效香奁体二十六韵》：“轩窗 了鸟，洞壑隐空嵌。”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槐西

杂志三》：“孙叶飞先生夜宿山家，闻了鸟丁东声。”《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一卷【了乌】

（翘按：当作“鸟”）〈名〉搭鋬。冀鲁官话。河北南皮。1932 年《南皮县志》：“了乌，

屈戌也…悬门户以备扣锁者。” 

(3)长貌。此指一种头尾尖，形长之船。《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二“风俗”：“泉郎

即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其居止常在船上，結兼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

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了鸟船”亦倒文作“鵃

䑠”，《通雅》卷三四：“《越绝书》：‘越人呼船为须虑，长即鵃䑠也。’”《类篇》卷八下：

“䑠，朗鸟切。鵃䑠，船长貌。”《梁书·王僧辩传》：“及王师次于南州，贼帅侯子鉴

等率步骑万余人于岸挑战，又以鵃䑠千艘并载士，两边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来

趣袭，捷过风电。僧辩乃麾细船，皆令退缩，悉使大舰夹泊两岸。贼谓水军欲退，争

出趋之。众军乃棹大舰，截其归路，鼓噪大呼，合战中江，贼悉赴水。”  

（4）破弊零挂貌：《三国志·魏志·明帝纪》：“己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庙京都。

分襄阳郡之 叶县属义阳郡。”裴松之注引《魏略》：“今陛下既尊群臣，显以冠冕，被

以文绣，载以华舆，所以 于小人；而使穿方举土，面目垢黑，沾体涂足，衣冠了鸟，

毁国之光，以崇无益，甚无谓也。” 南宋赵必𤩪撰《覆瓿集》卷六：张恕斋“名公祭

文”：“迩来尧舜之道不明，利欲之焰薰灼。仲尼之徒，槁项黄馘，衣冠了鳥。庸奴皁

隶，献笑见讥。儒丐同至贱之科，章逢为纳侮之具，谋身远辱之不暇，修齐治平又何

责焉？” 明李维樾、林增志编《忠贞录》卷六“林增志诗”徙薪不救燎原势，孤臣泪

雨空纷纷。阿谁了鸟具章服，望尘雅拜迎新君。新君自是高皇子，人道一身可无死。

孤臣颈血偏逆流，要溅新君御袍紫。血凝为碧炯不灭，千古英英照青史。” 

（5）失志蹭蹬。南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十九“過吕仙洞四首之四”：“尘踪了

鸟病摧残，梦谒真人九转丹。已熟浮生枯骨观，更悲凡质遇天难。”黄宗羲编《明文海》

卷三十七孙宜《询隐赋》：“見先生之了鸟兮，掷青藜而余挽，𠷣余匪岩谷之高士兮，

诧予渺渺而自殊，不溷世而随波兮，焉洒之乎此區。余跪敷衽而致辞兮，援载籍以为

说。” 

（二）阑单（兰单、兰殚）、兰弹、 
阑（兰）：上古音：来母元部；《广韵》：落干切，来寒开一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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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殚）：上古音：端母元部；《广韵》：都寒切，端寒开一平山。 

弹：     上古音：定母元部；《广韵》：徒干切，定寒开一平山。 

阑单 (兰单、兰殚)：（1）悬物貌。唐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袋阑单而

乱摆。”  

（2）悬垂之物。此处指锁系犯人的铁锁链。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二：“每讯囚，

必铺棘卧体，削竹签指……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犊子悬驹、驴儿拔橛、凤凰晒翅、

猕猴钻火、上麦索、下阑单，人不聊生，囚皆乞死。”《太平广记》卷一四〇“僧一行”

条（出《广德神 录》）：“两京童谣曰：‘不怕上兰单，唯愁答辩难。无钱求案典，生

死任都官。’及克复，诸旧僚朝士系于三司狱，鞫问罪状，家产罄尽，骨肉分散，申雪

无路，即其兆也。”  

（3）长貌。此处指时间之长。宋宋祁《景文集》卷四九：“递中得执事所赐书，

重复 诲。仍勗以富贵磨灭，惟斯文为不朽。此事仆敢不勉？正恐阑单淹久，未能成

书。佁儗在远，咨询无所，为诸儒诋其疏谬耳。”宋扈仲荣等编《成都文类》卷一杨天

惠《悯相如赋》：“彼汚令之体苛兮，矜缛礼之阑单。慨非余心之所悦兮，矧驵侩之与

同盘。” 

（4）破弊零挂貌：《说郛》卷一二〇下：“阑单带、叠垛衫：谚曰：‘阑单带，叠

垛衫，肥人也觉瘦岩岩。’” 

（5）疲软无力貌。晋束皙《近游赋》：“世有逸民，在乎田畴。宅弥五亩，志狭九

州。安穷赋于下里，寞澹而无求。乘筚辂之偃蹇，驾兰单之疲牛。”卢照邻《释疾文》

之二《悲夫》：“草木扶疏兮如此，余独兰单兮不自胜”；刘知几《史通》内篇“二体”：

“碎琐多芜，阑单失力。”唐郑棨《 天传信记》：“适有人献（苏）瓌兔，悬于廊庑间。

瓌乃召（苏）颋咏之，立呈诗曰：‘兔子死阑殚，持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何 月中

看。’”（翘按：此诗中的“阑殚”似形容死兔悬长之貌，亦似形容死兔疲软不振之貌，

正当从义项（1）到义项（4）的转变阶段） 宋阳枋《字溪集》卷十二《中秋黄池舟中

独酌五首》之五：“一年十二月华圆，何事今宵到处看？春夏暖时无底白，雪霜凝处不

胜寒。酒肠缓放金尊倒，诗兴何妨玉漏残。莫学时人贪酩酊，清光未彻已阑单。”清《御

制诗集》五集卷七五《福康安奏攻破东觉噶多等山并夺得木寨石碉大获全胜诗誌慰喜

八韵》：“冒雪官军忘皲瘃，填尸众寇竟阑殚。战无不胜攻悉取，兵气倍扬贼胆寒。” 

兰弹：（1）疲软不振。《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一卷【兰弹】〈动〉软绵绵地死或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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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江苏常州：他直死兰弹格佬困勒床让（翘按，此句义为“他笔直而软绵绵地在

床上酣睡”。故“兰弹”的词性当为形容词） 

（三）郎当（锒铛、琅珰、狼当） 
郎（锒、琅、狼）：上古音：来母阳部；《广韵》：鲁当切，来唐开一平宕。 

当（铛、珰）：    上古音：端母阳部；《广韵》：都郎切，端唐开一平宕。 

因同一词，读音皆同，仅字形不同，不同版本有不同写法，故不宜分 排列，下

就“郎当”一词，不别字形，按义位排列。 

郎当（锒铛、琅珰、狼当）：（1）悬物貌。《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三卷：【郎当】①

〈动〉下垂着摆动。㈠北京官话。郎当着小尾巴儿 / 你看满绳子晾的，裤子郎当多难

看。㈡胶辽官话。辽宁大连。 

（2）悬垂之物。1.指锁系犯人的铁索。《后汉书·崔寔传》：“献帝初，钧与袁绍俱

起兵山东，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狱，锢之锒铛铁锁。” 后汉迦叶摩腾共法兰译《四十二

章经》：“佛言：‘人系于妻子宝宅之患，甚于牢狱桎梏锒铛。牢狱有原赦，妻子情欲虽

有虎口之禍，己犹甘心投焉，其罪无赦。’”（17—723）西晋竺法护译《生经》：“于是

族姓子， 家牢狱，锒铛杻械。想著妻子，而自系缚，不乐梵行。”（3—70） 唐裴铏

《传奇·薛昭》：“敕下之日，不问家产，但荷锒铛而去。”《文明小史》第六回：“黄举

人早已是黑索郎当，发长一寸，走上堂来，居中跪下。” 又可作动词，谓用铁链锁人。

《汉书·王莽传下》：“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颜师古注：“琅当，长锁也。” 王

先谦补注：“以铁锁琅当其颈，犹言以铁锁锁其颈耳。”《汉书·西域传上·罽宾国》：“阴

末赴锁琅当德（赵德），杀副以下七十余人。”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十五》：“琅当

上本无锁字，乃后人误取注文加之也。古者以铁连环系罪人谓之琅当。”） 2.指耳上悬

垂之饰物。《释名·释首饰》：“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淫好

走，故以此琅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 （翘按：急言为“珰”，缓言为“琅珰”，

犹急言为“𠄏”，缓言为“了𠄏”，“琅珰”、“了𠄏”一声之转，均由“悬物貌”引申出

“悬垂之物”义。）3.悬垂的铃铎或类似物。唐杜甫《大云寺赞公房》诗：“夜深殿突兀，

风动金琅铛。”仇兆鳌注：“今殿塔皆有之，一曰殿角悬鈴。”宋苏轼《狱中寄子由》诗：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唐唐彦谦《咏葡萄》诗：“滿架高撑紫络索，

一枝斜嚲金琅珰。”（翘按：此指似悬铃状的葡萄） 

（3）长貌。宋陈师道《后山诗话》：“楊大年《傀儡》詩云：‘鲍老当筵笑郭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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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 宋蕴闻编《大慧普觉禅师语

录》卷十四：“嘉州大象鼻孔长多少？师云：‘长二百来丈。’进云：‘得恁么郎当？’

师云：‘尔川僧自合知。’”（47—869）元吴昌龄《东波梦》四〔梅花酒〕：“一个个逞歌

喉歌婉转，一个个垂舞袖舞郎当。”明徐霖《绣襦记》四〔香罗带·前腔〕：“劝取娘行

也，剪短郎当舞袖长。” 清钱谦益《次韵徐叟文虹七十自寿诗》：“碁局何须看朽柯，

郎当舞袖自婆娑。” 

（4）破弊零挂貌。此处仅表“破败”。宋道原纂《景德传灯录》卷十一：“僧云：

‘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师云：‘郎当屋舍沒人修。’”(51— 286）清性音重编《禅

宗杂毒海》卷八：“破旧衲衣缝又补，郎当茅屋拄还撑。不能入众同寒拾。烧火逻斋过

一生。”（65—97）清御选《石屋清洪禅师语录》卷二：“人寿相分一百年，有谁能得百

年全。危如茅草郎当屋，险似风波破漏船。”(70—666) 

（5）疲软无力貌。《朱子语类》卷一三○：“张文潜软郎当，他所作诗詩，前四五

句好，后数句胡乱填满，只是平仄韵耳。”《朱子语类》卷七八：“孔安国《〈尚书〉序》

只是唐人文字。前汉文字甚次第， 司马迁亦不曾从安国授《尚书》，不应有一文字软

郎当地。”明高濂《玉簪记》十七〔水底鱼儿〕白：“伏为潘郎病不脱体，着枕郎当。”

清无名氏《鱼篮记》三十〔瑞云浓·前腔〕白：“臣妾睡尚朦，晓妆未竟，恹恹困倦，

意 郎当。”萧军《八月的乡村》：“孩子睡在爷爷的身边……小小的骨骼被薄薄的一层

皮肤包裹着，郎当地放在那里。”《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三卷【郎当】④〈形〉疲惫，

困乏。㈠吴语。上海宝山。清乾隆十五年《宝山县志》：“俗呼人之衰惫者曰郎当。”上

海崇明。清乾隆二五年《崇明县志》：“郎当，谓衰惫也。”《醒世恒言·张淑儿巧智脱

杨生》：“各家的管家打 了银包，兑了多少铜钱，放在皮箱里头，压得那马背郎当，

担夫痑软。”㈡赣语。福建建宁。1919 年《建宁县志》：“呼人衰惫曰郎当。” 

（6）失志蹭蹬。处境潦倒、狼狈。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明皇自蜀还京，

以驼马载珍玩自随。明皇闻驼马所带铃声，谓黄幡绰曰：‘铃声颇似人言语。’幡绰对

曰：‘似言三郎郎当！三郎郎当！’明皇愧且笑。” 宋文天祥《文山集》卷十八《至揚

州》诗《序》云：“予至揚州城下，进退维谷，其傍徨狼狈之状，以诗志其概。予夜行

衔枚至扬州西门，惫甚。有三十郎庙，仅存墙阶，屋无矣。一行人皆枕藉于地，时已

三鼔，风寒露湿，凄苦不可道。”《诗》云：“此庙何神三十郎，问郎行客忒琅珰，荒阶

枕藉无人问，风露满堂清夜长。”《朱子语类》卷八三：“当时厉公恁地 得狼当，被人



   
2008 年第 3 期 汉语历史词汇与语义演变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 No.3  2008 

 

 167

攛掇，胡乱杀了，晋室大段费力。”《朱子语类》卷九十：“（汉高祖）却又率五诸侯，

合得五十六万兵，走去彭城，日日去喫酒，取那美人，更不理会，却被项羽来杀得狼

当走。” 宋法应集《禅宗颂古联珠》：“可笑两翁同失利，南海波斯失却鼻。太平今夜

太郎当，还如雪上更加霜。”（65—676）  

（7）放浪不羁，不务正业。明汤显祖《牡丹亭》四〇〔金钱花〕：“（丑扮疙童披

衣笑上）自小疙辣郎当，郎当。官司拿俺为姑娘，姑娘。尽了法，脑皮撞。得了命，

卖了房，充小厮，串街坊。”《水浒全传》一〇二回：“便把王庆脸上打了一掌，道：‘郎

当怪物！却终日在外面，不顾家里。’”《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三卷【郎当】⑤〈形〉不

务正业的样子。冀鲁官话。河北霸县。1923 年《霸县志》：“不务正业曰郎当。”山东寿

光。1936 年《寿光县志》：“无正经曰郎当。”  

（四）龙钟（陇种）、笼东（龙东）、龙冬 
龙：上古音：来母东部；《广韵》：力钟切，来钟合三平通。 

陇：上古音：来母东部；《广韵》：力踵切，来肿合三上通。 

笼：上古音：来母东部；《广韵》：卢红切，来东合一平通。 

钟：上古音：章母东部；《广韵》：职容切，章钟合三平通。 

种：上古音：章母东部；《广韵》：之用切，章用合三去通。 

东：上古音：端母东部；《广韵》：德红切，端东合一平通。 

冬：上古音：端母冬部；《广韵》：都宗切，端冬合一平通。 

龙钟（陇种）：（1）悬物貌。此处均指泪水悬垂。汉蔡邕《琴操·信立退怨歌》：

“紫之乱朱，粉墨同兮；空山歔欷，涕龙钟兮。” 唐岑参《逢入京使》诗：“故园东望

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痛史》第十五回：“从此太皇太后得见了孙儿，却又失了

媳妇，可怜一掬龙钟老泪，泣的没有干時。” 

（2）长貌。此处指一种节长之竹。《齐民要术》卷十：“《南越志》云：‘罗浮山生

竹，皆七八寸围，节长一二丈，谓之龙钟竹。”北周庾信《邛竹杖赋》：“霜风色古，露

染斑深。每与龙钟之族，幽翳沉沉。”唐袁邕《东峰亭各赋一物得阴崖竹》诗：“龙钟

负烟雪，自有凌云心。”唐陈子昂《修竹篇》：“龙钟生南岳，孤翠郁亭亭。” 

（3）疲软无力貌。北齐杜弼《檄梁文》：“委慈母似脱屣， 宠弟如遗芥，龙钟稚

子，痛苦成行。”（翘按：此言“无力之稚子”，而“龙钟”更多用来表年老力衰）唐王

维《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龙钟一老翁，徐步谒禅宫。”《敦煌变文集·李陵变文》：

“昨日见汉将卒徒寡鲜，旗鼓褴褛，举动途回，状同陇种。”宋颐藏主《古尊宿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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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暗耳聋，行步龙钟，人前强笑，叉手当胸。”（68—147）宋《天圣广灯录》：“老病

龙钟起坐难，一条杖子不曾闲。”元如瑛编《高峰龙泉院因师集贤语录》：“这把骨头

非常作怪，六十老龙钟，剃头作新戒。”‘（65—50） 

（4）失志蹭蹬。处境潦倒、狼狈。《荀子·议兵》：“故仁人之兵……则若盘石然，

触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陇种东笼而退耳。”唐苏颋《早发方骞驿》诗：“传置远山蹊，

龙钟蹴烂泥。”《旧唐书·窦轨传》：“公之入蜀，车骑、骠骑从者二十人，为公所斩略

尽，我陇种车骑，未足給公。” 唐范摅《云溪友议》：“初，王相公镇北京，以韫秀嫁

元载，岁久而见轻怠。……元乃游秦，为诗别韫秀曰：‘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

不容。’”唐白居易《题赠郑秘书徴君石沟溪隐居》诗：“我今何为者？趋世身龙钟。不

向林壑访，无由朝市逢。”《携诸山客同上香炉峰遇雨》诗：“萧洒登山去。龙钟遇雨回。

磴危 薜荔。石滑践莓苔。”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四：“（卢晖）自是龙钟场屋复十

许岁，大顺中，方为宏农公所擢。” 

笼东（龙东、泷冻）：（1）疲软无力。 夏仁虎《旧京琐记·语言》：“老曰龙东”。 

（2）失志蹭蹬，处境潦倒、狼狈。《北史·李穆传》：“芒山之战，周文马中流矢，

惊逸坠地，敌人追及，左右皆散。穆下马，以策击周文背，因大骂曰：‘笼东军士，尔

曹主何在？尔独住此！’敌人见其轻侮，不疑是贵人，遂舍而过。穆以马授周文，遂俱

逸。”《寒山诗》：“装车竟嵽嵲，翻载各泷冻。” 

龙冬：（1）疲软无力。《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一卷【龙冬】〈名〉老 龙钟。江淮

官话。江苏南京：“年纪大了，龙冬了。” 

（五）潦倒： 
潦：上古音：来母宵部；《广韵》：卢晧切，来晧开一上效。 

倒：上古音：端母宵部；《广韵》：都晧切，端晧开一上效。 

潦倒（1）长貌。《太平广记》卷二百八“购兰亭序”出《法书要录》：“（萧翼）遂

改冠微服至洛潭，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 

（2）疲软无力。此处言年老力衰。唐杜甫《登高》诗：“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

新停浊酒杯。”唐李华《卧疾舟中相里范二侍御先行赠别序》：“华也潦倒龙钟，百疾丛

体，衣无完帛，器无兼蔬。”《太平广记》卷八十三“张佐”条出《玄怪录》：“叟曰：

吾无术教子，但寿永耳。子当嗤吾潦倒耳！” 

（3）失志蹭蹬，处境潦倒、狼狈。唐沈传师《次潭州酬唐侍御》诗：“嗟余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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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不利，忍复感激论元元。”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一：“贾泳潦倒可哀，吾当报

之以德。” 《旧唐书·元稹传》：“稹初不好文，徒以仕无他岐，强由科試。及有罪谴

之后，自以为废滞潦倒，不复为文字。”《红楼梦》第一回：“一技无成，半生潦倒。” 

（4）放浪不羁，不务正业。三国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足下旧知吾潦倒粗

疏，不切事情。” 唐杜甫《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今日时清两京道，相逢苦觉人情

好。昨夜邀欢乐更无，多才依旧能潦倒。” 明吾邱瑞 《运甓记·家门始末》：“潦倒金

尊，暢饮娱宾主。” 清赵执信《绝句十首》序：“此间诸妓往往迁自山右，问其年，大

都二十年中所生长者也。而余乃荒迷潦倒其间，有似补当时之所不足。”《汉语方言大

词典》第五卷【潦倒】③〈动〉不务正业。㈠北京官话。河北三河。1935 年《三河新

县志》：“不务正业谓之潦倒。”河北顺义。㈡冀鲁官话。河北献县。 

（六）落拓（ 落托 ）、落度（落道） 
     落：     上古音：来母铎部；《广韵》：卢各切，来铎开一入宕。 

      拓（托）：上古音：透母铎韵；《广韵》：他各切，透铎开一入宕。 

      度（道）：上古音：定母铎部；《广韵》：徒各切，定铎开一入宕。 

 落拓（ 落托 ） 

（1）失志蹭蹬。处境潦倒、狼狈。 唐李郢《即目》诗：“落拓无生计，伶俜恋酒

乡。”唐范摅《云溪友议》：“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宋陆游《醉道士》

诗：“落托在人间，经旬不火食。”清蒲松龄《聊斋志 ·娇娜》：“生往，令适卒，落

拓不得归。”  

（2）放浪不羁，不务正业。晋葛洪《抱朴子·疾谬》：“然落拓之子，无骨鲠而好

随俗者，以通此者为亲密，距此者为不泰。”唐李冗《独 志》上：“唐贺知章，性落

托放纵，逸思过人。” 唐吕岩《七言》诗之四二：“琴剑酒棋龙鹤虎，逍遥落托永无忧。” 

宋沈孟柈《济颠道济禅师》：“济颠济颠，落托多年。喝佛骂祖，唤死如眠。”（69—619）

明徐复祚《投梭记·赴宴》：“况从来落拓脱形骸，酸秀才，又何必边幅好丰裁。” 

落度（落道） 

（1）疲软无力。《汉语方言大词典》第四卷【落度】②〈形〉疲乏。吴语。安徽

芜湖。民国《芜湖县志》：“人之困敝者谓之落度，入声。” 

（2）处境潦倒、狼狈。《三国志·蜀志·杨仪传》：“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

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晋书·五行志中》：“元超

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为苟作。”《汉语方言大词典》第四卷【落道】②〈动〉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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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落。北京官话。北京［lau·tau］改了民国以后，他家就落道了。 

（3）放浪不羁，不务正业。《汉语方言大词典》第四卷【落度】①〈动〉不管事。

吴语。江苏太仓。1919 年《太仓州志》：“不管事曰落度，音铎。”《汉语方言大词典》

第四卷【落道】①〈形〉不务正业；不正经。㈠东北官话。东北［lau·tau］肖波《告

状前后》：“富人家吃喝落道糟，又没好心眼儿，人家过了门光受憋，又挨欺负。”㈡冀

鲁官话。天津：这人有点落道。 也作“落倒”：天津。河北完县。1934 年《完县新志》：

“谓人不务正业曰落道。” 

三 

以上我们将语音为“［l］—［t］—”型与“了𠄏”相关的一组同源词作了较为详

细的描写。通过这一描写，大致理清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及语义变化的轨迹。基于这一

认识，我们再来审视《汉语大词典》对这一组词的解释，就可以看出不少问题： 
（一）《词典》第一册【了鸟】1.悬物貌。见 翟灝 《通俗编·身体》。引伸为颠

倒，不整齐。《三国志· 魏志· 明帝纪》“分襄阳郡之 叶县属义阳郡。”裴松之注引

《魏略》：“今陛下既尊群臣，……而使穿方举土，面目垢黑，沾体涂足，衣冠了鸟，

毁国之光以崇无益，甚无谓也。” 清平步青 《霞外攟屑·里事·前后辈》：“衣冠了鳥，

芙裳罗带，不堪亵待贵人。” 2.门窗上的金属搭扣。 

翘按：《词典》“了鸟”下列两个义项。关于其中之“衣冠了鸟”之“了鸟”，历来

众说纷纭。《汉语大词典》释为“颠倒，不整齐”；黄生《字诂》：“了鳥三”：“《国志注》

董寻云：‘使群臣穿方举土，面目垢黑，沾体涂足，衣冠了鸟，毁国之光。’按：字书

有𧘈𧜣二字。䘨𧘈，小袴也。𧜣，短衣也。此言使群释衣冠而服短小之服也，盖细人

力作，衣服短小，其形了鸟然，因以名之，后遂制𧘈、𧜣二字。篇海又作𧘈𧜣，今按：

了鸟本县物之皃，服此衣者，形体露见，如物之悬挂也。《说文》了字直训‘了，尥，

力弔切，象子无臂形。’《方言》：‘佻，丁小反’是也。《注》：‘了佻，悬物。’王延寿

《王孙赋》：《古文苑》‘𠄏，楷书当作  ，始可下笔。瓜悬而瓠垂，厶，都了切。从倒

了会意。’此文考创作，叔重、子云但知其义而无其字，故借尥、借佻耳。悬物今直用

钓义，亦通。至雉经与拷贼又借用弔，转讹其字为吊，则去之远矣。唐人诗：‘锁门金

了鸟，展幛玉鸦叉。’今俗门户铰具，极肖了字形。”
11 黄生考之甚详，然谓“衣冠了

鸟”乃：“使群臣释衣冠而服短小之服也，盖细人力作，衣服短小，其形了鸟然，因以

                                                        
11 清黄生撰、黄承吉合按《字诂义府合按》，中华书局 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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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黄承吉又谓：“了鸟本县物之皃，服此衣者，形体露见，如物之悬挂也。”似亦

未达一间。《词典》谓“颠倒，不整齐”更是没有理据。实“了鸟”即“了𠄏”，本为

悬物貌，《资治通鉴》卷七三《魏纪五》“秋七月丁卯”：“面目垢黒，衣冠了鸟”胡三

省注：“了鸟，衣冠摧敝之貌”，近是。其实乃衣冠“破弊而零挂”之状。而此义正是

由“悬垂貌”义引申而来。这正与“阑单”、“郎当”表“破弊零挂”同。另外，“了鸟”

还有“失志蹭蹬”之义，《词典》失收。 
（二）《词典》第一册【了乌船】船名。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十四·泉

州》：“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乌船。”  

翘按：“了乌船”显然是“了鸟船”之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寰宇记》

卷一〇二,清《福建通志》卷六六、清《管城硕记》卷二十均记此事，皆作“了鸟船”。

“了鸟”亦倒文作“鵃䑠”，《通雅》卷三四：“《越绝书》：‘越人呼船为须虑，长即鵃

䑠也。’”《类篇》卷八下：“䑠，朗鸟切。鵃䑠，船长貌。”《梁书·王僧辩传》：“及王

师次于南州，贼帅侯子鉴等率步骑万余人于岸挑战，又以鵃䑠千艘并载士，两边悉八

十棹，棹手皆越人，去来趣袭，捷过风电。”文中之船称“鵃䑠”，两边有八十棹手，

其长可知，故其命名理据为“长貌”。 
（三）《词典》第十二册【阑单】1.亦作“阑殚”。疲软委顿貌。……2.破碎貌。

唐刘知几《史通·二体》：“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

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 宋陶谷《清异录·阑单带叠垛衫》：“谚曰：‘阑

单带，叠垛衫，肥人也觉瘦岩岩。’阑单，破裂状；叠垛，补衲盖掩之多。”…… 3. 唐

代的一种刑具。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二：“每讯囚，必铺棘卧体，削竹签指……仙

人献果、玉女登梯、犊子悬驹、驴儿拔橛、凤凰晒翅、猕猴钻火、上麦索、下阑单，

人不聊生，囚皆乞死。”  

翘按：“阑单失力”之“阑单”当为“疲软无力”义明甚，不当入“破碎貌”义项

下。《唐五代语言词典》释为“疲惫无力”，甚是。“阑单带”之“阑单”释为“破碎貌”

亦未确，当指“破弊长垂”之貌，与“叠垛”相应，正因为衣服破弊，腰带长垂，所

以“肥人也觉瘦岩岩”。而“上麦索、下阑单”之“阑单”释为“唐代的一种刑具”亦

太笼统。“阑单”字亦可作“兰单”，《太平广记》卷一四〇“僧一行”条（出《广德神

录》）：“两京童谣曰：‘不怕上兰单，唯愁答辩难。无钱求案典，生死任都官。’及克

复，诸旧僚朝士系于三司狱，鞫问罪状，家产罄尽，骨肉分散，申雪无路，即其兆也。”

王锳云：“二例均叙狱中审囚，‘阑单’有所谓‘上’、‘下’，其指刑具当无疑问，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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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却不可详考。”
12 愚谓“阑单”、“郎当”一声之转，“郎当”指锁链，则“阑单”亦

指锁链也。详下文。 
（四）《词典》第十一册【锒铛】1.铁锁链。拘系罪犯的刑具。《后汉书·崔寔传》：

“献帝初，钧与袁绍俱起兵山东，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狱，锢之锒铛铁锁。”……4.悬铃。

唐杜甫《大云寺赞公房》诗之三：“夜深殿突兀，风动金锒铛。”仇兆鳌注：“此诗所用，

当指铃铎。”  

翘按：《词典》将“锒铛”的“铁锁链”义，与“悬铃”义隔置 1、4 义项，甚为

不妥。实“锒铛（郎当、琅璫）”表示悬于身上之锁链，或表示悬乎高处之铃铎（加之

“琅璫”表悬挂于耳的饰物），均为“悬垂之物”的具体化。铁锁链谓之“锒铛”，乃

因其为悬垂于身之长链。《六书故》卷四：“链：力延切，亦单作‘连’。《史记》：‘江

南出金锡连（徐广曰：铅之未炼者）’，今人以锒铛之类相连属者为链，去声。”“铛，

都郎切，锒铛，长锁也。（《汉书》作琅当）”“锒，卢当切，锒铛，长锁也。《汉书》作

琅当，曰：‘以铁锁琅当其颈’。锒铛之为物，连牵而重，故俗语以困重不举为锒铛（俗

谓之链）。” 
（五）《词典》第十册【郎当】1.衣服宽大不称身。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后

山诗话》：“楊大年《傀儡》詩云：‘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

舞，转更郎当舞袖长。’” 

翘按：“笑他舞袖太郎当”之“郎当”并非“衣服宽大不称体”，而是“长貌”，从

前文所列宋蕴闻编《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十四：“嘉州大象鼻孔长多少？师云：‘长

二百来丈。’进云：‘得恁么郎当？’师云：‘尔川僧自合知。’”（47—869）明徐霖《绣

襦记》四〔香罗带·前腔〕：“劝取娘行也，剪短郎当舞袖长。”等例证可知。 
（六）《词典》第十二册【龙钟】1.身体衰老，行动不灵便者。 北齐杜弼《檄梁

文》：“委慈母似脱屣，弃宠弟如遗芥，龙钟稚子，痛苦成行。”“2.衰老貌；年迈。 唐

沈佺期《答魑魅代书寄家人》诗：“龙钟辞北阙，蹭蹬守南荒。” ……4.沾湿貌。汉蔡

邕《琴操·信立退怨歌》：“紫之乱朱，粉墨同兮；空山歔欷，涕龙钟兮。”……6.指竹。 

北周庾信《邛竹杖赋》：“霜风色古，露染斑深。每与龙钟之族，幽翳沉沉。” …… 

 翘按：《词典》义项 1、2 应合并，均当释为“疲软无力”，至于是稚子的“无力”

还是年老的“无力”是语境义。又《词典》将“涕龙钟兮”等数例中形容“泪水”的

“龙钟”释为“沾湿貌”，大误。此中之“龙钟”犹如“了佻”、“阑单”之表“悬垂”，

乃状泪水悬垂之貌。《唐五代语言词典》释为“下垂貌”甚是。至于义项 6 释“龙钟”

                                                        
12 王锳《唐宋笔记词语汇释》（修订本），中华书局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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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竹，亦不准确，因为“龙钟”不是竹的通名，而是一种“节长之竹”的特称。《齐民

要术》卷十：“《南越志》云：‘罗浮山生竹，皆七八寸围，节长一二丈，谓之龙钟竹。”

而“龙钟”的得名理据即源于它的“节长”。《玉篇·竹部》：“䇗，长节竹也。”清郑珍

《说文逸字》：“段公路《北户录》称《说文》有‘长节竹谓之䇗，’自注‘音钟’，谓

即罗浮山之龙钟竹。按：《玉篇》、《广韵》训同。《集韵》引《字林》：‘䇗，无节筒竹。’

考《南越志》说龙钟竹，节长一、二丈。云‘无节’即长节也。”段公路、郑珍之说甚

是。急读为“䇗（音钟）”，缓读为“龙钟”，犹急言为“珰”，缓言为“琅珰”，急言为

“𠄏”，缓言为“了𠄏”，“琅珰”、“了𠄏”、“龙钟”皆一声之转，均由“悬物貌”引申

出“悬垂之物”义及“长貌”义。 
（七）《词典》第十一册【陇种】跌撞摇晃貌。《荀子·议兵》：“故仁人之兵……

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陇种东笼而退耳。” 杨倞注：“盖皆摧败披靡之貌。” 

翘按：一说“角鹿埵陇种东笼”数字，“角”字乃涉上而衍。“鹿埵”、“东笼”均

为“陇种”之 文，乃后人注记之词，传写者误入正文（详见杨柳桥《荀子诂译》）。

而“陇种”即“龙钟”之 写，亦为“狼狈”之义，谓狼狈而退也。《词典》释为“跌

撞摇晃貌”，有随文释义之嫌。“东笼”乃“笼东”倒文，义同“龙钟”，见下文。） 
（八）《词典》第八册【笼东】犹东笼。摧败披靡之貌。《北史·李穆传》：“芒山

之战，周文马中流矢，惊逸坠地，敌人追及，左右皆散。穆下马，以策击周文背，因

大骂曰：‘笼东军士，尔曹主何在？尔独住此！’敌人见其轻侮，不疑是贵人，遂舍而

过。穆以马授周文，遂俱逸。” 

翘按：此处之“笼东”犹上文《荀子》中之“东笼”，倒文耳，均表“狼狈”之义，

不得又另释为“摧败披靡之貌”，字又作“泷冻”，《寒山诗》：“装车竟嵽嵲，翻载各泷

冻”可为佐证。 

以上我们从八个方面分析了《词典》在分项、释义方面的疏误。至于“潦倒”、“落

拓（落托）”，《词典》的分项、释义基本于我们相同，故不赘言。 

另外，如果我们就这一组同源词作进一步的排查系联，还可以发现一些新的变体，

且可以解决我们词语训释上的难题。如： 

（九）敦煌唐写本《启颜录》（S.610 号）第二十四则“河东下里风俗”：“河东下

里风俗，至七月七日，皆令新妇拜贺阿家，似拜岁之礼，必须祝愿。有一新妇祝阿家

云：‘七月七日新节，瓜儿瓝儿落㗌。愿阿家宜儿，新妇宜薛（河东人称聟为薛）。’” 

曹林娣、李泉注《启颜录》云“落㗌：当时人口语，与后来的‘啰唣、啰苏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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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语源关系，指大瓜小瓜多而纠缠貌。’”
13 这当然是毫无根据之臆说。而黄征云：

“‘落㗌’一词别处未见（《汉语大词典》即未收），但据《广韵》注音‘丁结切’，则

‘落㗌’应是叠韵连绵词，与‘落落’、‘落索’等连绵不断义相同。但此字又可与“瓞”

同音，故‘落㗌’乃双关‘落瓞’（落下小瓜，喻生下小孩）。不管如何，这个故事肯

定由《诗·大雅·緜》生发出来的‘緜緜瓜瓞，民之初生。’”
14 

翘按：《集韵·屑韵》：“㗌，㗌咄，语无节。丁结切（dié）。”则其义与“落㗌”

无关。若如黄说，“㗌”通“瓞”，那么“瓜儿瓝儿落㗌”就不可索解。因为《尔雅·释

草》：“瓞瓝，其绍瓞。”郭璞注：“俗呼瓝瓜为瓞。”《玉篇·瓜部》：“瓞，小瓜。”孔颖

达亦云：“瓜之族类本有二种，大者曰瓜，小者曰瓞……瓜蔓近本之瓜必小于先岁之大

瓜，以其小如瓝，故谓之瓞。瓞是瓝之别名。”其实“落㗌”亦为［l］—［t］—类同

源词，亦为“悬垂貌”，“瓜儿瓝儿落㗌”谓大瓜、小瓜从瓜都从棚架上悬垂下来。喻

子孙繁盛也。《说郛》卷二四引宋赵叔向《肯綮录》：“物下垂曰陲𡑈，上音蕾，下都垂

切。”《广韵》上声十四“贿”韵：“陲（落猥切），陲𡑈，果实垂，又力追切。”又“𡑈

（都罪切），陲𡑈，垂貌。”《集韵》平声四“侯”韵：“侸，一曰偻侸，下垂。”“落㗌”、

“陲𡑈”、“偻侸”均为一声之转，义谓果实悬垂也。 
（十）又如：《词典》第 册【累垂】(累，今读 léi)果实连串下垂貌。《红楼梦》

第四十回：“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 

翘按：“累垂”《词典》仅此一例一义，引例时代太晚，释义也属望文生训。其实

“累垂”（又可作“羸垂”）亦属［l］—［t］—”型词的变体，“垂”古音属“禅”母，

上古音为舌头音。所以，它的基本义也是“悬垂貌”。更早的用例可以追溯到唐宋代。

如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七：“自腰已下，有皮累垂盖膝若犊鼻。”《嘉泰普灯录》卷二

八嗣宗“二祖的髓”诗：“三拜起来无一语，鼻孔累垂盖上唇。”宋崇宁《洪州分宁法

昌禅院遇禅师语录》：“那个驴更奇 ，两耳累垂，四脚著地。”（73—70）因此，“累垂

（羸垂）”亦有“疲软无力”义。唐白居易《画竹歌》：“人画竹梢死羸垂，萧画枝活叶

叶动。”《朱子语类》卷三四：“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岁，

夫子七十余，想见累垂。”元陈镒《呈张仲举博士二首》之二：“良馬出宛城，羸垂在

平陆。踠迹驽骀群，弥年困羁束。” 

                                                        
13  曹林娣、李泉校注《启颜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14 黄征“辑注本《启颜录》匡补”，禅籍俗语言研究会编《俗语言研究》199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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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Chinese Cognate Word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hinese Dictionary 
  ——Take the Cognate Words“了𠄏”、“阑单”、“郎当”、“龙钟”、

“潦倒”、“落拓”as a Example 

DONG Zhi-qiao 

Abstract: The study of Chinese cognate words not only is the needs for seeking Chinese 
lexical system,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ense division and accurate definition 
of the Chinese dictionary. We can avoid the subjectivity in the sense division and accurate 
definition effectively, and find out the motivation of the changes about word form、word 
pronunciation and word meaning successfully.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cognate words “了

𠄏”、“阑单”、“郎当”、“龙钟”、“潦倒”、“落拓”as a example to discuss the related problems 
in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Key words: Cognate words, Chinese dictionary, sense division, definition 



 

 

 

汉语核心词“径”音义研究 
——比较词义研究之四 

黄树先∗ 

词义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主张通过比较来确立词义的演变，也就是通过跟其

他语言进行比较，依据自然语言词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探讨某一具体语言词义的发展

和演变。本文采用比较词义的方法，对汉语“径”进行研究。 

词义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研究汉语词义的发展，我们主张要和民族语言进行比较，

更重要的是把词义的研究放在类型学的视野下进行（黄树先，2007）[1]。比较词义就

是在类型学的视野下，观察语言中某一个核心概念，会有哪些共同的演变。人类在思

维以及认知上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表现在词义上，人类自然语言的词义发展会有诸多

相同的地方。 

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汉语词义的发展，以前也有学者使用（周法高，1972；

Hwang-cherng Gong，1980；沙加尔，2004）[2-4]，伍铁平先生也写有系列文章（伍铁平，

1981，1985）[5-6]，可是响应的人并不多。 

“径”是《百词表》第 85 号词。“径”这个义场的词，其来源很复杂，一部分跟

表示“行走”的词有关系，还有一部分来自表示“旁边、岸”一类的词。“径”跟“言”

“道理”等词也有密切联系。 

本文的汉语上古音采用郑张尚芳、潘悟云系统（郑张尚芳，2003；潘悟云，2000）
[7-8]。两家的构拟有一些不同，斜线前面的拟音是郑张尚芳先生的，后面是潘悟云先生

的拟音。 

                                                        
∗ 黄树先，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Email：hsx9811@public.wh.h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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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径”跟“行”有密切关系的几个词族 

汉语的“径”跟“行”有直接关系。“道路”类的词，多从表示“行走”义的词演

变而来，有些可能是在汉藏语没有分化前“路”和“说”就有可能有联系，有些词可

能是汉语的创新。 

一、“蹊”系列 

 “蹊”系列跟“践踏、等待”有关。“行走”的意思并不明显。这是一个很值得

研究的现象：“径”语义场的词，哪些跟“行走”有关，哪些跟“践踏、等待”有关，

哪些跟“法则”有关，哪些跟“言语”有关？  

【徯】*gee，*gee//*ge，*ge ，指道路，《礼记·月令》：“塞徯径。”又作动词，

作等待讲，《说文》：“徯，待也。蹊，徯或从足。”《尚书·五子之歌》：“徯于洛之汭。”

很明显，“道路”义跟“等待”有关。“徯”有两个读音，胡禮切是动词的读音，而胡

雞切是名词“道路”的读音。“徯”的或体字作【蹊】*gee//*ge，《广雅·释宫》：“蹊，

道也。”字或作【𤲺】，《集韵·齐》：“蹊，径也。或从田。”“蹊”通“徯”，等待。“蹊”

作动词，当走过、践踏讲的例子，如《左传》宣公十一年：“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

牛。”【傒】*gee//*ge，《墨子·備城门》：“寇所从来，若昵道傒近。”间诂：“傒与蹊字

通。”“傒”还有等待义。 

【畦】*gee//*ge，玄应音义卷十七引《仓颉篇》：“畦，埒也。”后代或合称“畦

径”，《新唐书·李贺传》：“绝去翰墨畦径。”“畦”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意思，当畦地

讲，《汉书·食货志》：“菜茹有畦。”这是指田地。从词义看，“田地”可以跟“路”，

尤其是可以指田间小路。“田地”“田埂”“田间小路”，这些词义是可以有相通的地方

的。试比较： 

原始印欧语*loukos“林间空地”，立陶宛语 laukas“田野”，古高地德语 loh

“灌木林小路”（吴安其，2006，117 页）[9]。 

只是我们不知道，汉语“畦”的这两个意思“畦径”和“圃畦”哪个在先，哪个

在后。比较下文“羡”，它也有原野和道路两个意思。 

很有意思的的是“街”比“蹊”多了一个*r 介音。沙加尔说，中缀*-r-有表示“成

双或多歧分布物的名称”（沙加尔，2004，127 页）[4]，没有举例。吴安其先生也有类

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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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kree//*kre，《说文》：“街，四通道也。” 

 “蹊”系列可以跟原始苗瑶语比较： 

“路”，原始苗语 keB，布努语 ce3，巴哼语 qoB，畲语 ka3，勉语 tau3<*kluB。

原始苗瑶语*kle（吴安其，2002，287 页）[10]。 

二、“徑”系列 

在这组字词的后面加*-尾，也表示道路。*-尾常加在名词后面，有强调“长”的

意思（黄树先，2007，87 页）[11]。不仅汉语是这样，藏缅语也有类似的用法，如迪加

罗语 ləmi~ləmi“尾”后加了-尾，表示“长”。 

【徑】*kees//*kes，《说文》：“徑，步道也。”“徑”当动词，作“行走”讲的例

子，《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被酒，夜徑泽中。”“徑”作“长”讲的例子，如《韩非·说

难》：“然其喉下有逆鳞徑尺。”【俓】徑同。《战国策·赵策》二：“踰九县之固，绝五

俓之险，至榆中，辟地千里。” 

【經】*kee，*kees//*ke，*kes，《周礼·匠人》：“国中九經九纬。”注：“經纬

谓涂也。”“經”用作动词，当经过、行走讲。《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經匈奴，

匈奴得之。”《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被酒，夜徑泽中。”《论衡·纪妖》作“經”。“經”

有两个读音，名词带*-s 尾。作“道路”讲的“經”，跟“规范、经典”等义密切联系，

如《孟子·尽心》下：“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则庶民兴。”这些词义都是相通的。本

文在后面会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逕】*kees//*kes，《玉篇》：“逕，路逕也。”动词，经过。《水经注·河水》：“屈

而东南流，逕中天竺国。” 

【堩】*ks//*ks，《广雅·释宫》：“堩，道也。”王念孙《释大》：“道谓之

堩，亦谓之㽘。堩音亘。《仪礼·士丧礼记》：止柩于堩。《礼记·曾子问》：葬引至于堩。

郑注并云：堩，道也。” 

底下的一组字，音节 头没有*k-辅音，可是跟“徑”这组词有共同的来源应该是

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徑”跟底下的“彾”是什么关系？沙加尔有个假设，用轻重来

解释（沙加尔，2004，22-23 页）[4]。我们推想，“彾”跟“徑”早期都是双音节，后

来“彾”变成次要音节，也就是底下潘悟云先生构拟的读音形式；再到后来，前面的

次要音节脱落，声母变成以来母 头。这种可能性也很大，从文献记载来看，“彾”这

个小组的字出现比较晚一些。当然还有两种可能：方言变 ，形 变化。这个问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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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认真思考。 

【彾】*re//*g-re ，《玉篇》力郢切：“彾，雨後径。” 

【衑】《玉篇》鲁丁切：“衑，道也。” 

【徎】*rle，*lhee//*l e ，*de /，《玉篇》：“徎，径也。”丈井、他鼎切。/快

走。《说文》：“徎，径行也。”段注：“依今本《说文》音义，则徎与逞同。”《集韵》丑

郢切，音*lhe//*l e 。【逞】*lhe//*l e ，《说文》：“逞，通也。楚谓疾行为逞。”　 

还有一个字比较特别： 

【嶺】*re//*g-re ，《说文新附》：“嶺，山道也。”可能来自山嶺。 

三、“行”系列 

汉语有一组表示“径”的词，其语音形式很接近，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当然也说

得过去。但我们仔细考虑后，觉得如此庞大的一组词放在一起未必合适。我们把这些

词分为几个小的系列，也许这几个小的词族之间有关系，也可能只是同音，它们之间

的关系并不密切。 

1．“行”小系列 

【行】*gaa，*graa//*ga，*gra，《尔雅·释宫》：“行，道也。”甲骨文象十字

路。裘锡圭先生说，“行”作道路讲是本意，行走、行列等意义是引申义（裘锡圭《文

字学概要》142-143 页）。“行”还指道路之神，《礼记·月令》：“其祀行，祭先贤。”动

词，当“行走”讲。《说文》：“行，人之步趋也。”汉语“道路”跟“行走”关系密切。

“行”主要有两个读音，名词道路，读胡郎切，音*gaa//*a。动词行走，读户庚切，

音*graa//*ra。*-r-表示动作的重复（沙加尔，2004，124 页）[4]。我们把这个*-r-理

解为动作的持续更好。 

“行”还有“说话”“规律”“行为”“赏赐”等义，都是从“行走”发展出来的。

《礼记·月令》：“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此谓“赏赐”。“赏赐”跟“行走”

类动词有密切关系，参见拙文《汉语核心词“畀”研究》（黄树先，2008）[12]。 

上面的一组词，用清浊来区别名词和动词。清音是动词，而名词主要是用浊音表

示。用浊音标记的名词，如果要跟动词区别时，可以在浊辅音的后面加一个区别词性

的*-r-辅音。这种区别方法在早期汉语是很常见的。“行”读户庚切，是动词，由这个

读音发展出来的名词“道路”，又读清音，保留了*r 介音： 

【庚】*kraa//*kra，《左传》成公十八年：“以塞夷庚。”注：“夷庚，吴晋往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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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道。”“庚”还有道理；规律。道也有道理的意思。“庚”的“偿还、给予”也是从“行

走”发展出来的，参见黄树先 2008 年文[12]。《礼记·檀弓》下：“季子皋藏其妻，犯人

之禾。申祥以告。曰：请庚之。”“庚”跟“行”就是一个词。 

2．“唐”小系列 

 “唐”从“庚”得声，“唐”“庚”二字同音。“唐”有“径”“言”等意思，它还

有“堤防”的意思。其来源很复杂，我们现在还很难马上就判断“唐”倒底是如何来

的。但是“唐”的“道路、堤防、池塘、言语”等几个词义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是可

以梳理清楚的。 

【唐】*gl’aa>d-//*gda，《尔雅·释诂》：“庙中路谓之唐。”《吕氏春秋·尊师》：

“治唐圃。”注：“唐，堤也，以雍水。”汉语里，“堤防”跟“径”关系密切，下文“防”

系列是比较典型的。 

 “唐”是“堤防”，可以转指“池水”。刘向《九叹》：“委两馆于咸唐。”注：“咸

唐，咸池也。”底下这几个字，是“唐”词义发展后，另造的后起字。【塘】*gl’aa>d//*gda，

《慧琳音义》卷 51：“塘者，培土为路也。”“塘”又可作“堤岸”讲；池塘的堤岸发展

为“道路”是很好理解的。【䧜】，《集韵·唐》：“《尔雅》：庙中路谓之隚。通作唐。”《广

雅·释宫》：“䧜，隄也。”还有一个词义的发展，也很有意义，就是汉语“唐/塘”的

“堤岸”又可以当“池塘”讲。这一类的词义，在汉语里也不是个别现象。《广雅·释

地》：“塘，池也。” “唐/塘”指池塘，字或加水，以示区别。【溏】，《玉篇》：“溏，

池也。”【漟】，《玉篇》：“漟，溪也。”《集韵》徒郎切 

汉语“唐”指“路”和“池”可能不仅仅是同音假借，“㽘”也同时有道路和盐池

两个意思。【埂】*kraa，*kraa//*kra ，*kra，《广韵·梗》：“堤封。吴人云也。”

坑，《说文》：“秦谓阬为埂。”“埂”有两个读音，古行切，意思是“坑”；古杏切，上

声，是田塍。 

【亢】*kaa//*ka，《释名·释道》：“鹿兔之道曰亢。” 

【㽘】 *kaa//*ka ，《说文》：“㽘，境也。一曰陌也。赵魏谓陌为㽘。”又指湖

泽。各朗切。 

【垙】*kaa//*ka，《玉篇》：“垙，陌也。” 

底下这组字，读匣母，浊音。当一个词族有名词和动词两个意思（用法）时，汉

语通常会有清浊两个读音。汉语用辅音的清浊来区别名词和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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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迒】*kaa//*ka，《广雅·释宫》：“迒，道也。”《玉篇》：“迒，长道也。”“迒”

在《说文》指野兽行走后留下的足迹。《说文》：“迒，兽迹也。𨁈，迒或从足，从更。”

胡郎切。《方言》卷十三：“迒，长也。”《集韵·江》胡江切：“迒，车迹也。”【䢚】，《广

韵·庚》：“䢚，兔径。”《集韵·庚》居行切：“䢚，兔逕。或从足。” /《玉篇》：“迒，

迹也，长道也。䢚同迒。” 

 “路”雅 ta2，西 ta2，德 ta2，泰 tha2>*d-。比较汉语“唐”。……藏

文 lam-kha“路”，收-m 尾。侗，水，仫佬等语，“路”说作 khwn1，毛南、莫

家说作 khun1，黎语说作 kun1。这些说法可以和汉语“壼”字比较。藏文 sra-lam

“巷道”，sra与“唐”音也相近。sra格西（页 918）注为“街道”。这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现象：《尔雅·释宫》中“宫中衖谓之壼，庙中路谓之唐。”这两句话

现在我们恰好可以用侗台语“路”字的说法分别印证（邢公畹，1999，362 页）[13]。 

跟汉语这个词族有同源关系的亲属语言有： 

在以“庚”为声符的谐声系列中，Pulleyblank（1961-2：118）举了“唐”（中

古 dang）、“庚”（中古 kng）互谐的例子。此外我们还有以下的例子：205．原

始苗瑶语*glaang2 池，湖，汉语塘*g-lang/dang（Bodman1980/1995，133 页）[14]。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汉语池塘/堤/道路可以有一个形式。 

汉语*da“唐”：泰语 tha2<*d-“路”（邢公畹，2000：542 页）[15]。 

“唐”还有一个意思，当“大言”讲，《说文》：“唐，大言也。”跟说话有关。比

较本文“道”“行”等字的讨论，可以看出，汉语“道路”“行走”“言语”三个意思都

有联系。那么，当“言”讲的词从那个意思发展出来？比较直接的联系， 有可能的

应该是动词“行”。因为 好的解释是，“行”和“言”都是动词。 

跟上面的“徑”系列比较起来，“迒”系列只是元音不同。这个变化跟“胫”和“胻”

的差 是平行的，参见黄树先 2007 年文[11]。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胫”和“胻”

有*-e-和*-a-的交替。 

“唐/塘”是“河堤”，其功能是“所以雍水”，词义发展有“搪塞”的意思。从汉

语内部情况来看，“堤岸”一类的词，多有这类意思，如“堰”“埂”（发展为“梗”）。 

3．“莊”小系列 

汉语“莊”的词根是*rang，可能跟上面“行”“唐”表示“径”的形式有联系。

请看下面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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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sra//*skra，《尔雅·释宫》：“六达谓之莊。”后来发展出村庄的意思，

杜甫《 锦水居止之二》：“万里桥西宅，百花潭被莊。”“道路”跟“村庄、里居”有

非常密切的关系。参见下文的“巷”小系列。 

4．“巷”小系列 

【巷】*groos//*gros，《说文》：“𨞠，里中道。”《经义述闻·通说》上：“古谓里

中道为巷，亦谓所居之宅为巷。”王氏所言极是，“道路”跟“村庄、住宅”关系密切。

《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回也不改其乐。”比较其他语言，“道路”

和“村庄”也有密切关系，如藏文 srang“街道，村落”。藏文此字正对应汉语 “莊”。

字或作【閧】，同巷，胡同。《法言·学行》：“一閧之市，不胜 意焉。”《集韵》胡絳

切。陆宗达、王宁先生也说，《南史》：“萧湛接郁林王出，至延德西 弑之。”“ ”即

“巷”。字本作“衖”。《楚辞》：“五子用失乎家衖。”《说文》写作“𨞠”，训“里中道”。

北方的胡同原写作“衚衕”，正是“ ”的缓读（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468）。 

【衖】*groos//*gros，胡同。《尔雅·释宫》：“衖门谓之闳。”注：“闳，衖头门。”

释文：“衖，道也。《声类》犹以为巷字。”后南方称小巷叫“ ”。 

【衕】*doo//*gdo，《说文》：“衕，通街也。”段注：“今京师衚衕字如此作。” “衚

衕”用例较晚，元代文献比较常见，如杂剧《丽春堂》一：“排列着左军也那右军，恰

便似锦衚衕。”从语源上看，可能跟上面的词密切相连，张清常先生的蒙古语说，还值

得考虑[16]。 

【垬】土坝，《集韵·东》：“垬，埭也。”《集韵》胡公切。 

 “衖”系列的词跟亲属语言下列形式可能有共同的来源： 

藏文 sran（hran Bell）“胡同”，汉语“巷”gron 。《诗·叔于田》：“巷无居人。”（俞

敏，1989，101 页）[17]。藏文 srang“街道，村落”，对应“庄”，侧羊切，《尔雅·释

宫》：“六达谓之庄。”郑张先生的对应是：藏文 gro“村庄”对应汉语“巷”（郑张尚

芳，2003，92 页）[7]。汉语巷*grongs/a ng-（Bodman1980/1995，169 页）[14]。 

5．“衝”小系列 

【衝】*thjo//*khljo，大道。《左传》昭公元年：“及衝，以戈击之。”注：“衝，

交道。”/十字路。//又用作动词，往前冲。《战国策·齐策》：“使轻车锐骑衝雍门。”值

得注意的是，汉语“小路”跟“行走”联系在一起，而“大路”“冲”关系密切。 

6．“甬”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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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lo//*k-lo ，《集韵·肿》：“埇，通作甬。”《淮南子·本经》：“甬道相连。”

【埇】《集韵·肿》：“道上加土。” 

【𧗴】*lo，《广韵·肿》：“巷道。出《仓颉篇》。” 

四、“路”系列 

【路】*g·raas//*g-raks，《说文》：“路，道也。”经过，是动词。《离骚》：“路不

周以左转兮。”跟“道”字一样，“路”也发展出“条理，道理”义。《尚书·洪范》：“无

有作恶，遵王之路。” 

“路”是名词，道路，跟它相应的动词是行走的意思。比较汉语动词“假”“格”

“𢓜”。王力等先生也认为“路”与“𢓜”同源： 

“路”与“𢓜”同源，“𢓜”是来到的意思，所以“路”作为道路，在意义

上侧重于通往来，旅行在外所走的道往往称“路”，和旅途有关的“路”一般不

能换成“道”（《王力古汉语字典》页 1443）[18]。 

“路”是名词，作“道路”讲；“𢓜”是动词，是“行走”的意思。从语音上看，

“𢓜”比“路”多了两个音素：前面多了*-r-，后面多了*-k 尾。这两个音素都是早期

汉语动词的标记。 

“路”跟亲属语言的比较，请看底下的材料。 

“路”，波拉话 khja55，载瓦语 khjo51，土家语 la53（黄布凡，1992，13 页）[19]。 

苗瑶语：“路”古音*klau 上，汉语“路”，上古音*kla？入（陈其光《汉语苗

瑶语比较研究》，丁邦新，孙宏开，2001，501 页）[20]。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词是“衢”。不知道是不是来自表示分 、分散义？参看“木”

语义场的相关词族。 

【衢】*g　　//*g 　　，《说文》：“衢，四达谓之衢。”“衢”指四通八达的道路，

应该有*-r-介音。汉语表示散 义有一组字词，有的有*-r-介音，有的也没有。参见“木”。

比较“𨁶”，《集韵·麻》於加切：“𨁶，岐道。” 

跟上面的这些字词比较起来，“閣”字可能另有来源，附在这里，以待深入研究。 

【閣】*klaa//*klak，栈道。《战国策·齐策》：“为栈道木閣而迎王与后于城阳山

中。” 

五、“涂”系列 

【涂】*l’aa//*g-la，《周礼·遂人》：“洫上有涂。”注：“涂，道路也。涂容乘车一



2008 年第 3 期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简报 No.3 2008 
总第 31 期 The Briefing News of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Vol.31 

 

 184 

轨，道容二轨。”《荀子·劝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

也。”【途】*l’aa//*g-la，《孙子·军争》：“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玉篇》：“途，途路

也。”//途径，办法。《盐铁论·本议》：“古之立国家者， 本末之途。”【塗】*l’aa//*grla，

《论语·阳货》：“遇诸塗。” 

【徒】*l’aa//*da，道路。《太玄·夷》：“或飫之徒。”俞樾《诸子平议》：“徒盖塗

之假字。”“徒”用作动词的例子，如《说文》：“徒，步行也。”《周易·贲》：“舍车而

徒。”合成词有“徒行”“徒步”，《论语·先进》：“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墨

子·鲁问》：“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 

【除】*l’a//*da，《说文》：“除，殿陛也。”特指门屏之间的通道。《汉书·苏建传》：

“扶辇下除，触柱折辕。”“除”还有隧道的意思，《九章算术·商功章》：“今有羡除，

下广六尺，上广一丈，深三尺。”刘徽注：“羡除，实隧道也。”“除”比较特别的一个

意思是“给予”。《小雅·天保》：“俾尔单厚，何福不除。”马瑞辰《通释》：“何福不除，

犹言何福不予。予，与也。”“道路、行走、给予”三个意思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的看

法， 直接的联系是动词“行走”跟“给予”发生联系。可是“除”是名词“道路”

和动词“给予”发生关系。 

【徐】*lja//*sla，《说文》作【俆】：“俆，缓也。”徐锴曰：“与徐之义同。” 

有学者认为，“途塗”跟“徐”也是“道路”和“行走”的关系。汉语*s-可以把名

词变成动词。梅祖麟先生举的例子有： 

名词>动词：途塗*dag>duo    徐*sdjag>zjwo（梅祖麟，1988//2000，360 页）
[21]。 

从来源看，“途”跟“路”可能也有关系： 

汉藏语的名词后缀*-g。原始汉藏语的*-g 是类称词的标记。早期的汉语中，如

“途”*k-la（-g）与“路”*k-lag 是同根词（吴安其，2006，181 页）[9]。 

六、“壼”系列 

1. “壼”小系列 

【壼】*khuun//*khun ，《尔雅·释宫》：“宫中衖谓之壼。”又有大的意思，《大雅·既

醉》：“室家之壼。”传：“壼，广也。” 

2. “墐”小系列 

【墐】*grns，*grn//*grns，*grn，《国语·齐语》：“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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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憾。”注：“墐，溝上之道也。” 

【畛】*kljn>tj，*kljn>tj//*klj n ，*klj n，《说文》：“畛，井田閒陌也。”“畛”

还有一个意思，当“告诉”讲，《尔雅·释诂》：“畛，告也。”《礼记·曲礼》下：“临

诸侯，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畛”或写作“診”，《庄子·人间世》：“匠石觉而

診其梦。”王念孙《读书杂志》卷十六谓“診”通“畛”，训告，“診其梦”，即告其梦。

“畛”当道路讲，又有告诉的意思，两个意思关系密切。 

【軫】*kljn>tj//*klj n ，同畛，道路。《淮南子·要略》：“测窈冥之深，以翔虚

无之軫。”注：“軫，道畛也。”谢灵运《登临海嶠》诗：“与子别山阿，含酸赴修軫。”

注：“軫当为畛。” 

4.“軌”小系列 

Baxter（1980p29，30 ）讨论过上古汉语圆唇舌根音带-u 的例子。他所构拟的形式

跟下面藏缅语同源词相当一致：426．藏语’grul 走，过，旅行。汉语逵馗*gwru l，gwruw，

gwrju，gwrj/gjwi3。427．景颇语 khru n（*khrul）路。可以比较藏语 shul（*hrul？）空

地，路面，车辙，路。汉语軌*kwrul：，kwru w：，kwrju：，kwrj/kjwi：3（Bodman1980#426，

427/1995，194-195 页）[14]。 

汉语“壼”系列像亲属语言一样，也有*-n 和*-l 尾的交替： 

【軌】*krw//*krw ，《吕氏春秋·勿躬》：“车不结軌。”注：“车两轮间曰軌。”

动词，遵循，《韩非子·五蠹》：“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軌于法。”跟“道”一样，“軌”

也发展为规则，法则，《管子·山国軌》：“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乡有軌，人事有

軌，币有軌，县有軌，国有軌。”合成词有“軌则”“軌模”“軌范”“軌仪”。 

【逵】【馗】*grw//*grw，《说文》：“逵，九达道也。” 

 “壼”系列可以跟亲属语言以下的形式进行比较： 

“路”，侗台共同语*k-lun，壮语邕宁话 hlon1，临高语 sun1，侗语南部方言

khwn1，黎语通什话、保定话 kun1，布央语峨村话 hun24，仡佬语六枝话 q33ln31，

拉基语 khin35。原始南岛语“路”笔者拟为*daa-n，布拉斯特拟原始南岛语、原始

马来-玻利尼西亚语为*zalan。占语支的加莱语 dlan，雷德语 elan。台湾的阿眉斯

语 lalan，鲁凯语 ka-dalan-an（鲁凯语雾台方言前缀和后缀 ka……an用于名词的

构词，意为“真正的”）。侗台语*k-lun 当来自南岛语的*ka-dalan（吴安其，2006，

166-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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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仡央语与侗台语其他支系的方言有同源关系，布央语 hun24，拉基语

khi43，六枝仡佬语*q33ln31，壮语on1，侗语 khwn1’，水语 khwn1，《侗台语族

概论》拟为*skron。这个词原始侗水语和古黎语中当读作*kh-lun。黎语中*kh->k-

（吴安其，2002，228 页）[10]。 

贰、“径”跟“言”有直接关系的几个词族 

汉语“径”跟“言”有密切的关系。表面看起来，这两个意思没有什么内在的联

系，可是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难以否定的。 

不仅汉语“径”跟“言”关系密切，在其他一些语言里，这两个意思也是如此。 

表示“言”的词是动词，从词义发展演变的路径来看，更有可能的是直接从表“行

走”的动词而来。动词“行”跟名词“径”关系密切。“言”“行”“径”三者的关系，

有可能是动词“行”联系了这三者。这只是我们初步的推测，亦不能据为典要。因为

在上文，我们讨论了当“道路”讲的“畛”还有一个意思，当“告诉”讲，《尔雅·释

诂》：“畛，告也。” “畛”当道路讲，又有告诉的意思，两个意思关系密切。可是“壼”

系列的字并没有动词行走的意思。 

跟“径”直接发生联系的，是汉语表示“径”的词，许多都有“道理，规则”一

类的意思。这种词义转移，比较容易理解。 

七、“道”系列 

【道】*l’uu//*g-lu ，《说文》：“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又可作取道讲，是

动词。 

为明显的词义变化，是表示道路的“道”，可以跟“说话”有联系。《诗经·墙

有茨》：“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荀子·荣辱》：“君子道其常，

而小人道其怪。”在汉语表示“径”的词，很多都可以表示“言语”，底下我们还会看

到类似的词义发展。在别的语言里，我们也能见到“路”和“说”有密切的关系。 

另外，“道路”可以演变成“办法，法则”等义。《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而

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韩非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

然也，万理之所稽也。” 在其他语言里，这个词跟汉语一样，也有类似的发展。“道路”

会发展出“道理”义。藏文也是这样。 



   
2008 年第 3 期 汉语历史词汇与语义演变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 No.3  2008 

 

 187

 “道”对藏文 lugs“道理，规矩”（潘悟云，2000，207 页）[8]。 

近，《语言科学》上有专文，讨论汉语“道”，道路和说话的关系。里面有些说

法是值得再仔细琢磨的（包智明，2008）[22]。 

发展：道路→语言表达之管道→说 

   用法：单用     与“言”等合用  单用 

   年代：先秦     先秦             秦汉（包智明，2008，27 页）[22]。 

汉语里，不仅“道”从“道路，行走”演变成“言语”，还有一批词都像“道”一

样，发展出“言语”。期间，不一定要跟“言”合用。另外，我们认为动词“言语”可

能是由动词“行走”直接发展出来的。这两个词都是动词，“行走”和“言语”共同的

语义和“出”相同。 

八、“術”系列 

【術】*ljud//*jut，《说文》：“術，邑中道也。”又作“沟”讲，《礼记·月令》：

“审端经術”，注：“《周礼》作遂，……遂，小沟也。”比较“唐”，也有堤坝和池塘两

个义项。“術”的法则义，《广雅·释诂》一：“術，法也。”比较汉语“道”字的法则

义。《庄子·天下》：“道術将为天下裂。” 

【遂】*ljuds//*sluts，《史记·苏秦列传》：“禽夫差于干遂。”索隐：“遂者，道也。”

特指水道。《荀子·大略》：“迷者不问路，溺者不问遂。”注：“遂谓径遂，水中可涉之

径也。 ”字或作【隧】，道路。《大雅·桑柔》：“大风有隧。”传：“隧，道也。又特指

墓道。《周礼·冢人》：“及竁，以度为丘隧。”注：“隧，羡道也。”或指地道。《左传》

隐公元年：“大隧之内，其乐也融容得。”“遂隧”还可以发展出更抽象的意思“途径”。

帛书《老子》“人之饥也，以其取食𨓚之多也”， 裘锡圭先生说，帛书甲本的“𨓚”字，

乙本作“𨁑”。这是一个从“辵”“兑”声的字。“兑”字古音与“隧”相近。“𨓚”也

许就是当道路讲的“隧”或“遂”的 体。“取食𨓚”的意思就是取的食物的途径（裘

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裘锡圭自选集》141 页）。 

 “術、述、遂、隧”都有道路的意思，王力等先生说，这四个字是同源字（王力，

2000，1199 页）[18]。《周易》“遂知来物”，帛书“遂”作“述”（李学勤《帛书系辞析

论》，《古文献丛稿》42 页）。 

“道路”跟动词“行走”关系密切。“遂”作动词的例子：逃亡。《说文》：“遂，

亡也。”《广雅·释诂》一：“遂，行也。” 《说文》：“述，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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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作道路讲，也有“述说”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術假借为述”《墨

子·非命》：“暴王所作，穷人所術，非仁者所言也。”这个意思，一般些作【述】

*ljud//*jut，《说文》：“述，循也。”当“陈述”讲的例子，如《论语·述而》：“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 

 “遂”作有动词和名词两种用法，“遂”的*s-音是动词的标记。根据学者的研究，

*s-有名谓化的作用。所谓名谓化是指把名词变成动词。请看底下的例子： 

在 1896 年康拉第（A.Conrady）曾经指出，*s-前缀在藏文里有使动化和名谓

化（denominative）两种功用。使动化的功用，前人论述颇多（黄布凡 1981：3；

Betty Chang1971）。所谓“名谓化”，就是藏文 s-加在名词前面，会把名词变成谓

词。下面转引康拉第（1896：3）举的名谓化的例子：名词>动词：途塗*dag>duo   徐

*sdjag>zjwo。術*djt>dzjuet 遂*sdjdh>zjwi（梅祖麟，1988//2000：360 页）[21]。 

梅祖麟先生所举 后一个例子，術*djt>dz juet 跟遂*sdjdh>zjwi 的关系，在我们

看来“術”可能还不是很典型。在郑张尚芳、潘悟云的古音体系里，“術”的读音还不

能完全排除*s-头。“術”跟“畷”倒是有相类似的的情况。 

【畷】*tod，tods//*k-lot，*k-lots，《说文》：“畷。两陌閒道也，广六尺。”又指田

间祭祀田间神之处，故段注谓：“畷之言缀也。于此为田畯督约百姓之处，若街弹室者

然，曰郵表畷。” 郵表畷即田间神，《礼记·郊特牲》“饗农，及郵表畷、禽兽。”注：

“郵表畷谓田畯所以督约百姓之处也，诗云为下国畷郵。”疏：“畷者谓井畔相连畷之

所，造此郵舍，田畯处焉。” 

 “畷”是田埂，田埂为人往来所在，所以在汉语里，“田埂”“堤”之类的词，都

可能跟“路”有联系。底下这一组表示“田埂”的字词，跟“畷”的语源相同，可能

在读音上并没有*s-头。 

【𡊻】*red //*b-ret，田埂，《玉篇》：“𡊻，塍也。”良薛切。 

【垏】，《集韵·没》勒没切：“垏，土埂垺也。” 

【埒】*rod//*rot，田埂。《尔雅·释丘》：“水潦所还，埒丘。”注：“谓丘边有界埒，

水环绕之。”特指山上的流水，《释名·释山》：“山上水流曰埒。”矮墙。《说文》：“埒，

卑垣也。”段注：“引申为涯际之称。” 

在这个词族里，可能还包括“律”字。【律】词义演变更为抽象，当法，律令讲，

《尚周易·师》：“师出以律。”疏：“律，法也。师出之时，当须以其法制整齐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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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藏文同源，并且都演变成“法”。 

《尔雅·释诂》：“律，法也。”《孟子·尽心下》陆注：“率，律也，遵也，

法也。”藏文 brda-sprod 语法（按：brda 义为语、为文。然则 sprod 为术、为法也）

（施向东，2000，120 页）[23]。 

“率、帅、𧗿、䢦”都有率领之义。《说文》：“𧗿，将𧗿也。”“術”系列跟动词行

走的关系，请参看“行”语义场。陆宗达说，表示先导的“𧗿、䢦”是从“率”而来，

牵引引申为引导义，故率派生词有“䢦”，有“𧗿”（陆宗达《训诂简论》120 页）。可

能不太准确。 

另外，在上文，我们已经讨论，“行”“畛”等表示“径”“行走”的词都有“说话”

的意思，见“行”系列、“壼”系列。 

汉语有一批表示“言语”的词跟“行走”有关系，详细的情况参见“言”语义场  相

关词语。 

叁、汉语“径”语义场其他几个常见的词族 

九、“廉”系列 

【廉】*g·rem//*g-rem，《仪礼·乡饮酒礼》：“设席于堂廉东上。”注：“侧边曰廉。”

《说文》：“廉，仄也。”段注：“堂之边曰廉。贾子曰：廉远地则堂高，廉近地则堂卑。

是也。”贾子云，见《汉书·贾谊传》。【坎】*khoom//*khom ，《集韵·勘》：“险岸。”

【𨛜】，《说文》：“𨛜，鄰道也。”《集韵》胡降切。 

【閻】*lom//*g-lom，《广雅·释宫》：“閻谓之衖。”《说文》：“閻，里中门也。” 

汉语“廉”跟藏缅语以及其他亲属语言“道路”可以比较。 

汉语*gljam“隒”：泰语 rim2<*r-“旁边”（邢公畹，2000，551 页）[15]。 

“旁边”，雅 him2，西 him2，德 him2，泰 rim2<*r-。比较汉语“隒”。夏河

藏语 ndam“旁边”（《藏缅》55 号）（邢公畹，1999，302 页）[13]。 

廉*rjam，《论语·阳货》皇疏：“廉，隅也。”藏文 lham-pa 方形，四方（施

向东，2000，108 页）[23]。 

藏语 lam，克钦语 lam，缅语 lam，加罗语 ram-a“路”，怒语 lam“边，方向”，

卢舍依语 lam“道路，方向，地方”，lam-lian“路”（lian“大”）。藏缅语*lam（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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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1972#87）[24]。 

还应该加上一个表示“岸、边”的藏缅语词根。“岸”跟“路”是可以互通的，比

较英语 road，就有“河岸、口岸”的意思。 

克钦语 ngam（n-gam）“陡峭，悬崖”，kha ningam“河岸”，缅语 kam（古

的形式 kham）“河岸或海岸”，knut-kha m“唇”（=“嘴边”），kha·m“悬崖”。

藏缅语*r-ka[·]m（白保罗，1972#329）[24]。 

 “路”，藏文 lam，达杭语 kjam，坎语 em，缅文 lm3<*lam-g，景颇语 lam33。

原始藏缅语*g-lam（吴安其，2002，191 页）[24]。  

这个系列的字可以跟“道”相通。《礼记·丧服大记》：“禫而内无哭者。”注：“禫

或皆作道。”《礼记·士丧礼》“中月而禫。”注：“古文禫或为導。”潘悟云先生说，“道”

和“導”上古音为*g·du >*du ，所以能与“禫”*g·dum >*dum 相通（潘悟云，2000，

246页）[8]。“禫”，《说文》：“禫，除服丧也。”《说文》“𠀬”“棪”“罙”，许慎并读若

“三年导服之导”。陆志韦先生《说文解字读若音订》“棪”下说：读若“三年导服之

导”。许书三引“禫”，皆作“导”，古文如是。盖古方言 dm>db>dg（《陆志韦语言

学著作集》（二）页 254）。章太炎先生《成均图》说，侵幽对转，如禫服作导服。这个

字是否跟汉语的“谈/谭”有关系还难说。 

十、“防”系列 

“防”系列作道路讲，从来源说，这些词来自“堤岸”。除了“防”系列外，上文

讨论过的“唐”系列的字也来自堤防。 

1. “防”小系列 

【防】*ba//*ba，《说文》：“防，隄也。” 

【坊】*pa//*pa，里巷之路，《说文新附》：“邑里之名。从土，方声。古通作埅。”

《礼记·郊特牲》：“祭坊与水庸。”注：“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障水。”跟“巷”一样，

这个字也有房屋的意思。参见上文“巷”。试比较： 

 “河岸”，泰语、老挝语、傣语 fa 　　，邕宁壮语　　　　，来宾壮语　　

　（梁敏，张均如　　　，　页）[25]。 

2.“坋”小系列 

【坋】*bns//*bns，《说文》：“坋，大防也。”【阪】指山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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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羡”系列 

【羡】*lans //*lans，《周礼·冢人》：“及竁，以度为丘隧。”注：“隧，羡道也。” 

《说文·口部》：“㕣，山间陷泥地。从口，从水败貌。读若沇州之沇。九州之渥

地，故以沇名焉。”字或作“兖”、“衍”。文献中或指沃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井

衍沃。”杜注：“衍沃，平美之地。”《释文》：“下平曰衍，有溉曰沃。”也可以指“道路”，

《史记·卫世家》：“共伯入厘侯羡，自杀。”索隐“羡，墓道也。字亦作埏，又作延。”

“㕣”还有一个意思，训“通行”，《说文》：“衍，水朝宗于海也。”（陆宗达、王宁《诂

与训诂学》页 244-246）。“原野”和“道路”之间的联系，可以参考上文“畦”。道路

跟行走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埏】*lan//*k-lan，墓道，《后汉书·陈蕃传》：“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注：

“埏隧，今人墓道也。”水池。《广雅·释地》：“埏，池也。” 

十二、“岸”系列 

【岸】*gaans//*gans，《说文》：“岸，水崖而高者。”张衡《西京赋》：“襄岸夷

塗。”吕向注：“岸，殿阶也。”//边际。 

【垠】*n//*n，岸。/埂。/边界。《说文》：“垠，地垠也。一曰岸也。” 【垾】

*gaans//*gans，《广韵·翰》：“垾，小堤。” 

“路”和“岸”语义相通。英文 road，就有河岸义。 

 “路”，武鸣壮语on1，邕宁壮语 hlon1，临高话 sun1<*krun，通什话 kun1，

加茂话 k2tin1，拉基话 khi 43，峨村话 hun24<*khunA，仡佬语 q33ln31。原始侗台

语*k-lun（吴安其，2002，248 页）[10]。 

肆、余论 

汉语“路径”还跟“大、长、直”义有关。从语言的对称来看，还应该有“小、

短、曲”。因为先秦“路”和“径”分为两类。“路”是大路，“径”是“小路”（蒋绍

愚《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中国语文》1999 年第 5 期）。奇怪的是，

汉语“径路”类的词，很少跟“小、短、曲”。语言中这些不对称的词义发展，不知是

什么动因。这个问题还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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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基本詞彙的穩固性及其演變原因

的幾點思考 
汪維輝∗ 

穩固性是基本詞彙的三個特徵之一，這已是語言學界的共識。但是基本詞彙的穩

固性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它為甚麼會具有穩固性，相關的論述卻並不多見。張永言

先生曾指出：“一般都承認，屬於基本詞彙的詞的特徵是：全民性、穩定性和構詞的活

動性（能產性）。但是僅僅指出它們具有這些特徵是不够的，還需要進一步考察究竟是

哪些性質造成了它們的穩定性，使它們在全民語言裏鞏固下來並且比其他的詞具有更

大的構詞能力。”“除了上述三個特徵以外，有的語言學家還指出了别的一些特徵，如：

所表示的概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常用性；多義性；風格色彩和感情色彩的中性；單

音節性。其中有的其實也就是造成詞的穩定性的原因。”（《詞彙學簡論》，93 頁）本文

嘗試探討基本詞彙穩固性的表現及原因，並據此對基本詞新舊替換的動因提出一些初

步看法。 

一、基本詞彙穩固性的表現 

談到基本詞彙的穩固性，大家注意到的通常都是它們往往歷久而不變。我們認為

至少有三個方面的表現。 

1.壽命長。 

這的確是基本詞彙穩固性 顯而易見的表現，也是以往談論 多的。基本詞中的

核心詞
1
往往可以歷經幾千年而不變。王力先生說：“漢語的基本詞彙是富於穩固性的；

多數的基本詞有了幾千年（或者是幾百年）的壽命。”（《漢語史稿》下册，514 頁）
2
比

                                                        
∗ 汪維輝，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Email：wweihui@jlonline.com。 
1 本文使用三個術語：基本詞彙，基本詞，核心詞。基本詞彙跟一般詞彙相對；屬於基本詞彙的詞稱

為基本詞，基本詞彙是基本詞的集合；基本詞的核心部分稱為核心詞。由於基本詞彙的範圍不易确

定，本文舉例暂限於核心詞，因為核心詞屬於基本詞大致是没有爭議的。 
2 至於究竟有多長的壽命才具備基本詞彙的資格，學者們的意見並不一致。周荐先生（198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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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斯瓦迪士（M.Swadesh）的 100 核心詞中，漢語古今基本没有變化
3
的約有 67 個：

人、男、女、皮、肉、血、骨、髮、耳、鼻、牙（齒）、舌、手、膝、乳、心、肝、魚、

鳥、蝨、角、尾、羽、爪、種（zhǒng）、葉、月、星、水、雨、石、沙、地、路、山、

雲、煙、火、灰、夜、名、見、知、死、殺、游（游泳）、來、坐、飛、多、大、長、

小、綠、黃、白、黑、熱、新、圓、乾（乾燥）、一、二、我、你（爾）、誰、不。羅

曼·雅柯布森曾經指出：“如果說共時是動態的，那麼歷時（即把語言一個漫長時期的

不同階段放在一起進行分析）就不能而且決不能僅僅局限為變化的動態性。我們也必

須考慮静態的成分。法語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甚麼東西變化了，甚麼東西恒定未

變；原始印歐語分裂成印歐語之後，印歐部落在數千年的遷徙過程中，他們語言中甚

麼東西没有變化；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細緻的研究。”
4
這確實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以

前關注不够。 

2.變化慢。
5 

王力先生說：“基本詞彙雖然穩定，變化還是可能的。”（《漢語史稿》下册，514

頁）基本詞確實也會變，但變化極慢，在正常情況下，新舊詞的替換一般需要 200－400

年時間。（參看拙著 2000：402 頁）這跟一般詞彙（尤其是所謂“文化詞”）變化迅速

形成鮮明的對比。 

3.借用難。 

在語言接觸中基本詞一般不容易被外來詞替換。張永言先生說：“就一個語言的詞

彙體系來說，其中 活動的部分（如有關文化的詞，即所謂‘文化詞’） 容易滲進外

來詞，而比較穩定的部分（如基本詞彙）就比較不容易滲進外來詞。”（《詞彙學簡論》，

93 頁）如日語、韩語中的漢語借詞。即使借入了漢語的一些基本詞（如數詞），但固有

詞一般仍保留，各有各的用途。當然也有替換的，如漢語中的“兄－哥”、日語中的“肉

（にく）”
6
等，但相對來說困難得多，數量很少。陳保亞先生曾對西南官話與周邊少數

                                                                                                                                                      
在談到基本詞彙歷史悠久問題時認為，“時限當是不少於半個世紀”。（199 頁） 
3 這裏所謂“古今基本没有變化”是指：詞形和主要意思没有變；有的古代是單音詞，到了現代漢語

變成了複音詞，但是詞根没有變。 
4 《雅柯布森文集》，錢軍編輯，錢軍、王力譯注，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121 頁。 
5 參看胡安良、程祥徽（1958），齊衝天（1960）“穩固與替換”部分。 
6 日語中有しし（肉·宍）一詞，是表示“肉”的固有詞，但現在已基本不用，所以一般年輕人都不

知道了。《廣辭苑》等辭書收有此詞。《廣辭苑》釋義作：“にく（肉）の古語。”（頁 963c）參看拙文

《撰寫〈漢語 100 基本詞簡史〉的若干問題》，《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

究所《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編，商務印書館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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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語言的接觸進行過追踪調查，他指出：“西南官話在侗台語、藏緬語地區有很大的

勢力，很多民族都會說西南官話，從民族語言到西南官話的母語轉換也頻繁發生。有

些地區還有漢族說民族語言，使當地民族語言的結構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西南官

話對西南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在整個漢語和民族語言接觸史上都是廣泛深入的，即使

在這樣一種深刻接觸的背景下，高階核心語素
7
仍然很穩定。”（陳保亞 2006：185－186）

親屬語言比較中之所以能利用核心詞中的同源詞來確定語言的發生學關係，就是基於

基本詞的這一特徵。 

二、基本詞彙具有穩固性的原因 

關於這個問題前人的論述不多，我們認為至少有四個方面的原因：（1）重要性；（2）

常用性
8
；（3）易知性；（4）封閉性。 

基本詞彙所表示的概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基本詞彙的常用性是其具有穩固性

的根本原因。重要性和常用性是緊密相關的，因為重要所以常用。這兩點顯而易見，

前輩學者也有所論及，
9
無需細說。下面著重談談易知性和封閉性。 

1．易知性。 

有的學者提出漢語的基本詞具有“單音節性”，這是頗有道理的。在上古漢語時期，

漢語的基本詞幾乎都是單音節的；即使在現代漢語裏，大量的基本詞仍然是單音節的，

或者單音形式和雙音形式並存（如：眼－眼睛10，嘴/嘴巴，鹽－鹽巴/鹹鹽）。 

漢語中的單音節基本詞一定是一組同音詞中“音義結合度/語義感知度” 高的一

個詞，在漢語社團中，人們一聽到這個音節首先就會聯繫到那個語義。因此它在人們

的語感中是 熟悉、 容易感知的音義結合體。這就是“易知性”。房德裏耶斯曾指出：

“詞裏有一種語義層級，其中包含有强的意義，也包含有弱的意義。前者不一定是

古的，可是人們一聽到詞就必然會想起這些意義；它們之所以有這種力量是由於它們

                                                        
7 陳保亞先生所說的“高階核心語素”相當於斯瓦迪士的 100 核心詞。 
8 常用性既是基本詞彙的特點之一（有的學者稱為“全民常用性”），也是基本詞彙穩固性的一個原因。 
9 如周祖謨先生（1959/2006）指出：“基本詞彙為甚麼具有很大的穩固性呢？因為基本詞彙包含着詞

彙中 古老、 必需的一部分詞，這些詞所表示的都是極其重要的概念，對於生活在任何社會發展

階段的人都是必需的。例如表示自然界的現象、人體的各部分、親屬的關係、事物的一般形狀、

普通的行為動作、生活中衣食住行必用的東西和 重要的勞動工具等各方面的詞以及代詞、數詞等

等大半都是基本詞。不管任何人，生在任何時代，没有它就不行。所以基本詞彙具有很大的穩固性。”

（8頁） 
10 《現代漢語詞典》“眼”條：“①人和動物的視覺器官。通稱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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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的重要性。”（房德裏耶斯《語言》，中譯本 223－224 頁）在漢語的音節系統中，

一批核心詞就占據了這樣的地位，人們一聽到一個音節，首先想到的就是對應的那個

核心詞。不管是現代漢語還是古代漢語，方言還是通語，在每一個共時平面系統中都

是如此。 

跟“易知性”相關的一系列概念有：音節的語義感知度，音節的第一對應詞，

佳音義結合體（音節→詞/字），等等。這些都是可以由實驗來驗證的，如用測試法：

在自然狀態下，單唸一個音節，讓被測試者寫下 先想到的一個漢字。11下面是一張“普

通話核心詞 佳音義對應測試表”12： 

音節 詞項 音節 詞項 音節 詞項 音節 詞項 音節 詞項 

rén 人 dù 肚(子) xīng 星(星) shuì 睡 bái 白 

nán 男(人) rǔ 乳(房) shuǐ 水 sǐ 死 hēi 黑 

nǚ 女(人) xīn 心 yǔ 雨 shā 殺 rè 熱 

pí 皮 gān 肝 shí 石（頭） yóu 游 (泳) lěng 冷 

ròu 肉 yú 魚 shā 沙(子) zǒu 走 mǎn 滿 

xiě 血 niǎo 鳥 dì 地 lái 來 xīn 新 

gǔ 骨(頭) gǒu 狗 lù 路 tǎng 躺 hǎo 好 

zhī 

fáng 

脂肪 shī 蝨(子) shān 山 zuò 坐 yuán 圓 

fà (頭)髮 dàn 蛋 yún 雲 zhàn 站 gān 乾 

tóu 頭 jiǎo  角兒 yān 煙 gěi 給 yī 一 

ěr 耳(朵) wěi 尾(巴) huǒ 火 shuō 說 èr 二 

yǎn 眼(睛) yǔ 羽(毛) huī 灰 fēi 飛 wǒ 我 

bí 鼻(子) zhuǎ 爪(子) yè 夜 shāo 燒 nǐ 你 

zuǐ 嘴 shù 樹 míng 名兒 duō 多 wǒmen  我們 

yá 牙 zhǒng 種(子) chī 喫 dà 大 zhè 這 

shé 舌(頭) yè 葉(子) hē 喝 cháng 長 nà 那 

                                                        
11 也許 好的辦法是讓文盲來做測試，唸一個音節，讓他說出對應的“詞”。 
12 據斯瓦迪士 100 核心詞表和《現代漢語詞典》第 5 版。這個表未經實際使用，只是一個理論上的

設想。表中填的都是斯瓦迪士 100 核心詞表中的詞。有可能會被選上的同音詞在表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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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節 詞項 音節 詞項 音節 詞項 音節 詞項 音節 詞項 

shǒu 手 gēn  根兒 yǎo 咬 xiǎo 小 shuí 誰 

jiǎo 腳 shùpí 樹皮 kàn 

jiàn 

看見 hóng 紅 shén 

Me 

甚麼 

xī 膝(蓋) tài 

yáng 

太陽 tīng 

jiàn 

聽見 lǜ 綠 bù 不 

bó 脖(子) yuè 月(亮) zhīdao 知道 huáng 黃 uán 全 

表中有可能會被選上的候選詞項有：男－南、難，血－寫，頭－投，眼－演、掩，

牙－芽，手－守、首，腳－角、攪，膝－西、錫、吸，肝－乾13，魚－餘、愚，蛋－但、

淡、擔、彈，尾－偉、委、偽，樹－數、豎，地－弟、第、遞，路－露、鹿，煙－淹，

躺－淌，坐－做，站－占，飛－非，燒－稍、捎、梢，長－常、腸、嚐，紅－虹、鴻、

洪，一－衣、依，不－布、部、步，全－權、拳、泉。 

表中的基本詞有些是雙音形式，需要另加討論。
14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基本詞獨占一個音節，如：肉、嘴、爪
15
、水、死

16
、走、

給
17
、說、白、熱、冷、這

18
、誰

19
。有些雖然有同音字，但都比較冷僻，要麼是書面語

詞或方言詞
20
，要麼是專有名詞（如地名、動植物名、姓氏等），要麼是只能構成單純

雙音詞（包括音譯詞和聯綿詞）的表音字，要麼是語氣詞，口語裏一般不單說，這些

詞實際上跟獨占一個音節没有本質的區别，如：女
21
、髮

22
、鼻

23
、鳥

24
、來

25
、多

26
、大

27
、

                                                        
13 “乾燥”的“乾”。 
14 其中“樹皮”和“我們”两個詞在漢語中並不很基本，“樹皮”古今漢語均無對應的單音詞，“我

們”古漢語中無對應詞。這两個詞在討論漢語的核心詞時應予剔除。 
15 指口語音 zhuǎ。 
16 “死”單占一個音節跟避諱有關。 
17 指口語音 gěi。 
18 口語音 zhèi，單占一個音節。 
19 shéi 和 shuí两個音節都只有一個“誰”字。 
20 《現代漢語詞典》用〈書〉和〈方〉標示。 
21 另有两個冷僻字：釹、籹（粔籹）。 
22 另有一個雙音詞“琺瑯”。 
23 另有一個雙音詞“荸薺”。 
24 有三個同音字：蔦、裊（褭）、嬲。 
25 有七個同音字：萊、崍、徠、淶、棶、鶆、錸。 
26 有六個同音字：咄、哆、剟、㙍、掇、裰。 
27 有一個同音字：汏（〈方〉洗；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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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28
、滿

29
、好

30
、二

31
、我

32
、那

33
。兩者合計為 25 個詞，占 100 核心詞的 1/4。還有一

些詞雖然有不算冷僻的同音字，但是這些同音字在現代漢語裏都是非自由語素，不能

單說，如：人
34
、皮

35
、狗

36
、魚

37
、火

38
、小

39
等。因此這些音節其實也可以看作是由核

心詞獨占的。現代漢語裏能單說的單音詞本來就有限
40
，而這些能單說的單音節大部分

都是基本詞。
41
上述現象充分反映了基本詞/核心詞在現代漢語音節系統中所占的位置，

這就好比尊貴的客人都坐在了飛機的頭等艙。兩個核心詞共用一個音節的現象（如“心”

和“新”、“肝”和“乾”）比較少。有些雖然是兩個基本詞同音，但在口語中名詞往往

會兒化或帶上“子”尾、“頭”尾，比如：腳－角兒，殺－沙子，根兒－跟，舌頭－蛇，

骨頭－古、股、鼓、穀，脖子－駁，蝨子－濕、詩、師、屍、失、施，葉子－夜，石

頭－實、食，等等；有些則是在口語中通常採用雙音形式，如眼睛、膝蓋、羽毛、尾

巴42、月亮、游泳等。所以在活的口語中一般不會造成混淆。只有“蝨子”跟“獅子”

同音，會引起歧義。其實“蝨子”是否應該列入 100 個核心詞是可以討論的，特別是

現代社會這種東西越來越少，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要提到它的幾率迅速降低，它已經逐

漸失去了作為核心詞的資格。 

在方言接觸中，方言中的某個基本詞在通語或强勢方言中的對應詞折合成方言音

有時正好是該方言中的另一個基本詞，它已經占據了“ 佳音義結合體”的位置，或

者是這個方言社團不熟悉的音節，所以很難被該方言社團直接、容易地感知，這時就

                                                        
28 有两個同音字：嘿（嗨）、𨭆。 
29 有一個同音字：蟎。 
30 有一個同音字：郝。 
31 有六個同音字：弍、貳、刵、佴、咡、樲。 
32 有一個同音字：䰀（䰀鬌）。 
33 口語音 nè有一個同音字：訥（呐）。 
34 有壬、仁、任（用作地名和姓）三個同音字。 
35 有芘、陂、枇、狓、毗、蚍、鈹、郫、疲、陴、埤、啤、𦨭、琵、椑、脾、鮍、裨、蜱、羆、膍、

貔、鼙等二十三個同音字，但是没有一個能單用。 
36 有苟、岣、耇、枸、笱五個同音字。 
37 魚有四十多個同音字，也没有一個能單用的。 
38 火有伙、鈥、漷、夥四個同音字。 
39 有曉、謏、筱三個同音字。 
40 吕叔湘先生（1963/1990：415）曾指出：“在現代漢語裏，單音節多半不能單說。” 
41 吕叔湘先生（1963/1990：444）在給名、動、形三類實詞中單、雙音節所占比例的統計數據所作

的說明中指出：“這是就詞表統計。如果照出現次數計算，單音詞的百分比會大大增加，因為單音詞

大多數是 常用的。” 
42 “尾”口語音 yǐ，通常不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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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替換方言中的固有詞，也就是說，“可借入度”很低甚至沒有“可借入性”。以

寧波話為例，像“拿－驮”，“藏－囥”，“按－撳”，“睡－睏”……這樣一些詞，在說

本地話的寧波人看起來，要用前者來取代後者那是很難想象的。 

因此，易知性是基本詞彙穩固難變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易知的深層次原因還

是基本詞彙所表達的概念的重要性和常用性。 

2．封閉性。 

基本詞具有封閉性，每個義位（概念）成員有限，相當穩定。 

通常認為實詞都是開放的詞類，但是實詞中屬於基本詞的各個小類實際上具有相

對的封閉性：在一個共時共域的語言系統中，一個基本概念通常只用一個詞來表達，

有兩個詞的不多，三個以上的則幾乎没有。
43
仍以上舉斯瓦迪士的 100 核心詞為例，絕

大多數是“唯一”的，少數有兩個，如：皮－皮肤，骨頭－骨骼，頭－腦袋，牙－牙

齒，肚子－腹部，乳房－奶（兒/子）……但這些詞通常都有口語和書面語之别，要麼

就是單、雙音形式的關係。 

凡是成系統的語言要素就不容易變，語音系統和語法體系都是如此，語言接觸一

般不會導致音系和語法系統的改變，也很難造成基本詞的替換。基本詞彙的系統性主

要就表現在易知性和封閉性上：在漢語的單音詞詞庫中，那一批語義感知度 高而數

量有限的詞自成一個系統，這就是漢語的基本詞彙。 

三、從穩固性看基本詞新舊更替的動因 

既然基本詞彙如此具有穩固性，那麼它為甚麼還會發生變化呢？正如斯大林所說：

“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後，都把現存的語言結構及其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像對待上層建

築一樣消滅掉，並創造新的來代替，的確又有甚麼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

‘森林’、‘魚’、‘人’、‘走路’、‘作事’、‘生產’、‘做生意’等等不叫水、地、山等

等，而叫做旁的名稱，又有甚麼必要呢？”44瞭解基本詞彙的穩固性及其原因，對於探

                                                        
43 史皓元等（2006）有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漢語‘擦’義，這一帶 常用的是‘揩’，同時

有‘搌’、‘繳’、‘抹’、‘擦’等多種說法。如圖 26 所示，有的點只用其中某一個說法，有的點同時

採用两三種，不過搭配的賓語有限制，這些都從各個側面反映出不同的歷史層次。”（94－95 頁）按

理說一個共時平面中表示“擦”義只要一個詞就够了，但處於江淮官話和吳語結合部的這些方言點

有的同時使用两個甚至三個，但這二/三者並非“等值”的，而是用於不同的對象。說到底，其中只

有一個是屬於本方言點底層的，另外一個或两個則是外來的，所以就給它們派上不同的用場。 
44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53 年，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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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基本詞的歷時演變及其動因具有重要的意義。 

由於基本詞在詞庫中自成系統，相當穩定，所以通常没有外來的力量是難以使它

動摇的。這就提示我們，探求基本詞發生新舊更替的動因應該更多地從外部因素着眼。

所謂外部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通語和强勢方言的影響，二是語言接觸。此外就漢

語而言，還有避諱等人為因素。 

凡是“突變性”的基本詞新舊替換一定是外部因素導致的，通常就是通語的基礎

方言發生了變化。這裏有兩個個案可供參考。 

1．據呂傳峰（2006）研究，“喝”在北方官話區取代“喫”和“飲”的過程大致

是：元朝時表示“把液體或流食嚥下去”義的“喝”字開始使用，作為一個北系方言

詞，在 18 世紀中葉以前一直没有競爭優勢，18 世紀中葉以後發展迅速並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成為喝類語義場中的主導詞。（54、94 頁） 

2．據楊榮賢（2006）研究，“挑”表肩挑義的用法萌芽於晚唐五代，到南宋用例

較為普遍，而且集中見於具有南方方言背景的作家作品中，而同時期其他方言區的作

品則極為少見。可到了元代，“挑”字用例反而罕見，大量肩挑義均用“擔”表示。

“挑”為何到元代在北方地區反而停止了發展？這種現象按詞彙内部發展規律很難解

釋。到元末明初具有江淮方言背景的《水滸全傳》中，“挑”的用例卻又迅速增加，

一舉替換了“擔”，而且替換得較為徹底。“挑”字發展呈現岀的特點正與歷史上官

話基礎方言的幾次變更存在緊密聯繫。南宋朝廷偏安江左，官話基礎方言自然由北變

易為南，到了元代，隨着蒙元統治者定都大都，“在金元兩代，一種來自東北的官話

在這兩個朝代控制區逐漸擴大影響，成為新的標準語的方言”
45
。而隨着明代都城的再

次南下定都江淮官話的中心，這時官話基礎方言“南系重新出現，一直到清初、中葉

還是占上風”
46
。因此，“挑”字的發展就呈現岀上述特點。到了明代中後期，隨着官

話基礎方言的往北轉移，“挑”又在北方獲得了較快發展。“挑”的歷史發展軌跡至

今仍清晰地反映在現代漢語方言中。（45－46 頁） 

這兩個例子說明，“喝”取代“喫”、“飲”，“挑”取代“擔”，直接的動因

都是通語的基礎方言的變動。在近代漢語階段，通語的基礎方言經歷了幾次大的變動：

西安（唐）－開封（北宋）－杭州（南宋）－北京（元）－南京（明至清）－北京（清

                                                        
45 羅傑瑞《關於官話方言早期發展的一些想法》，《方言》2004 年第 4期。 
4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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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19 世紀中葉以後47）。這些劇變給漢語基本詞彙的新舊更替究竟造成了怎樣的影

響？這個問題現在還不能確切地回答，需要我們去研究。 

在中國古代，避諱也能導致基本詞的突變，比如：邦－國，盈－滿，恒－常，啟

－開。這些都是由西漢避諱而造成的基本詞新舊替換。這樣的例子還有一些。 

在基本詞發生新舊更替的初始階段，新詞由一點向四周擴展，要找到突破口是很

難的，原因已如上述。一旦找到突破口後，就會不斷向周邊擴展。這牵涉到替換的機

制問題。這個突破口是如何找到的？擴散的過程又是怎樣的？這都是饒有興味的問題。

我們可以拿活方言來做調查分析。史皓元等（2006）中的圖 37、38、39 展示的丹陽、

丹徒“找－尋”、“站－立”、“臉－面”三組詞的分佈情況，充分反映了基本詞替換的

困難性：來自江淮官話的新詞“找、站、臉”跟吳語的固有詞“尋、立、面”展開了

拉鋸戰，新舊詞在這一帶的分佈錯綜複雜，犬牙交錯。江淮官話和吳語結合部的這些

語言現象十分耐人尋味。方言中的基本詞受到通語或强勢方言的影響而發生替換究竟

是怎麼進行的，實在很值得研究。 

雖說基本詞發生新舊更替的動因我們應該更多地從外部因素去尋找，但是有没有

内部的動因呢？應該也是有的，比如：（1）兩個基本詞同音，而且詞性相同，分布相

似，就容易導致表義不明晰，如首－頭48；（2）一個基本詞的義項過多，導致語義負擔

過重，容易引起歧義，如服－著（着）49、口－嘴50。 

我們在基本詞/常用詞歷時演變的研究中， 感困惑的問題之一是：為甚麼同樣性

質的基本詞有的歷經幾千年而不變，有的卻變了？導致變化的動因究竟是甚麼？上面

所論只是對這個問題的一些初步思考，很不成熟，盼望得到海內外方家的指正。 

                                                        
47 威妥瑪在《語言自邇集》的第一版序言中說：“埃德金斯先生，誰也不如他那麼勤奮地去探究過這

些不同方言的規則與界限，他把官話分為三個主要系统：南方官話（the southern）、北方官話（the 

northern）和西部官話（the western），他以南京、北京和成都——四川省省會，分别代表各個官

話系統的標準。他認為南京官話（Nanking mandarin）在更大的範圍被理解，儘管後者更為時髦；

可是他又承認‘那些想說帝國宫廷語言的人一定要學習北京話，而淨化了它的土音的北京話，就是

公認的“帝國官話”（kuan hua of the Empire）。’”“選擇並確定一種話（a dialect），這大約是 20

年前的事，其次就是建立表音法。那時没有人把北京話作為寫作對象，而各種表音法都聲稱描寫的

是南方官話（the southern）。”（14 頁）張衛東《語言自邇集·譯序》據此指出：“這意味着，大約

是 1850 年前後，北京音才獲得官話正音的地位。”（5頁）另請參看該“譯序”第四部分（5－6頁）

及第一部分（1－2頁）的有關論述。 
48 首和手同音。 
49 “服”在上古的常用義項有十几個（參看《漢語大詞典》和《漢語大字典》“服”字條），所以後

來就把“穿戴”的意思卸給了“著（着）”。 
50 “口”在上古的常用義項也有六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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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寫經的異文 
看中古漢語用詞的演變 

——對《中古漢語讀本》佛經部分的

一個建議 
衣川賢次∗ 

從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漢語史研究逐漸認識到漢譯佛經的研究價値。至 90 年代，

方一新、王雲路兩位教授編成《中古漢語讀本》
1
，其中的一個創新是挑選一些佛經材

料收錄在開頭部分，我想這無疑是漢語史研究進展的一個里程碑。編者在出版後仍追

求完善，繼續修訂，於 2006 年作為〈中國高等學校文科 21 世紀新教材〉出版了修訂

本
2
。 

我於 2007 年在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授課時，把《中古漢語讀本》做爲教材（東

亞佛教文獻學演習），和研究生閲讀了其書的佛經部分。因爲受到時間限制，我們只閲

讀了前兩篇（《修行本起經·試藝品》、《六度集經·須大拏經》），但在閲讀的過程中，

參閲到大量的注釋，感到編者下了大功夫，用意周到，使我們獲益匪淺。 

同時，我們還利用日本傳存的古寫經對兩本佛經進行了校勘，發現了以下兩個新

課題。 

一，校勘的必要性。閲讀佛經，正如閲讀其他中國古籍一様需要校讀。《大正新脩

大藏經》（《中古漢語讀本》所據）的底本是《高麗大藏經》，爲 13 世紀高麗刊刻本，

已經經過了較多的改動。如果我們要把佛經做爲漢語史研究的材料研讀，進而解明漢

譯佛經當時的漢語情況，就必須重視古寫經的材料。我們這次校勘《修行本起經·試

                                                        
∗ 衣川賢次，日本花園大學教授。Email：kenji501@ares.eonet.ne.jp。 
1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 年，本文 303 頁。注釋詞語索引另發表在《中國語研究》第 42 號，2000 年。 
2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本文 408 頁，注釋詞語索引 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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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品》和《六度集經·須大拏經》，能利用的只有日本《金剛寺一切經》中的一部分。

《金剛寺一切經》雖然是 13 世紀的日本書寫本，但其底本應該是奈良（710－794）、

平安（794－1192）時代寫本一切經的系統，保留了比較古老的面貌
3
。 

二，通過對校勘所得出的異文分析，發現漢語字詞演變的軌跡。字詞和語法是隨

着各個時代不同的表達規範而變化的。佛經從漢譯到刊刻之間一般具有漫長的一段時

期。其間會産生誤寫、誤刻、改古從今的現象，這些是無法避免的。但是，根據改古

從今的現象而産生的異文，我們可以發現字詞演變的軌跡。 

以下，我們對《中古漢語讀本》佛經部分所收的兩本佛經進行校讀，擧出幾個例

子，討論上述的課題。 

一、《修行本起經·試藝品》校讀擧例 

（1）有一臣言：「太子已大，宜當娶妻，以迴其志。」（《大正藏》465ｂ／《讀本》

3 頁 3 行） 

【校】：「娶妻」，《高麗藏》本同，金剛寺本、《金藏》本、《磧砂藏》本並作「妻

娶」。《中華大藏經》校記：「麗本作娶妻。」 

【案】：「妻娶」義爲嫁人和娶妻，等於説定婚，「妻」讀去聲。但用法基本和「娶

妻」相同，如《別譯雜阿含經》卷 13 第 262 條：「婆羅門言：『我有七子，各爲妻娶，

分財等與。我今無分，爲子驅故而行乞食。』佛告之言：『我今爲汝説偈，汝能於大衆

中説此偈不？』答言：『我能。』爾時世尊即説偈言：『生子太歡喜，爲之聚財寶，各

爲娶妻子，而便驅棄我。……』（T2．466a）就用例而言，「娶妻」多而「妻娶」少。

我認爲本經此處作「妻娶」不但不誤，而且還保留了原貌。只有《高麗藏》本作「娶

妻」，大概因爲下文還出現兩次「娶妻」的例子，要統一説法，故改作「娶妻」。《大正

藏》本則承襲《高麗藏》本。 

 

（2）太子後來，問其僕言：「誰抂殺象？」答言：「調達殺之。」「誰復移者？」

答言：「難陀。」菩薩慈仁，徐前按象，擧擲城外，象即還穌，更生如故。（465ｃ／3·

25） 

                                                        
3 日本傳存的古寫一切經的情況，參閲拙稿《以敦煌寫經校訂〈大正藏〉芻議》，《轉型期的敦煌學》，

403－434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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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穌」，《高麗藏》本、《磧砂藏》本同，金剛寺本作「蘇」，《金藏》本作「酥」。

《大正藏》失校。《中華藏》校記：「徑、清、麗本作甦」，失誤。 

【案】：《説文·魚部》：「穌，杷取禾若也。」段注：「《離騒》：蘇糞壤以充幃兮。

王逸曰：蘇，取也。……此皆假蘇爲穌也。蘇，桂荏也。蘇行而穌廢矣。《樂記》：蟄

蟲昭蘇。注云：更息曰蘇。據《玉篇》云：穌，息也。死而更生也。」據此，「穌」、「蘇」

本有區別，後來混淆，更生義字多用「蘇」。《金藏》本「酥」因與「穌」音同形似而

致誤。至於明清藏本「甦」字，乃是後起的俗字，即《顔氏家訓·雜藝》所云「北朝

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的情況下産生的「更生爲蘇」。 

 

（3）時力人王，蹹地勇起，奮臂擧手，前撮太子。（446a／4·9） 

【校】：「蹹」，《高麗藏》本同，《磧砂藏》本、《金藏》本作「踏」，金剛寺本作「蹀」。

《大正藏》校記：「三本作踏。」《中華藏》失校。 

【案】：《干禄字書》：「蹹、蹋，上通下正。」《説文·足部》：「蹋，踐也。」段注：

「俗作踏。」徐鍇《説文繋傳·足部》：「［執＋足］，［執＋足］足也。臣鍇曰：足燮［

執＋足］然連蹋也。顔延之《赭白馬賦》曰：望朔雲而［執＋足］足。今俗作蹀。田

俠反。」力人王正是［執＋足］然連蹋、猛捕前來的動作，經文作「蹀」者得之。 

 

（4）王問裘夷：「太子今有六萬婇女，伎樂供養，太子寧樂乎？」答言：「太子夙

夜專精志道，不思欲樂。」王聞憂慘，召諸群臣，復共議言：……（446a／4·24） 

【校】：「憂慘」，諸本同，金剛寺本作「憂懆」。 

【案】：「慘」、「懆」二字因形近易混。《根本説一切毘奈耶雜事》卷 38：「時諸苾

芻，見佛世尊般涅槃已，各懷悲感。或有迷悶，宛轉于地，椎胸大喚，心生憂慘。」（T24．

400a）慧琳所見則作「憂懆」，《一切經音義》卷 62：「懆，騒躁反。《考聲》云：懆，

不安也，負也。《毛詩傳》云：憂不樂也。《説文》：愁不安心，從心喿聲。」（T54．725a）

今案：《毘奈耶》謂諸比丘見佛入滅，悲歎迷悶，「宛轉于地，椎胸大喚」，自然是「心

生憂慘」。而《試藝品》王聞太子仍然不樂，則作「憂懆」爲妥。 

二、《六度集經·須大拏經》校讀擧例 

（1）後有鳩留縣老貧梵志，其妻年豐，顔華端正，提瓶行汲，道逢年少，遮要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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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婦聞調婿，流涙而云：……（9b／16·6） 

【校】：「婿」，《高麗藏》本、《金藏》本作「壻」，金剛寺本作「聲」。《大正藏》

校記：「三本作聲。」《中華藏》校記：「資、磧、普、南、徑、清本作聲。」 

【案】：《大正藏》「婿」顯然是《高麗藏》本「壻」的排誤。從文脈看，小流氓嗤

笑梵志，調笑其婦，調 的是對梵志的老婆，正如聖賢譯《太子須大拏經》所説：「婦

行汲水，逢諸年少，嗤説其婿，形調笑之。」（T3．421b）如此則作「聲」者是，作「壻」

者非。這大概因爲「聲」和「壻」的俗寫「聟」字形相似而致誤。 

 

（2）母時採菓，心爲忪忪，仰看蒼天，不覩雲雨。右目［目＋閏］，左腋痒，兩

乳湩流相屬。（9c／17·11） 

【校】：「腋」，《高麗藏》同，《金藏》本、《磧砂藏》本作「蹠」，金剛寺本作「［

足＋炙］」。《大正藏》校記：「元明本作蹠。」 

【案】：《説文·足部》：「跖，足下也。」段注：「跖，或借蹠爲之，又作［足＋炙

］。」又《説文·足部》：「蹠，楚人謂跳躍曰蹠。」《漢書·賈誼傳·上疏陳政事》顔

師古注：「［足＋炙］，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龍龕手

鏡·足部》：「［足＋炙］，俗；跖、蹠，二正。」據此，在漢代「蹠」字爲方言詞，

後來取代「跖」、「［足＋炙］」而通行，到唐末「［足＋炙］」字已落在俗字的地位。

經文大概原作「［足＋炙］」，後人用通行字改寫成「蹠」。 

《經律異相》卷 31 引《須大拏經》作「右目［目＋閏］，左蹠痒。」（T53．166a）

聖賢譯《太子須大拏經》作「左足下痒，右目復［目＋閏］。」（T3．422b）古代中國

「打噴嚔」、「眼［目＋閏］」、「耳熱」、「耳鳴」之類預兆，詳見於高國藩《敦煌古俗與

民俗流變》
4
，但無「腋痒」一項。雖不知古代印度的風俗如何，大概因爲「腋」字與

「［足＋炙］」形似而致誤。 

 

（3）帝釋念曰：「菩薩志隆，欲成其弘之重任。妻到壞其高志也！」化爲師子，

當道而蹲。婦曰：「卿是獸中之王，吾亦人中之王子，倶止斯山。吾有兩兒，皆尚微細。

                                                        
4 河海大學出版社，第 6章，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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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來未食，須望我耳。」 

【校】：「獸」，《高麗藏》本、《磧砂藏》本同，金剛寺本、《金藏》本、《經律異相》

卷 31 引《須大拏經》並作「狩」。《中華藏》校記：「資、磧、普、南、徑、清、麗本

作獸。」 

【案】：「獸」、「狩」爲古今字。洪成玉指出：「狩是形聲字。獸所表示的詞義，原

爲動詞，表示狩獵，引申爲所狩獵的對象，成爲名詞。於是就另造形聲字狩，以取代

獸的初義。從字形上看，獸應爲古字，狩應爲今字。」
5
經文作「狩」者用作名詞，保

留古老的用法，而作「獸」者改古從今，失去了原貌。 

 

（4）婦還覩太子獨坐，慘然怖曰：「吾兒如之，而今獨坐？兒常望覩，吾以菓歸，

奔走趣吾，躃地復起，跳踉喜笑曰：『母歸矣！……（10a／17·18） 

【校】：「奔」，諸本同，金剛寺本作「犇」；「起」，諸本同，金剛寺本作「興」；「跳

踉」，諸本同，金剛寺本作「跳梁」。《經律異相》卷 31 引《須大拏經》作「跳踉」，《大

正藏》校記：「三本、宮本作跳梁。」 

【案】：金剛寺本「奔」作「犇」，「起」作「興」，「跳踉」作「跳梁」，大概都保

留了康僧會漢譯當時的原貌，而後人抄寫或刊刻時，遵循後代字詞的表達規範進行改

字。 

《漢書·刑法志》：「或犇走赴秦」顔師古注：「犇，古奔字。」《晏子春秋·内篇

雜上·晏子乞北郭騒米以養母第二十七》：「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呉則麌《集釋》

引孫星衍云：「《藝文類聚·人部報恩》引《晏子》作奔」
6
。 

「起」、「興」爲同義詞。從坐臥的姿勢站起來，先秦曰興，後曰起。《毛詩·衛風·

氓》：「夙興夜寐」鄭箋：「早起夜臥。」《左氏傳·昭公元年》：「禮終乃宴，穆叔賦《鵲

巣》，……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拝。」杜預注：「興，起也。」魏晉時仍然兩字並行，

如《文選》卷 28 陸機《前緩歌行》：「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同卷 29 張翰《雜

詩》十首之九：「淒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當然這是修辭性互文，兩字分道揚鑣，

《世説新語》中已有明顯的分工。 

「跳梁」一詞見《莊子·逍遥遊》。西晉竺法護譯《生經》卷 1《佛説鼈獼猴經》

                                                        
5 《古今字》，語文出版社，113 頁，1995 年。 
6 《晏子春秋集釋》，363 頁，新編諸子集成，中華書局，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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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踉」（T3．76ｃ），《大正藏》校記：「三本作跳［足＋梁］。」；《經律異相》卷 24

引《鼈獼猴經》作「跳梁」（T53．128ｂ）。同卷 48 引《十卷譬喩經卷四》「跳梁」（T53． 

258a）《大正藏》校記：「元、明本作跳踉。」《法苑珠林》卷 65《救厄篇》感應縁〈會

稽嚴猛婦〉條引《異苑録》「跳梁」，津逮秘書本《異苑》卷 6 作「跳踉」
7
。《摩訶僧祇

律》卷 4「跳踉」（T22．258b），《大正藏》校記：「宋本、宮本作跳［足＋梁］，聖護

藏本作跳梁。」綜觀諸例，我們可以推斷：早期的形式「跳梁」，後來因類化加足旁作

「跳［足＋梁］」，然後又改作「跳踉」了。 

三、一個建議的提出 

佛經在漢語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現在已經得到了大家的公認。那麼我們要得出

可靠、細緻的研究成果，就應該利用敦煌和日本的古寫經校勘《大正藏》，進行研讀。

我們盡力捜集各種版本，通過校勘發現異文，考證異文産生的原因，這樣纔能校定出

正確的經文。我認爲這一過程也就是一項漢語史的研究。希望《中古漢語讀本》能加

上這様一個訓練漢語史學生的方法。 

 

                                                        
7 《異苑 談叢》，54 頁，古小説叢刊，中華書局，1996 年。據《異苑題辭》，本書是由明人胡震亨

於古書中發現其宋抄本，和友人校定，想已經過了屢次的改動。 


